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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臺灣位處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板塊的接觸帶，每年地震次數頻繁，且約每二、

三十年，就有一次震度在 7以上的強烈大地震，其破壞性極大，所造成的災後影

響重大且深遠。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下水道建設，投資浩大，而下水道設施之使用年限，包

括管線及廠站，其土木設施約在 50年以上，機電設施約在 15～35年之間，也即

各設施在其生命週期間，約有遭遇一兩次破壞性地震威脅之虞，一旦受到破壞，

對市民生活影響至大，修復不易且耗費大，因之在建設階段，就必須考量設施的

耐震性，以降低一旦遭遇大地震，得以減輕損壞。 

臺灣的下水道甫推動二、三十年，既有設施尚未有受大地震破壞洗禮之經驗，

日本由於國土廣，下水道建設推動多年，且歷經數次大地震，借慘痛經驗的累積

及長期建立具體之設施耐震技術，已累積著有相關設計指針，以供設計者參考依

據，可供我國借鏡。 

本「下水道設施耐震設計及解說」參考手冊，即翻譯自日本下水道協會印行

之「下水道施設の耐震対策指針と解説（2014年版）」，並補充部分國內的相關資

訊（另為追蹤參考原引用之文獻或法令之方便性，其引用之文獻仍保留未做翻譯），

希望能提供我國在尚未能編訂本土化正式規範前，做為過渡性設計應用之參考，

俟將來累積相關資訊後，再據以修正為在地化版本應用。 

本「下水道設施耐震設計及解說」參考手冊之編撰，係本署委託台灣水環境

再生協會辦理，由該協會歐陽嶠暉教授整體策劃及監修，並邀請各資深環工技師

協助編撰，共分七章，各章之重點及編撰者包括：第一章總論（歐陽嶠暉教授）、

第二章下水道設施耐震設計（王維綸技師）、第三章管線設施耐震設計（廖彥雄

技師、林金龍技師、吳忠柱技師）、第四章抽水站及污水處理廠耐震設計（林志

墩技師、張祉國技師）、第五章機械、電機設備耐震設計（陳松傑電機技師）第

六章既設管線設施耐震對策（李啟銘技師）、第七章既設污水處理廠及抽水站耐

震對策（許鎮龍技師）。初稿完成後，由許鎮龍理事長邀請各章編撰者、國家災

害防救中心蘇昭郎博士及營建署魯子裕課長等，全程共同審議，歷經八次修訂後，

再由歐陽嶠暉教授針對全書數次監修，得以完成初稿。 

本書初稿經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曾淑娟處長，邀請專家林進忠委員、陳一銘

委員、林金德委員、許勝杰委員、林南宏委員、董人豪委員、各分區分處、處本

部，加以審查並提供寶貴意見，再經逐項修訂而成，期供做為設計參考手冊之用。 

在此謝謝所有參與者的付出與協助，讓下水道工程界及設計工程師得以參考

應用，且為臺灣下水道的健全發展，再往前提升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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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論 

1.1總論 

1.1.1概說 

下水道的功能，在於收集雨污水，排除降雨地面逕流防止淹水，並處理污

水，以確保公共衛生、保護生活環境、防治水污染及保護公共水體的水質安全

等，為提供民眾生活、安全及維護環境所必須的都市基礎設施。 

下水道同時也是民眾日常生活最基本的設施，如同電力、自來水及瓦斯等，

為不可或缺的維生系統之一。 

同時下水道設施在發生大規模地震時，更可供作避難場所的空間及廁所之

使用，是生活活動最基本的設施。當發生強烈地震時，若下水道的設施受損而

失去功能，恐將造成污水的滯留，甚至外溢，污染水源，而有發生傳染疾病之

虞，或逕流排水功能受損。一旦下雨，無法排除逕流而發生淹水，造成生命及

財產的威脅。 

下水道從業人員，在強烈地震而下水道受損時，除需盡力保護同僚及避難

人員的安全，也需維持下水道設施的功能，使其損害影響降到最小。 

為使下水道設施，能在強烈地震後，仍保有其應有的功能，其設施的設計

及施工，就應合乎保護設施之對策及健全的設施設計。 

解說： 

下水道設施，其管線設施都埋設於地下，一旦遇強烈地震而受損，其復原耗

費時日，由於其與電力、自來水及瓦斯等，同為都市市民的維生系統之一，且當

下水道受損，市民生活之廁所排水將受到限制，若未能收集就排出，恐有造成水

媒疾病，衍生市民生活健康安全之問題，甚至污染水體或降雨淹水，導致市民生

命及財產受到威脅。 

因之除要求確保下水道設施在地震後的安全，也要求一旦受損，能盡快復原，

以維護市民的健康生活為目標。 

對於既有設施，其原設計基準不符本設計及解說者，應視下水道設施的功能

及設施管理狀況，基於耐震對策的優先順位，依階段性的性能要求加以提升，藉

設施必要的強化及重要設施的改建，逐漸達到耐震化之要求。 

下水道設施的地震對策，即上述地震對策，以達地震影響的最小化，萬一地

震發生受損，可迅速復原並減災，則有賴日常的檢查及震後的緊急對應，整體的

減少地震的影響。 

本設計及解說，主要針對下水道構造面之耐震對策為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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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本設計及解說之適用範圍 

本設計及解說之適用範圍、使用對象及使用方法如下： 

1. 適用範圍 

下水道之地震對策，其震前對策之一，即強化下水道設施的耐震性能，

確保防災技術事項，並能結合減災，達到整體防災的推進。 

2. 使用對象 

使用對象為各下水道從業人員及下水道相關機構團體。 

3. 使用方法 

各下水道設施的構造面，能確保其具基本耐震性能，根據本設計及解說

的內容，檢討下水道營運持續計畫(Business Continuity Plan,BCP)及維

護改善。 

解說： 

1. 有關適用範圍 

地震對策及耐震化的防災，在使下水道設施於地震時，能達到損害影響

最小且迅速復原，並與減災及災後緊急對應等之整體推動。本設計及解說即

整合減災，使下水道設施在各構造面，具耐震能力，並確保防災之技術為討論

的重點。 

本設計及解說在於提高下水道地震對策之實務性，當損害時，下水道的

功能可階段性儘速復原。而耐震性能實施計畫的策訂及推動，係下水道 BCP的

策訂及提升，包括緊急對應之震前及震後減災等，皆為對象範圍。 

2. 有關使用對象 

主要使用者，為現場規劃、設計、施工、維護管理從業人員及相關民間人

員，能理解本設計及解說所敘述的下水道構造面之耐震性確保，並理解有關

之防災技術，進而使用本設計及解說，達到理解下水道地震對策之整體內涵

為主。 

3. 有關使用方法 

本設計及解說，係以地震損害及災後復原的經驗累積，所得的對策及技

術，針對耐震設計必要的技術事項，尤其是對既有設施整體的耐震化，併同另

一本防救災手冊，針對震前對策及震後對應，以要求確保機能為最終目標之

達成重點。 

因此本設計解說於使用時，應就當地的現況及特性，並預估可能的損害

狀況，做適當的補充或調整。 

1.1.3用語定義 

本設計及解說，用語定義分類包括： 

1. 基本用語 

地震對策、耐震對策、防災、減災、震災、震前、震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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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對象 

結果目標(outcome)、要求性能、耐震性能、供用性(供給使用程度)、

運轉持續性、修復性、安全性、下水道 BCP、營運持續管理(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BCM)、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危機管理

(Crisis Management)、風險等級、風險對策、硬體對策、軟性對策。 

3. 損害預測 

耐震診斷、地震潛勢地圖、土壤液化潛勢圖、周邊土壤液化。 

4. 設計 

耐震設計、耐震計算、地震動(ground motion)、Level 1地震動、Level 

2地震動、中地震動、大地震動、損害度、耐水化、防水化。 

5. 減災計畫、復原計畫 

支援機能、重複性補助機能、服務區、資源、供應鏈、餘震、一次損害、

二次損害、餘命時間、緊急對應階段、暫時機能確保階段、機能確保階段。 

6. 震後對應 

緊急檢查、緊急調查、先期調查、緊急措施、一次調查、緊急復原、二

次調查、正式復原、損害查定。 

解說： 

1. 地震對策 

係指即使地震發生，下水道設施仍能確保其應有的機能，或者其機能若

受損，可在短時間內恢復，也即要能有此等結果目標(outcome)，而進行的規

劃、設計、施工、維護管理及設施的再復原階段的整體對策稱之。對策是各設

施之耐震對策，包括耐震診斷、維護管理、下水道系統之整體潛在問題的掌

握、器材等儲備及活用計畫、損害發生後的緊急對應及損害復原等，以能達到

防災及減災效果之整體措施。 

2. 耐震對策 

除新設之耐震設計外，對於既有設施的耐震化及下水道設施性能的確保，

包括構造物的硬體(hardware)對策(規劃、設計及施工)稱之。 

3. 防災 

廣義指自然損害對國土、民眾生命及財產的影響，在行政上最重要的措

施。本設計及解說係以下水道為對象，於地震發生後，因機能降低，經復原緊

急對策後，不會造成重大影響之個別設施的構造面具耐震化，對於其機能之

確保的硬體對策稱之。 

4. 減災 

雖然下水道設施在構造上，要達耐震化有其限界，但當地震發生後，仍可

使其損害降到最低或早日復原為目的，所做的硬體及軟體之整體對策稱之。 

5. 震災 

地震是自然現象，當其發生後，對民眾生命及財產等造成的整體威脅稱

之。主要為地震時，對於下水道從業人員的生命、下水道設施的持續運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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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功能及其服務等，所帶來的災損稱之。 

6. 震前 

為下水道在地震發生前，尚未受影響的階段稱之。 

7. 震後 

為地震已對下水道產生影響之後的階段稱之。 

8. 結果目標或耐震目標(outcome目標) 

為確保下水道的機能或能儘速復原，即使地震發生也能維持下水道的功

能稱之。 

9. 耐震機能(也即要求機能或要求功能) 

即使發生地震，下水道仍要能確保其應有的機能，包括對安全衛生、抽

水、消毒、沉澱、脫水、其他水處理、污泥處理、水流順暢及確保交通等機能。 

10. 要求性能 

為確保下水道設施的機能要求，對構造物所要求的性能，與耐震性能有

所區別。 

11. 耐震性能 

為因應地震時所造成之搖晃及土壤液化，其對構造物所要求的性能稱之。

耐震性能為因應設施之地震動及設施的重要度而設定。 

12. 使用性 

對假定的功能或作用，雖其因震災而受到損害，但其損害之程度，即使

不修復，仍能確保機能尚存之範圍。 

13. 運轉繼續性 

對假定的功能或作用，雖其因震災而受到障礙或限制，惟其仍能持續運

轉之狀態所可維持之機能的程度之範圍。 

14. 修復性 

對下水道所假定的功能或作用，當其因震災而損害或障礙，為恢復其機

能，緊急復原所可達成之尚存範圍(即具短期可修復性)，且可恆久復原(即

具長期復原性)。 

15. 安全性 

對假定的功能或範圍，其因震災而損害或障礙的程度，對於設施尚未完

全損毀，在確保生命安全及未造成重大影響所尚存的範圍。 

16. 下水道 BCP 

所謂 BCP(Business Continuity Plan，營運持續計畫)，為資源受到相

當程度的限制下，下水道機能仍可繼續，以儘速恢復為目的之計畫，包括緊

急應變計畫、事前對策計畫、訓練及維護改善計畫等。 

17. BCM 

BCM(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營運持續管理)，即發生損害

時，根據下水道 BCP檢討結果，仍可採較軟性的實際應用，達到實際可能的

管理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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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風險管理 

將風險經由組織性的管理，以最小的費用及合理的損失，達到避免或降

低損失之程序稱之。 

19. 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 

在面臨事業維持及組織存續威脅之危機狀況時，降低組織損害程度至最

小限為目的，所進行的一連串對策及活動。本設計及解說，係指當地震造成

下水道設施受到大規模影響下，進行緊急復原的緊迫性及緊急性的對應稱之。 

20. 風險層級(risk level) 

損害發生的頻率及損害大小等相關狀況，其綜合性的影響程度所顯示之

危機大小稱之。 

21. 風險對應層次 

在現況的風險層級所容許範圍內，進行降低風險相對應之手段稱之。 

22. 硬體對策 

為確保所要求機能及要求性能之目標，對於構造物及設備所採取的對策。 

23. 軟性對策 

為確保要求機能之目的，於執行硬體對策時，有關計畫之策訂及管理等

對策稱之。為地震中硬體對策以外的對策稱之。 

24. 耐震診斷 

對於既有設施，就耐震計算所需的設計、施工年限、現況及劣化程度等

資訊的收集，因應設施的重要度，依地震動層級進行耐震計算，而對設施的

耐載力及因土壤液化而變位所呈現的變形量，所做耐震性能之有或無的調查

稱之。 

25. 地震危險性地圖 

於地圖上呈現斷層帶、土壤液化、防災據點、耐震診斷狀況及損害預測

等稱之。 

26. 土壤液化地圖(土壤液化潛勢地圖) 

於地圖上呈現土壤液化判斷結果，其判定值有 FL值(抗土壤液化安全係

數)及 PL值(土壤液化潛指數)等。 

27. 周邊地質之土壤液化 

包括管線設施周邊之道路及住宅地質所發生區域液化稱之。與回填土的

土壤液化有所區別。另廣大範圍之原地質及回填地地質等之土壤液化，其廣

大範圍之周邊地質的土壤液化，則稱廣域周邊地質。 

28. 耐震設計 

為因應各設施不同的地理位置條件、配置、構造物特性及適應周邊地質

條件，而能滿足要求性能，為根據構造物適用之規定及材料之選定等，進行

之設計過程的總稱。 

29. 耐震計算 

為進行耐震設計時，對於地震時的載重、土壤液化所衍生地質變形、浮



6 

力及相對應構造物之穩定，設施應力及應力強度之計算，用以決定形狀及尺

寸等，確認其安全性稱之。 

30. 地震動(ground motion) 

因地震而引起地震波動的傳遞，造成地表及地中所發生的震動稱之。 

31. Level 1地震動、Level 2地震動 

在設施供用期間內地震發生頻率為 1～2 次的地震動，也即一般為中地

震動，稱為 Level 1地震動。另在陸地附近發生大規模板塊境界地震及如直

下型地震動，即在設施供用期間內發生可能頻率較低，但強度較大之大地震

動，也即一般為假定在設備使用年限內的最大地震，稱為 Level 2地震動。 

32. 中地震動、大地震動 

根據日本建築基準法，於建築構造設計時所用的地震動。在設施耐用年

限期間，會遇到數次地震動，稱中地震動。另在設施耐用年限中，會遇到一

次程度的地震動，稱大地震動。 

33. 損害度 

造成構造物之各種材料的損害程度。 

34. 耐水化 

構造物本體的補強，或封閉開口設施，及設施外體的補強，以避免設備

淹水而移動至較高的位置。 

35. 防水化 

防水門的設置及導入防水型的機械設備等，以防淹水造成故障的狀態。 

36. Back-up機能(備援機能) 

既有的機能及系統上必要的備品(器材、燃料、藥品等)，保存於另外地

點(較高處)，或以替代設施(臨時設施)做為確保本來應有的機能稱之。 

37. 重複性的補助機能 

平常時是另一機能或在系統中使用，做為未損害之其他機能，所有的設

施或設備轉供使用及活用，以互相補助的機能稱之。 

38. 服務範圍(service area) 

既有下水道管線敷設區域，有時會與所公告之下水道收集處理或排水區

域有所差異。 

39. 資源 

人、物(器材、燃料等)、資訊及維生系統等資源稱之。 

40. 供應鏈(supply chain) 

在物流用語稱為連鎖供應。在企業經營上為提升經營成果，所整合之供

應系統。本設計及解說，則為下水道機能有關設施及企業等稱之。例如維生

系統管理者、藥劑及燃料等供應者，為修繕及維護管理有關團體稱之。 

41. 餘震 

主震所引起的一連串地震，而與主震較接近(時間性)，為在震災復原期

間所發生的地震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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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一次損害 

主震所產生的地震動，因土壤液化而直接產生損害，或與主震等同時發

生的火災、爆炸及其他現象，所產生之損害。為一般社會上所看到的損害稱

之。 

43. 二次損害 

當一次損害發生後，其所衍生之新的影響中，為一般社會上所看到的損

害稱之。有因一次損害導致設施機能下降所衍生之新的損害，以及因一次損

害，而擴大產生的災損。本設計及解說，包括因下水道之外的維生系統的損

害(包括停電及斷水)所造成之障礙。 

44. 剩餘使用壽命 

從設施的物理性耐用年限及所要求的機能，兩者所決定未來尚可使用的

期間稱之。 

45. 緊急檢查 

為防止造成人們受到傷害之二次損害發生於未然，所進行之緊急調查，

以確保安全為目的，於地震發生後隨即進行之工作。 

46. 緊急調查 

以重要管段為主，從地面上檢查，以掌握損害狀況，提早發現下水道功

能有否重大損害。以二次損害之原因的調查為目的所進行之檢查，亦可成為

地方主管機關，彙整向中央主管機關呈報損害狀況的初期報告。 

47. 先期調查 

要求或申請中央支援協助成立組織體制，以建構一次調查及二次調查，

所需規模為目的之調查。若緊急調查資訊不足，為防止損害範圍擴大導致二

次損害，先做緊急處置等必要判斷為目的之調查，可做為向後方支援體制建

議之根據。 

48. 緊急處置 

為可能發生二次損害，而帶來危險性所做的緊急處置，以管線設施對道

路交通的影響及對周邊設施的影響程度為重點。同時對於污水處理廠及抽水

站，其機能的危害可能造成二次損害之危險性程度，以及污水處理廠及周邊

環境可能造成之影響為重點處置。 

49. 一次調查 

對於緊急復原或正式復原之必要性的判斷，做為行對應方針的決定為目

的之資訊收集，以及製作損害報告的資訊查核。管線設施則為供作是否需要

進行二次調查所需的必要性判斷為目的，係以目視調查為之。 

50. 緊急復原 

根據一次調查的結果，用以判斷構造物的損害程度、機能狀況損害程度

及周邊設施之影響程度，藉以做為設施緊急確保暫時機能所進行的復原措

施。 

51. 二次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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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復原必要的工程對象及其施工方法等判斷，以及損害審定資訊報告

之製作為目的，所進行的排水能力、異常原因及構造物損害程度等詳細調查。

污水處理廠及抽水設施，則依正式復原工程為目的調查之一次調查的延續調

查。 

52. 正式復原 

為設施恢復原本應有的機能稱之。根據一次調查之結果，依其損害程度

進行緊急復原工程，即達到正式復原所進行之措施。 

53. 損害查定 

以申請日本國庫負擔之申請者為基礎之查定人員(內政部)、財務人員及

申請單位，於損害現場就損害損失及採納要件等進行確認，以決定總經費。

下水道設施地震損害，其復原所需經費依「日本下水道設施の地震損害がそ

の復舊事業費國庫負擔法」為國庫補助之對象。 

54. 緊急對應階段 

地震後數小時至約 1日之間，進行緊急調查之同時，以掌握主要設施損

害之概況及防止二次損害為目的，所做的緊急措施階段。 

55. 暫訂機能確保階段 

於掌握整體損害狀況，也即因應必要進行設施暫訂機能的確保為目的，

所進行的緊急復原階段。 

56. 機能確保階段 

於地震後，為達到正式復原，進行必要調查之同時，所進行之正式復原。 

57. 基盤面 

在耐震設計時所設定的基層，相較於在地質的表層，為較堅固的地質措

施。 

58. 土壤液化 

因地震引起孔隙水的急激上升，以致飽和土層的上層之剪力強度降低，

對於土壤中或其上層之構造物造成破壞的狀態。 

59. 側向移動 

隨著土壤液化之同時，地質向水平方向移動。 

60. 地質的永久變形 

由於地震導致發生永久變形之靜態痕跡稱之。地質永久變形，可分為擴

張性變形及壓縮性變形。 

61. 性能設計 

為滿足下水道設施性能之要求，而進行之設計稱之。 

1.1.4相關法規 

耐震設計、診斷及對策等相關法規，為與損害對策、損害預防、損害時緊

急對策及財政金融支援等有關。 

另調查、診斷、設施及施工等，除有法規外，則依本設計及解說為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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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相關法規列如表 1.1。 

 

表 1.1  日本震前對策、震後復原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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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災害對策之整體基本措施之確立，綜合性計畫應推動者，包括； 

(1) 有關防災責任分擔之明確化。 

(2) 中央及地方政府要確立防災體制。 

(3) 防災之計畫化。 

(4) 災害預防對策的強化。 

(5) 災害緊急對策之迅速及適切化。 

(6) 災害復原之迅速化改善復原的執行。 

(7) 財政負擔的適當化。 

(8) 災害緊急狀態之具體措置。 

至於國內相關之耐震設計、診斷及對策等法規，則有下列： 

1. 建築物地震防震設計及解說，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0年)。 

2. 自來水設施耐震設計指南及解說，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2002年)。 

3. 自來水設施之防震措施，自來水設施操作維護手冊第十一章，中華民國自來水

協會(1983年)。 

4. 下水道地震防救災手冊(參考手冊)，內政部營建署。 

1.2耐震對策基本考量 

1.2.1地震對策基本考量 

下水道的地震對策，係以達成結果目標為目的，設定優先性的要求機能，

並以防災為基本，達到減災的各種措施所組成。 

解說： 

下水道設施，即使因地震會發生搖晃或液狀化等而淹水，但若構造物所要求

的性能，可滿足設施構造的耐震需求，在發生計畫目標規模的地震時，下水道設

施仍可確保其功能。但並非所有設施的診斷及評價，都能滿足一致的性能要求，

其在物理上及經濟上都是做不到的。 

下水道地震對策的整體性考量，應以下水道 BCP 及 BCM 為基礎，進行「減

災」管理。地震對策的推進方法，其整體的體系，請參考「下水道地震防救災手

冊」。 

地震對策，其檢討之基本考量如下： 

1. 下水道的地震對策，是以結果目標之達成為目的之實施。 

2. 為達成各目標，應依地域及設施等特性，以所要求機能之優先度決定之。 

3. 為能確保達成所設定的要求機能，應依「防災」及「減災」，做合理的組合。 

4. 對於既有設施的「耐震性能」，應依設施的重要性及風險對應層級，分階段進

行改善。 

5. 「減災」係以確保「臨時使用及復原耐力」性能，併同補強對策進行。 

6. 為早日達到結果目標，可以下水道 BCP為基礎，進行合理且綜合措施。 

綜合性的地震對策檢討流程，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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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1>
(1)結果目標的達成
(2)確保公共衛生
(3)防止淹水
(4)保護生活環境
   (確保廁所的使用)
(5)確保緊急應變對策的執行
(6)保護公共水體水質

要求機能<2>
(1)安全衛生機能 避難
   機能
(2)揚水機能
(3)消毒機能
(4)沉澱機能
(5)污水污泥處理機能
(6)脫水機能
(7)確保排水 交通機能

<3>
防災

<5>
減災

<4>耐震性能 耐海
   嘯性能之滿足

臨時使用及
耐震復原

下水道BCP<6>
手段

(防災及減災
組合)

要求性能

 

圖 1.1  綜合性地震對策檢討流程 

1.2.2下水道之結果目標(維持功能目標) 

下水道為支援都市機能重要的維生系統，一旦地震發生，為確保要求機能

或早日復原，必須達成下列目標： 

1. 保護生命。 

2. 確保公共衛生(抑制水媒疾病等)。 

3. 防止淹水。 

4. 維護生活環境。 

5. 確保緊急應變對策的執行。 

6. 保護公共水體的水質。 

解說： 

有關下水道的結果目標，應就其基本功能，依各地域的特性策訂結果目標，

達成決定的優先順序，並落實執行。 

1. 保護生命 

在發生大規模地震時，對於污水處理廠及周邊居民的對應，應能防止下水

道設施的受損，不要對污水處理廠周邊的地區造成二次損害，且為確保下水道

從業人員的安全，應有適當的避難行動，包括硬體對策、軟體對策與措施等。 

有關市鎮將下水道設施列為避難場所，從保護居民的觀念，下水道設施除

具防災性能外，也要確保能供電發電等能源設施。 

2. 確保公共衛生(抑制水媒疾病等) 

當污水下水道管線的排水機能及抽水站揚水機能損害時，若未處理的污

水溢出或流出，將對生活空間、公共水體及周邊造成污染，威脅居民生命財產。 

因此當損害時，為確保公共衛生，應先維護抽水機能及消毒機能，改善生

活空間的排水機能，進而緊急復原，確保必要的處理機能。但若因損害而喪失

一部分的機能時，應儘速限制下水道的使用。 

3. 防止淹水 

在梅雨或颱風等大雨期，若雨水抽水站或雨水管因損害，喪失排水機能，

將對避難場所及居民的生活空間造成損害，影響居民的生命財產。 

因之為確保居民生命的生命財產，應能確保排水機能及抽水機能，甚至地

震沉下地區及沿海地區，應留意二次損害的發生。 



12 

4. 維護生活環境 

當污水排水機能喪失時，將造成廁所的使用困難，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及

健康，而下水道從業人員及其他人員，應維護廁所的使用環境，確保居民日常

生活及健康。若有發生損害時，應即整合各部門，確保消毒機能及排水機能，

並能解決防災避難場所的水肥，提供必要的服務。 

5. 確保緊急應變對策的執行 

人孔的上浮或管線的損害，造成道路下陷，而引起道路交通障礙，進而影

響救助及急救車的搬運等，同時也影響復原工作的進行，包括下水道及其他維

生系統的復原，也會受到阻礙。 

從確保都市交通機能的觀點，應就該市鎮損害後其影響大小及對應的難

易，具體檢討下水道設施之損害，能降至最低的對策為因應。 

6. 保護公共水體的水質 

下水道設施的損害，而未能維持其應有的排水機能，將導致市區及污水處

理廠未處理之污水的流出，而污染公共水體，同時也影響水體，甚至污染自來

水水源，造成重大損害及二次損害。 

因此當發生損害時，如何確保處理機能，以保護水體水質，甚為重要。既

有設施一旦損害，應即進行緊急消毒或在復原前做暫時性的處理。又在階段性

的復原過程，醫院排水含有有害物質，處理廠應評估其震後的適當處理，防止

二次損害。 

1.2.3下水道系統應具有之要求機能 

當地震發生後，下水道如何維持其應有的要求機能，包括安全衛生機能、

避難機能、揚水機能、消毒機能、沉澱機能、污水、污泥處理機能、脫水機能、

確保排水及交通機能。並以階段性，確保結果目標之達成為目的。 

解說： 

1. 要求機能(達到的機能) 

(1) 安全衛生機能、避難機能 

地震發生時，確保設施內的安全路徑及構造物的補強等，為保護生命

的機能。 

(2) 揚水機能 

處理廠及抽水站，於承受污水進流水並經處理後排出，以避免在市鎮

漫流造成污染之機能。而雨水抽水站則為排除雨水，避免淹水的機能。 

(3) 消毒機能 

地震發生時，以緊急復原及設施等，投注消毒藥劑，用以確保目標水

質為目的之機能。 

(4) 沉澱機能 

地震發生時，既有水槽構造物的活用及設置臨時沉澱池，以確保目標

水質為目的之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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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脫水機能 

沉澱的污泥予以脫水排出，是為減少容量的機能。 

(6) 污水及污泥處理機能 

處理廠、抽水站之揚水機能、消毒機能、沉澱機能及脫水機能外之既

有機能，包括脫水污泥餅貯存機能。 

(7) 確保排水及交通機能 

地震發生時，抑制人孔上浮及管線破損下陷，以維護水源及避免急救

車輛受交通阻礙之機能。 

2. 結果目標與要求機能之關係 

於訂定要求機能之優先度，以確保階段性的要求機能，經由累積以達到結

果目標的達成。 

結果目標與要求機能之關係，如圖 1.2。 

結果目標

(1)安全衛生機能 避難機能

結果目標達成
必要之要求機能

(1)保護人命

(2)確保公共衛生

(3)防止淹水

(5)確保緊急應變對策執行

(4)保護生活環境
   (確保廁所使用)

(6)保護公共水體水質

為階段性累積要求機能

(2)揚水機能

(1)安全衛生機能 避難機能

(3)消毒機能

(2)揚水機能

(1)安全衛生機能 避難機能

(3)消毒機能

(7)確保排水及交通機能

(4)沉澱機能

(5)脫水機能

(2)揚水機能

(1)安全衛生機能 避難機能

(3)消毒機能

(7)確保排水及交通機能

(4)沉澱機能

(5)脫水機能

(6)污水及污泥處理機能

(7)確保排水及交通機能

 
圖 1.2  結果目標與要求機能之累積關係 

1.2.4下水道風險之對應層級 

風險對應層級，可分為風險迴避、風險減低及保有風險意識。 

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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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對應層級，由損害風險的大小(損害風險=發生損害的容易性×影響度)，

而可分為風險迴避、風險減低及保有風險意識。發生損害容易性，係以地震發生

頻率及下水道設施的耐震對策之實施狀況為指標。 

1. 風險迴避 

為損害風險高或中程度，而風險必須迴避其層級。當地震發生時，必須確

保其所設定的要求機能者。 

2. 風險減低 

為損害風險高或中程度，而必須降低一定程度的風險。當地震發生時，暫

時性的機能停止，必須設定在短時間內恢復要求機能者。 

3. 保有風險意識 

為損害風險中程度或較低，而容許保有一定程度的風險。當地震發生時，

即使短時間內機能停止，但設定為能早期恢復要求機能者。 

1.2.5要求機能及風險對應層級 

地震對策是對設施的重要度、要求機能的優先度及風險對應之優先順位，

據以設定計畫，並落實執行。 

解說： 

地震對策是為對下水道設施設定重要度，進而重要度及要求機能的優先度，

設定對策的優先順位。 

地震對策係以下水道設施中，針對重要的設施以 Level 2地震動，相對應風

險對應層級以「風險迴避」為對策，確保要求機能。重要設施在管線依「重要管

線等」。處理廠、抽水站設施則全部為重要設施，請參考第 2.1.3 節「設施之重

要度」。 

地震對策係以 Level 2 地震動為目標，並以「保護生命」為優先，確保安全

衛生機能及避難機能。其風險對應層級，係以「風險迴避」為對策實施。 

既有管線設施的地震對策，係以損害時之機能喪失，對其他設施的影響及替

代機能之有無為基本考量，依設施的重要度設定地震對策的優先順位。 

既有管線設施的優先度，如表 1.2。「在重要的管線等」中，「特別重要的主

管線等」之排水機能，確保高的交通機能(優先度Ａ)，其次「其他的重要管線等」，

則屬(優先度Ｂ)，以確保 Level 1地震動及 Level 2 地震動之耐震性能。另「其

他之管線」，則依 Level 1 地震動，地震動以達排水之設計能力為目標，並考量

改建更新計畫做為其次之對策。 

1. 「特別重要的主管線等」，係指下列管線： 

(1) 污水處理廠、辦公廳及大規模避難場所等，防災據點相連接之管線。 

(2) 埋設在軌道及緊急輸送路線之下水道管線。 

(3) 既有設施連結管網系統化對應之管線。 

(4) 與廣範圍排水區域連結之放流管的管線。 

(5) 包括各重要避難據點、醫療據點、避難據點及緊急給水據點等。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311/19/364896_1935495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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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重要的管線等」中，「特別重要的主管線等」之相關性，如圖 1.3。 

 

重要的管線

特別重要的主管線等

其他重要的管線等
 

 

圖 1.3  不同管線之相關性 

 

表 1.2  地震時要求機能之優先度(例) 

 風險迴避 Level 2地震動 

管線設施 要求機能 優先度Ａ 優先度 B 

特別重要之主管線等 確保排水機能

交通機能 

○  

其他重要之管線等  ○ 

 

 風險迴避 Level 2地震動 

設施 要求機能 優先度Ａ 優先度 B 

污水處理廠 

揚水機能 ○  

消毒機能 ○  

沉澱機能 ○(必要最小機能)*1 ○ 

脫水機能  ○ 

其他水處理 

污泥處理機能 
○(污泥貯留機能)*2 ○ 

抽水站 
揚水機能 ○  

其他機能  ○ 

*1：A高於 B優先度。 

*2：在過去損害狀況中，對其他設施的影響即有無替代機能等，即為優先度高

的機能。 

1.2.6耐震對策基本考量 

下水道之耐震對策，為針對假定的地震(設計地震動)，確保其耐震性。 

解說： 

耐震對策是評估要求機能之優先度、要求性能及設計方法等，為促進耐震化，

以能早期發現效果。 

要求性能在防災上確保要求機能，為依設計外力達到各設施及構造物都能達

到性能水準，而對地震達到具耐震性能所設定。 

設計方法為設定要求性能之限界狀態而選擇調查方法。調查方法為靜態線型

分析為標準計算方法，依照表之限界狀態做靜態非線型解析，也可採動態分析，

請參考第二章「下水道設施之耐震設計」。 



16 

耐震對策之體系整理，如圖 1.4。 

1.2.7設計地震動 

設計地震動，係以土木構造物(管線、處理廠及抽水站)及建築結構物，假

定為二階段之地震動。 

解說： 

下水道之土木構造物(管線、處理廠及抽水站)之耐震設計對象為地震動，在

設施使用期間，其地震發生頻率為 1～2 次的地震動(Level 1 地震動)，如陸地

附近發生大規模的板塊境界型地震及垂直型地震之地震動，其使用期間發生頻率

較低的大規模強烈地震動(Level 2地震動)之假定二階段之地震動。 

Level 1 地震動，原則上可依第 2.3節設計震動所示的數值。Level 2 地震

動原則可採相同數值，但因各地點的影響，假定為活斷層的地震規模，在可判斷

地震動的大小時，取較大的數值。 

建築結構物的耐震設計之地震動對象，則依建築技術規則，並假定為中地震

或大地震，請參考第 5.3節耐震設計上之設計條件所示的數值。 

 

設計方法(照查方法等)

耐震性能

耐震機能

目的
(結果 目標)

耐震計算法
(靜態解析法 動態解析法)

耐震性能1,2,2
  供用性
  修復性
  安全性等

脫水機能
其他水處理 污泥處理機能
水流流下機能 確保交通機能等

安全衛生機能 避難機能
揚水機能
消毒機能
沉澱機能

(1)保護人命
(2)確保公眾衛生(抑制水媒疾病)
(3)防止淹水

(4)維護生活環境(確保廁所使用等)
(5)確保緊急對策活動
(6)保護公共水體水質

 

圖 1.4  下水道設施耐震之設計考量 

1.2.8耐震性能基本考量 

下水道設施所要求的耐震性能，係依設計地震動之 Level設定之。惟對既

有設施，在其更新改建之前，可設定階段性的耐震性能。 

解說： 

下水道設施的耐震對策，要求的性能為耐震性能。污水處理廠及抽水站設施

要求的性能，為基本的要求性能加以組合而設定。基本要求性能，如表 1.3。分

為「供用性」、「安全性」、「修復性」及「運轉繼續性」。 

下水道設施所要求的耐震性能，對於新設的設施，係以地震動的層級(Level 

1地震動、Level 2地震動)分為二級，對於既有設施要求同樣的性能，惟對既有

設施，則可重新設定耐震性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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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設設施的耐震性能 

新設設施的下水道設施之耐震性能，要確保「Level 1地震動」能達到「耐

震性能 1」，「Level 2 地震動」能達到「耐震性能 2」，請參考第 2.1.4 節維持

應有耐震性能。 

2. 既有設施的耐震性能 

既有設施，基本上應能確保與新設設施同等性能，在現場鑄造的特殊人孔

及箱涵等，則設定為耐震性能 2。 

既有污水處理廠抽水站設施，基本上應能確保與新設設施同等性能。惟在

物理上或經濟上達到耐震性能有困難時，則在設施更新改建前，確保最低限的

耐震性能，以能分階段達到提升耐震性能，也即對 Level 2 地震動設定耐震

性能 2。 

耐震性能 2，係針對假定作用以塑性化器材，其恆久性的復原並不容易，

最低限度機能以能快速恢復其應有性能，請參考第 6.1.3 節既有設施耐震性

能。 

既有管線設施、處理廠及抽水站之耐震性能，如表 1.4及表 1.5。 

另在現場鑄造的特殊人孔及箱涵等，即使一部分受損，仍可修復狀態的管

線設施，處理廠及抽水站設施同樣可藉非線型解析，掌握損害位置，可以耐震

性能 2設計。 

表 1.3  基本要求性能 

基本要求性能 概要 

可使用性 
為針對假定的作用，其損害及障礙的程度，即使未修復，仍

確保且存在於未來機能範圍之內者 

安全性 

為針對假定的作用，其障礙的程度，對設施而言，並無致命

性，對生命安全及二次性其他設施，未造成重大影響，對社

會也未達影響程度範圍之內者 

修復性 

為針對假定的作用，其障礙的程度，在對應範圍內(短期修

復性)，機能藉修復就可緊急復原，且可恆久復原者(長期修

復性) 

運轉繼續性 
為針對假定的作用，其障礙的程度，即使受到限制仍可繼續

運轉的狀態，機能仍可維持最低範圍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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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新設設施要求之耐震性能 

(管線設施) 

耐震性能 1 耐震性能 2 

Level 1地震動 Level 2地震動 

重要的主幹管 

及其他管線 

可確保排水的

性能 

重要的主幹管 確保排水的性能 

軌道及緊急輸送 

道路下之埋管 

確保排水的性能 

不影響交通機能的性能 

(處理廠及抽水站設施) 

耐震性能 1 耐震性能 2 

Level 1地震動 Level 2地震動 

即使未修復，仍可確保未來的機能 

(供用性)*1 

可儘速恢復機能 

(安全性、修復性)*2 

*1：若能滿足供用性，就可確保安全性。 

*2：修復性係指在短時間內經修復而恢復機能，且經較長期的修復，而達恆久

性的復原耐震設計之修復性能。 

 

表 1.5  既有設施要求之耐震性能 

(管線設施) 

耐震性能 1 耐震性能 2 

Level 1地震動 Level 2地震動 

重要的幹管 

及其他管線 

可確保排水的

性能 

重要管線 確保排水的性能 

軌道及緊急輸送 

道路下之埋管 

確保排水的性能 

不阻塞交通機能的性能 

(處理廠及抽水站設施) 

耐震性能 1 耐震性能 2 耐震性能 2' 

Level 1地震動 Level 2地震動 

即使未修復，仍可

確保未來的性能 

可儘速達到機能恢復性 

(安全性、修復性)*1 

可確保安全性，且可儘速恢復

最低限之機能恢復之性能 

(安全性、修復性)*2 

*1：若能滿足供用性，就可確保安全性。 

*2：修復性，如表 1.6。 

 

表 1.6  耐震設計上之修復性 

 短期的修復性 長期的修復性 

修復性 1 可以緊急復原達到機能恢復 要達到長久復原比較容易 

修復性 2 可以緊急復原達到機能恢復 要達到長久復原較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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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耐震設計應考慮事項 

耐震設計應考慮事項如下： 

1. 土壤液化現象。 

2. 斷層導致變位。 

3. 地震造成機械、電機設備損害。 

4. 下水道造成二次損害及下水道以外之維生系統的二次損害。 

解說： 

1. 土壤液化現象 

當管線設施回填土的土壤液化及周邊範圍的土壤液化，管線設施的上浮、

從管線脫出的砂土堆積及人孔本體，也有損害的可能。坡地或護岸旁，則有發

生側向移動。處理廠及抽水設施之基樁及管線設施，也有發生大規模損害之

可能性。因此耐震設計時，對於土壤液化現象必須加以充分考慮，請參考第

5.5節及第 5.8節。 

2. 斷層導致變位 

假定有地震斷層的存在，對於下水道設施的位置及路線，因變位而發生

損害時，應有替代的對應。 

在工程上對於地震斷層之基本對策，包括「避開」、「吸收」及「追蹤」。 

斷層造成的變位量，一般約數公尺。變位量的「吸收」及「追蹤」，有其

困難，而以「避開」為基本，朝構造物的位置及路線的修正，但若位置或路線

無法變更，則於地震後對構造物的機能及替代系統做復原的檢討。 

(1) 「避開」的考慮 

對於斷層引起相當大的變位時，其構造物在技術上無法對應時，則修

正構造物的位置或路線，以「避開」斷層。 

(2) 「吸收」的考慮 

對於斷層變位量較小時，則可追蹤予以「吸收」，因其對構造物的影

響較小。 

(3) 「追蹤」的考慮 

對於斷層所造成的變位量稍大時，依其狀況「追蹤」之，因其對構造

物不會造成致命的損害。 

3. 地震造成機械、電機設備損害 

地震造成機械及電機設備的損害，多因長週期地震動導致池內的水搖動，

而造成污泥刮泥機的鏈條脫落，隨著建築物的變化導致抽水機的軸心變位等

損害，於設計時必須考慮其因應對策。 

4. 下水道造成二次損害及下水道以外之維生系統的二次損害 

因地震造成下水道設施的直接損害，因而造成下水道設施機能降低之二

次損害，應設有防止對策。另因地震引起下水道設施以外的維生系統損害，而

造成的二次損害，也應有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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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損害的防止對策及二次損害的對策如下： 

(1) 處理廠及抽水站的消毒藥劑的各種藥品。重油及瓦斯等燃料的使用設備。

當地震外漏及流出時，會造成二次損害，應做充分的因應。 

(2) 下水道設施於損害時，將對生活環境產生問題，包括淹水及環境衛生等，

應依地區的形狀及地形，考慮放流水體的特性，並建立緊急因應之網狀化

聯絡管及處理廠繞流管等，以為備用。 

(3) 當處理廠損害後，其處理機能有暫時停止營運之狀況。未處理之污水，有

放流入河川之虞，因之隨著設施耐震化之同時，中繼抽水站及管線設施也

同樣有暫時性緊急措施之需要。更重要的是，若污水處理廠下游有自來水

淨水場，則下水道與自來水應建立緊急聯絡體制，建立日常的聯繫。 

(4) 下水道設施以外的維生系統受到損害，必須考慮因停電或停水發生時，防

止二次損害的對策。維持最下限的揚水機能及確保消毒機能，直至維生系

統恢復後，備有電力、水及燃料等可供應。甚至替代供給的系統，也應加

以檢討，根據下水道 BCP，檢討策訂減災計畫等，皆為重要的因應措施。 

參考文獻 

 

  



21 

第二章  下水道設施耐震設計 

2.1耐震設計的基本方針 

2.1.1耐震設計的基本方針 

下水道設施的耐震設計，需考慮地域特性、地質特性、類似設施的建設特

點、規模及破壞案例，也應考慮個別及整體下水道系統所需的耐震性能。 

解說： 

1995 年兵庫縣南部地震，日本經由修正過去下水道設施之耐震設計方法，

於 1997 年整理出耐震方法的設計指南。 

其後用以觀測 2004 年新潟縣中越地震、2007 年新潟縣越沖地震及 2011 年

東北地方沖地震。這些地震的特徵，是附帶發生震度小於 5的反覆餘震，而該餘

震並未對下水道設施本體(各設施)造成嚴重損害。日本 1997 年版設計指南中之

Level 2 地震動的設計，是以 1995年兵庫縣南部地震發生的強度設計。 

地震造成下水道設施損壞的原因，許多是由於土壤及隨之而來的側向移動所

引起。2003年十勝沖地震、2004年新潟縣中越地震及 2007年新潟縣越沖地震，

由於發生埋設管線處的土壤液化，而導致人孔上浮等災害。此外，2011 年東北地

方太平洋沖地震，對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的土木工程建設及機械電氣設備，造成

毀滅性破壞。由於濱海淹埋場發生土壤液化，造成管線被泥砂淤塞及人孔上浮等

損害，使得污水下水道系統長期癱瘓。因此，有必要在耐震設計中，因應對策。 

對於管線設施的耐震設計，應依照適用與管線設施相似的地下結構設計方法，

並以反應變位法為標準。 

污水廠揚水站的耐震設計，是根據區域特性、地質特性及設施結構的形式而

制定。震度是採反應變位法及震度法為標準方法。 

此外，可以根據揚水站管線、設備、結構物的特性及地質條件，採用其他計

算方法。 

2.1.2用於地震設計的地震動水平 

在下水道設施的耐震設計中，需考慮兩方面的地震動。使用期間發生一次

或兩次頻率的 Level 1地震動，及使用期間發生頻率低，但強度大的 Level 2

地震動。 

解說： 

管線及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的土木工程結構物耐震設計中，假設兩種地震情

況。設施使用期間內，發生地震頻率 1～2次的地震動，稱為 Level 1 地震動。

另在陸地附近發生大規模板塊境界地震及如直下型地震動，設施在使用期間內發

生頻率較低、強度較大之大地震動，一般為假定範圍內的最大地震，稱為 Level 

2地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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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的建築結構物中，是以建築基本法所規定的中地震動

及大地震動設計。 

 

表 2.1  耐震設計上的設計地震動(土木結構物) 

地震動分類 地震動說明 

Level 1地震動 設施使用期間內，發生頻率 1～2次之地震動 

Level 2地震動 設施使用期間內，發生頻率較低、強度較大之地震動 

 

表 2.2  耐震設計上的設計地震動(建築結構物) 
地震動分類 地震動說明 

中地震動 耐用年限中可承受多次的地震動程度 

大地震動 耐用年限中僅可承受一次的地震動程度 

 

機械設備的安裝狀況，請參考第五章「機械與電氣設備耐震設計」耐震對策

水平地震動下的耐震設計。 

2.1.3設施的重要度 

管線設施的重要性，分為「重要幹管」及「其他管線」。另「污水廠及揚水

站」設施，則全為主要設施。 

解說： 

管線設施，包括從處理大型排水區域的重要管線，到處理每個家庭排水的分

支管線，皆因其設置條件有不同的重要性。此外，因為它延伸涵蓋的面積很大，

一般認為，由於成本效益，目前難以將所有管線設施的耐震性保證在同一標準上。

因此，將耐震設計分為「重要幹管」及「其他管線」，並根據其各自對地震動的

耐震特性，進行耐震設計。 

「重要幹管」的定義如下： 

1. 系統主幹管。 

2. 直接與揚水站或污水廠連接的管線。 

3. 穿越河川、鐵路，於地震災害時容易發生二次災害且不易復原之管線。 

4. 遭受地震災害時，會影響重要道路機能，或影響緊急救災、防疏洪等道路功用

之管線。 

5. 一定程度範圍以上的集污區聯絡管。 

6. 影響防災疏散或避難處所，或於區域防災對策上，必要設施的污水管線。 

7. 其他在系統上，有重要收集功能之管線。 

「其他管線」，則為「重要幹管」以外的管線。 

另外，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是下水道設施的重要基礎設施。從進流到放流

的所有重要設施，皆需做耐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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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維持功能之耐震性能 

對於新設下水道，根據設計地震等級及下水道設施的重要性，提出以下的

耐震對策。此外，既設下水道設施的部分，請參考第七章「既設設施耐震對策」。 

1. 管線設施 

「重要幹管」在遭受 Level 1地震動時，應確保維持設計排水功能。

在遭受 Level 2地震動時，應確保維持基本輸水功能。 

「其他管線」在遭受 Level 1 地震動時，應確保維持設計排水功能。 

2. 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 

污水廠及揚水站土木結構設施，在遭受 Level 1 地震動時，應確保維

持基本功能。在遭受 Level 2 地震動時，受損的結構體，應確保其具備快

速可修復性。 

其他建築結構物，則依相關建築法規要求，確保其耐震性能。 

解說： 

1. 管線設施 

所謂「應確保維持設計排水功能」，就是須維持原設計水理計算該管線之

設計排水量。具體而言，在管線斷面受力小於容許應力時，管線不該有脫落或

斷裂情況發生。所謂「應確保維持設計排水功能」，就是在採取維修或裡襯之

類的措施之前，管線仍有將污水從上游輸送至下游的功能，係指管線表面破

裂，但沒有破洞的狀態，管線不該有砂土入滲的情況。 

新設下水道設施維持功能之耐震性能，如表 2.3。此外，既設下水道設施

的部分，請參考第七章「既設設施耐震對策」。 

 

表 2.3  新設下水道設施之耐震性能表 

耐震性能 1 耐震性能 2 

Level 1 地震動 Level 2地震動 

「重要幹管」及

「其他管線」 

確保能維持設計

流水功能 

「重要幹管」 

 

穿越鐵路及重要

道路下方之管線 

確保能維持基本

水流功能 

不影響道路使用

機能 

 

2. 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 

新設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耐震設計考量，如表 2.4及表 2.5。此外，既設

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很難確保其在短時間內，遭受不同等級之地震動後，仍

可維持耐震性，請參考第七章「既設設施耐震對策」，將說明透過分階段維護，

來提高耐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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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新設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土木結構物)耐震性能表 

耐震性能 1 耐震性能 2 

Level 1 地震動 Level 2地震動 

即使主結構無維修亦不影響功能 

[使用性註一] 

確保其具備快速修復性 

[安全性，修復性 I 註二] 

註 1 [使用性]對假定的功能或作用，因其震災而損害，障礙之程度，即使不修復，仍能確保未來機能的可

修復性。 

註 2 [修復性]對假定的功能或作用，因其震災而損害、障礙的程度，為恢復其機能為目的，緊急復原所可

達成短期可修復性，且有長期復原性。 

  

表 2.5  新設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建築結構物)耐震性能及設計方法表 

地震區分 設計區分 耐震設計內容 

中地震動 一次設計 

C0
註 1=0.2程度的地震動，不造成損壞影響建築

物的功能，並根據建築相關法規及設計準則中

規定之容許應力標準。 

大地震動 二次設計 

C0
註 1=1.0的地震動，目標是在建築物的受災發

生裂縫等損壞時，免於倒塌保護生命，並能夠

在地震動後，無需進行大修的情況下，使用建

築物。並根據建築相關法規及設計準則中規定

之層間變形角、剛性率及偏心率，皆為確保地

震安全考慮重要因素。 

註 1 C0：標準剪力係數(參考第 4.3.7節耐震設計上的設計條件) 

2.2地域特性、地形、地質 

2.2.1調查 

為進行下水道設施的耐震設計，設施所在位置的地域特性、地形及地質，

都應足夠的調查。此外，活斷層及過去地震損害的情況，最好都能一併了解。 

如果將設備安裝在鬆散的飽和砂質地面上，則地震時發生地質液化的可能

性，就必須考慮及調查。 

解說： 

下水道設施與地域特性、地形、地質等因素密切相關，其所在區域的相關調

查具必要性。若討論到耐震對策，這些調查就更加重要。 

有土壤液化風險的地質、軟弱地質、路堤或已被人為改變地形之區域，下水

道設施更易受到地震災害，這些地層及地形作業時，事前的調查十分重要。 

同時，為根據 Level 1 地震動提出的因應對策，或 Level 2地震動提出更深

入的因應對策，該區域過去各次的地震紀錄都應調查。 

此外，活斷層處，過去發生的地震規模及受災紀錄等，最好都能收集。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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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可分為初步調查及主要調查。 

由初步調查階段進入主要調查階段時，衍生的費用及時間都會增加，故調查

目的及合適的調查計畫，是必要的。 

1. 初步調查 

初步調查，為繪製設計圖面、了解施工所在位置、周邊區域的地質特性、

氣象及環境等。需要收集的資料，包括地形圖、地質圖、附近其他工程、地質

調查報告書、施工日誌及災害紀錄等，同時進行現地勘查，以掌握狀況。 

2. 主要調查 

主要調查，為取得設計必要之地質參數，及獲得制定施工計畫的資料，須

辦理之鑽探、取樣、現場試驗及實驗室試驗等調查工作。 

在管線設施的情況下，鑽孔勘測會根據結構類型的不同而不同，於必要

時，會與管線軸直交方向進行鑽孔。 

有關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部分，依工程規模比例辦理。 

反應變位法進行計算時，需對基礎面進行地震計算。 

亦可使用初步調查，取得土壤地質相關數據。 

3. 土壤液化調查 

砂質土層的土壤液化調查，一般於主要調查辦理。 

土壤液化，不同於沉陷及滑動破壞等其他地面現象，僅在地震發生後才發

生。調查時須注意此重點。 

一般土壤液化的檢討方式，包括與過去土壤液化的紀錄比較、小範圍區域

的進行判斷、標準貫入試驗的 N值、室內實驗中抗液化性及地震應力的比較。 

下水道耐震設計中，土壤液化調查方法，如表 2.6。 

 

表 2.6  土壤液化調查方法 

調查方法 初步調查 主要調查 

既有資料調查 ○ ○ 

空照圖判讀 △ △ 

鑽探 △ ○ 

標準貫入試驗 △ ○ 

速度檢層(PS檢層) - △ 

未受干擾之地層取樣 - △ 

粒度測試，水密度測試 △ ○ 

三軸壓縮試驗(不排水) - △ 

三軸壓縮試驗 - △ 

註 1：○一般試驗  △特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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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斷層調查 

如果確認以下特徵，應檢查該區域是否有活斷層存在。此外，活斷層調查

中，也應善加利用既有資料的分析。 

(1) 沖積扇及台地上有斷層的存在。 

(2) 道路、河床、山脊處有發現橫斷面。 

(3) 結構物有緩慢破損龜裂情況發生。 

(4) 地震時，低斷層崖處有龜裂情況發生 

5. 過去地震災害狀況紀錄調查 

設施之間的連接處曾斷裂，因土壤液化及橫向位移，造成變形及損壞。新

設污水下水道設施，因地震動造成的土壤液化及橫向位移等過去的受災紀錄，

都應善加利用。 

2.2.2地域特性 

地域特性，分自然特性及人文特性。對於對象區域地震時的各種特性，皆

應有所掌握。 

解說： 

自然特性包括地震帶、地勢及以往地震紀錄等個別區域特性。人文特性包括

本地人文型態、規模及位置。這些區域特徵，不一定是微觀或宏觀觀點，全面的

考量這些地域的特徵是必要的。 

自然特性，主要是該區域周邊的自然環境(山川、丘陵、河海、湖泊及氣象

等)，調查地震影響及發生損壞時，周圍環境的變化。 

人文特性，包括區域周圍人及人為結構物受災狀況調查、周邊設施、居住、

生活、公園、醫院、學校及避難所等動線的調查。 

2.2.3地形 

地形包括懸崖及起伏等自然環境造成的地勢變化，或填土等人為造成的地

勢變化。這些地形的變遷，須回朔並分析以往的紀錄。 

解說： 

根據以往的災害案例，會有大量及大規模人為改變的地形(回填及開挖等產

生的地形）。此外，即使是平坦且未經人工更改的地勢，過去發生地震後，由於

自然原因(例如河床變遷及滑坡)而改變的地貌。特別是，某些地勢如沖積扇、盆

地(沖積平原、曲原）、三角洲及沖積低地等，都須特別留意。不論是地表的型態

或地質地層變化的調查，都是必要的。 

對於斷崖、台地及陡坡等地形測量調查作業，尤需留心。對於平坦且相對寬

廣的區域，也需對鄉土歷史、氣象紀錄及地方耆老居民進行調查，才能對該地區

重要的地形變遷歷史有所了解。關於地形及地勢的歷史，也可向地質學及地理學

家請益，取得更多相關的資訊。 

地震引起的地形變化，可能導致地面大範圍的下陷，因而導致潮水及洪水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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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關於這些資訊，都有可能紀錄在過去的受災紀錄，因此這些歷史資料的調查，

是非常重要的。 

2.2.4地質及土質 

有關地質及土質，根據結構物種類、土壤特性選擇調整調查項目及調查方

法，來決定地質的耐震設計方式。尤其在地質的穩定性方面(斷層、陡坡、飽

和、砂土層及軟弱黏土層等)，詳細的調查是非常重要的。 

解說： 

地震對下水道設施的影響，取決於設施位置的地質及地質結構，故應充分了

解其情況。 

特別對地質而言，區域特徵及地形有關，通常土壤工程分類，屬地質結構經

常變化地區，有必要進行廣泛而詳細的調查，充分了解地質之間的關係，收集斷

層、陡坡、飽和砂土層及軟弱黏土層等特殊地質的詳細數據。 

在既有設施的耐震對策中，不僅要確認原始地質之條件，還必須現勘掌握現

況。特別是管線設施的耐震判斷，採用反應變位法確認土壤液化時，若沒有足夠

的地質調查數據，來進行適當的評估，就需施作地質調查補充。 

此外，可透過動態分析等進行地震設計，選擇考慮「速度檢層(PS 檢層)」、

「三軸壓縮試驗」及「空心扭轉試驗」等方法，進行地質調查及土壤試驗。 

主要地質調查方法的討論項目及所在地質特性的關係，如表 2.7。與污水處

理設施密切相關的各種調查方法關係，如表 2.8。 

以下是耐震設計的調查方法，請參考 JIS(日本工業規範)及日本「公益社團

法人地質工學會」相關規範。 

[JIS 規範] 

(1)用於土壤測試的擾動土壤樣品製備方法(JIS A 1201) 

(2)土壤顆粒密度測試方法(JIS A 1202) 

(3)土壤水分含量測試方法(JIS A 1203) 

(4)土壤粒度測試方法(JIS A 1204) 

(5)土液極限/塑料極限測試方法(JIS A 1205) 

(6)土壤收縮常數測試方法(JIS A 1209) 

(7)用夯錘夯實土壤的測試方法(JIS A 1210) 

(8)CBR 測試方法(JIS A 1211) 

(9)砂替代法的土壤密度測試法(JIS A 1214) 

(10)土壤單軸壓縮試驗方法(JIS A 1216) 

(11)分階段加載土的固結試驗方法(JIS A 1217) 

(12)飽和土壤滲透性的測試方法(JIS A 1218) 

(13)標準滲透測試方法(JIS A 1219) 

(14)機械錐體滲透試驗方法(JIS A 1220) 

(15)阿太堡限度試驗(JIS A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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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現場 CBR測試方法(JIS A 1222) 

(17)土壤細粒含量測試方法(JIS A 1223) 

[日本公益社團法人地質工學會規範] 

(1) 如何用固定活塞薄壁採樣器採集土壤樣品(JGS 1221) 

(2)如何使用旋轉雙管採樣器收集土壤樣品(JGS 1222) 

(3)如何使用旋轉三重採樣器收集土壤樣品(JGS 1223) 

(4)如何透過分塊採樣收集土壤樣品(JGS 1231) 

(5)推力砂土密度試驗方法(JGS 1611) 

(6)使用 RI計的土壤密度測試方法(JGS 1614) 

(7)確定地面指標值的壓力計測試方法(JGS 1531) 

(8)評估地面物理性質的壓力計測試方法(JGS 3531) 

(9)利用鑽孔測量砂礫岩層地下水位的方法(JGS 1311) 

(10)觀測井測量砂礫土層地下水位的方法(JGS 1312) 

(11)接地板載荷試驗方法(JGS 1521) 

(12)樁壓痕試驗方法(JGS 1811) 

(13)樁水平荷載試驗方法(JGS 1831) 

(14)地工材料的工程分類(JGS 0051) 

(15)三軸壓縮試驗方法(JGS 0520～0524) 

(16)不排水三軸試驗方法(JGS 0541) 

(17)三軸試驗法測定地面材料的變形特性(JGS 0542) 

(18)空心扭轉試驗方法(JGS 0543) 

(19)地面慣性波速度測井方法(JGS 1122) 

2.3地震動設計 

2.3.1管線設施的地震動設計 

管線設施的耐震計算標準，是採用反應變位法，可分別就 Level 1 地震動

及 Level 2的地震動設計。 

解說： 

用於 Level 1地震動，設計地震動的地質變位振幅及波長，應符合日本「共

通溝設計指針」。 

用於 Level 2 地震動，則使用針對 1995年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期間觀察到

的震度，計算出設計用的反應速度。與 Level 1 地震動一樣，應依日本「共通溝

設計指針」為基準。 

[下列為附件，參考一、二、三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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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取得各地質特性的調查方法 

檢討項目 

 

 

 

 

調查方法 

地

質

構

成 

 

物

理

性 

地

下

水

特

性 

固

結 

性 

壓

密 

性 

強

度

特

性 

支

撐

力

特

性 

變

形

特

性 

土

壤

液

化

特

性 

施

工

管

理 

營

運

管

理 

災

害

環

境

調

查 

地質 

黏

質

土 

砂

質

土 

岩

盤 

資料調查 ○ ○ ○ ○ ○ ○ ○ ○ ○ ○ ○ ○ ○ ○ ○ 
地形調查 ○        ○ ○ ○ ○ ○ ○ ○ 
地表地質調查 ◎ ○ ○ ○ ○ ○ ○ ○ ○ ○ ◎ ○ ○ ○ ○ 
慣性波探查(曲折法)

註 1
 ○ ◎     ○ ○ ○  △ △ ○ ○ ○ 

電氣探查 ○ ◎ ○        △ △ ○ ○ ○ 
音波探查 ○ △           ○ ○ ○ 
常時微動測定         △    ○ ○ ○ 
速度檢層(PS檢層) ○ ◎    ○ ○ ○ ○    ○ ○ ○ 
電氣檢層 ○ ◎ ○         ○ ○ ○ ○ 
鑽探 ◎ ○ ◎ ○ ○ ○ ○ ○ ○ ○ ○  ○ ○ ○ 

標準貫入試驗 ○ ○    ○ ○  ○ ○ ○  ○ ○ △ 

簡易錐形貫入試驗 ○ ○    ○ ○  △ ○ ○  ○ ○  

阿太堡限度試驗 ○ ○    ○ ○  △ △ ○ △ ○ △  

攜帶式錐形貫入試驗 ○     ○ ○  △ ○ ○  ○ △  

機械式錐形貫入試驗 ○     ○ ○  △ ○ ○  ○ ○  

電氣式靜態錐形貫入試驗 ○     ○ ○  △ ○ ○  ○ ○  

定點葉片測試      ◎       ○   

壓力測試      ○ ○ ◎     ○ ○ ○ 
岩床測試      ◎ ○ ○       ○ 

定點密度試驗 ○ ◎  ○     ○ ◎   ○ ○  

地下水壓測定   ◎       ○ ○ ○  ○ ○ 

透水試驗   ◎        ○ △  ○  

揚水試驗   ◎         △  ○ △ 

地下水流動狀況試驗   ◎        ○ ○  ○ ○ 
湧水壓透水試驗   ◎           △ ○ 

現場平板加載測試      △ ◎ ○  ○   ○ ○  

道路平板加載測試             ○ ○  

現場 CBR試驗             ○ ○  

現地測量          ◎ ◎ ○ ○ ○ ○ 

室

內

土

質

試

驗 

物理試驗  ◎ ○      ◎    ○ ○  

固結試驗    ◎      ◎   ○ ○  

壓密試驗   ○  ◎      ○ ○ ○   

透水試驗   ◎        △ △  ○  

力學試驗(單軸三軸)      ◎ ◎ ◎  ○ ○ ○ ○ ○ ○ 
三軸壓縮試驗(不排水)         ◎     ◎  

三軸壓縮試驗      ◎  ◎     ◎ ◎  

空心扭轉試驗      ○  ○     ○ ○  

備註 ◎常用   ○可用   △少用 

註 1透過與地質鑽探調查結合使用，掌握耐震地基面的二維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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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污水處理設施相關的各種調查方法 

調查對象 

 

 

 

 

 

 

 

 

調查方法 

結構物 
環境 災害 

地下結構物 土方 建築 

地

下

埋

設

物 

開

孔

結

構 

大

規

模

地

下

構

造 

堆

填

區 

挖

填

方 

基

礎 

樁

基

礎 

開

孔 

地

質

下

陷 

地

質

震

動 

土

壤

或

地

下

水

污

染 

地

下

氣

體 

滑

坡 

傾

斜

崩

壞 

落

石 

土

壤

液

化 

標準貫入試驗 ○ ○ ○ ○ ○ ○ ○ ○ ○    ○ △  ○ 

簡易錐形貫入試驗    ○ ○ △        ○  △ 

阿太堡限度試驗     △ ○        ○  △ 

攜帶式錐形貫入試驗      ○  △      ○  △ 

機械式錐形貫入試驗 △ △  ○ △ ○ ○ △ △     ○  △ 

電氣式靜態錐形貫入試驗 △ △  ○ △ ○ ○ △ △     ○  △ 

定點葉片測試 △   ○             

壓力測試  △     ○          

岩床測試     △            

定點密度試驗     ○    ○ ○   ○   ○ 

地下水壓測定 △ △ △ △ △ △ △ ○ ○  ○ ○ ○ △  ○ 

透水試驗  ○ ○     ○     ○    

揚水試驗 △ ○      ○         

地下水流動狀況試驗      ○           

湧水壓透水試驗 △  ○              

現場平板加載測試      ○           

道路平板加載測試                 

現場 CBR試驗                 

現地測量 ○ ○ ○ ○ ○ ○  ○ ○    ○ △   

備註 ○可用   △有條件可用 

 

[參考一]日本「共通溝設計指針」 

6.2.3管線設施的地震動設計(移至附錄) 

1. 考慮表層地質的自然週期及區域特性，計算適用於反應變位法的地質位移

振幅。 

2. 考慮表層地質、基礎地質的剪切慣性波速度及表層地質的自然週期，計算

適用於反應變位法的地質振動之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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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在反應變位法的地震計算方法中，距地表深度 z處地質的水平及垂直振幅，

可分別由方程式(解 6.2.1)及方程式(解 6.2.2)計算。 

𝑈ℎ(z) =
2

𝜋2
𝑆𝑣 ∙ 𝑇𝑠 ∙ cos

𝜋𝑧

2𝐻
（解 6.2.1） 

𝑈𝑣(z) =
1

2
𝑈ℎ(𝑧)（解 6.2.2） 

式中： 

𝑈ℎ(z)：距地表深度 z處地質的水平方向的變位振幅(m) 

𝑈𝑣(z)：距地表深度 z處地質的垂直振幅的變位振幅(m) 

𝑆𝑣：設計反應速度(m/s)，它是由表層地質的自然週期𝑇𝑠及地震活動的區域

分類確定。 

𝑇𝑠：表層地質的自然週期(s)，根據日本「共通溝設計指針」6.6.2 中規定

的地面特性值𝑇𝐺，可以考慮地震時產生的剪切變位的大小，透過公式

(解 6.2.3)進行計算。 

 

𝑇𝑠 = 1.25𝑇𝐺（解 6.2.3） 

式中： 

𝐻：表層地質的厚度(m)，耐震設計從地面到基礎表面的厚度。 

地質變位的波長，可由方程式(解 6.2.4)計算。 

L =
2𝐿1∙𝐿2

𝐿1+𝐿2
  

𝐿1 = 𝑉𝐷𝑆 ∙ 𝑇𝑠 = 4𝐻       （解 6.2.4） 

𝐿2 = 𝑉𝐵𝑆 ∙ 𝑇𝑠  

式中： 

𝑉𝐷𝑆：表層地質螺旋波速度(m/s) 

𝑉𝐵𝑆：基礎地質螺旋波速度(m/s) 

𝑇𝑠：表層地質的自然週期(s) 

𝐻：表層地質的厚度(m) 

 

1. Level 1地震動的設計反應速度 

用於 Level 1 地震動的設計反應速度，應符合日本「共通溝設計指針」。 

[參考二] (參考)日本「共通溝設計指針」 

根據圖-解 6.2.2 可以計算出𝑆𝑣，這是地震動速度反應向量，標示與自然

週期 Ts及衰減係數 h為 1的一自由座標系統，可以透過紀錄地質的振動計算

而來。可根據圖-解 6.2.3 做不同區域的劃分。日本建設省告示第 1621 號的

區域劃分，為 A，B，C 三種區域，其補正係數在「日本公路橋樑規範 V 耐震設

計彙編」中，分別為 1.0、0.8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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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 6.2.2設計反應速度 

 

Level 1地震動各區域的補正係數，根據日本「日本公路橋樑規範 V耐震

設計彙編」如下： 

[參考三]日本「日本公路橋樑規範 V耐震設計彙編」 

 

 

圖-解 4.4.4表-4.4.1各區域補正係數標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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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z為 Level 1 地震動各區域的補正係數。 

此外，CⅡz為 Level 2 第二類地震動補正係數，CIz為 Level 2 第一類地震

動補正係數。本報告並未採用 Level 2第一類地震動補正係數 CIz。 

在進行污水廠及揚水站，使用地震法進行設計時，可將此做為各區域的校

正使用。 

2. Level 2地震動的設計反應速度 

用於 Level 2 地震動的設計反應速度，則使用針對 1995年日本兵庫縣南

部地震期間觀察到的震度，如圖 2.1，在自然週期 0.7 至 10.0 秒之間，反應

速度為 0.8 m/s，0.7 秒以下在對數圖上，線性減少到 0.1秒的 0.08 m/s。在

計算速度反應頻譜分析圖計算的衰減係數，因在 Level 2 地震動為非線性，

故定為 15％。 

設
計
反
應
速
度

自然週期 (秒)
 

圖 2.1  設計反應速度 

 

1995 年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觀察其管線的損壞狀況，在圓形或矩形箱

涵的節點處，除地震引起的開口外，耐震計算還使用於主接頭軸向位移引起的

永久變形(拉伸)。關於地面的永久變位，請參考第 2.5節地質的變位、變位地

面位置及地面變位。 

每個地區都可依活斷層推測該區地震規模，也可以利用這些來推估地震

動。 

由 1995年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期間觀察的震度，其基礎層地震動的紀錄，

對應到速度反應頻譜，如圖 2.2。該紀錄觀測以下三處地點。 

(1) 日本神戶大學(NS,EW) 

(2) 日本東神戶大橋(GL-33M,N78W,N12E) 

(3) 港口島(GL-83M,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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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應
速
度

自然週期 (秒)

地盤衰減係數15 

 

圖 2.2  反應速度(基礎層) 

 

圖 2.2的速度反應頻譜圖，於自然週期 0.7～3.0 秒反應速度值的頻率密

度函數，如圖 2.3。自然週期 0.7秒以上區間中，有 80％頻率其反應速度未達

0.8 m/s。可依此地震外力估算污水廠及揚水站設計水平震度。因此，設計用

的反應速度，在自然週期 0.7秒以上為 0.8 m/s，與 0.7秒以下在對數圖上，

線性會顯示遞減的情況。 

 

 
圖 2.3  反應速度的頻度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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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地上結構物的設計地震動 

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地上結構物的耐震計算，是以震度法為標準。設計震

度使用地表的震度進行耐震設計，土木結構物採用 Level 1 地震動與 Level 2

地震動。日本建築結構物部分，則依建築基準法，採用中地震動及大地震動之

規定。 

解說： 

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地上結構物的震度設計，考慮 1995 年日本兵庫縣南部

地震期間，地質觀察的加速紀錄為 0.6 g～0.8 g程度，表 2.9為設計水平震度。 

 

表 2.9  設計水平震度 

地質種類 Level 1地震動 Level 2地震動 

第 I種地質 
0.2g 

0.8g 

第Ⅱ種地質、第Ⅲ種地質 0.6g 

 

「日本公路橋樑規範」，Level 2地震動中，以 Level 2類型 I地震動(板塊

運動的大規模地震)及 Level 2 類型Ⅱ地震動(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的內陸直接

型地震)為區分。在下水道設施中，進行 Level 2 第Ⅱ類地震動的耐震計算，在

許多情況下可滿足 Level 2 第 I類地震動，也被 Level 2類型Ⅱ地震動採用。 

另外，關於地面分類，請參考第 2.4.2節土壤液化的判定。 

有關具體的地上結構物設計震度設定方法，請參考第 4.2.7節、第 4.3.7節

及第 4.4.7 節耐震設計上的設計條件相關規定。 

(參考 2.2)在日本「公路橋樑規範」，Level 2 類型Ⅱ地震動及日本東北地方

太平洋沖地震地加速度反應頻譜圖比較顯示，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發生

時，短週期強烈的地震作用，在週期 1～2 秒時對結構物的傷害很大，等於或小

於該週期，可在加速度反應頻譜圖標明，認為不會超過既有技術標準中設定的

Level 2 地震動，地震運動很少對下水道設施造成直接損害。Level 2 地震動在

加速度反應頻譜圖上，過往的數字是可以採用的。 

耐震設計中的地表，通常代表計畫的地表，請參考第 5.2.7節耐震設計上的

設計條件。 

2.3.3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地下結構物的設計地震動 

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地下結構物的耐震計算，是以震度法及反應變位法為

標準。震度法在設計震度上，使用地表的震度進行耐震設計，地下土木結構物，

則分別考量降低受 Level 1 地震動及 Level 2 地震動的影響。反應變位法，是

對管線設施設計地震動的計算方法。日本建築結構物，則依其建築基準法，採

用中地震動及大地震動之相關規定。 

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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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地下結構物的設計地震動，使用地表的震度進行耐震設

計，是根據 1995 年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的結果，隨深度遞減。有關具體的地下

結構物設計震度設定方法，請參考第 4.2.7節、第 4.3.7節及第 4.4.7節耐震設

計上的設計條件相關規定。 

另外，關於反應變位法設計地震動，請參考第 2.3.1節管線設施的地震動設

計。 

2.3.4其他 

其他的地震動設計，係指本設計及解說所示，地震動以外之地震動設計。 

解說： 

隨著地震科學研究的進步，地震波的觀測資料已較容易獲得，活斷層的位置

愈來愈明確，由下水道設施的建設地點，更容易從工程的角度估計地震的影響。

各研究機構的成果，皆可做為設計地震動的參考與對照。 

第 2.3.1節管線設施的地震動設計、第 2.3.2 節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地上結

構物的設計地震動及第 2.3.3節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地下結構物的設計地震動，

皆請參考運用。 

2.4土壤液化的判定 

2.4.1土壤液化對下水道設施的影響 

土壤液化對下水道設施影響很大，耐震設計在此部分需要特別留意。 

解說： 

土壤液化，係指地下水位高及鬆散的飽和砂地，因地震等因素受到快速重複

受力，砂粒之間孔隙水的有效應力減小，導致抗剪強度突然降低，土壤產生像液

體一樣的流動現象。土壤液化時，會有噴砂的情況發生(噴砂到地面的現象，如

照片 2.1、照片 2.2)，地質會膨脹、傾斜或鄰近護坡的地質發生側向移動，導致

埋設於地下的管線被破壞的危險。 

1995 年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土讓液化受災集中在沿岸地區新的垃圾掩埋

場周圍。但此處的土壤液化，導致管線的損害相對較小，日本神戶市東灘處理廠

的水處理設施，則因護坡的橫向流動，損壞較為嚴重(照片 2.3、照片 2.4)。 

2003 年日本十勝沖地震與 2004年新潟縣中越地震，周圍路面並未發生太多

地質土壤液化情況，但卻嚴重損害管線設施。災損多為明挖施工之管線路面下陷

(照片 2.5)及人孔上浮突出(照片 2.6)，特別是震央在小千谷市及長岡市的日本

新潟縣中越地震，約 1,400 個人孔發生突出情況。土壤液化導致設施上浮，如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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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發生時，東北地方在關東地區有大量的

土壤液化情況發生，導致道路、河川、上下水道管線等民生管線設施、住宅，造

成重大損失。 

特別是關東地區的東京灣沿岸及利根川下流域，整個地區都發生土壤液化，

住宅及電線桿因道路隆起或下陷發生大量傾斜。周圍地質普遍性發生土壤液化，

在下水道管線設施、管線及人孔發生淤積現象(如圖 2.5。照片 2.7～照片 2.11)。

由於周圍的地面已土壤液化，地震動時間的持續，甚至被認為會導致已土壤液化

的地面被淹沒。 

照片 2.1噴砂狀況(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 照片 2.2噴砂狀況(日本新潟縣中越地震) 

照片 2.3樁頭破損(日本東灘處理廠) 照片 2.4管線破損(日本東灘處理廠) 

照片 2.5明挖管線路面下陷(日本新潟縣中越地震) 照片 2.6人孔上浮(日本新潟縣中越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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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液化現象發生的原因廣泛，包括長時間的主要地震、持續發生與主震震

級相近的餘震，以及過去將土地做為填埋利用與過度開發等。 

因此，下水道設施的耐震設計，特別是沿海、河邊湖畔的埋設區域及人工改

變過的地層，必須充分考慮土壤液化判斷、設計方法及後續各章中的土壤液化對

策。 

 

人孔上浮

回
填
砂
等

管線上浮

湧砂
湧水

回填物
地盤下陷

回填物
體積收縮

湧砂
湧水

回
填
砂
等

回填物
體積收縮

回填物周圍劇烈的
土壤液化

剩餘孔隙水壓
的發生

回填物
地盤下陷

原
地
盤
部 原

地
盤
部

地下水位 地下水位

 

圖 2.4  管線設施上浮之機制說明 

 

 

註：引用日本浦安市土壤液化技術檢討調查報告書 

照片 2.7大面積土壤液化災情 1 照片 2.8大面積土壤液化災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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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引用日本下水道地震海嘯對側技術檢討報告書 

圖 2.5  大面積地質土壤液化災害說明 

住宅、電線桿 

下陷、傾斜 
地表鋪面損壞 

人孔設施 

上浮 

人孔設施本體 

損壞 

管線斷裂 

管線淤積 

照片 2.9大面積土壤液化災情 

人孔設施本體損壞 

照片 2.10大面積土壤液化災情 

人孔中發生淤積 

照片 2.11大面積土壤液化災情連接管脫落 

砂土 
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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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土壤液化的判定 

1. 土木結構物土壤液化的判定 

對於有土壤液化風險的土層，須確定是否存在土壤液化的可能性。如果

根據土壤液化的判定，確定土壤液化的可能性，應考慮土壤液化的影響。 

2. 建築結構物土壤液化的判定 

對於有土壤液化風險的土層，須確定是否存在土壤液化的可能性。如果

確定土壤液化的可能性，應有防止發生土壤液化的對策、土壤液化時減少損

壞的對策及上部結構影響的最小化對策。 

解說： 

1. 土木結構物土壤液化的判定 

對於有土壤液化風險的土層，須確定是否有土壤液化的可能性。如果根據土

壤液化的判定，確定土壤液化的可能性，就需了解其影響。對於有土壤液化風險

的土層，請參考日本「道路橋示方書.同解說 V 耐震設計編」據以評估。 

土壤液化確認，以日本「道路橋示方書.同解說 V耐震設計編」為準。 

根據前述規範，判定土壤液化在地質設計水平震度的標準值 khgLO，Level 1

地震動為 0.12～0.18，Level 2地震動為 0.6～0.8。 

此外，因為本設計及解說，所指 Level 2地震動，即為日本「道路橋示方書•

同解說 V 耐震設計編」Level 2 類型Ⅱ地震動(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的內陸直接

型地震)，須採用 Level 2 地震動(類型Ⅱ)的土壤液化判斷原則。但是，在 Level 

2類型 I 地震動(板塊運動的大規模地震)，因為地震動時間長，需注意設置。地

震特徵補正係數為 Cw。有關土質定數的減低係數 DE，請參考第 4.2.7 節耐震設

計上的設計條件。 

此外，有關回填地層土壤液化的可能性，請參考第 3.8.1節管線設施液化對

策的基本方針。 

2. 建築結構物土壤液化的判定 

建築結構物在土壤液化判定的考慮，請參考日本「建築構造設計基準及ひ解

說」、「建築基礎構造設計指針」及「建築耐震設計にあける保有耐力と変形性能」。 

在地表面設計用水平加速度的中地震動，採用 200 cm/s2。這是假定土壤液

化，在最大程度上意味著突然及災害性的地面破壞。 

結構物的重要程度，上部結構強度的基本等級，如果需要確保基礎結構性能，

可用於更高加速度(大地震運動)，水平加速度可適度調整，求得土壤液化的臨界

加速度，循環流動(重複加載後，有應力接近零的現象，於加載期間恢復剛度，

而在重複卸載過程中，有效應力減小的現象)，包括從廣義上檢討液化的可能性，

在這種情況可考慮以 400 cm/s2為準。 

同時，建築結構物的土壤液化地質，在討論土壤液化地面中樁的水平阻力、

水平地面反作用力及塑性水平地面反作用力時，請參考日本「建築基礎構造設計

指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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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有關土壤液化判定，可參考「中央地質調查所土壤液化潛勢查詢系統」

網頁之說明。 

(參考)「道路橋示方書.同解說 V耐震設計編」 

8.4.3影響橋梁的土壤液化確認 

1. 需要做土壤液化判定之土層  

沖積土層在以下三種情況下，土壤液化會有影響橋梁的可能性，應依 2.

規定進行土壤液化判定。 

(1) 地下水位，位於地表下 10 m以內，且地表下 20 m內深度，存在有飽和

土層。 

(2) 細粒含量 FC 在 35％以下的土層，或細粒含量 FC 在 35％以上，塑性指

數 Ip在 35％的土層。 

(3) 50％粒徑 D50在 10 mm以下，10％粒徑 D10在 1 mm以下的土層。 

2. 土壤液化的判定 

經過 1.判定為需要做土壤液化的土層，耐液化率 FL的 Level 1 地震動

及 Level 2地震動，可由(公式 8.2.1)算出，其值在 1.0以下，做為是否發

生土壤液化的判定。 

𝐹𝐿 = 𝑅/𝐿（解 8.2.1） 

R = 𝑐𝑊𝑅𝐿（解 8.2.2） 

L = 𝑟𝑑𝑘ℎ𝑔𝐿𝜎𝑣/𝜎′
𝑣
（解 8.2.3） 

𝑟𝑑 = 1.0 − 0.015𝑥（解 8.2.4） 

𝑘ℎ𝑔𝐿 = 𝑐𝑧𝑘ℎ𝑔𝐿0（解 8.2.5） 

(Level 1 地震動及 Level 2地震動類型 I 的情況) 

𝑐𝑊 = 1.0 

(Level 2 地震動類型Ⅱ的情況) 

𝑐𝑊 = 1.0                 (𝑅𝐿 ≤ 0.1) 

𝑐𝑊 = 3.3𝑅𝐿 + 0.67    (0.1 < 𝑅𝐿 ≤ 0.4) （解 8.2.6） 

𝑐𝑊 = 2.0                 (0.4 < 𝑅𝐿) 

式中：  

𝐹𝐿：耐液化率 

R：動態剪斷強度比 

L：地震剪斷斷應力比(Earthquake) 

𝑐𝑊：地震特性補正係數 

𝑅𝐿：三軸抗壓強度比，依 3.計算 

𝑟𝑑：地震剪斷應力比深度遞減係數 

𝑘ℎ𝑔𝐿：土壤液化判定之地質設計水平震度 

𝑐𝑍：地區別補正係數，Level 1地震動、Level 2地震動類型 I 及類型

Ⅱ，根據第 4.4節規定之𝑐𝑍、𝑐𝐼𝑍及𝑐𝐼𝐼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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𝑘ℎ𝑔𝐿0：土壤液化判定之地質設計水平震度的標準值，如表 8.2.1 

𝜎𝑣：距地面深度 x(m)處之總上負載壓力(KN/m2) 

𝜎′
𝑣
：距地面深度 x(m)處之有效上負載壓力(KN/m2) 

x：距地面的深度(m) 

 

表 8.2.1  土壤液化判定之地質設計水平震度的標準值𝑘ℎ𝑔𝐿0 

 Level 1 地震動 
Level 2 地震動 

(類型 I) 

Level 2地震動 

(類型Ⅱ) 

I種地質 0.12 0.50 0.80 

Ⅱ種地質 0.15 0.45 0.70 

Ⅲ種地質 0.18 0.40 0.60 

 

3. 三軸抗壓強度比 

三軸抗壓強度比𝑅𝐿，可由(公式 8.2.7)算出。 

𝑅𝐿 = 0.0882√
𝑁𝑎

1.7
 (𝑁𝑎 < 14) 

𝑅𝐿 = 0.0882√
𝑁𝑎

1.7
+ 1.6 × 10−6  ∙ (𝑁𝑎 − 14)4.5  (14 ≤ 𝑁𝑎) 

式中： 

<砂土層情況> 

𝑁𝑎 = 𝑐1𝑁1 + 𝑐2（解 8.2.8） 

𝑁1 = 170𝑁 (𝜎′
𝑣𝑏

+ 70)⁄ （解 8.2.9） 

 𝑐1 = 1              (0% ≤ 𝐹𝐶 < 10%) 

𝑐1 = (𝐹𝐶 + 40) 50⁄  (10% ≤ 𝐹𝐶 < 60%) 

𝑐1 = 𝐹𝐶 20 − 1⁄               (60% ≤ 𝐹𝐶) 

𝑐2 = 0             (0% ≤ 𝐹𝐶 < 10%) 

𝑐2 = (𝐹𝐶 − 10) 18⁄           (10% ≤ 𝐹𝐶) 

 

<礫石層情況> 

𝑁𝑎 = {1 − 0.36 log10(𝐷50 2⁄ )}𝑁1（解 8.2.12） 

式中： 

𝑅𝐿：三軸抗壓強度比 

N：標準貫入試驗 N值 

𝑁1：有效上負載壓力100𝑘𝑁 𝑚2⁄ 換算後之 N值 

𝑁𝑎：考慮粒度影響後之 N值 

（解 8.2.7） 

（解 8.2.10） 

（解 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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𝜎′
𝑣𝑏
：標準貫入試驗時距地面深度 x(m)處之有效上負載壓力 

𝑐1、𝑐2：考慮細粒含有率之 N值補正係數 

FC：細粒含有率之 N值補正係數(粒徑 75μm 以下之粒子通過質量百分

比) 

𝐷50：平均粒徑(mm) 

 

(參考)日本「道路橋示方書.同解說 V耐震設計編」 

(管線及處理廠/揚水站設施的土木結構物) 

4.5耐震設計的地質分類 

耐震設計在不同地質上，可由公式(4.5.1)算出地質的自然週期𝑇𝐺，可於

表 4.5.1區分。耐震設計，如果基礎地質面為地面，則將其分類為類型一。 

𝑇𝐺 = 4 ∑(𝐻𝑖 𝑉𝑠𝑖⁄ )（解 4.5.1） 

式中： 

𝑇𝐺：地質的基本自然週期(s) 

𝐻𝑖：i地層厚度(m) 

𝑉𝑠𝑖：i地層平均慣性波速度(m/s) 

i：將地質從地面到基礎表面分為 i 層，以進行耐震設計時，從地面

開始的第 i層數 

 

表 4.5.1  耐震設計的地質分類 

地質別 地質的基本自然週期𝑇𝐺(s) 

I類 𝑇𝐺 < 0.2 

Ⅱ類 0.2 ≤ 𝑇𝐺 < 0.6 

Ⅲ類 0.6 ≤ 𝑇𝐺 

 

耐震設計的地質分類，4.2及 4.3是設定設計地震動時，因地質條件影響

考量的各項規定。大致概念如後：I類地質為結構完整洪水堆積地質及岩盤，

Ⅲ類地質為沖積層地質或軟弱地質，Ⅱ類地質為非屬 I類或Ⅲ類，介於洪水堆

積地質及沖積層地質間的地層。這裡的沖積層，係指地質崩解後產生新的堆積

層，包括表土、回填土及軟弱地層等。沖積層中，緻密的砂層、礫石及鵝卵石

層，可視為洪水堆積地質。 

地質分類，依公式 4.5.1計算出地質的基本自然週期𝑇𝐺，如表 4.5.1 定義

不同的地質類別，並依𝑇𝐺定義的地質性質命名，小變位幅度區域中地面層的基

本自然週期，維持原本的定義，地質的基本自然週期命名則有修改。𝑉𝑖𝑠最好是

透過慣性波探測或 PS 層來測量，在計算公式 4.5.1 時，若沒有實測值時，則

可採用 N值推算。這種情況的 N值，採用各層的平均 N值計算，無需進行繁雜



44 

的計算。 

<黏土層情況> 

𝑉𝑠𝑖 = 100𝑁𝑖
1 3⁄    (1 ≤ 𝑁𝑖 ≤ 25) 

<砂土層情況> 

𝑉𝑠𝑖 = 80𝑁𝑖
1 3⁄    (1 ≤ 𝑁𝑖 ≤ 50) 

式中： 

𝑁𝑖：標準貫入試驗第 i層地層之 N質  

公式 4.5.1 中，黏性土層的 N 值在 1～25，砂性土層的 N 值在 1～50，是

根據日本的實驗值得出的估算結果。此外，N 值為 0時，𝑉𝑠𝑖=50 m/s。 

同時，耐震設計在基礎地層上各位置的共通特性，耐震設計假設在振動的

地面下方，十分堅固的地質上方進行。其中，十分堅固的地質定義為，慣性波

速度達 300 m/s 以上之高剛性地層。(公式 4.5.1，黏土層 N 值 25，砂土層 N

值 50)。 

2.4.3土壤液化造成管線設施上浮及地質下陷 

土壤液化造成管線設施的上浮及地質下陷，對設施的接縫接合點、管廊及

配管等產生的影響，有進行檢討的必要。 

解說： 

2004 年日本新潟縣中越地震，回填土層發生土壤液化，導致埋設物處的路

面下陷及人孔上浮突出，同時造成受災區道路輸送中斷，進而影響緊急救援、救

災作業及復原作業。 

除周圍地質有潛在土壤液化風險外，周圍土層雖位於沒有土壤液化的地質

上，但其本身即有土壤液化風險。因此，必須在土壤液化地面上，實施相同的土

壤液化對策，在軟土地基或泥炭地等不易土壤液化的土層中，埋設物處的地下水

位，可能持續或暫時偏高，因此有必要檢討「重要幹管」及「其他管線」埋設物

處的因應對策。 

同樣的，1995年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除上浮情況外，土壤液化造成地質的

膨脹引起的管線移位，管廊及放流渠道等接合點遭受破壞，耐震設計有必要將這

部分的影響納入考量。根據土壤液化，污水廠的沉陷量推估地震動，由第 2.5.1

節土壤液化引起的橫向位移，算出土壤液化層厚度𝐻𝐹𝐿(FL＜1.0 地層)，分析結

果，如圖 2.6。 

圖 2.6，說明現地的地質條件及地震動的設定條件等，並顯示土壤液化的程

度與沉陷量幅度的關係。因此，假設在土壤液化狀況嚴重的情況下，圖 2.6的沉

陷率η的上限值(η=0.05)，可做為土壤液化層厚度𝐻𝐹𝐿對應沉陷量的參考。經觀

察回填土的土壤液化，沉陷率約集中在 0.075～0.10，對位於碎石或改良土回填

等未定義土壤液化對策地層的埋設物，一樣須注意沉陷量的檢討。 

土壤液化時沉陷量＝液化土層厚度 × 沉陷率 

δ(cm) = 𝐻𝐹𝐿(𝑚) × 𝜂 × 1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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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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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土壤液化層厚度HFL(m)  
註：引用日本地下結構物の合理的な地震對策研究 

圖 2.6  土壤液化層厚度與實測沉陷量關係 

2.5地質的變位與變形 

2.5.1土壤液化引起的橫向位移 

設施所在位置，如果確定可能發生土壤液化引起橫向位移的風險，應考慮

其對設施造成的影響。 

解說： 

土壤液化伴隨地質的橫向位移，受到地震外力的作用導致間隙水壓過剩，在

護坡附近，地質承載明顯降低，地形急劇變化，進而發生水平移動的現象。因此，

河川及海岸等鄰近水域，及多數地面被土壤液化的設施位置，必須考慮可能存在

的橫向位移。下水道設施因其功能因素，許多設施都位於近水域，土壤液化引起

橫向位移的顧慮就很重要。 

1995 年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位於日本神戶市東攤污水廠污水處理設施的

基樁遭到損壞，其原因被認為是地質的橫向位移。 

1995 年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地質的水平變位測量結果，如圖 2.7，確定到

約 100 m的護坡受橫向位移影響。 

如果有以下兩種情況，就應考慮與土壤液化伴隨的橫向位移。 

1. 護坡底部或背側地質，經判斷有土讓液化的情況。 

2. 在護坡 100 m範圍內，有設施存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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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處觀測點

 
圖 2.7  土壤液化伴隨地質橫向位移的分佈 

 

另外，日本「道路橋示方書.同解說 V耐震設計編」，在橫向位移的可能性與

所在位置地質關係的相關敘述，亦可做為參考。 

 

(參考)日本「道路橋示方書.同解說 V耐震設計編」 

8.3地層橫向位移影響橋梁時的耐震性能檢查 

8.3.1概述 

1. 地層橫向位移對橋梁的影響 

有以下兩種情況，就應考慮地層橫向位移是否影響橋梁。 

(1) 濱海地區，其後方地質與前方水底高低差達 5 m以上，水際線起 100 m

內範圍的地質。 

(2) 根據第 8.2.3 節規定(本章前述)，已確認土壤液化 5 m 以上，且沿海

岸線水平方向的地層。 

2. 橫向位移對橋梁耐震性能的檢查方法 

橫向位移影響檢查的原則，是以符合 1.狀況的橋梁基礎為對象。橋梁

基礎對橫向位移作用的考量，8.3.2 相關規定適用於橋梁基礎，基礎頂部

的水平位移，不超過基礎降伏時水平位移的兩倍。但無法考慮流動性及慣

性力的同時作用。 

 

水底深度達
5m以上

橋梁距海岸線≦100 (m)

 

圖 8.3.1  水底深度及橋梁與海岸線距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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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用於設計的地面永久性變位 

用於設計的地面永久性變位，是針對土壤液化引起的護坡橫向位移，或經

過人工改造的傾斜地質，其說明如下： 

1. 因土壤液化導致護坡橫向流動。 

(1) 土壤液化護坡 100 m以內，地面發生永久變形(拉伸)達 1.5％。 

(2) 土壤液化護坡 100 m以上，地面發生永久變形(拉伸)達 1.2％。 

2. 經過人工改造的傾斜地質 

(1)非土壤液化，但經過人工改造的傾斜地質(地表坡度 5％以上的回填土

堤)，發生永久變形(拉伸)達 1.3％。 

解說： 

護坡附近或傾斜地質，發生地震動造成土壤液化時，地質有可能因為水平方

向變位產生橫向位移。相同的，在非土壤液化地質的住宅用地，因人工改造使地

表面傾斜，傾斜面下方順向，亦有可能發生地質變位。Level 2地震動設計地震

外力，是針對這種土壤液化或非土壤液化地質的永久變位為考量。 

此外，永久變位有兩種類型，拉伸及壓縮。在下水道中，拉伸變位會對管線

安全產生重大影響，因此設計應予以考量。 

1. 因土壤液化導致護坡橫向流動 

1995 年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回填區的護坡往海方向移動，原因是它後

面有很大範圍的地質在移動，護坡附近的地質，在護坡變位方向發生大規模的

永久變形(張力)。同樣的現象，也在 1964年日本新潟地震信濃川沿岸地區觀

測到。造成護坡的永久變位，與護坡的距離有關，鄰近護坡(護坡 100 m以內)

及護坡 100 m以上的地區，在永久變形(拉伸)會有不同的設計。 

地質的永久變形(拉伸)，直接原因是護岸的移動，設計地震動，如果透過

其他方法確認護岸，相較於設計地震動的估計位移小於 50 cm，則定義的永久

變形(張力)及地面位移可不必考慮。 

上述地質拉伸變位在護坡位移方向上的偏差，因此導致管線軸線的傾斜

變位量也會減小。 

(1) 土壤液化在護坡 100 m以內發生地面永久變形(拉伸) 

圖 2.8是 1995年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及 1964年日本新潟地震，在護

坡 100 m以內地質，發生永久變形(拉伸)的頻率分佈。根據該頻率分佈，

於表中計算出地面變位的非超出頻率。距護坡 100 m以內的土壤液化，地

質設計所使用的地面之永久變形(張力)，與速度反應譜對應，在頻率為 80

％以下的變形約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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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日本神戶及新潟的土壤液化地質發生永久變形(拉伸)的發生頻率分佈

(距水岸護坡 100m以內地質) 

 

(2) 土壤液化在護坡 100 m以上發生地面永久變形(拉伸) 

隨著護坡附近的橫向位移，圖 2.9 為 1995 年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及

1964 年日本新潟地震，距離護坡 100 m 以上，地質土壤液化發生永久變

形(拉伸)的發生頻率分佈。如前述計算，設計所使用的地質之永久變形(張

力)，在頻率 80％以下的變形約為 1.2％。此外，地質的永久變形之範圍，

也有發生距離護坡 300 m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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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日本神戶及新潟的土壤液化地質發生永久變形(拉伸)的發生頻率分佈

(距水岸護坡 100m以上內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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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過人工改造的傾斜地質 

非土壤液化，但經人工改造的傾斜地質(地表坡度 5％以上的回填土堤)，

發生永久變形(拉伸)。 

1995 年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六甲山山麓的住宅用地有人工改造的地質

發生位移現象，此區域的地下管線因此遭受損害。圖 2.10 是 1995 年日本兵

庫縣南部地震，非土壤液化發生永久變形(拉伸)的發生頻率分佈。設計所使用

的地質之永久變形(張力)，在頻率 80％以下的變形約為 1.3％。 

其永久變形(張力)，可供人工改造區域中，佈設平均坡度 5％以上路堤的

管線之設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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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 
0.70 

 
圖 2.10  傾斜地質發生永久變形(拉伸)的發生頻率分佈 

 

圖 2.11 是 1995 年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災損數據，於設計地質永久變形

(拉伸)與災害受損低減率的關係。此圖顯示設計地質產生永久變形(拉伸)為

1.5％的情況下，管線軸向損害的折損率約為 20％。 

受
災
低
減
率
( 

)

地盤永久變形(拉伸)( )
 

圖 2.11  土壤液化地質發生永久變形(拉伸)與受災低減率關係 

  



50 

2.6耐震設計程序及計算方法 

2.6.1管線設施的耐震設計程序 

管線設施的「重要幹管」及「其他管線」，所要求的功能不同，其耐震設計

須分別進行。 

1. 重要幹管 

(1) 調查 

(2) 地質條件確定 

(3) 人孔與管線的接合點及管線接頭的檢討 

(4) 管線及人孔本體檢討 

(5) 土壤液化檢討(土壤液化的判定、上浮等現象的防止對策) 

2. 其他管線 

(1) 調查 

(2) 地質條件確定 

(3) 人孔與管線的接合點及管線接頭的檢討 

(4) 人孔本體檢討 

(5) 土壤液化檢討(土壤液化的判定、上浮等現象的防止對策) 

解說： 

有關管線設施，分為「重要幹管」及「其他管線」，根據 Level 1 地震動及

Level 2 地震動所需的耐震性能，應依以下步驟進行耐震設計，如表 4.1.2、表

4.1.3及第 4.1節小管徑管線的簡化耐震設計。 

1. 重要幹管相關 

依「重要幹管」的流量、斷面、大小頭及撓性接頭等設施的機能、特性及

所在位置的地質條件考量，就 Level 1 地震動及 Level 2 地震動進行耐震設

計。 

(1) 調查 

依設施特性及第 2.2節地域特性、地形及地質相關規定，對地域特性、

地形及地質進行調查。 

(2) 地質條件確定 

在進行耐震設計之前，根據調查結果整理下列地質條件。 

① 地質反力係數 

② 地質的慣性波速度 

③ 地質的自然週期 

④ 地質變位 

⑤ 附近地質是否土壤液化(於 Level 2地震動情況下) 

⑥ 埋設物位置土壤液化可能性的判定 

⑦ 找出因土壤液化可能導致地質永久位移的區域 



51 

⑧ 找出因非土壤液化可能導致地質永久位移的區域 

⑨ 其他必要事項 

(3) 人孔與管線的接合點及管線接頭的檢討 

有關人孔與管線的接合點及管線接頭，在遇 Level 1 地震動的情況

下，須能維持設計流量，在遇 Level 2地震動災害的情況下，須能維持設

施基本排水功能，在管線設施佈設於土壤液化的護坡附近或非土壤液化之

傾斜地質處時，需考量地質永久位移的因應對策。 

(4) 管線及人孔本體檢討 

Level 1 地震動可用容許應力法或極限狀態設計法進行設計，Level 

2地震動可用極限狀態設計法進行設計，在斷面強度不足的情況下，應予

以補強或選擇更合適的產品，以確認其安全性。 

(5) 土壤液化檢討(土壤液化的判定，上浮等現象的防止對策) 

「重要幹管」可能於土壤液化時，導致管線設施上浮的情況，Level 

2地震動引起的土壤液化，其因應對策及檢討。詳細的採取措施，請參考

第 4.8節土壤液化對策。 

2. 其他管線相關 

依「其他管線」與「重要幹管」相比，由於分佈面積廣大且通常較容易恢

復，因此，就經費效益考量，可針對 Level 1 地震動依照以下步驟進行耐震設

計。 

(1) 調查 

調查應掌握設施特性及第 2.2節地域特性、地形、地質所示的調整項

目，就設計所在地點附近的既有資料進行收集及整理，若有不足的部分再

進行補充調查。 

(2) 地質條件確定 

在進行耐震設計之前，根據前述的調查結果，彙整下列地質條件並進

行檢討。 

① 地質的自然週期 

② 地質變位 

③ 附近地質是否土壤液化(於 Level 2地震動情況下) 

④ 埋設物位置土壤液化可能性的判定 

⑤ 其他必要事項 

(3) 人孔與管線的接合點及管線接頭的檢討 

有關人孔與管線的接合點及管線接頭，在遇 Level 1 地震動的情況

下，須能維持設計流量。 

(4) 管線及人孔本體檢討 

Level 1地震動可用容許應力法或極限狀態設計法進行設計。 

(5) 土壤液化檢討(土壤液化的判定，上浮等現象的防止對策) 

「其他管線」需對 Level 1地震動是否引起的土壤液化進行確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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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影響進行檢討，同時採取必要的措施。此外。相關對策請參考第 4.8

節土壤液化對策，對設施埋設位置地層(地質改良、級配、壓實)的因應對

策。 

2.6.2處理廠及揚水站的耐震設計程序 

在污水廠及揚水站的耐震設計上，需考量地質及設施的形狀、機能及現場

的各種條件，原則上應依照以下步驟辦理。 

1. 調查 

2. 條件設定 

3. 穩定性檢討 

4. 斷面強度檢討 

5. 結構細部檢討 

解說： 

在污水廠及揚水站方面的耐震性，需針對地質及設施本體的穩定性、斷面強

度及構造物進行檢討，而不是所有設施都一致，各種結構物的特性、環境及社會

條件，都應於設計時納入合理的考慮。 

1. 調查 

根據第 2.2節地域特性、地形、地質，可依以下步驟進行。 

(1) 地域特性 

(2) 地形地質條件確定 

(3) 地質及土質 

2. 條件設定 

應根據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耐震設計的檢討項目，決定條件設定，據此選

擇條件，假設地震對結構物的影響，可依以下步驟進行。 

(1) 調查結果分析 

(2) 確認耐震設計的檢討項目 

(3) 調查結果的判讀及補充調查 

(4) 地震時的載重計算及地震狀況的假設 

3. 穩定性檢討 

地震時，地質及設施本體的穩定性的檢討，可依以下步驟進行。 

(1) 地質穩定性的檢討 

① 土層是否會被評估為極軟弱地層 

② 土壤液化檢討 

③ 地質位移檢討 

(2) 結構物本體及基礎穩定性的檢討 

(3) 檢討必要的對策，並調整對策條件設定 

4. 斷面強度檢討 

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材質斷面及強度的檢討，在土木結構物方面，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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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1 地震動與 Level 2 第 2 類地震動進行檢討。同時，在建築結構物部

分，則依日本建築基準法，中地震動及大地震動第 2類地震動進行檢討。 

特別是，土木結構物於 Level 1地震動，可用容許應力法進行設計，Level 

2地震動，可用極限狀態方法設計，以此對大規模地震動的安全性做檢討。 

5. 結構物細部檢討 

為防止污水廠及揚水站受到損害，除上述強度面措施外，結構物細部相關

對策也很重要，可以根據第 5.1.2節結構細部檢討執行。 

2.6.3結構物的耐震計算法 

下水道設施的耐震計算，如表 2.10 為標準。同時根據結構物的形狀、設

置狀況及地質狀況等，採取適合的計算方法。 

解說： 

下水道設施的耐震計算，如表 2.10為標準。特別是在污水廠及揚水站設施，

由日本「囯土交通省の通達下水道終末处理場•ポンプ場工事の設計積算におけ

る土木と建築の基準について」(平成 13 年國都下事發第 119 號)，土木結構物

•複合結構物•建築結構物分類(相關詳細說明，請參考第 5.1.1 節耐震設計基

本方針)，由於地震計算方法因結構分類而異，因此有必要據以選擇適當的計算

方法。另外，表 2.10 係以結構物的形狀、設置狀況及地質狀況等，提供適合的

計算方式。各計算方法的詳細說明，請參考第 2.6.4節反應變位法、第 2.6.5 節

震度法、第 2.6.6節線性及非線性分析及第 2.6.7 節動態分析。 

 

表 2.10  各種結構物耐震計算法一覽表 

結構物分類 性質 標準的耐震計算方法 

管線設施(圓形管、矩形箱涵、人孔設施等) - 反應變位法 

污水廠

及揚水

站設施 

Ⅰ類.水槽結構物 土木 震度法 

Ⅱ類.地下線狀結構物 土木 反應變位法
註
 

Ⅲ類.板狀結構物 土木 震度法 

Ⅳ類. 

複合結構物 

Ⅳ-1類.分層的水槽結構物 
土木 震度法 

建築 依日本建築基本法規定 

Ⅳ-2 類.建築結構於地面或地下

與水槽共構之建築物 

土木 震度法 

建築 依日本建築基本法規定 

Ⅴ類.建築結構物 建築 依日本建築基本法規定 

註：地表低於頂板時判斷土壤液化的耐震設計，其結果應與震度法的計算結果互相對照。 

 

使用表 2.10以外的計算方法，可由圖 2.12的判斷流程選擇合適的方法。各

計算方法的詳細說明，請參考第 2.6.6節線性及非線性分析、第 2.6.7節動態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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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土木結構務標準計算法 

圖 2.12  耐震計算法 

2.6.4反應變位法 

管線設施及地下線狀結構物的耐震計算，採用反應變位法。 

解說： 

下水道設施的土木結構物、管線設施及地下線狀結構物於地震時容易受地質

行為的影響，通常認為地震時的擾動，是受周圍地質變形導致，因此採用反變位

化法。 

反應變位法，是地震時地質發生位移及變形，地質內部應力的計算，這是一

種透過靜態力作用於地下結構，來計算其位移，變形，剪力及水平應力的方法。

適當評估地震力，如果再配合地質彈性模型的分析，則可以有與動態分析方法相

同的精度，計算出地震時增加的剪力。但是，在下水道等設施的設計中，採用反

應變位法時，必須做出一些假設，並對該模型做出合理的說明。本設計及解說於

反應變位法的應用中，做出以下假設： 

1. 上部地質的剪切慣性波速度在深度方向為均勻。 

2. 在計算地質變位時，地下結構(管線等)位於土壤中，而無懸空情況。 

3. 管線橫斷面視為剛性均質環狀管。 

4. 為模擬管線與地質之間的動態相互作用，假設管周圍法線及切線方向的地質

為彈性。 

5. 假設地震力在地質變位及應力的考量為靜態力作用。 

2.6.5震度法 

除管線設施及地下線狀結構物以外的土木結構物，其耐震計算採用震度

法。同時，建築結構物需依照日本建築基本法規定，於地震時適用水平強度法。 

靜態分析 震度法 

動態分析 時間反應分析法 

反應頻譜圖法 

反應變位法 

結構分析 

線性分析 地質分析 

整體分析 

非線性分析 

線性分析 

非線性分析 

線性分析 

非線性分析 

線性分析 

非線性分析 

線性分析 

非線性分析 

耐

震

計

算

法 

擬似非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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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下水道設施的土木結構物，除管線設施及地下線狀結構，於地震時容易受地

質行為的影響，其他結構通常剛性高且固週期短，並且由於其自身重量，主要的

水平力是慣性力，採用震度法為標準。 

震度法係從設計震度獲得的靜載重(慣性力、土壓、動水壓)，替代結構物上

的地震作用，並且可以求出地震過程中結構之反應的一種耐震計算方法。 

另一方面，該結構在受到地震力作用時，會振動並產生加速度，由結構物中

的慣性力產生的質量加速。因此，設計震度由該加速度與重力加速度之比定義之。 

2.6.6線性與非線性分析 

下水道設施的耐震計算，一般採用線性分析，但必要時也會使用非線性分

析。 

解說： 

當透過靜態分析進行結構物的地震計算時，通常採用線性分析，但對結構物

破壞過程進行耐震計算時，有時會需要考慮構件及材料的非線性，此時就須採用

非線性分析。詳細說明，請參考第七章「既有設施的耐震對策」。 

圖 2.13 說明靜態分析的地震計算體系。計算方法大致分為震度法及反應變

位法。地震時受地質變形行為影響結構物的情況，採用反應變位法的線性分析，

慣性力作用影響結構物的情況，採用震度法的線性分析。此外，設施規模，周圍

結構物接合(連結)處構造物的特性分析，也需要選擇適合的方法。 

1. 擬非線性分析 

考慮結構物的韌性，原本的地震荷載結構物特徵係數，使用等效水平地震

度的靜態線性分析方法(結構物特性係數(Cs)，請參考第 5.2.8節斷面計算)。 

2. 推覆分析(静力弹塑性分析) 

考慮到構成結構物材料的非線性特性，逐漸增加模擬震度的靜載重，透過

載重(地震度)與水平位移之間的關係，來評估整個結構地震特性的分析方法。 

3. 反應變位法 

由於結構物會受到周圍地質變形的影響，因此將結構物及周圍地質假設

為彈性平面上的樑，將靜力作用於該彈性平面，模擬為自然地質的地震變形，

對結構影響的分析方法。 

4. FEM(有限元素法) 

將結構物及周圍地質，整個系統建置為一個有限元素模型(FEM：水平變位

元素)，於對應節點上施予地質位移等效的外力，使各節點在模型上重現地震

期間位移狀況的分析方法。 

5. 反應震度法 

將結構物及周圍地質整個系統，建置為一個有限元素模型(FEM：水平變位

元素)，於對應節點上施予慣性力，使各節點在模型上，重現地震期間位移狀

況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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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性力作用下的耐震計算法> 

 

 

 

 

 

<慣性力作用下的耐震計算法> 

 

註：引用日本「水道施設耐震工法指針•解說」為基本加以補充 

圖 2.13  靜態分析的地震計算體系 

2.6.7動態分析 

下水道設施的耐震計算，靜態分析是標準方法，但是當結構物的形狀及安

裝情況在地震時的行為複雜時，地質及結構物之相互作用，經適當評估可以採

用動態分析。 

解說： 

近年來，由於耐震性能的研究及數值分析技術的進步，分析結果的可信度提

高。在這個基礎上，結構物的形狀、安裝情況及地質狀況，在地震時的行為複雜

時，可以使用動態分析。 

特別是，高度超過地面 15 m的土木工程結構物、日本「建築構造設計基準

及ひ解說」規定的建築工程結構物，或對地震中具有複雜行為的結構，都應進行

動態分析。 

地震中具有複雜行為的結構，一般認為靜態分析是無法充分解釋，地震時下

列情況之結構物的行為。 

1. 單一結構物為不同基礎所承載的情況。 

2. 數個不同形狀的結構物緊鄰連結，地震時其結構物間會相互影響的情況。 

3. 當使用尚不清楚動態行為的新技術，新結構形式及新施工方法時。 

4. 結構物周邊地層水平或垂直方向地質差異很大的情況。 

反應變位法 彈性模式 線性分析 

非線性分析 

線性分析 

非線性分析 

FEM 模式(有限元素法) 

反應震度法 FEM 模式(有限元素法) 線性分析 

非線性分析 

震度法 線性分析 

非線性分析 

震度法 

不使用結構物特性係數(Cs)分析 

擬非線性分析 

使用結構物特性係數(Cs)分析 

推覆分析(静力弹塑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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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動力分析中，使用動力模型來計算動力反應值，並根據結構特徵及地質條

件，對地質及結構物建置合適的模型，因而進行動力分析，詳細評估從地面作用

到結構上的力。表 2.11 顯示可以透過動態分析獲得的反應類型，可以比較的反

應值種類及固有值分析的必要性。 

 

表 2.11  動態分析的種類 

動態分析法 
反應類型 

反應值種類 固有值分析 
線形 非線形 

歷時反應

分析法 

直接積分法 ● ● 歷時反應值 △ 

頻率反應分析法 ● - 歷時反應值 △ 

模態分析法 ●
註 1
 - 歷時反應值 ○ 

反應頻譜圖法 ●
註 1
 - 最大反應值 ○ 

●：可以求得的反應類型 

○：有必要進行固有值分析 

△：是需要進行固有值分析 

註 1：可以換為線性分析 

註 2：引用日本「水道施設耐震工法指針•解說」 

 

1. 直接積分法 

多自由度系統運動方程式，透過沿時間軸數字積分，求得反應值的方式。 

2. 頻率反應分析法 

使用週波頻域中的運動方程式，求得反應值的方式。 

3. 模態分析法 

模態是機械結構的固有振動特徵，每一個模態具有特定的固有頻率、阻尼

比及模態振型。這些模態參數，可以由計算或試驗分析取得，這樣一個計算或

試驗分析過程，稱為模態分析。執行固有值分析並選擇所需的模態振型，然後

針對每個模態振型在一個自由度系統求得反應，透過疊加方式，求得歷時反應

值的方法。 

4. 反應頻譜圖法 

由反應頻譜圖，求得最大反應值的方式。 

用於動態分析的輸入地震動，可以使用第 2.3 節設計地震動中所示的工

程基礎面上的速度反應譜，或使用該材料對應於光譜的波。當採地表結構物為

對象時，地震動應作用於設計地面上，因此有必要設置適當的輸入位置，與之

對應的頻譜及歷時加速度波形。 

 

(參考 2.1)反應速度及受損低減率 

式(參考)2.1，它表示對策前後管線的損壞率(例如，處/km)降低多少。統計

1995 年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的神戶市損壞數據，其設計反應速度與受損低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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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關係，如圖(參考)2.1。由圖顯示，在設計反應速度 0.8 m/s的情況下，

管線裂縫受損低減率預計約為 10％。 

 

𝑃0 = ∫ 𝑃(𝑠)𝑓(𝑠)𝑑𝑠                                         
∞

0

 

𝑃𝑛 = ∫ 𝑃′(𝑠)𝑓(𝑠)𝑑𝑠

∞

0

                （式(參考)2.1） 

e =
𝑃𝑛

𝑃0
                                                      

 

 𝑃0：對策執行前之管線受損率 

𝑃(𝑠)：對策執行前之管線受損率與反應速度關係式 

 𝑃𝑛：對策執行後之管線受損率 

𝑃′(𝑠)：對策執行後架設之管線受損率與反應速度關係式 

𝑓(𝑠)：所在區域內反應速度的頻譜分佈 

e：受損低減率 

 

反應速度與受損低減率關係

管法線方向裂縫
管軸線方向裂縫

受
損
低
減
率
( 

)

設計用反應速度(m/sec)  
圖(參考)2.1反應速度(基礎)與受損低減率 

 

(參考 2.2)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在強震紀錄及其處理 

圖(參考)2.2～2.4，顯示過去日本地震(包括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觀

測紀錄加速度反應譜的比較。以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而言，在 0.3 秒的短

週期，可觀測到明顯的最大反應加速度。週期 1到 2秒時，預計對結構的破壞就

開始增加，這與兵庫縣南部地震觀測到的情況相同，猜測應有未紀錄到的最大反

應加速度超過該值。然而，在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時，下水道設施受到海

嘯的破壞較嚴重，因此直接受地震破壞的數量較少。 

基於上述可以發現，與過去的地震相比，在這些地震中獲得的觀察紀錄，短

週期部分的反應加速度較大，而長期週期部分的反應加速度較小。就既有技術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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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的 Level 2地震動設計結構而言，不是太苛刻的條件。因此，對於 Level 2 地

震動加速度反應，可以維持原規範基準。 

1995.01.07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

2011.03.11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

自然週期(sec)

Level 2地震動第 類Level 1地震動

公路橋梁規範第 類地形

Level 2地震動第 類

加
速

度
反

應
頻

譜
(
g
a
l
)

 

圖(參考)2.2以往觀測紀錄比較(加速度反應譜 h=0.05)(Ⅰ類地質) 

 

1995.01.07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

2011.03.11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

自然週期(sec)

Level 2地震動第 類Level 1地震動

公路橋梁規範第 類地形

Level 2地震動第 類

加
速

度
反

應
頻

譜
(
g
a
l
)

 
圖(參考)2.3以往觀測紀錄比較(加速度反應譜 h=0.05)(Ⅱ類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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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01.07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

自然週期(sec)

Level 2地震動第 類Level 1地震動

公路橋梁規範第 類地形

Level 2地震動第 類

加
速
度
反
應
頻
譜
(
g
a
l
)

2011.03.11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
 

圖(參考)2.4以往觀測紀錄比較(加速度反應譜 h=0.05)(Ⅲ類地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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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管線設施耐震設計 

3.1概說 

3.1.1耐震設計基本方針 

原則上，管線設施應採用反應變位法，並以下述方法執行耐震設計及驗證。 

1. 對於重要幹管等，對 Level 1 地震動進行耐震設計，採用容許應力法或極

限狀態設計法；對 Level 2地震動進行地震設計，採用極限狀態設計法。 

2. 對於其他管線，則通過容許應力法或使用極限狀態設計法，對 Level 1 地

震動進行地震設計。 

3. 重要幹管以 Level 2 地震動進行土壤液化判斷，其他管線則依 Level 1 地

震動進行土壤液化判斷。 

4. 具有承插型接頭結構之小管徑圓形管(ψ700 mm以下)的耐震計算中，如果

滿足某些地質條件，則可以省略地震動的驗證。 

解說： 

本章介紹新設管線設施的耐震設計及既有管線的設施耐震設計之常見項目。 

對於管線設施的耐震設計，採用容許應力法及使用極限狀態設計法，針對地

震引起的地震動及土壤液化的極限狀態設計法，來驗證接頭部位及節點的橫斷面

力。 

耐震設計，係依管線重要性分類(重要幹管及其他管線)進行驗證。原則上，

反應變位法用於管線設施的耐震設計，但是，如果需要分析地震期間目標設施的

行為及詳細產生的應力，則可以使用其他分析方法。 

液化土土壤、軟弱地質、人工改造的地貌，特別是回填區域的地震，破壞許

多下水道設施。為正確評估目標區域中的地質，請參考第 2.2節地區特性、地形、

地質，並事先進行充分調查之後，再對管線設施進行耐震設計。 

另外，末端及覆土較淺的分支管線，即使損壞也較容易恢復等影響較小的管

線，根據各設施的條件檢查對策，可以排除在本設計及解說之外。 

1. 重要幹管相關 

重要幹管是收集及輸送污水的重要設施，既有設施及新設設施皆必須可

於 Level 1地震動時能確保設計輸水能力，於 Level 2地震動時能確保通水

(向下流動)能力。 

從確保通水能力功能的角度出發，對重要幹管的管線、人孔本體的橫斷面

及強度，進行兩種地震動測試，分別是 Level 1 地震動及 Level 2 地震動。

對於 Level 1地震動，設計容許的應力標準或使用極限狀態設計法進行驗證，

對於 Level 2地震動，採用極限狀態設計法進行驗證。 

根據人孔與管線之間或管線接頭的損壞程度，管線周圍的砂土可能會流

入管線，並阻礙管線的通水能力。因此，於 Level 2 地震動時，有必要將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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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內，以確保向下流動的功能。 

表 3.1，顯示於 Level 2地震動時，維持功能的具體概念。 

2. 其他管線相關 

其他管線採用容許應力法或使用極限狀態設計法進行耐震設計，驗證管

線及人孔本體等部位的斷面及強度，以確保於 Level 1 地震動時，能保有設

計輸水能力。 

其他管線受損壞的影響較小，通常比重要幹管更容易修復，且由於其佈設

的範圍很廣，要確保這些設施都具有較高的耐震性能，是不切實際的。因此，

應針對新設的其他管線進行 Level 1 地震動耐震設計，並配合改善及更新計

畫，對既有的管線採取逐步措施。 

3. 地震動之判斷 

重要幹管的土壤液化判斷，是針對 Level 2 地震動，其他管線則是針對

Level 1地震動進行判斷(請參考第 2.4.2節土壤液化的判斷)。如果確定會發

生土壤液化，則第 3.8節描述的土壤液化對策是基本的。 

即使周圍的地面未發生土壤液化，2004 年的新潟縣中越地震也導致回填

土的土壤液化。另一方面，2011 年東北地震太平洋沿岸地區，造成關東地區

大範圍地面廣泛的土壤液化。因此，不僅在回填段，並且在可能發生土壤液化

周圍，都必須採取措施，以提高管線的耐震性。在許多情況下，僅透過下水道

工程，很難解決大範圍周圍地質的土壤液化問題。因此，須從社區發展及確保

居民安全的角度出發，期望採取住宅用地提升耐震對策等，並與其他管線埋設

事業單位及道路管理單位合作。 

另外，假如在回填部分中，採取土壤液化對策，即使周圍的地面發生土壤

液化，亦可減少損壞，並且有必要在將來進行相關驗證。 

4. 承插接頭小管徑圓形管相關 

對於具承插型接頭結構的小管徑圓形管(ψ700 mm 以下)，在第 3.2.1 節

描述的檢查項目、地震對策及(參考文獻 3.1)適用條件範圍中，可省略小管徑

管線計算及耐震計算。 

3.1.2耐震結構的基礎 

為確保所需的耐震性能，管線設施的基本結構應盡可能靈活，以吸收地震

引起的地質位移，如下所示： 

1. 產生拉力的部分，應具有能夠拉伸或移動的結構。 

2. 發生壓縮的部分，應具有可以減輕壓縮過程中，因碰撞引起衝擊的結構。 

3. 發生彎曲或剪切的部分，應為撓性構造，以便可以彎曲。 

4. 在人孔中發生剪切的部位，應使其在緊密連結不脫落，或設置容許位移的結

構。 

5. 在土壤液化引起位移的情況下(例如上浮、下陷及側向移動)，為維持向下流

動的功能，應採取可彎曲的撓性結構，並採取防止土壤液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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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於 Level 2地震動時維持功能的對策 

管線設施 部位 維持功能的對策 

人孔及管線 

人孔及管線連接處 
 人孔與管線連接處的彎曲角度及脫出量，應在不引起砂土流入

的數值範圍內。 

管線與管線接頭處 
 管線與管線接頭處的彎曲角度及脫出量，應在不引起砂土流入

的數值範圍內。 

人孔本體 

 鋼筋混凝土結構及組立式人孔的受力程度，應在極限狀態下。 

 防止因周圍地質或回填土的土壤液化而引起的上浮，以免阻礙

緊急輸送道路上的車輛通行。 

 組立式人孔的組立構件接頭開口，應在不引起砂土流入的數值

範圍內。 

管線本體 

 取決於個別管線的材料，必須具有不會導致橫斷面塌壞的強

度。 

 防止因周圍地質或回填土的土壤液化，而引起的上浮及路面下

陷，以免阻礙緊急輸送道路上的車輛通行。 

矩形箱涵 

及人孔 

人孔及矩形箱涵連接處 
 人孔及矩形箱涵連接處的彎曲角度及脫出量，應在不引起砂土

流入的數值範圍內。 

矩形箱涵接頭處 

 矩形箱涵接頭處的彎曲角度及脫出量，應在不引起砂土流入的

數值範圍內。 

 當本體在軸向上連續使用預鑄製品緊固時，每個接頭的開口

量，及由於緊固的本體在軸向上的不固定，而引起的接頭位移

量，將不會妨礙流下功能。 

矩形箱涵本體 

 現場鑄造及預鑄製品的矩形箱涵產生的應力程度，應在極限狀

態下。 

 防止因周圍地質或回填土的土壤液化，而引起的上浮及路面下

陷，以免阻礙緊急輸送道路上的車輛通行。 

潛盾管 

人孔及管線連接處 
 人孔與管線連接處的彎曲角度及脫出量，應在不引起砂土流入

的數值範圍內。 

一次襯砌 
 環接頭及其他部件不應有損壞，環之間的開口應在可以修復止

水的範圍內。 

二次襯砌 
 二次襯砌部分無論有無鋼筋，即使出現裂縫，也不應妨礙向下

流動的功能。 

雨水排放設施 本體 

 RC結構中產生的應力程度，在最終極限狀態內。 

 防止因周圍地質或回填土的土壤液化而引起的上浮及路面下

陷，以免阻礙緊急輸送道路上的車輛通行。 

汚水壓力管及

污泥輸送管 
本體 

 參考「水道施設耐震工法指針解説」1)。 

 防止因周圍地質或回填土的土壤液化而引起的上浮及路面下

陷，以免阻礙緊急輸送道路上的車輛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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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觀察近期地震所造成的管線設施損壞類型，包括人孔及管線下陷及上浮、人

孔管線連接處位移及壓縮開口、管線裂縫、管線倒插入人孔、人孔破裂、人孔側

壁的水平位移等(2)。因為管線是地面中的線性結構，這些損壞是由於周圍地質、

回填土的土壤液化及地面位移引起的張力、壓縮及彎曲等引起。因此，從結構及

經濟觀點來看，管線的耐震對策，不利於以高剛性結構抵銷這些位移。 

1. 產生拉力相關 

發生張力的部分，例如管線的連接部分，以及人孔與管線之間的連接部分，

容許在一定程度的位移範圍內，可以確保向下流動的功能，如圖 3.1。 

2. 發生壓縮相關 

發生壓縮的部件，如人孔及管線之間的連接，以及管線及管線之間的連接，

採用能夠維持足夠抗壓縮力的材料或結構，如圖 3.2。 

3. 撓性構造相關 

人孔與管線的連接處，以及管線與管線的接頭，是最容易發生彎曲及剪切

的部位，應採用撓性接頭材料及結構進行處理，如圖 3.3。 

在中空部位使用混凝土基礎等固定基礎的情況下，將人孔側壁及混凝土

基礎的邊緣切斷，不會因管中發生的彎曲或剪切，而直接影響人孔的結構，如

圖 3.4。 

另外，對於例如陰井及連接管之間，以及管線與連接管之間連接的零件，

最好安裝撓性接頭，如圖 3.5。 

 
圖 3.1  發生拉開的部分 

 

拉開

脫落

確保插入長度足夠，
不被拉出

拉開

確保可以伸展和收縮
的關節不會脫落

伸展

吸收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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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發生壓縮的部位 

 

剪切

彎曲

剪切

彎曲

撓性接頭

撓性接頭

可彎曲和剪切之水密性結構

 

圖 3.3  發生彎曲及剪切的部位 

 

 

圖 3.4  中空的部位 

 

壓縮

壓縮

用緩衝材料吸收位移

收縮以吸收位移

中空

邊緣切斷

撓性接頭

擋土支撐殘留物

撓性接頭
中空

在中空部分實作混凝土
基礎時，應注意避免妨
礙撓性部位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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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連接管彎曲發生的部位 

 

4. 人孔發生剪切部位相關 

人孔較易受到剪切作用的側壁等部位，應具有防止位移的結構，如圖 3.6，

或應具有容許砂土，不能流入人孔的變位量。 

 

剪切力

砂土不流入之程度

不位移的構造

容許的位移

 
圖 3.6  剪切發生的部位 

 

5. 土壤液化時維持流下功能相關 

經過土壤液化判斷後確定土壤液化的區域，在管線設施的周圍地質或回

填土中，或在可能發生大範圍周圍地質土壤液化的區域，由於孔隙水壓力過

大，必須確保在管線設施中具有防止上浮、下陷或側向移動等，確保向下流動

的功能。為此，除上述的措施外，如圖 3.7，採用明挖施工法的情況下，有必

要使用不會因土壤液化，而造成損壞的回填土固化及地質改良。 

 

連接管

撓性支管

撓性接頭

陰井

管線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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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浮力發生的部位 

3.1.3管線設施耐震設計的結構分類 

從耐震設計的角度來看，管線設施分為「重要幹管」及「其他管線」，並

針對每種類型的管線及人孔進行耐震檢討。 

1. 管線分類 

(1)插入管，(2)矩形箱涵，(3)潛盾管線，(4)完整構造管線 

2. 人孔分類 

(1)場鑄人孔，(2)組立式人孔 

3. 不屬於上述的其他管線設施 

解說： 

管線設施的開發及施工，必須利用其材料強度、伸長率及耐久性等特性。接

頭結構的類型，也有插入式及螺栓式等剛性連接型，根據管線的類型及接頭方法，

耐震計算及耐震計算方法的項目，也有所不同。 

因此，須依管線及人孔的特性進行分類，並為每個管線及人孔整理耐震檢討

的項目。 

1. 管線分類 

考慮各種管線材料及接頭，於地震時產生的應力程度不同，將管線分為插

入管、矩形箱涵、潛盾管線及完整構造管線。 

另外，管線設施大致分為「重要幹管」及「其他管線」，並整理原則及應

進行的地震計算項目。表 3.2 及表 3.3 對其進行總結。表中的檢查項目 a 至

h，以下列方式整理。 

a～d：主要由地震動引起損壞的檢查項目。 

e、f：與特殊條件有關的檢查項目，例如傾斜的地形、地面軟硬度的突然

變化、急轉彎處等。 

g、h：因飽和及砂土的土壤液化，造成沉陷及上浮，而引起管線彎曲及變

浮力

回填不會因液化而
造成損壞的風險

可撓曲的結構

接頭插入長度加長



68 

位有關的檢查項目。 

在這些項目中，如表 3.2 附有*的項目所示，目前尚無法準確掌握地震發

生時的行為，其計算方法尚處於研究階段或無法解釋。此類檢查項目，應根據

第 2.6.6節線性及非線性分析及第 2.6.7節動態分析的適當方法，進行檢查。 

2. 人孔分類 

人孔分為場鑄人孔及組立式人孔，在地震中的行為也不同。此外，人孔屬

點狀構造物，與地下管線的線狀構造物不同，它們通常不屬於特殊條件，例如

傾斜的地面及急曲線。因此，人孔的耐震計算項目，應與管線分開處理。表 3.2

及表 3.3，原則上根據人孔的分類及重要性列出檢查的項目。表中的檢查項目

i至 k，以下列方式整理。 

i、j：主要由地震動引起損壞的檢查項目。如果是管線，則對應於 a 到 d。 

k：當飽和砂土的土壤液化，可能導致沉陷或上浮時，應考慮的項目，在

管線情況下，對應於 g及 h。 

3. 其他管線設施相關 

其他管線設施，包括第 3.7節其他管線設施耐震設計中所述的「河流及軌

道穿越管線」、「雨水排放設施」、「雨水貯留管、雨水調節池、滯洪池及放流口」、

「污水壓力管及污泥輸送管」「用戶連接管」及「水管橋」。 

若既有的雨水排除設施、其他混凝土結構、處理廠及揚水站設施的結構型

式相同，則可以分三個階段檢查耐震性能。(請參考第 7.3.2節土木工程結構

的詳細診斷)。 

3.2承插接頭管線耐震設計 

3.2.1檢討項目及耐震對策 

具有承插接頭構造的圓形管耐震設計，依以下幾點進行，並須留意管材的

特徵及特性。此外，如果地震計算結果超過容許值，應採取適當的地震對策。 

1. 耐震計算的部位及項目 

(1) 人孔與管線的連接處 

(2) 管線與管線間的接頭 

(3) 垂直斷面(橫斷面) 

(4) 軸向斷面 

(5) 管體上浮或下陷 

2. 耐震措施 

解說： 

承插接頭管線，是在管線之間的接頭處，具有承插結構的圓形管，包括以下

之管線種類。 

(1) 離心式鋼筋混凝土管、陶管、玻璃纖維強化塑膠管。 

(2) 以膠圈接合之硬質聚氯乙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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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膠圈接合之球狀石墨鑄鐵管。 

① JSWAS G-1 II 類(重力管用)，並使用 GS型接頭連接。 

② JSWAS G-2 I 級(重力管用)，並使用 GS及 GSS接頭連接。 

耐震計算，應針對地震時容易損壞部位進行，包括：人孔與管線連接處、管

線與管線間的接頭、管線的垂直斷面(橫斷面)、軸向斷面以及管體上浮或下陷進

行。耐震計算的檢討，取決於每種管線的特徵、材料的特性及管線設施的重要性。

「重要管線」耐震計算要檢討的項目，為表 3.2 所示的矩陣表。「其他管線」耐

震計算要檢討的項目，為表 3.3所示的矩陣表。 

在耐震計算中，對於滿足以下條件的小管徑承插接頭管線，原則上可以省略

耐震計算。有關詳細資料，請參考第 3.1節小管徑管線耐震計算。即使是小管徑

的承插接頭管線，如果不滿足以下條件，也必須進行耐震計算，以確認其耐震性

能。 

(1) 管徑為ψ700 mm 以下。 

(2) 管線的埋設幾乎是直線的，沒有急曲線。 

(3) 管線周圍的地層應為均一地質。 

(4) 不能是非常軟弱的地層或特殊地質。 

(5) 在推進方法中，地質軟硬度不應突然變化。 

(6) 地質、覆土及耐震檢討的工程基礎深度等地質條件，未發生突然變化。 

(7) 未液化或地質改良的地層，可將其視為不再液化的地層。 

1. 耐震計算的部位及項目 

耐震計算時，應注意以下幾點。 

(1)計算中使用的土壤常數，是原始地層的常數，但是當判斷開挖寬度較管線

外徑較寬，且回填土壤的強度與周圍地質(例如小管徑管線)明顯不同時，

則應考慮回填土的土壤常數。 

(2)以疊加平時及地震時的斷面力，來檢查垂直斷面。 

(3)用於疊加斷面力的平時載重條件為：即使在管線安裝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後，

可以將地面及管線視為一體進行評估，地震載重也是短期的，如下所示： 

① 採用明挖施工法及推進工法的情況下，不考慮活載重。 

② 採用明挖施工法的情況下，不考慮拉拔板樁時的負荷土壓力。 

③ 採用明挖施工法的情況下，考慮全部的土壓，而不考慮管線基礎的支承

角。 

④ 對於推進方法，僅考慮鬆散的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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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耐震計算矩陣表(1)(在「重要幹管」的情況下) 

檢討項目 
 
 

管線設施 

a.人孔與管線連接處 b.管線及管線接頭處 
c.垂直斷面的強度 d.管軸方向的強度 

e.傾斜地 

(傾斜地

質) 

f.地面軟硬

度突然變

化、急曲線

等 

g.土

壤液

化判

定(FL

值) 

h.土壤液化地層區域 

(FL值≦1.0) 

地震動 地震動 永久變形 永久變形 地層下陷 

彎曲角度 脫出量 彎曲角度 脫出量 承載力 應力程度 管體變形 應力程度 脫出量 脫出量 脫出量 彎曲角度 脫出量 

插

入

管 

鋼筋混凝土管(明挖用) L12(+) L12(+) L12(+) L12(+) L12(+) - - - L2 L12(*) L2 L2 L2 L2 
鋼筋混凝土管(推進用) L12(+) L12(+) L12(+) L12(+) L12(+) - - - L2 L12(*) L2 L2 L2 L2 
陶管(明挖用) L12(+) L12(+) L12(+) L12(+) L12(+) - - - L2 L12(*) L2 L2 L2 L2 
聚氯乙烯管(膠圈接頭) L12(+) L12(+) L12(+) L12(+) - - - L12)(+) L2 L12(*) L2 L2 L2 L2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管 L12(+) L12(+) L12(+) L12(+) - 
L12(+) 
(近似式) 

- - L2 L12(*) L2 L2 L2 L2 

球狀石墨鑄鐵管(JSWAS G-

1G-2之 II類(重力管用) 
L12(+) L12(+) L12(+) L12(+) - 

L12(+) 
(近似式) 

- - L2 L12(*) L2 L2 L2 L2 

矩

形

箱

涵 

⑦場鑄箱涵 L12 L12 - L12 - 
L12 

(フレーム) 
- L12 - L12(※) L2 L2(※) L2(※) L2(※) 

⑧預鑄箱涵 L12 L12 - L12 - 
L12 

(フレーム) 
- L12 

L2 

(不考慮垂直

固定) 

L12(※) L2 L2 

(垂直固定※) 

L2 

(垂直固定※) 

L2 

(垂直固定※) 

⑨明渠 L12 L12 - L12 - 
L12 

(フレーム) 
- L12 L2 

(根據⑧) L12(※) L2 L2 

(場鑄方式※) 

L2 

(場鑄方式※) 

L2 

(場鑄方式※) 

潛

盾

管

線 

⑩鋼製環片 L12 L12 - - - 
L12 

(フレーム) 
- L12 - L12(※)  L12(※) L12(※) L12(※) 

⑪混凝土環片 L12 L12 - - - 
L12 

(フレーム) 
- L12 - L12(※)  L12(※) L12(※) L12(※) 

完

整

構

造

管

線 

⑫聚氯乙烯管(接着接合管) L12 L12 - - - - - L12 - - L2 L2 - L2 

球狀石墨鑄鐵管(JSWAS G-

1G-2之 II類(壓力管用) 
- - L12 L12 - - - L12 - - L2 - - - 

⑭鋼管 - - L12 L12 - - L12 L12 - - L2 - - - 

⑮聚乙烯管 - - - - - - L12 L12 - - L2 - - - 

 
檢討項目 

 

管線設施 

i.垂直斷面 j.水平斷面 
k.土壤液化

判定(FL值) 開口量 應力程度 應力程度 

人

孔 

⑯場鑄圓形人孔  L12 L12 L2 

⑰場鑄矩形人孔  L12 L12 L2 

⑬預鑄組立式人孔 L12 L12 L12 L2 

  

[說明及注意事項] 

L12：Level 1 地震動及 Level 2地震動要檢討的項目 

L2：Level 2 地震動要檢討的項目 

-：不需要耐震檢查的項目 

※：由於檢查方法尚不完善，因此需要使用其他方法，例如動態分析。 

+：能夠根據條件簡化耐震計算(請參考第 3.2.1節檢查項目及耐震對策) 

*：在某些情況下，不需要進行計算，例如地面的硬軟度突然變化部位，請參考本設計及解說 

既有場鑄特殊人孔及箱涵等構造物，請參考處理廠/揚水站之耐震性能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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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耐震計算矩陣表(2)(在「其他管線」的情況下) 

檢討項目 

 

 

管線設施 

a.人孔與管線連接處 b.管線及管線接頭處 
c.垂直斷面的強度 d.管軸方向的強度 

e.傾斜地 

(傾斜地

質) 

f.地面軟硬

度突然變

化、急曲線

等 

g. 土

壤液

化判

定(FL

值) 

h.土壤液化地層區域 

(FL值≦1.0) 

地震動 地震動 永久變形 永久變形 地層下陷 

彎曲角度 脫出量 彎曲角度 脫出量 承載力 應力程度 管體變形 應力程度 脫出量 脫出量 脫出量 彎曲角度 脫出量 

插

入

管 

鋼筋混凝土管(明挖用) L1(+) L1(+) - - - - - - - - L1(#) - - - 
鋼筋混凝土管(推進用) L1(+) L1(+) - - - - - - - - L1(#) - - - 
陶管(明挖用) L1(+) L1(+) - - - - - - - - L1(#) - - - 
聚氯乙烯管(膠圈接頭) L1(+) L1(+) L1(+) L1(+) - - - - - - L1(#) - - -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管 L1(+) L1(+) L1(+) L1(+) - - - - - - L1(#) - - - 
球狀石墨鑄鐵管(JSWAS G-

1G-2之 II類(重力管用) 
L1(+) L1(+) 

- - 
- - - - - - L1(#) - - - 

矩

形

箱

涵 

⑦場鑄箱涵 L1 L1 - L1 - - - - - - L1(#) - - - 
⑧預鑄箱涵 L1 L1 - L1 - - - - - - L1(#) - - - 

⑨明渠 L1 L1 - L1 - - - - - - L1(#) - - - 

潛

盾

管

線 

⑩鋼製環片 L1 L1 - - - - - - - - L1(#) - - - 

⑪混凝土環片 L1 L1 - - - - - - - - L1(#) - - - 

完

整

構

造

管

線 

⑫聚氯乙烯管(接着接合管) L1 L1 - - - - - - - - L1(#) - - - 
球狀石墨鑄鐵管(JSWAS G-

1G-2之 II類(壓力管用) 
- - - - - - - - - - L1(#) - - - 

⑭鋼管 - - - - - - - - - - L1(#) - - - 

⑮聚乙烯管 - - - - - - - - - - L1(#) - - - 

 
檢討項目 

 

管線設施 

i.垂直斷面 j.水平斷面 
k. 土壤液化

判定(FL值) 開口量 應力程度 應力程度 

人

孔 

⑯場鑄圓形人孔  L1 L1 L1(#) 

⑰場鑄矩形人孔  L1 L1 L1(#) 

⑬預鑄組立式人孔 L1 L1 L1 L1(#) 

 

[說明及注意事項] 

L1：Level 1 地震動要檢討的項目 

-：不需要耐震檢查的項目 

+：能夠根據條件簡化耐震計算(請參考第 3.2.1節檢查項目及耐震對策) 

#：做為「土壤液化的測定」的結果，如果確定會發生土壤液化，則必要時採取措施避免第 8節

中的土壤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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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改善管線耐震性對策的具體實例 

項 目 重要幹管(含人孔)之対策 其他管線(含人孔)之対策 

抵
抗
地
震
動
及
地
質
位
移 

人孔及管線連接處之対策 
 檢討採用撓性接頭等，以提高耐震性能。 
 如果在連接管連接到陰井或管線的位置，被認
為特別重要，應採撓性接頭。 

 檢討採用撓性接頭等，以提高耐震性能。 
 如果在連接管連接到陰井或管線的位置，被認
為特別重要，應採撓性接頭。 

管線及管線接頭處之対策 

 為防止脫出及環向裂縫，應增加接頭長度，並採
用可彎彎曲的水密性接頭。 
 在地質的硬軟度突然變化部位，透過地質改良
及採用伸縮，可以提高耐震性能。 
 如果在可能發生液化或地質突然變化的位置
上，採用潛盾管，應考慮使用具有撓性的環片。 
 壓力管應採用具有伸縮、彎曲及防止脫落等，耐
震性的接頭。 

― 

管線本體之対策 

 為防止在管線軸向上出現裂縫，應檢討管線類
型或基礎結構。 
 在有液化疑慮或地質突然變化的位置上，使用
潛盾管時，應增加連接螺栓的強度，使用彈性墊
圈，檢查桁的高度，加強二次襯砌等。 
 選擇能夠抵抗，地質的硬軟度突然變化產生之
大應力變化的管線。 

― 

人孔本體之対策  人孔本體不會移動或僅容許輕微位移。 
 採取措施防止人孔上浮。 ― 

抵
抗
土
壤
液
化 

液化之判定 

 進行周圍地質的液化判斷。 
 對於回填土，應根據地下水位及周圍地質的強
度，以及埋設深度確定回填土液化損壞的可能
性。(+) 

 至少將根據既有數據及地形條件，對周圍地質
進行液化判斷。 
 對於回填土，應根據地下水位及周圍地質的強
度，以及埋設深度確定回填土液化損壞的可能
性。(+) 

周
邊
地
質
之
分
類 

有液化疑慮
之地質 

基礎地質  必要時應採取例如地質改良之類的措施。(檢討
管線材料及管線基礎的措施)。 

 必要時應採取例如地質改良之類的措施。(檢討
管線材料及管線基礎的措施)。 

回填  在明挖施工法中，回填不會造成液化損壞的風
險。(※) 

 在明挖施工法中，回填不會造成液化損壞的風
險。(※) 

無液化風險
之地質 

回填 
 當地下水位高、覆土深度較深且周圍的地質較
軟，使用砂等易於液化的回填材料，應進行不會
因液化而造成損壞的回填(※)。 

 當地下水位高、覆土深度較深且周圍的地質較
軟，採用明挖施工法時，應進行不會因液化而造
成損壞的回填(※)。 

註)表中的(-)欄位表示無需採取特殊措施，因為不存在於 Level 1地震動中嚴重損壞的風險。 

對於(※)，請參考第 3.8.3節回填土液化措施，並與道路管理單位協商後選擇。 

有關(+)的具體判斷條件，請參考第 3.8.1節管線設施液化對策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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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用在壓力管上的內部壓力，具有抵銷地震時的載重的作用，但不考慮內

部壓力，就可以更安全地進行檢核。 

(5)例如鋼筋混凝土管之類的剛性管，其 Level 2地震動的檢核，是基於載重

-位移關係，並遵循能量不滅定律的假設。可以將非線性反應時的最大載重

能力(=破壞載重 PB)，校正為彈性反應時的最大載重能力(=通過等效線性

計算轉換的破壞載重 Pe)，並可以驗證通過非線性計算獲得的應力。(請參

考第 3.2.4節驗證方法及耐震措施)。 

(6)檢查垂直斷面應力大小的安全係數，應為每種管線的規定值。 

(7)對於在推進方式下，形成的彎曲部的管線及管線部的接頭部位，在容許範

圍內，檢核曲線的開口量及地震時的脫出量之和。 

(8)當周圍的地面或回填土液化時，管線及人孔有可能因提升壓力而上浮。有

關周圍地質及回填土的液化的檢核，請參考第 3.8節液化對策。 

2. 耐震措施 

當耐震計算結果超過容許值時，須採取耐震對策。表 3.5為每個要檢討部

位的地震對策示例。 

3.2.2接頭之檢討 

接頭之檢討，係以檢討人孔及管線之間的連接，以及管線之間的接頭。 

1. 地震動的影響 

2. 土壤液化的影響 

3. 傾斜地質的影響 

4. 急曲線的影響 

5. 地質突然變化的影響(參考) 

6. 通過淺層不規則地層的影響(參考) 

解說： 

具有承插接頭結構的圓形管，在地震期間人孔與管線連接處，以及管線之間

的接頭處較易損壞。因此，必須針對這些連接位置，進行接頭的耐震計算。 

首先針對每個檢討項目進行概述，然後針對每個項目，具體說明詳細的脫出

量及彎曲角度的計算方法，分為 a)人孔與管線之間的連接處，b)管線之間的接

頭。 

對於小管徑圓形管(ψ700 mm以下)，當本章所述的應用條件範圍(參考文獻

3.1)滿足小管徑管線耐震計算的要求時，可省略人孔及管線連接處，及管與管間

接頭的耐震設計。 

1. 地震動的影響 

檢討人孔及管線連接處，以及管與管之間接頭的彎曲角度，及受地震動影

響的脫出量。 

2. 土壤液化的影響 

人孔與管線連接處，應對土壤液化引起的永久變形，檢討接頭的脫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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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除對土壤液化引起的永久變形，檢討管與管間接頭的脫出量外，亦

須檢討因地層下陷，引起的接頭的彎曲角度及抽出量。 

3. 傾斜地質的影響 

將檢討在傾斜地面情況下，因人孔及管線連接處，以及管及管線接頭之間

的連接，而引起的永久變形及脫出量。 

4. 急曲線的影響 

在推進方法的急曲線段，就人孔與管線連接處，以及管與管線接頭而言，

檢討地震動而產生的脫出量，須考量急曲線施工時的開口量。 

5. 地質突然變化的影響(參考) 

根據研究案例(6)，如圖 3.8，地質突然變化的情況下，地面變形量會在軟

硬地質邊界面靠近軟弱地質一側的位置，達到最大值，但其大小幾乎可以忽略。

另外，由於在開挖方法中，將開挖的斷面替換為回填材料，因此以明挖工方法

埋設，對承插接頭的管線沒有特別的影響。因此，僅在以免開挖方式的推進工

法時，須對通過地質軟硬度急劇變化區位的管線進行檢討。在這種情況下，應

依式(3.2.1)獲得管及管線接頭部分的脫出量。另外，當急曲線段管線位於地

質邊界時，則有必要考慮後述的 b)之 4)的概念。 

δ = 𝜀𝑔𝑑2 ∙ ℓ  ......................................... (3.2.1) 

式中： 

δ：地質突然變化處的脫出量(m) 

εgd2：在地質軟硬邊界間產生的應變，以相當於 Level 2地震動(在兵庫

縣南部地震中觀察到的地震波)，經動態分析求得。請參考第 3.2

節地質突然變化區位的地面應變。 

ℓ：管線有效長度(m) 

 

 

 

圖 3.8  地質突然變化例 

 

6. 通過淺層不規則地層的影響(參考) 

如圖 3.9，耐震基礎面是傾斜的，將管線埋設在淺層不規則地層上，地面

變形要比耐震基礎面是水平的情況大，但增加幅度很小，除非地震動引起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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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計算結果(式(3.2.9))與容許值略有不同，否則可以省略計算。 

計算時，可根據日本「高圧ガス導管耐震設計指針」8)使用式(3.2.2)及

(3.2.3)。 

𝜀𝐺2 = √𝜀𝐺1
2 + 𝜀𝐺3

2  .................................... (3.2.2) 

基於式(3.2.2)，接頭的脫出量如式(4.2.3)。 

δ = 𝜀𝐺2 ∙ ℓ ........................................... (3.2.3) 

式中： 

δ：淺層不規則地面層的脫出量(m) 

ℓ：管線有效長度(m)  

εG2：淺層不規則地層中的地層應變 

εG1：設計地點均勻地質的地層應變(式(3.2.10)中的εGd) 

εG3：耐震檢討工程地基礎面的傾斜角較大時，由於反應變位量的差異而

產生的應變，εgd=0.3％(耐震檢討工程基礎面的傾斜角≥50時適用) 

 

圖 3.9  淺層不規則地面層 

 

a） 人孔及管線的連接處 

在人孔及其第 1 支管線的連接處，例如環向裂紋及斷裂的損壞，主

要是由於人孔及管之間的半剛性連接而引起。再則，由於沒有採取防止

拉出的對策，發生管線從人孔抽出造成的損壞。因此，撓性接頭如圖

3.10，可以減少損壞。另一方面，可以將管線插入到人孔中，但是插入

的量有限，且通常不會造成影響流動功能的損害。 

1) 地震動的影響 

① 彎曲角度 

忽略周圍地質的影響，地震動在人孔及管線連接處產生的彎曲

角度，與人孔及管線的旋轉角，視為相同的值，由式(3.2.4)計算

而得，如圖 3.11。 

耐震檢討工程基礎面

基礎面傾斜角θ≧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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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地震對策及地震計算方法(適用於承插接頭管線) 

 

  

位

置 
損壞示意圖 耐震對策及設計外力示例 

耐震計算法 

反應變位法 依地震的永

久變形判定 

依地質沉

陷量判定 速度反應譜 波長 

人

孔

與

管

線

連

接

處 

 
 

深度方向的相

對位移(彎曲) 
Ο - - - 

插入量 - - - - 

脫出量 Ο Ο Ο - 

管

線

本

體 

  

深度方向的相

對位移 
Ο - 

Ο 

(僅橫向流動) 
- 

彎曲 Ο Ο - - 

人孔滑動

接頭破裂、損壞、
插入或拉開

管周方向破裂

人孔本體破裂、損壞、

深度方向的
相對位移

不會脫落的結構

以撓性接頭
對應（彎曲、
插入、拉開）

管軸方向破裂

管周方向破裂

深度方向的
相對位移

管底基礎之對應

管體強度之對應 以鬆散的結構對應
（允許彎曲）

保持水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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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地震對策及地震計算方法(適用於承插接頭管線)(續) 

註：修改自日本「下水道の地震対策についての検討報告書」
(5)
 

位

置 
損壞示意圖 耐震對策及設計外力示例 

耐震計算法 

反應變位法 依地震的永

久變形決定 

依地質沉

陷量決定 速度反應譜 波長 

接

頭 
  

插入量 - - - - 

脫出量 Ο Ο Ο - 

 
 

沉陷量 - - - 

Ο 

(液化地層

下陷) 

插入造成的破裂

拔出造成的破裂

以緩衝材等材料
對應壓縮時的衝突

以增長接頭長度對應
(保持水密性)

下沉

接頭脫出量

以改良的土壤或增長的

接頭對應（保持水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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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撓性接頭 

 

 

 

圖 3.11  人孔與管線接頭位置的旋轉角度與變位 

 

θ = tan−1 (
∆𝑈

ℎ
) ........................ (3.2.4) 

𝑈ℎ(z) =
2

𝜋2
𝑆𝑣𝑇𝑠 𝑐𝑜𝑠

𝜋𝑍

2𝐻𝑔
 ............... (3.2.5) 

∆U = 𝑈ℎ (0) − 𝑈ℎ (ℎ) = 𝑈0 − 𝑈1 

式中： 

θ：人孔及管線的旋轉角度(撓性接頭的彎曲角度)(rad) 

Uh(z)：距地面深度 z(m)的地面水平位移幅度(m) 

h：人孔深度(m) 

Hg：表面地質厚度(m) 

Sv：設計反應速度(m/s)，從反應速度光譜獲得，分別對應於

撓性接頭

（彎曲，拉伸，收縮）

耐震檢討工程基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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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1地震動及 Level 2地震動的程度(請參考第 2.3.1

節管線設施的地震動設計)。 

Ts：根據式(3.2.6)從地面的特徵值 TG，獲得地面的自然週期

(秒)。 

 

𝑇𝑠 = 𝛼𝐷  ∙ 𝑇𝐺 ................................ (3.2.6) 

式中： 

𝛼𝐷：考慮地震過程中產生的剪力應變大小的係數 

𝑇𝐺：地面特性值(秒)由式(3.2.7)獲得 

 

𝑇𝐺 = 4 ∙ ∑
𝐻𝑖

𝑉𝑆𝑖

𝑛
𝑖=1   ........................... (3.2.7) 

式中： 

𝐻𝑖：表層第 i層的地層厚度(m) 

𝑉𝑆𝑖：表層第 i層的平均剪切彈性波速度(m/s)，根據日本「共

同溝設計指針」，使用式(3.2.8)從 N值獲得𝑉𝑠𝑖。 

 

黏土層 

V𝑆𝑖 = 100 𝑁𝑖
1/3 (1 ≤ N𝑖 ≤ 25)  

砂土層 

V𝑆𝑖 = 80 𝑁𝑖
1/3 (1 ≤ N𝑖 ≤ 50)  ............. (3.2.8) 

式中： 

 𝑁𝑖：通過標準貫入試驗，表層第 i層的平均 N值(N值)， 

如果 N值為 0，則V𝑆𝑖 = 50(m/s) 

 

② 脫出量 

由地震動從人孔中的脫出量，可從式(3.2.9)獲得。 

δ = 𝜀𝑔𝑑 ∙ℓ ...................................................................... (3.2.9) 

式中： 

δ：地震動引起的脫出量(m) 

𝜀𝑔𝑑：因地震動在地層中產生的應變，可從式(3.2.10)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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𝜀𝑔𝑑 =
𝜋

𝐿
∙ 𝑈ℎ(𝑍) ............................ (3.2.10) 

式中： 

L：地層振動的波長(m)，請參考第 2.3.1 節管線施設的地震

動設計式(第 5.2.4節)」。 

𝑈ℎ(𝑍)：管線埋設深度 Z(m)處地層的水平位移幅度(m)，由式

(3.2.5)獲得。 

Z：管線中心深度(m) 

ℓ：管線有效長度(m) 

 

2) 土壤液化的影響(由於永久變形導致的脫出量) 

在液化地層上埋設管線時，因地層永久變位而從人孔中拉出管線

的量，係根據地面永久變形設計，如第 2.2.5節中所述。可從式(3.2.11)

獲得。 

δ = 𝜀𝑔 ∙ ℓ .................................... (3.2.11) 

式中： 

δ：伴隨土壤液化的永久變形引起的脫出量(m) 

𝜀𝑔：由地層液化引起的永久變形，根據與護岸線的距離(表中的

a及 b)，其值如表 3.6。 

ℓ：管線有效長度(m) 

 

3) 傾斜地面情況下的影響(由於永久變形引起的脫出量) 

如圖 3.12，在非液化地層的傾斜地面上埋設管線(地表為坡度≧

5％)時，請根據第 2.2.5 節使用的地層永久變形，將表 3.6的永久變

形𝜀𝑔代入式(3.2.11)(表中的 c)而獲得。 

4) 急曲線情況下的影響(脫出量) 

在將人孔放在急曲管中間的情況下，預測在曲線施工時要從人孔

的脫出量，將其從管材的最大脫出量中減去，然後根據剩餘量進行檢

核。有關曲線施工中的脫出量，請參考日本「下水道推進工法の指針

と解說」11)。 

 

表 3.6  不同地形條件地層的永久變位量 

地形條件 永久變形𝜀𝑔[％] 

a 靠近護岸的液化地面(距護岸不到 100m) 1.5 

b 內陸地區的液化地面(距護岸 100m以上) 1.2 

c 非液化的傾斜地質(坡地)(地面坡度≧5％的填土) 1.3 

※將𝜀𝑔代入式(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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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傾斜地層(坡地) 

 

b） 管線及管線接頭 

管線承插接頭的位移，是由土壤液化的永久變形、非液化地層坡地

的永久變形及地震動引起的拉力所引起的。也可由於地面沉陷引起的管

線彎曲引起。此外，管線接頭彼此緊密接合無法彎曲，地震動反覆彎曲，

則可能在管線發生環向破裂。 

因此，在管線的接頭部分，須檢核其彎曲角度及脫出量，增加接頭

插入長度，以防止由於拔出引起的分離，即使發生彎曲，接頭也可以允

許彎曲，如圖 3.13。 

 

 
圖 3.13  管線接頭構造 

 

此外，可使用具有吸收衝擊作用的橡膠圈或緩衝材料，來防止管線

端部因壓縮而導致的衝擊損壞。 

這些脫出量及彎曲角度被要求如下，並且每個的最大值，即為接頭

所需的耐震性能。 

耐震檢討工程基礎面

防水橡膠圈 吸收衝擊的緩衝材料

彎曲、伸展、收縮

防止脫出的插入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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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震動的影響 

① 彎曲角度 

為防止在管的環向產生裂紋，可以使接頭彎曲，以使管線不產

生彎曲情形，彎曲角可由式(3.2.12)獲得。 

 

θ = (
2∙𝜋

𝑇𝑆
)

2
∙

𝑈ℎ(𝑧)

𝑉𝑆𝐷
2 

∙ ℓ .....................(3.2.12) 

式中： 

θ：地震動引起接頭的彎曲角度(rad) 

𝑇𝑆：表層地質自然週期(sec) 

𝑈ℎ(𝑧)：管線埋設深度 z(m)時的地面水平位移幅度(m) 

(請參考式 3.2.5) 

𝑉𝑆𝐷：表層地質的動態剪切彈性波速度(m/sec) 

(請參考式 3.2.24) 

ℓ：管線有效長度(m) 

② 脫出量 

由地震動引起接頭的脫出量，可從上式(3.2.9)獲得。 

 

2) 土壤液化的影響 

① 永久變形的脫出量 

於土壤液化區域埋設管線時，由於地面的永久變形，而引起管

線接頭的脫出量，取決於與護岸的距離。另外，該數值可由式

(3.2.11)求得。 

② 地面沉陷引起的彎曲角度 

由地面沉陷引起的彎曲角度，可利用式(3.2.13)，以二次曲線

法，來推估人孔間管線的下陷狀況。 

θ = 2 tan−1 (
4∙ℎ0

𝐿𝑃
2  ∙ ℓ) ...................(3.2.13) 

式中： 

θ：地層下陷引起的接頭彎曲角度(rad) 

ℎ0：土壤液化之地層下陷量(m)。當原地層被液化時，依第

2.4.3節，h被定義為由於液化而在管線設施的上浮，及

沉陷中液化層總厚度H𝐹𝐿的 5％。在既有管線設施的地震

診斷中，如果判斷周圍為非液化地層，僅回填土被液化，

則第 2.4.3 節從管底到開挖地面的深度為H𝐹𝐿，H𝐹𝐿的

7.5％～10％定義為ℎ0。 

𝐿𝑃：管線長度(m)(≒𝐿0：人孔間距) 

ℓ：管線有效長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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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地層下陷引起的脫出量 

根據圖 3.14，由式(3.2.14)求出地層下陷引起的脫出量。 

𝛿𝑆 𝑀𝐴𝑋 =
cos(

𝑛−1

2
∙𝜃)

− ℓ ..................(3.2.14) 

式中： 

𝛿𝑆 𝑀𝐴𝑋：地層下陷引起的最大脫出量(m) 

n：人孔跨距間的管數(支) 

𝜃：地層下陷引起接頭的彎曲角度(rad)，由式(3.2.13)求得。 

ℓ：管線有效長度(m) 

 
 

圖 3.14  地層下陷引起的脫出量與彎曲角度 

 

3) 傾斜地面時的影響(由於永久變形引起的脫出量) 

當在非液化地層的傾斜地面上鋪設管線時，由於地面永久變形而

引起管與管的接頭脫出量，根據式(3.2.11)求出。 

4) 急曲線的影響(脫出量) 

以推進方式構築管線的急曲線位置的接頭脫出量，可採用與上述

a)的 4)相同的方式來考慮。 

人孔 人孔

人孔間距 L0

沉
陷
量

管線長度 LP

沉陷量與撓曲角度之關係- 計算例-

沉
陷
量

h 0
(m
)

(管線長度：LP≒L0≒20m 沉陷量h0=0.3m)

撓曲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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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管線本體之檢討 

考慮到管材的特徵及特性，應檢討管體的橫斷面。 

1. 垂直斷面(橫斷面)地震動之應力檢討 

2. 軸向斷面地震動之應力檢討 

解說： 

1. 垂直斷面地震動之應力檢討 

鋼筋混凝土管及釉陶管的軸向裂紋，主要是由於地震運動引起的剪切應

變引起的。除經常載重外，在地震過程中發生的地面深度方向上的相對位移，

通過地彈簧轉換為外力，並依照以下步驟進行耐震計算。 

此外，對於具有承插接頭結構的小管徑圓形管(ψ700mm 或更小)，如第

3.2.1節所述，在滿足適用條件的範圍時，可省略管體的耐震設計。 

(1) 使用圓形框架模型執行結構計算(框架計算)以獲得橫斷面力。圖 3.15 顯

示框架計算模型的示例。 

 

 
圖 3.15  圓形管線本體的框架計算模型示例(在 24個節點的情況下) 

 

(2) 獲得作用在管線的經常垂直載重 Pv、水平載重 Ph及地質反作用力 Pr。 

(3) 由於地震時作用在管線上的相對位移，獲得水平載重 Qh 及環向剪切力。

基本上，當管線直徑為 800 mm以上時，應考慮環向剪切力。 

(4) 由於相對位移引起的水平載重，式(3.2.15)中，△U 的相對位移通過式

(3.2.16)的層反作用力轉換為外力，如圖 3.16。 

∆U = 𝑈ℎ(ℎ1) − 𝑈ℎ(ℎ2) .......................... (3.2.15) 
式中： 

∆U：相對位移量(m) 

𝑈ℎ(ℎ1)：管頂深度ℎ1(m)處地層的水平位移幅度(m)(請參考式 3.2.5) 

Pv：垂直載重（土壓力+水壓力）
Ph：水平載重（土壓力+水壓力）
Pr：地層反作用力
Qh：地震期間由於相對位移而產生的水平載重
て：地震時的表面剪切力

(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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𝑈ℎ(ℎ2)：管底深度ℎ2(m)處地層的水平位移幅度(m)(請參考式 3.2.5) 

 

Qℎ = ∆U ∙ 𝐾ℎ .................................... (3.2.16) 

式中： 

Qℎ：地震期間由於相對位移而產生的水平載重(kN/m2) 

𝐾ℎ：水平地層反力係數(kN/m3) 

 

地震檢討的工程基礎 

 

圖 3.16  垂直斷面的相對位移 

 

(5) 地面反作用力係數k𝑟及k𝑠，分別由式(3.2.17)及(3.2.18)求得。 

k𝑟 =
3∙𝐸𝐷

(1+𝑣𝐷)∙(5−6∙𝑣𝐷)∙𝑅𝑐
 ............................ (3.2.17) 

k𝑠 =
k𝑟

3
 .......................................... (3.2.18) 

式中： 

k𝑟：構件垂直方向上的地層反作用力係數(kN/m3) 

𝑅𝑐：管線的質心半徑(m) 

k𝑠：構件軸方向的地層反作用力係數(kN/m3) 

𝐸𝐷：表面地質的動態變形係數(kN/m3)，可由式(3.2.19)求得。 

 

𝐸𝐷 = 2 ∙ (1 + 𝑣𝐷) ∙ G𝐷  ........................... (3.2.19) 
式中： 

𝑣𝐷：表面地質的動態蒲松比(Poisson's ratio)，由式(3.2.20)求得。 

𝑣𝐷 =
1−2∙(

𝑉𝑠
𝑉𝑝

)
2

2−2∙(
𝑉𝑠
𝑉𝑝

)
2 ................................... (3.2.20) 

式中： 

𝑉𝑠：S波速度(剪切彈性波速度)(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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𝑉𝑃：P波速度(m/s) 

此外，𝑣𝐷通常採用的值，如表 3.7。 

 

表 3.7  動態波松比的一般值 

地質 𝑣𝐷 備註 

沖積層∙洪積層 0.45 地下水位以上 

沖積層∙洪積層 0.50 地下水位以下 

軟  岩 0.40  

硬  岩 0.30  

 

(6) 如圖 3.17，圓周剪應力被施加到圓形管的外周表面，其大小基本上由式

(3.2.21)求得。近年來，更接近於實際地震行為的數值分析方法，已被廣

泛使用，並且還存在使用一維地層地震反應分析，來計算𝑉𝑆𝐷的方法。 

 

 
圖 3.17  作用於管線的圓周面剪應力 

  

τ =
𝐺𝐷

𝜋∙𝐻𝑔
∙ S𝑉 ∙ 𝑇𝑆 ∙ sin

𝜋∙𝑍

2∙𝐻𝑔
  ........................ (3.2.21) 

式中： 

τ：地震時圓周面的剪應力(kN/m2) 

 

τ𝑚𝑎𝑥 = G + σ𝑛 ∙ tan𝜑 ........................... (3.2.22) 

式中： 

G：地層的粘著力(kN/m2) 

σ𝑛：有效的上載壓力(kN/m2) 

𝜑：地層的內摩擦角(度) 

𝐺𝐷：表面地質的動態剪切彈性係數(kN/m2)，可由下式求得。 

 

管線的變形

管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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𝐺𝐷 =
γ𝑡𝑒𝑞

𝑔
∙ 𝑉𝑆𝐷

2  .............................(3.2.23) 

式中： 

γ𝑡𝑒𝑞：表面地質的單位體積重量(kN/m3)，可由式(3.2.35)求得。 

g：重力加速度(9.8 m/sec3) 

𝑉𝑆𝐷：表面地質的動態剪切彈性波速度(m/s) 

 

𝑉𝑆𝐷 =
4∙𝐻𝑔

𝑇𝑆
 ....................................... (3.2.24) 

式中： 

H𝑔：表面地質的厚度(m) 

T𝑆：以式(3.2.6)計算的地表自然週期(sec) 

 

對於玻璃纖維強化塑膠管及石墨鑄鐵管Ⅱ(重力管用)等，地震時產生

的斷面力，可由式(3.2.25)「大規模地下構造物の耐震設計法’ガイドラ

イン(案)」1的近似計算方法(或「慣用計算法」)獲得。近似式的假設條件

如下： 

①表面地質為均一地質。 

②表面地質以基本自然振動模式振動。 

③表面地質及管線的行為呈線性關係。 

④可以忽略管線慣性的影響。 

⑤管線覆土深度大於管線的外徑，並且管線的安裝位置不靠近底面。 

 

M(θ) = β ∙
3 ∙ 𝜋 ∙ 𝐸 ∙ 𝐼

2 ∙ 𝑅𝐶 ∙ 𝐻𝑔

∙ 𝑈ℎ ∙ sin (
𝜋 ∙ 𝐻𝐶

2 ∙ 𝐻𝑔

) ∙ C ∙ sin 2𝜃 

Q(θ) = −β ∙
3∙π∙E∙I

RC
2∙Hg

∙ 𝑈ℎ ∙ sin (
𝜋∙𝐻𝐶

2∙𝐻𝑔
) ∙ C ∙ cos 2𝜃  

N(θ) = −β ∙
3 ∙ π ∙ E ∙ I

RC
2 ∙ Hg

∙ 𝑈ℎ ∙ sin (
𝜋 ∙ 𝐻𝐶

2 ∙ 𝐻𝑔

) ∙ (1 +
G𝐷 ∙ R𝐶

3

6 ∙ 𝐸 ∙ 𝐼
) ∙ C ∙ sin 2𝜃 

 .................................................. (3.2.25) 

式中： 

M(θ)：管線橫斷面中產生的彎矩(kN∙m/m) 

Q(θ)：管線橫斷面中產生的剪切力(kN/m) 

N(θ)：管線橫斷面中產生的軸力(kN/m) 

θ：與管橫斷面頂部的夾角(rad) 

𝐻𝑔：表面地質的厚度(m) 

𝐻𝐶：管線中心至地表面的深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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𝑅𝑐：管線的質心半徑(m) 

I：管線每單位深度斷面二次慣性矩(m4/m)，可由式(3.2.26)求得。 

 

I =
b∙𝑡3

12
 .......................................... (3.2.26) 

式中： 

b：管線的單位深度長度(=1.0 m/m) 

t：管線管壁的厚度(m) 

𝐸：管線的彈性係數(kN/m2) 

𝑈ℎ：表面地質的水平位移幅度(m)，可由式(3.2.5)求得。 

𝐺𝐷：表面地質的動態彈性係數(kN/m2)，可由式(3.2.23)求得。 

C：該係數與表面地質的動態波松比𝑣𝐷有關，可由式(3.2.27)求得。 

 

C =
4∙(1−𝑣𝐷)∙𝐺𝐷∙𝑅𝐶

3

(3−2∙𝑣𝐷)∙𝐺𝐷∙𝑅𝐶
3+6∙(3−4∙𝑣𝐷)∙𝐸∙𝐼

 .................(3.2.27) 

 

β：計算式準確性的補償係數(在「大規模地下構造物の耐震設計法’

ガイドライン(案)」1中，設為 1.3) 

 

此外，平時的斷面力，可從日本「シールド工事用標準セグメント-

下水道用シールド工事用セグメント-(JSWAS A-3,4)」獲得。正常斷面力

計算，如表 3.8。載重系統，如圖 3.18。 

 

表 3.8  使用近似式計算斷面力的式(平時) 

垂直載重

剪應力

垂直載重

水平載重

 



 

89 

 

圖 3.18  平時的載重狀態 

 

另 

Ro、Rc、Ri：管線的外周半徑、質心半徑、內部半徑(m) 

θ：斷面力計算位置的角度(從頂部順時方向)(度) 

H：管線外周頂點的覆土深度(m) 

Hw：至管線外周頂部的地下水深度(m) 

Po：上載載重(在耐震計算中可以忽略) 

g：沿軸向單位長度質心線的每單位周長的重量(kN/m/m) 

p：垂直方向載重強度(kN/m2) 

q：水平方向載重強度(kN/m2) 

δ：因抵抗土壓力而引起的管線變形量(m)，可由式(3.2.28)獲得。 

δ =
{2∙(Pe1+Pw1)−(qe1+qw1)−(qe2+qw2)}∙RC

4

24∙(
η

100
∙EI+0.0454∙k∙RC

4)
 .............. (3.2.28) 

𝜂：彎曲剛性(EI)之比增率(此處，𝜂=100) 

E：管線的彈性係數(kN/m2) 

I：管線每單位深度斷面二次慣性矩(m4/m) 

k：地層反力係數(MN/m3) 

λ：參考「シールド工事用標準セグメント-下水道用シールド工事用セグ

メント-(JSWAS A-3,4)」，根據地層條件設置 k及λ等側向土壓力係

數。 

2. 橫向斷面地震動之應力檢討 

對於有效長度較長的聚氯乙烯硬質管等管材，以及可以使用螺栓接頭牢

斷面力(M,N,Q)的正方向

然而,

上載載重

壓

壓

壓

壓

壓 壓

壓 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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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連接的管線，可以被視為具有一體性的結構，並已知在管軸方向上的應變

比，在管周方向上的應變要好。管線軸線方向上的位移影響程度，取決於管直

徑及長度的比值，在撓性聚氯乙烯管的情況下，很可能會發生這種影響。 

經由式(3.2.29)～(3.2.31)可計算，在聚氯乙烯硬質管的軸向上，產生拉

伸應力的程度。 

σx(x) = √r ∙ σL
2(x) + σB

2(x) ........................ (3.2.29) 

σL(x) = α1 ∙ ξ1(x) ∙
π∙Uℎ(Z)

𝐿
∙ E ........................ (3.2.30) 

σB(x) = α2 ∙ ξ2(x) ∙
2∙π2∙D∙Uh(Z)

L2
∙ E .................... (3.2.31) 

式中： 

σx(x)：撓性接頭在管線軸向 x(m)處管線的軸向應力及彎曲應力的組合

應力(kN/m2) 

σL(x)：從撓性接頭在管線軸向 x(m)處的管線軸向應力(kN/m2)。 

σ𝐵(x)：從撓性接頭沿軸向 x(m)處的管線彎曲應力(kN/m2)。 

Uℎ(Z)：管線中心深度 z(m)處地層的水平位移幅度(m)，可由式(3.2.5)

求得。 

L：有關地面振動波長(m)，請參考第 2.3.1 節管線設施的地震動設計式

(解 6.2.4)。 

E：管線的彈性係數(kN/m2) 

D：管線的外徑(m) 

γ：疊加係數(根據地震波分量(頻譜)γ=1.00～3.12，依重要性進行選擇) 

α1、 α1：沿管軸方向及垂直於管軸方向的地層位移的傳遞係數，可由式

(3.2.32)求得。 

ξ1(x)：當管線具有撓性接頭時，在距撓性接頭的管線軸向距離 x(m)處，

管線的軸向應力補正係數可由式(3.2.36)求得。如果無撓性接頭，

則ξ1(x)=1。 

ξ2(x)：當管線具有撓性接頭時，在距撓性接頭的管線軸向距離 x(m)處，

管線的彎曲應力補正係數可由式(3.2.36)求得。如果無撓性接頭，

則ξ2(x)=1。 

 

α1 =
1

1 + (
2 ∙ 𝜋
λ1 ∙ 𝐿′

)
2  , α2 =

1

1 + (
2 ∙ 𝜋
λ2 ∙ 𝐿

)
4 

 

λ1 = √
𝐾𝑔1

𝐸∙𝐴
 , λ2 = √

𝐾𝑔2

𝐸∙𝐼

4
 .................................................................(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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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地層振動的可見波長(m)，可由式(3.2.33)求得。 

L′ = √2 ∙ L .......................................... (3.2.33) 

𝐾𝑔1、 𝐾𝑔2：沿管軸方向及管軸正交方向的每單位長度的地層剛性係數，

可由式(3.2.34)求得。 

 

K𝑔1 = C1 ∙
r𝑡𝑒𝑞

𝑔
∙ V𝑆𝐷

2 , K𝑔2 = C2 ∙
r𝑡𝑒𝑞

𝑔
∙ V𝑆𝐷

2
 ........... (3.2.34) 

式中： 

r𝑡𝑒𝑞： 表面地質的單位體積重量(kN/m
3
)，可由式(3.2.35)求得。 

 

r𝑡𝑒𝑞 =
∑𝑟𝑡𝑖∙𝐻𝑖

H𝑔
 ..................................(3.2.35) 

式中： 

r𝑡𝑖：表面地質第 i層土壤的單位體積重量(kN/m3) 

H𝑖：表面地質第 i層的厚度(m) 

𝐻𝑔：表面地質的厚度(m) 

𝑔：重力加速度(=9.8 m/s2) 

V𝑆𝐷：表面地質的動態剪切彈性波速度(m/s) 

C1, C2：沿管軸方向及管軸正交方向的每單位長度的地層係數，C1=1.5，

C2=3.0 

E：管線的彈性係數(kN/m2) 

A：管線的斷面積(m2) 

I：管線每單位深度斷面二次慣性矩(m4/m) 

 

ξ1(x) =
√∅1(x)2 + ∅2(x)2

exp (𝑣′ ∙ λ1 ∙ 𝐿′) − exp (−𝑣′ ∙ λ1 ∙ 𝐿′)
  

ξ2(x) = √∅3(x)
2 + ∅4(x)2  .......................... (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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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1～f5 ，e1～e4：如表 3.9 

L：管線撓性接頭間的長度(m) 

 

表 3.9  各項係數的計算式 

 

3.2.4驗證方法及耐震對策 

具有承插接頭結構的圓形管，需要進行以下 Level 1地震動及 Level 2 地

震動的檢討。另外，如果耐震計算結果，超過允許值或極限狀態，則應採取以

下耐震對策。 

1. 檢討 Level 1地震動 

在容許應力或使用極限狀態設計法下執行。 

2. 檢討 Level 2地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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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極限狀態下執行。 

3. 耐震對策 

(1) 吸收位移 

(2) 確保垂直斷面的強度 

(3) 確保軸向斷面的強度 

解說： 

1. 檢討 Level 1地震動 

對於 Level 1 地震動，請檢討容許應力或使用極限狀態設計法。容許應

力或使用極限狀態設計法的具體參考值如下： 

(1) 在維持水密性的前提下，接頭的檢核參考值，應設定為管線材料最大允許

安全值的驗證參考值。考慮到管線材料最大允許值的區域特性等使用條件，

並考量施工時的安裝誤差、長期沉陷的影響及安全餘裕量等因素，可以降

低驗證參考值。這是每個施工法的設定值(使用極限值)，大約是管線材料

最大允許值的 50％。 

(2) 以管材的容許應力法，為基礎的容許耐力強度做為參考值，以使管體不會

因地震而開口及漏水。 

(3) 鋼筋混凝土管的參考驗證值，為式(3.2.38)的裂紋保證力矩(𝑀𝐶)。 

𝑀𝐶 = 0.318 ∙ P𝐶 ∙ r + 0.239 ∙ W ∙ r  ............... (3.2.38) 
式中： 

𝑀𝐶：裂紋保證力矩(kN∙m) 

𝑃𝐶：裂紋載重(kN/m) 

W ：管線自重(kN/m) 

r ：管線的管厚中心半徑(m) 

 

2. 檢討 Level 2地震動 

對於 Level 2 地震動，將在極限狀態下進行驗證。極限狀態的參考標準

值如下： 

(1) 在接頭處沒有砂土流入的前提下，管線材料的最大允許值應為驗證參考值。 

(2) 將基於破壞保證力矩的破壞強度用作檢查的參考值，以使管體斷面在地震

時不會塌壞。 

(3) 鋼筋混凝土管的參考驗證值，為式(3.2.39)的破壞保證力矩。然而當通過

線性分析計算地震時的斷面力時，可以使用式(3.2.40)換算後的破壞力矩

(𝑀𝑑)。 

 

𝑀𝐵 = 0.25 ∙ P𝐵 ∙ r + 0.165 ∙ W ∙ r ..................................................... (3.2.39) 

𝑀𝑑 = 0.318 ∙ P𝑒 ∙ r + 0.239 ∙ W ∙ r ................................................... (3.2.40) 

𝑃𝑒 =
P𝐵

C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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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𝑀𝐵：破壞保證力矩(kN∙m) 

𝑀𝑑：以等效線性計算轉換的破壞保證力矩(kN∙m) 

𝑀𝐵：以等效線性計算轉換的破壞載重(kN/m) 

𝑃𝐵：破壞載重(kN/m) 

𝐶𝑠：考量構造物韌性的補正係數 

 

此處，補正係數𝐶𝑠考量彈性效應及非線性效應，兩者的輸入能量幾乎

相同，並且考慮圖 3.19，當△OAE=□OCBD 時最大負載能力的上限(B)，可

以通過彈性效應時的載重(𝑃𝑒)及非線性效應(𝑃𝐵)時的載重比𝑃𝐵/𝑃𝑒來計算。 

到目前為止，已經使用 M(生成力矩)及𝑀𝐵(破壞保證力矩)對剛性管

(如鋼筋混凝土管)的 Level 2地震動進行驗證。雖然驅動力矩的計算是線

性的計算，但是破壞保證力矩在非線性塑性區域中，因此不適合驗證極限

的狀態。因此，根據基於載重-位移曲線的能量守恆定律，將非線性響應

時的最大載重能力(=斷裂載重𝑃𝐵)，校正為彈性效應時的最大載荷能力(=

等效線性變換時的斷裂載重𝑃𝑒)。 

 

 

s的考量方法 

 

圖 3.19  補正係數 C 

 

3. 耐震對策 

(1) 在人孔及管線接頭處，以及管與管之間的接頭處吸收位移(變位量) 

水平位移

載重

彈性響應

非線性響應

彎曲裂紋發生點彎曲裂紋發生點
降伏強度點
最大耐載重點
最終耐載重點
裂紋載重
非線形響應時最大耐載重
彈性響應時最大耐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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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孔與管線的連接方式 

如圖 3.20，在人孔與管線間的接頭處，安裝附有帶接頭的短管或

人孔撓性接頭，該接頭可以因應地震時引起的接頭彎曲角度與脫出量，

以確保耐震功能。 

 

 
圖 3.20  人孔與管線接頭處的耐震措施示意圖 

 

② 管線與管線的接頭 

管線及管線接頭的結構，如圖 3.13。具有耐震性能的中空型接頭

或法蘭接頭，如圖 3.21。 

 

 
圖 3.21  管線與管線接頭的耐震對策示意圖 

 

(2) 為確保垂直斷面具有足夠的強度，須檢討管線材料、強度及管種類型 

對於管線的垂直斷面，須採取相關對策，例如選擇與所受應力程度相

當的管材，如圖 3.15的計算模型示例，或針對基礎進行補強。 

在 Level 1 地震動中，沒有足夠的應力，會導致管線正常重力流下功

能出現問題。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應力強度不足，以因應 Level 2 地震

動，此時，須將管材變更為較高強度者(例如，使用鋼筋混凝土管，將 1種

管更改為 2種管)，或將管線的厚度加大(例如，對於鋼筋混凝土管，將 C

型更改為 NC型)。在某些情況下，還必須採用更高強度的管材。 

附有接頭的短管 人孔撓性接頭

緩衝材料

中空型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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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垂直斷面的情況一樣，檢查軸向斷面的管線材料、強度及管種類型，以

確保足夠的強度 

有效長度較長的管材，較容易受到管軸方向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將撓性接頭或附有接頭的短管，用於人孔連接處及管與管的接頭之間

的連接，則可以確保軸向的耐震性。 

如果應力強度不足，則應考慮更換為具有更高強度的材料，或使用高

強度的管種類型。 

3.3矩形箱涵耐震設計 

3.3.1檢討項目與耐震對策 

矩形箱涵的耐震設計，主要係考量管材的特徵及特性，針對以下幾點進行

設計。此外，如耐震計算結果超出容許值，應採取適當的耐震對策。 

1. 耐震計算標的之部位與項目 

(1) 人孔與矩形箱涵的接合處 

(2) 矩形箱涵與矩形箱涵之接頭 

(3) 橫斷面(垂直斷面) 

(4) 縱斷面(軸向斷面) 

(5) 矩形箱涵本體的上浮或下陷 

2. 耐震對策 

解說： 

矩形箱涵，係其橫斷面屬正方形或長方形者，為現場澆鑄之鋼筋混凝土斷面

與預鑄箱涵等利用螺栓等連結後，所構築之構造物，所稱預鑄箱涵為符合認證之

工廠所製合乎規格的產品。 

有關矩形箱涵的耐震計算，參考日本「共同溝設計指針」及「共同溝耐震設

計要領(案)」等相關設計進行。本節將現場鑄造之矩形箱涵以「場鑄式」，工廠

預鑄之箱涵以「預鑄式」做為簡稱。 

另外，有關明渠部分，根據第 3.7.3節雨水儲留管、雨水調節池以及明渠所

述，以日本「土地改良事業計画設計基準設計水路工」為標準。 

1. 關於耐震計算標的之部位與項目 

耐震計算分橫斷面、縱斷面、人孔與矩形箱涵接合處、矩形箱涵間之接頭、

矩形箱涵本體的上浮或下陷現象進行計算。耐震計算所檢討項目，依其管種特

性、材料特徵及管線設施重要性等。「重要管線」耐震計算要檢討的項目，為

表 3.2所示的矩陣表。「其他管線」耐震計算要檢討的項目，為表 3.3 所示的

矩陣表。 

於耐震計算上所需注意重點如下： 

(1) 計算土壤參數的根據同原地質，但若為小管徑管線，因其施工開挖面積較

外徑大，在回填土強度與周邊覆土差異甚大的情況下，亦需要考量回填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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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2) 採反應變位法，利用地質的水平變位振幅換算地震外力時，須利用公式

(3.3.6)水平方向的地質反力係數 KH。 

(3) 設計液化土壤時，所採用之土壤參數不作折減。 

(4) 於橫斷面將「平時」斷面應力，與「地震時」所活動之斷面應力合併檢查，

於合併檢查時所使用之「平時」土壓力，則不考慮活載重。 

(5) 關於矩形箱涵，首先橫斷面採對應 Level 1 地震動及 Level 2地震動之反

應變位進行計算，並制定組件厚度及主鋼筋。其次為進行縱斷面的計算，

調整其配筋量。如進行預鑄式之軸向連結(串接)，則需選定連結組件，於

檢討縱斷面應力時，應考量斷面應力影響作折減。 

(6) 如土壤發生液化，則矩形箱涵將受到上揚力，以致容易上浮。另外於地震

結束後，將產生不同程度的沉陷。採明挖施工法設置管線，其回填時所進

行之防止液化對策中，可省略矩形箱涵上浮或下陷的檢討作業。有關防止

液化對策，請參考第 3.8節液化對策。矩形箱涵的上浮或下陷檢討作業，

請參考日本「共同溝設計指針」。 

2. 關於耐震對策 

耐震對策，係於耐震計算結果超出容許值後進行，做為檢討對象之耐震對

策，如表 3.10。 

3.3.2接頭部分之檢討 

接頭部分之檢討，係針對人孔與矩形箱涵的接合處、矩形箱涵間的接合處，

並根據下列項目進行： 

1. 地震動影響 

2. 土壤液化所伴隨影響 

3. 傾斜地質影響 

4. 急轉彎段影響 

5. 通過地層劇變處影響(參考) 

解說： 

矩形箱涵的接頭檢討，採反應變位法進行，並排除液化土壤及不規則形狀的

地質(基盤面、地表面或地層邊界發生顯著變化的地質)。對於液化土壤或不規則

地質，如考量可能發生局部地面變形或顯著地面沉陷，則應進行詳細地質調查並

視需求，採動態分析法進行檢討。 

1. 地震動影響 

有關人孔與矩形箱涵接合處，需檢討其因地震動所致之彎曲角度與脫出

量。關於矩形箱涵間接合處，應檢討其因地震動引起脫出量。因矩形箱涵間接

合處所產生之彎曲角，相較於場鑄式或預鑄式箱涵影響甚小，故可不列入考量。 

2. 土壤液化所伴隨影響 

針對人孔與矩形箱涵接合處，檢討其因土壤液化產生永久變形的脫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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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矩形箱涵間接合處，檢討其因土壤液化產生永久變形的脫出量，以及

地質下陷產生之彎曲角及脫出量。 

3. 傾斜地質影響 

如為傾斜地(傾斜地質)，則一併檢查人孔與矩形箱涵、矩形箱涵間接合

處，因傾斜地質的永久變形引起的脫出量。 

4. 急轉彎段影響 

如人孔與矩形箱涵接合處、矩形箱涵間接合處，位於急轉彎段，則一併檢

討因地震動所致脫出量。 

5. 通過地層劇變處影響(參考) 

採明挖施工法設置之預鑄式箱涵，其未與矩形箱涵串接之開挖斷面，因被

回填材所置換，受地質軟硬變化處影響較小，故可忽略不納入檢討。而沿著軸

向連續埋設的矩形箱涵，如同場鑄式或縱向串接之預鑄式箱涵，雖應適當的評

估管線有效長度並計算其脫出量，但目前評估方式尚未能完全掌握，因此必要

時，請參考第 3.4 節潛盾管線耐震設計之特殊分析實例，或第 2.6.7 節動態

分析進行檢討。 

以下將列出人孔與矩形箱涵接合處、矩形箱涵間接合處，具體的計算方式。 

(1) 人孔與矩形箱涵接合處 

人孔與矩形箱涵接合處，係指尺寸超過矩形箱涵寬度的人孔連接處，

不包括箱涵頂部的人孔檢查。 

1) 地震動影響 

① 彎曲角 

因地震動影響人孔及矩形箱涵接合處所產生的彎曲角度，視同

承插型接頭管線的情況，採公式(3.2.4)求出。 

② 脫出量 

管線受地震動影響，而由矩形箱涵人孔產生的脫出量(軸向方向

接頭的伸縮量)，如為場鑄式則考量混凝土塊長度，以日本「共同溝

耐震設計要領(案)」公式(3.3.1)求出。 

 

|UJ| = u0 ∙ uJ.................................................................................... (3.3.1) 

式中： 

|UJ|：管線方向接頭伸縮量(m) 

u0：無限連續延伸梁之軸向相對位移量(m) 

 

u0 = α1 ∙ Ua ..................................................................................... (3.3.2) 

式中： 

Ua：地質軸向水平位移振幅(m)，得利用公式(3.3.3)求得。 

 

 Ua =
1

√2
∙ Uh(Z)..............................................................................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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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耐震對策及耐震計算法(以矩形箱涵為例) 

位

置 
損壞示意圖 耐震對策及設計外力示例 

耐震計算法 

反應變位法 
依地震的永

久變形決定 

依地質沉

陷量決定 
速度反應譜 波長 

本

體 

 

 

深度方向的相

對位移(彎曲) 
 － － － 

軸向力 －  (確認) － 

接

合

處 

  

剪力   － － 

彎曲   － － 

沉陷量 － － －  

註：修改自日本「下水道の地震対策についての検討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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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Uh(Z)：由矩形箱涵中心深度 Z(m)的水平方向地質位移振幅(m)，

可由公式(3.2.5)求得。 

UJ：為接頭位移係數，可由公式(3.3.4)求得。 

 

 uJ =
2∙𝛾1∙|cosh𝛽1−csc𝛾1|

𝛽1∙sinh𝛽1
 .............................................................. (3.3.4) 

式中： 

𝞪1、𝛽1、𝛾1，可由公式(3.3.5)求得。 

 

 

L

L

 .................................................................. (3.3.5) 

式中： 

E：矩形箱涵的彈性係數(kN/m2) 

A：矩形箱涵的斷面積(m2) 

L：矩形箱涵的混凝土塊長(m) 

Kg1：箱涵的軸向單位長之地質剛性係數(kN/m2)，由第 3.3.3 節

矩形箱涵本體討論的解(6.4.4)之 K1 

L’：地質振動的外見波長(m)，由公式(3.2.33)求出 

 

如為無縱向串接之預鑄式箱涵，考量其有效長度；若為承插型接

頭管線，則可利用公式(3.2.9)求得。如為縱向串接且一體化，請參

考日本「下水道施設耐震計算例：管路施設編」。此外，在日本「共

同溝耐震設計要領(案)」中記載(因彎曲角較小，可忽略不計)，因

此，本設計及解說已省略彎曲角度的計算。 

2) 由於土壤液化引起的影響(永久變形所致脫出量) 

如同場鑄式或縱向串接之預鑄式箱涵，矩形箱涵為軸向連續設置

的單一渠體，因其受土壤液化影響所產生的變化尚未完全掌握。因此，

如須評估永久變形所影響之脫出量，可採第 2.6.6 節動態解析進行檢

討。 

另外，如預鑄式箱涵並非縱向串接，則視同承插型接頭管線，利用

公式(3.2.11)求出。 

3) 傾斜地質的影響(永久變形引起的脫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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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發生液化的傾斜地質，軸向佈設未縱向串接之預鑄矩形箱涵，

應利用承插型接頭管線之公式(3.2.11)(表中的 C)，帶入永久變形並求

出脫出量。 

另一方面，場鑄式矩形箱涵或縱向串接的預鑄式箱涵等，具有軸向

一體化的構造，係有利於防止不均勻沉陷，故在傾斜地質上影響不大的

情況下，可以忽略不列入檢討。 

4) 急轉彎段影響(脫出量) 

在急轉彎段中設置人孔的矩形箱涵，請參考日本「下水道用推進工

法指針と解説」，預估曲線段施工時之人孔脫出量，將矩形箱涵與人孔

之接合處最大脫出量扣除後，檢查剩餘脫出量。 

在特殊施工條件下，亦應考量施工的影響，需同樣扣除其脫出量。 

(2) 矩形箱涵間接合處 

1) 地震動影響(脫出量) 

如為場鑄式，且接頭設置於跨距間，則利用公式(3.3.1)求出軸向

脫出量(接頭伸縮量)。 

如為預鑄式且並無縱向串接，承插型接頭管線可利用公式(3.2.9)

求出。另一方面，如為縱向串接，請參考日本「下水道施設耐震計算例

管路施設編」進行檢討。 

2) 因土壤液化引起的影響 

如同場鑄式或縱向串接之預鑄式箱涵，矩形箱涵為軸向連續設置

的單一渠體，因受土壤液化影響所產生的變化尚未完全掌握，因此，如

須評估永久變形所影響之脫出量，可採第 2.6.7 節動態解析進行檢討。 

另外，如為無縱向串接之預鑄式箱涵，則視同承插型接頭管線，利

用公式(3.2.11)、公式(3.2.13)及公式(3.2.14)求得。 

3) 傾斜地質影響(永久變形引起的脫出量) 

如於傾斜地質設置無縱向串接之預鑄式箱涵，則利用公式

(3.2.11)(表中的 C)，帶入永久變形並求出脫出量。如為場鑄式或縱向

串接之預鑄式箱涵，則可忽略不納入檢討。 

4) 急轉彎段影響(脫出量) 

混凝土構造中，如涵蓋急轉彎段，其接合處脫出量，考量方式應同

人孔與矩形箱涵接合處。 

3.3.3矩形箱涵本體檢討 

矩形箱涵本體檢討作業，考量管材的特徵及特性，應根據以下原則進行： 

1. 橫斷面(垂直斷面) 

2. 縱斷面(軸向斷面) 

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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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橫斷面(垂直斷面) 

矩形箱涵的橫斷面計算，如圖 3.22之計算模式進行。 

一般來說，橫斷面較小的矩形箱涵，因其垂直方向影響較小，可將橫斷面

之檢討省略。然而，若其斷面較大，則地震產生的相對位移，將造成周圍較大

的剪應力，因此須檢討其橫斷面所受影響。此狀況下，地震時應力將加上平時

載重，如採用反應變位法檢討，如圖 3.23，藉由整體的慣性力、地震時各深

度方向的相對位移及周圍剪力等，設定其作用於梁柱框架模式而求出。另外，

如果考慮到矩形箱涵的形狀，可改採震度法進行檢討。 

 

 

圖 3.22  矩形箱涵橫斷面受地震時的作用力 

 

圖 3.23為地震時之計算模式範例。在場鑄式箱涵的情況下，施加到橫斷

面的力為：①平時載重(自重、土壤壓力+水壓)，②地震外力(水平力)，③箱

涵體慣性力，④表面剪力(採震度法不考慮)，⑤浮力等合計。 

 

圖 3.23  矩形箱涵的框架計算模式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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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箱涵的水平方向地質彈性係數(kH)、垂直方向地質彈性係數(kV)、水

平剪斷彈性係數(kSS)及垂直剪斷彈性係數(kSB)，可由公式(3.3.6)～公式

(3.3.9)求出。 

利用橫斷面的計算結果，決定管壁厚及橫斷面鋼筋(主筋)，配筋考量，請

參考日本「土木構造物設計マニュアル(案)に係わる設計・施工の手引き(案)

ボックスカルバート・擁壁編」等。 

此外，如圖 3.22 及圖 3.23，於小尺寸斷面的矩形箱涵，其重量幾乎等同

於原來該處的土壤重。箱涵體慣性力於地震時所受影響甚小，可忽略不計。 

 

 ............................................................................................. (3.3.6) 

 ............................................................................................... (3.3.7) 

 ............................................................................................................... (3.3.8) 

 .............................................................................................................. (3.3.9) 

 

式中： 

 
 

另一方面，當需考慮箱涵體慣性力時，根據第 4.2.7節耐震設計上的設計

條件解說欄(7)，地表下設計水平震度，可採公式(3.3.10)計算之。 

 ............................................................................................................ (3.3.10)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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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縱斷面(軸向斷面) 

地震時的縱斷面應力，請參考日本「共同溝設計指針」，採反應變位法求

得。由縱斷面應力的計算結果判斷，依評估需求增加軸向鋼筋量(橫斷面配筋)，

藉此做為參考。以下為日本「共同溝設計指針」的部分摘錄。 

 

[參考] 節自日本「共同溝設計指針」(1986年 3月，日本道路協會) 

(1) 像共同管溝一樣埋在地下的結構物，一般其單位體積重量較周邊地質為小，不像地

上構造物，一般受慣性力影響而有震動特性。考量其受到周邊地質的變形影響，採用

反應變位法。 

反應變位法所採用表層地質之地震地質振動變位振幅，其概念如圖解 6.4.1。此

外，本計算使用斷面係數以及斷面應力定義，分別如圖解 6.4.2與圖解 6.4.3。 

 

圖解 6.4.1 適用於共同管溝縱斷方向反應變位法的地表其地震時地質振動位移振幅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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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面與共同管溝方向上相對一致時，共同管溝縱向產生斷面應力，可由以下公式

求出。除接合處附近以外斷面，其斷面應力由公式(解 6.4.1)求出。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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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構造物對於地質產生變形的傳達率⍺1，⍺2，⍺3，由公式(解 6.4.2)求出。 

 

 

式中： 

 

 

(4) 地質的剛性係數 K1、K2、K3，可由公式(解 6.4.4)求出。 

 

式中： 

C1、C2、C3：經對於地質之剛性係數 K1、K2、K3剛性等實驗調查結果，所訂的建

議常數，一般 C1、C2為 1.0，C3為 3.0即可。 

Gs：表層地質的剪斷變形係數，可由公式(解 6.4.5)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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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𝜸teq：表層地質換算之單位體積重量(t/m3)，由公式(解 6.4.6)求出。 

 

VDS：表層地質之剪斷彈性波速度(m/s)，由公式(解 6.4.7)求出。 

 
式中： 

H：表層地質厚度(m) 

Hi：表層地質第 i 層厚度(m) 

𝜸 ti：表層地質第 i層土之單位體積重量(t/m3) 

TS：採公式(解 6.2.3)求出之表層地質固有週期(s) 

𝙜：重力加速度，即 9.81 m/s2。 

解說： 

有關地震時軸向斷面應力，考量地震時各混凝土塊接合處吸收位移，並降低

斷面應力而應作修正。補正係數列於日本「共同溝設計指針」及日本「共同溝耐

震設計要領(案)」等做為參考。 

如果斷面應力補正係數為 0.1或更小，其 Level 1地震動為容許應力範圍內

(意即使用極限內)，請參考日本「共同溝設計指針」。如計算結果小於 0.1，則最

小值設定成 0.1，而因 Level 2 地震動為極限狀態，因此無論計算值是否為 0.1

或更小，都採用該計算值。 

如為縱向串接之預鑄式箱涵，其整體外觀變長，與人孔等接合處的脫出量將

容易變大。當地質較為軟弱，則應考量接合處，可能因長年的壓密沉陷，使矩形

箱涵產生不同程度的下陷或段差，地震液化時所致的不同沉陷，導致漏水或砂土

流入。在預測可能的損害後，有必要充分考慮經濟性及施工難易度等，決定是否

採用縱向串接。 

另外，如為場鑄式的單塊混凝土塊長度，或預鑄式箱涵的縱向串接連結長度，

其所具備固有週期與地質週期一致的情況下，則構造本體將容易發生共振。地質

週期，係指地質受到特定入射波影響而增幅時，其入射波之週期，其為與 i/4波

長一致(i=1,3,5,7...)的週期。考量矩形箱涵的混凝土塊長度或連結長度，建議

採不易引起共振之長度。 

3.3.4檢查方法及耐震對策 

有關矩形箱涵因應 Level 1地震動與 Level 2 地震動，採以下方法進行檢

查。此外，如果耐震計算結果超過容許值或極限值，則實施以下耐震對策。 

1. 針對 Level 1地震動檢查 

於容許應力或使用極限狀態設計法下進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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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 Level 2地震動檢查 

於極限狀態下進行檢查  

3. 耐震對策 

(1) 人孔與管線接合處之位移量考量 

(2) 橫斷面強度考量 

(3) 縱斷面強度考量 

解說： 

1. Level 1地震動檢查 

對於 Level 1 地震動，於容許應力或使用極限狀態下進行檢查。具體來

說，容許應力強度或使用極限狀態設計法的調查基準如下： 

(1) 接頭部分應維持水密性為前提，以及相對管材的最大容許值、期望的安全

值，做為基準進行設定。調查基準應考量安全性，考量方式與承插型接頭

管線的情況相同(第 3.2.4節調查方法及對策之解說)。 

(2) 矩形箱涵本體為避免地震時造成裂縫以致後續漏水，採調查箱涵本體之容

許應力做為基準。 

2. Level 2地震動檢查 

關於 Level 2 地震動，應在極限狀態下進行調查。極限狀態的檢查基準

如下： 

(1) 接合處應依不使砂土流入為前提，以調查管材的最大容許值做為基準。 

(2) 針對矩形箱涵本體，避免發生斷面破壞，以其破壞耐力做為調查基準。 

3. 耐震對策 

(1) 位移量的吸收，係於人孔與矩形箱涵接合處，或矩形箱涵之間接合處產生

影響，應檢討矩形箱涵上的路線形狀或地質條件中之不利場所。 

於人孔與矩形箱涵接合處，與矩形箱涵間接合處，設置可撓性接頭，

用以承受地質位移，減少軸向負擔。 

(2) 如在傾斜地或急轉彎段等特殊條件下，設有接合處或接頭，因現今耐震計

算方法尚未充分掌握，建議於該位置設置可撓性接頭，以因應地質位移，

減輕集中應力。圖 3.24為耐震對策的案例之一。 

(3) 橫斷面強度，來自頂板與底板、側邊厚度與主鋼筋量。本體構造版厚、壁

厚以及主鋼筋量，因其由橫斷面的計算結果決定，強度應不致於不足；但

從縱斷面計算來看，若縱斷面的強度不足，針對橫斷面必須重新檢討。 

(4) 縱斷面強度，應藉由檢討軸向鋼筋(於橫斷面配筋)的增加量、場鑄式箱涵

之混凝土塊長度或檢討預鑄式箱涵之串接長度來確保。 

採增加軸向鋼筋量來確保強度，如達到與橫斷面之主鋼筋量同樣程

度，其多為不經濟的設計。於此情況應再次進行橫斷面計算，必要時檢討

橫斷面版厚、壁厚及主鋼筋量等。 

若場鑄式的混凝土塊長度或是預鑄式的串接長度太長，不僅無法減輕

縱向斷面應力，亦使應力大小與脫出量增加，為不完整的設計。在這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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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建議縮短混凝土塊長度及串接長度，並設置可撓性接頭，藉此吸收

位移並降低縱斷面產生的應力強度。 

另外，於液化土壤埋設矩形箱涵，可將場鑄式的混凝土塊增長，以減

輕不同程度的下陷，而在預鑄式箱涵的情況下，利用預力鋼棒等製品，將

縱向串接管線成一體化，可稍減因液化所致之不同沉陷。 

 

人孔與矩形箱涵本體的接合處(人孔與矩形箱涵本體的接合處)

(矩形箱涵與矩形箱涵的接合處)

(矩形箱涵與矩形箱涵的接合處)

(人孔與矩形箱涵本體的接合處)

 

圖 3.24  矩形箱涵的耐震對策範例 

3.4潛盾管線耐震設計 

3.4.1檢討項目與耐震對策 

潛盾管線之耐震設計，應留意管材的特徵及特性，分為以下項目進行。此

外，如果耐震計算結果超過容許值時，應適當採取耐震措施。 

1. 進行耐震計算的構件及項目 

(1) 縱斷面(軸向斷面) 

(2) 橫斷面(垂直斷面) 

(3) 人孔及管線接合處 

(4) 管線本體上浮 

2. 耐震對策 

解說： 

潛盾管線的耐震設計，針對 Level 1地震動應控制一次襯砌環片，且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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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容許應力，應符合容許應力法的計算結果；而對於 Level 2地震動，則為控制

在環片圈與環片圈接頭無破損，環片圈之間的開口量，也維持在即使漏水，也能

修復止水的範圍內。 

耐震計算，係對於管線的縱斷面(管體的軸向壓縮及環片圈接頭的軸向張

力)、橫斷面、人孔與管線接合處及管線本體的上浮影響來計算。耐震計算所檢

討項目，依其管種特性、材料特徵及管線設施重要性等。「重要管線」耐震計算

要檢討的項目，為表 3.2 所示的矩陣表。「其他管線」耐震計算要檢討的項目，

為表 3.3 所示的矩陣表。 

以日本阪神大地震的災害為例，液化土壤中所設置之潛盾管線，雖發生因二

次襯砌裂縫，而引起漏水及隧道下陷等災害，但也因管線周邊地質的剪斷剛性率

降低，一次襯砌並無損壞，故考慮到這點，在表中主要針對地震動進行耐震設計。

由於液化造成的影響，地質條件如傾斜地質或地質硬/軟突然變化處(及特殊設置

條件下之抗震設計方法)，因目前仍有許多未完全掌握之處，故必須等待未來的

研究成果。 

有關涵蓋潛盾管線等之潛盾隧道耐震檢討方法，於日本「トンネルライブラ

リー第 19号シールドトンネルの耐震検討」中已詳述，建議參考。 

1. 進行耐震計算的構件及項目 

潛盾管線因其環片，係藉由螺栓等環片圈接頭作軸向連結，故與承插型接

頭管線相比，較容易產生因軸向傳遞受地震引起之位移。由於地震引起的地質

位移，會沿著軸向壓縮管線，環片圈接頭幾乎緊密相連，管線的軸向剛性，可

被認定同等於環片本體的軸向剛性。相對的，地震所引起的地質位移，使管線

沿軸向拉伸，則必須根據環片圈接頭的軸向拉伸剛性，進行評估其耐震性能。

因此，在檢討潛盾管線的軸向行為時，必須同時檢討其軸向壓縮與軸向拉伸。 

標準計算，請參考日本「下水道施設耐震計算例管路施設篇」，而對於特

殊施工方法，如急轉彎處的應力集中，或採用第二襯砌省略型環片的情況，得

視需求，採第 2.6.7 節動態分析中所述，或表 3.11之動態解析法。此外，在

日本「シールド工事用標準セグメントー下水道用シールド工事用セグメン

トー(JSWASA-3,4)」第五章潛盾隧道耐震檢討方法的現況所述，關於潛盾耐震

性能的評估方式、計算模組、地質勁度及注意事項等，已有記述，建議參考。 

此概述採日本「シールド工事用標準セグメントー下水道用シールド工

事用セグメントー(JSWASA-3,4)」所載反應變位法的標準計算方式。但應留意

其假設為地質均勻，且潛盾管線線形為直線的情況進行計算，圖 3.25 為耐震

計算過程。 

(1) 透過一般的結構計算(非地震情境)，選擇潛盾施工的標準環片。耐震計算

則根據選定之環片，以適當方法進行，計算則在地震期間受軸向影響較大

者，優先分析為佳。如計算結果超過容許值或極限值，請參考第 3.3.3 節

管線本體的檢討中，所述耐震對策進行檢討，如檢討結果必須大幅改變環

片構造，則從一般結構計算部分重新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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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討管線軸向斷面時，應求出每個構件(如環片本體及環片圈接頭等)的剛

性，並換算整體管線的剛性(等效剛性)。等效剛性的值，受軸向壓縮及軸

向拉伸而異，因此需個別計算。 

 

表 3.11  潛盾管線相關解析模式實例 

分類 構造模式 耐震計算法 

3維 

(管軸向、垂直) 

①樑-旋轉彈簧模式 動態解析法 

②三維有限元素法(三維 FEM) 動態解析法 

以管軸向為對象 

①等效剛性樑模式 反應變位法 

②樑-旋轉彈簧模式 反應變位法或動態解析法 

③二維有限元素法(二維 FEM) 動態解析法 

以橫斷面為對象 

①近似演算法(近似式) 反應變位法(請參考第 4.2.3節) 

②剛性一致環片剛架計算 反應變位法 

③樑-旋轉彈簧模式 反應變位法或動態解析法 

④二維有限元素法(二維 FEM) 動態解析法 

 

圖 3.25  潛盾管線耐震計算順序(軸向、橫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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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等效剛性，為將一次襯砌所構成之環片本體、環片圈接頭、環片

側板(鋼製環片則為主樑)及墊圈等視為彈簧，求出各個彈簧係數後，轉換

為單一彈簧係數。基本求法如圖 3.26。構件於管軸方向排列時，可視為

「串聯彈簧」；如為複數並排，可視為「並聯彈簧」。 

求出等效剛性的方式，請參考日本「下水道施設耐震計算例管路施設

篇」及「大規模地下構造物の耐震設計法・ガイドライン(案)」。圖 3.27

及表 3.12 為等效剛性之概念。 

(3) 通常二次襯砌，係由純混凝土所製，因容易出現裂縫，其變因在耐震計算

中難以考量，故其軸向剛性可忽略之。若二次襯砌採鋼筋混凝土，考量耐

震計算中之剛性，請參考日本「下水道設施耐震計算範例 管路施設篇」

所述，依環片剛性比，換算出二次襯砌的剛性。 

 
圖 3.26  單一彈簧係數之換算法 

 

圖 3.27  等效換算剛性之概念 

 

(4) 採用等效剛性所計算出之軸向應力強度，將大於以往實際受損之應力強

度。原因為地質的不均勻、塑性化、一次襯砌之外表面及地質間滑動所致，

地震引起的地質位移，可能未全數傳遞到潛盾管線上。特別是受到軸向拉

伸之環片圈接頭，故有必要對減少之斷面應力進行檢核，此檢核之相關事

項，應為今後之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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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橫斷面之耐震檢討，同承插型接頭管線，將平時與地震時的斷面應力疊加

後，進行框架計算(不考慮活載重)。而關於框架計算的分析模式，應與承

插型接續構造之管線相同，必須考量管線與地質間的相互作用條件後，選

擇合適的模式。 

相較於小管徑的承插型接續構造之管線，以潛盾方式構築的管線，多

為中、大管徑。此類管線採用反應變位法，會因地質相對位移對管線的表

面產生剪力作用，故在橫斷面的計算上，須考量表面剪力。 

地震時產生的表面剪力，由第 3.2.3 節管線本體檢討中所述，承插型

接頭管線耐震設計，以公式(3.2.21)計算之。 

(6) 反應變位法中，關於橫斷面之計算，需代入公式(3.2.17)與公式(3.2.18)

中，描述的地質反力係數 kr及 ks。 

(7) 如需計算鋼製環片，於 Level 2地震動在橫斷面的應力強度，因其如同鋼

筋混凝土，一般並未完全確定調查極限狀態之方法，建議導入以構件為有

效斷面，換算成全塑性彎矩，並進行評估後再進行調查。 

(8) 因潛盾管線常受深埋，雖周邊土壤液化，仍能與上層地質產生剪力，以及

管軸方向彎曲剛性，因產生上浮力而有所抵抗，相較於其他管種，常較難

以發生上浮現象。因此雖然尚未完全掌握液化引起上浮之判斷方式，但實

際上，也未發生因上浮，而使管線流動功能受損之案例。 

檢討管線上浮時，請參考第 3.3.1 節檢討項目，與耐震對策中所述矩

形箱涵耐震設計考量方式。或表 4.4.1考量軸向之樑-彈簧模式解析等。 

另外，關於近年來開發的省略二次襯砌型之特殊環片，其耐震性能計算方

法，請參考其他研究成果，基本考量方向如下(特殊環片可分為以下五大類)： 

(1) 埋設特殊金屬的環片：檢討埋設式接頭金屬之剛性(彈簧係數)。 

(2) 於環片之接頭部分設計凹槽，以對接方式組裝環片：檢討其連接凹槽深度、

容許角度及對接接頭剛性(彈簧係數)。 

(3) 與標準環片相異之特殊形狀環片：如為矩形等情況，考量將軸剛性換算為

標準形狀。 

(4) 覆有防蝕膜或塗漆等之一般環片：確認披覆材料的剛性，如可忽略，則可

視為標準環片計算。如無法忽略，則檢討其軸向剛性。 

(5) 側鋼板內打設鋼筋混凝土之環片：檢討鋼材與鋼筋混凝土構件組合時，換

算的軸向剛性。 

省略二次襯砌型環片及各種特殊環片，其概要、發展趨勢及未來展望等，

請參考日本「セグメントの新技術」等技術資料之詳細描述。 

2. 耐震對策 

對於耐震措施，如果耐震計算結果超過容許值，其各部分可適當採取如表

3.13 所列的耐震措施。另外，當採用瀝青、氨基甲酸酯及矽利康等，做為管

線周圍之耐震材料時，在適當評估材料後，應就耐震設計的原則，採用動態解

析法進行。詳細訊息，請參考日本「地下構造物の免震設計法マニュア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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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潛盾管線之受力與剛性評估 

 (a)軸向受壓縮力作用 (b)軸向受拉伸力作用 

受
軸
向
力
作
用
引
起
潛
盾
管
線
變
形 

  

各
構
件
之
軸
向
力
傳
導   

模
式
化 

  

3.4.2人孔及潛盾管線接合處檢討 

潛盾管線之檢討，係假設其軸向受地震引起的地質位移作用，針對人孔與

管線間之接合處，進行耐震檢討。此外，無論是液化或非液化土壤，應針對如

傾斜環境(傾斜地質)、地質軟硬急遽變化處或施工於急轉彎處等，各種特殊管

線設置條件，以進行檢討。 

1. 地震動影響 

2. 液化土壤、其他特殊地質條件及設置條件所伴隨之影響 

解說： 

1. 地震動影響 

潛盾管線於人孔與管線接合處，應針對地震動產生彎曲角及地震動所致

脫出量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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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耐震對及與耐震計算法 

部

位 
損壞示意圖 耐震對策及設計外力示例 

耐震計算法 

反應變位法 
依地震永久

變形量決定 

依地質沉

陷量決定 
速度反應譜 波長 

與

人

孔

接

合

處 
 

 

深度方向的相

對位移(彎曲) 
 － － － 

插入量 － － － － 

脫出量    － 

本

體 

 
 

深度方向的相

對位移(彎曲) 
 － － － 

軸向力 －  － － 

剪力   － － 

彎曲   － － 

註：修改自日本「下水道の地震対策についての検討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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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震動產生彎曲角 

因地震動於人孔與管線接合處產生之彎曲角，同承插型接頭管線計

算，利用公式(3.2.4)進行檢討。 

(2) 地震動所致脫出量 

因地震動於人孔與管線接合處產生之脫出量，同承插型接頭管線計

算，利用公式(3.2.9)進行檢討。接合處軸向所發生之壓縮位移量亦或是

伸張位移量，可視為整體變形的區段長，應就適當的評估管線有效長 L後

再進行計算。因潛盾管線係利用螺栓、接頭板等以軸向連結之構造，如圖

3.28，其受地震動影響變形如手風琴狀。與地質振動波長 L相比，通常潛

盾管線的管段較長，難以採軸向整體變形的區段長進行評估。有效長度 L

較短，而脫出量 δ 亦較小的情況下，實際潛盾管段內會存在，如地質變

化與地震動大小，及地震產生地質位移，而造成不同影響程度的問題，要

適當評估脫出量有其困難。因此一般人孔及潛盾管線之接合處，係採可撓

性接頭或免震材做為隔絕之用。 

 

 
圖 3.28  潛盾管線以環片組合後整體運動範圍(有效長度)的考量方式 

 

2. 液化土壤、其他特殊地質條件及設置條件所伴隨之影響 

在地質軟硬變化處及管線線形改變處，相較直線管線部分，容易產生較大

的彎曲角與脫出量；故雖耐震檢討相對重要，但由於採反應變位法，其現今之

計算精度有限，可能無法適用。當必須進行耐震檢討時，如表 3.11與日本「シ

ールド工事用標準セグメントー下水道用シールド工事用セグメントー

(JSWAS A-3,4)」，採反應變位法以外之解析法。 

日本「シールド工事用標準セグメントー下水道用シールド工事用セグ

メントー(JSWAS A-3,4)」中所述特殊地質條件與設置條件如下： 

(1) 因隧道斷面形狀與斷面剛性變化影響極大，可推估斷面應力與位移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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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如接合處、隧道斷面變化處與分歧處等。 

(2) 因地質條件的局部變化處，推估地質位移集中處，如隧道通過地質中地質

急遽變化處，耐震檢討視為工程基礎深度的急遽變化處。 

(3) 因隧道上的覆土之硬軟度突然變化處，推估隧道縱向斷面應力與位移集中

處。 

(4) 配合顯著急轉彎曲線，推估隧道縱向斷面應力與位移集中處。 

(5) 因應軟弱地質，採反應變位法相較於地質換算差異大之處。 

(6) 隧道周邊地質無法滿足安定性要求部分，如可能發生液化土壤與地震斷層

位移、變形及滑動崩塌等。 

做為針對特殊條件之研究例，(2)與(4)的案例，請參考第 4.3節「シール

ド管きょの耐震 設計に関する特殊な解析事例」。 

3.4.3管線本體檢討 

管線本體檢討，係考慮管材特徵及構造特性後，依斷面類型進行檢討。 

1. 縱斷面(軸向斷面) 

2. 橫斷面(垂直斷面) 

解說： 

1. 關於縱斷面 

探討地震動對於潛盾管線軸向壓縮方向的作用，請參考日本「水道施設耐

震工法指針・解説 2009 年版」、「大規模地下構造物の耐震設計法・ガイドラ

イン(案)」及「トンネルライブラリー第 19 号 シールドトンネルの耐震検

討」等，並採反應變位法求出應力強度。圖 3.29 係針對地震時於縱斷面反應

變位之影響。圖 3.30 為縱斷面耐震計算之項目與順序。 

當地震動於潛盾管線之軸壓縮方向作用時，利用軸向壓縮剛性檢討環片

與接頭構件之應力強度。當潛盾管線受到軸向壓縮時，需考量等效軸壓縮剛性

(EA)eq
c，與受壓縮斷面之等效壓縮彎曲剛性(EI)eq

c之影響，換算等效剛性。以

斷面積 A為短期載重之有效斷面積 Aeq，採有效斷面換算斷面二次彎矩 Ieq。 

另一方面，如潛盾管線受地震動於軸向拉伸方向作用，則需檢討因應拉伸

剛性所採環片之應力強度，以及接頭構件的應力強度。若採用鋼筋混凝土型環

片，則應檢討基於應力強度，計算出之鋼筋配筋量。 

當潛盾管線受到軸向拉伸時，需考量等效軸拉伸剛性(EA)eq
T，與受拉伸斷

面之等效拉伸彎曲剛性(EI)eq等影響，換算等效剛性。受軸向拉伸時，將環片

圈接頭與接頭版(鋼製環片則為主樑)，墊圈等各個構件之軸向拉伸剛性，換算

為接頭部分整體之彈簧係數，考慮環片之軸向拉伸剛性，求出潛盾管線整體之

等效軸向拉伸剛性(EA)eq
T 以及等效拉伸彎曲剛性(EI)eq。至於評估各構件彈簧

係數之方法，建議參考研究實例如日本「大規模地下構造物の耐震設計法・ガ

イドライン(案)」。潛盾管線其管軸方向斷面應力，原則可採公式(3.4.1)～公

式(3.4.12)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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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  地震時之地質變形影響 

 
 

圖 3.30  潛盾管線軸向之耐震計算項目與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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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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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z)：以公式(3.2.5)求出之潛盾中心軸深度 Z(m)處，地質之水平位移

振幅(m)。 

UV(z)：參考第 2.3.1 節管線設施之設計地震動公式(解 6.2.2)，為潛盾

中心軸深度 Z(m)處地質之垂直位移振幅(m)。 

L：地質振動波長(m)，參考第 2.3.1 節管線設施之設計地震動公式(解

6.2.4)。 

𝞪1
C，𝞪1

T ：管線軸向之地質位移壓縮側及拉伸側傳導係數，由公式

(3.4.13)、公式(3.4.14)求出。 

𝞪2
C，𝞪2

T ：管軸直角方向之水平面內地質位移之壓縮側及拉伸側的傳導

係數，由公式(3.4.15)、公式(3.4.16)求出。 

𝞪3
C
，𝞪3

T
 ：管軸直角方向之垂直面內地質位移之壓縮側及拉伸側的傳導

係數，由公式(3.4.17)、公式(3.4.18)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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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無二次襯砌情形，潛盾管線的等效軸向剛性原則，可依公式(3.4.25)～

公式(3.4.27)計算。公式(3.4.25)係潛盾管線完全受軸向壓縮力作用，公式

(3.4.26)則為針對軸向壓縮力，將環片本體與接頭螺栓視為彈簧的情況使用。 

 

式中： 

 

 

潛盾管線之等效彎曲剛性，如無二次襯砌情形，原則依公式(3.4.31)～公

式(3.4.32)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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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另外，若縱斷面之耐震計算結果超出容許值或極限值，可採以下方式再次

檢討。 

若軸向壓縮應力強度超出容許值或極限值，將使環片產生永久變形，考量

應確保實際通水機能，除取得計算結果，亦須細查現場設置條件與實際流量等，

進行通水機能的綜合評估。 

(1) 雖混凝土環片可考量增加配筋，但實際上因平時載重中所定之配筋量已相

當多，對於是否有必要增加應再行確認。另於此狀況亦可採有配筋之二次

襯砌，並納入耐震計算考量。因上述情況將使潛盾管線受軸向拉伸，而換

算的等效剛性變大，應再行檢查拉伸側。 

(2) 軸向拉伸應力強度若超出容許值或極限值，可依靠較簡單的對應方式處

理，維持最初設計之接頭螺栓口徑、長度及數量，單純增加螺栓強度後再

重新計算。 

(3) 如為軸向拉伸時，雖延長接頭螺栓將有利於耐震，但接頭螺栓延長後，有

可能無法鎖入螺栓盒內，特別是混凝土環片，因此須針對螺栓長度及螺栓

盒尺寸等進行確認。 

(4) 於軸向拉伸的情況下，於接頭螺栓的接合處放入墊圈亦有其效果。因彈性

墊圈具多種彈簧係數，而日本「下水道施設耐震計算例管路施設篇」中，

針對選擇彈性墊圈，已整理出相關注意事項，建議參考。 

2. 橫斷面(垂直斷面) 

橫斷面的應力強度，採框架計算時，應將平時載重結果與地震時之載重結

果疊加後檢討。而混凝土環片，其應力強度之計算，應檢討其基礎之主鋼筋量。

針對框架計算所採用之地質反力係數 kr 及 kS，可利用公式(3.2.17)與公式

(3.2.18)求出。如橫斷面耐震計算結果，超出容許值或極限值，則採以下方式

再次檢討。 

(1) 如為混凝土環片，考慮增加其主筋量。若為鋼製環片，則可考慮增加其桁

高。但若桁高改變則應針對縱斷面再行計算。此類環片構造變更，得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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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認證工廠確認可生產之可能性。 

(2) 即使是桁高增加的情況，應維持環片能符合標準規格。如環片設計超出規

格，將可能有費用等經濟問題。 

(3) 採大管徑潛盾機建構之管線，亦應考量框架計算中採用之節點數等，應確

認增加節點數後，是否能獲得相同結果。實際上因環片具有相當多的接頭，

嚴格來說剛性並非相同。此外亦有交錯配置效果的影響。如欲解析此類管

線，請參考日本「シールド工事用標準セグメントー下水道用シールド工

事用セグメントー (JSWAS A-3,4)」。 

3.4.4檢討方法及耐震對策 

矩形箱涵因應 Level 1地震動與 Level 2 地震動，採以下方法進行檢討。

此外，如耐震計算結果超過容許值或極限值，則根據以下耐震對策辦理。 

1. 針對 Level 1地震動檢查 

於容許應力或使用極限狀態設計法進行檢查 

2. 針對 Level 2地震動檢查 

於極限狀態下進行檢查 

3. 耐震對策 

耐震對策，將根據各部位檢查結果，進行以下考量： 

(1) 位移的吸收 

(2) 確保縱斷面強度 

(3) 確保橫斷面強度 

解說： 

1. 針對 Level 1地震動檢查 

對於 Level 1 地震動，應於容許應力或極限狀態設計法進行檢查。容許

應力或使用極限狀態設計法的檢查標準如下： 

(1) 以接頭部分維持水密性為前提，而對於管材的最大容許值，將安全係數設

定為檢查標準。承插型接頭管線之檢查標準，係與第 3.2.4節調查方法與

耐震對策相同考量。 

接頭部分開口標準，如日本「下水道管路施設の点検・調査マニュア

ル(案)」，管線設施維護管理上之裂縫寬度，採 A等級：5 mm以上。B等

級：2～5 mm。C等級：未滿 2 mm。 

(2) 為求管線在地震發生裂縫後不致發生漏水，採該管材以容許應力法求出之

容許應力強度，做為檢查標準。 

2. 針對 Level 2地震動檢查 

關於 Level 2 地震動，應於極限狀態下進行檢查。極限狀態的檢查標準

如下： 

(1) 接頭部分以防止砂土流入為前提，採管材最大容許值做為檢查標準。接頭

處開口標準，採如 B等級：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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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避免管線本體於地震時發生斷面破壞，以斷面破壞值做為檢查標準值。 

3. 耐震對策 

(1) 位移量的吸收，發生於人孔與管線接合處，或是管線間的接合處。 

(2) 採用環片、環片圈接頭構件及配筋等，以確保縱斷面強度。 

(3) 採用環片與主筋等，以確保橫斷面強度。 

其他部分，如耐震計算過程中超出容許值或是極限值，其因應方式，請參

考第 3.4.3節管線本體檢討解說。 

3.5一體管線耐震設計 

3.5.1檢討項目及耐震對策 

一體化構造管(一體管線)的耐震設計，考量管材特徵與特性，應進行耐震

相關計算。此外，如耐震計算結果超過容許值，則採用適當的耐震對策。 

1. 進行耐震計算的部位及項目 

(1) 人孔與管線接合處 

(2) 管線間接合處 

(3) 橫斷面 

(4) 縱斷面 

(5) 管線本體上浮 

2. 耐震對策 

解說： 

一體管線之耐震計算，係根據管線設施重要度分類，「重要管線」耐震計算

要檢討的項目，為表 3.2 所示的矩陣表。「其他管線」耐震計算要檢討的項目，

為表 3.3所示的矩陣表。一體管線其基本耐震計算的考量方式，請參考日本「水

道施設耐震工法指針・解説」。 

如人孔與管線的接合處，屬貫通式構造，因其管線的接頭部分，為黏接後完

全固定，故不需再進行耐震檢討。另因地震動屬於管線軸向傳遞，管線本體軸向

容易受到極大影響。因此管線的軸向應力強度或變形量，係為針對主要斷面進行

檢討，可省略對於橫斷面的檢討。 

1. 關於進行耐震計算的部位及項目 

有關一體構造管線，係為管線間以黏著方式接合，以螺紋接頭、螺栓式接

頭或法蘭式接頭鎖住等。因管段外觀為一體化構造，故稱為一體管線，具體說

明如下： 

(1) 如硬質聚氯乙烯管，以接頭黏接接合。 

(2) 如球狀石墨延性鑄鐵管，採用日本下水道協會(Japan Sewage Works 

Association,JSWAS)與日本水道協會(Japan Water Work Association, 

JWWA)所列舉之以下接頭接合。 

① 依 JSWAS G-1規格分為 I類(壓力管用)之 K型、U型、 T型、KF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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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型、NS型、S型、SII型、US型、法蘭型、DF型等接頭接合者。 

② 依 JSWAS G-2規格分為 I類(壓力管用)之 T型、U型、UF型及 US型等

接頭接合者。 

③ 如圖 3.4.1 所示，採 GX型、PN型等接頭接合者。 

(3) 屬鋼管之ㄧ，採法蘭接頭或熔接接頭剛性接合者。 

(4) 以電熱熔接接頭而接合為一體之聚乙烯管(JSWAS K-14)。 

採一體管線做為加壓管使用時，因具有受損害時污水噴出風險，且相

較重力輸送管，難以迅速修復，故危險度與重要度為較高。此外，針對修

復難度高之管線，原則建議採防脫落式接頭。在其他情況下，應根據常規

與地震時之計算結果，來選擇使用的管種。高危險度與高重要度之路線，

如下所示： 

① 土壤有液化風險的路線 

② 周圍土壤含液化風險區域的路線 

③ 重要性高的管線路線 

④ 難以採開挖工法修復之跨越鐵路或河川等路線 

⑤ 埋設於緊急輸送路線底下之路線 

加壓輸送之ㄧ體管線，即使土壤發生液化，相較於重力輸送式，其受上浮

影響的輸送機能損害較少。但因上浮作用可能導致道路交通機能受到損害，

應視需求檢討其上浮作用。因應上浮作用的對策，請參考第 3.8節土壤液化。 

2. 關於耐震對策 

一體管線的耐震對策，詳第 3.5.4節檢討方法與耐震對策。 

3.5.2檢查方法及耐震對策 

接頭處的檢討，可分為人孔與管線的接合處、管線間接頭部分，並考量管

材特徵、特性、配管條件及土壤有無液化等因素，選定以下項目進行。 

1. 地震動影響 

2. 受土壤液化影響 

解說： 

如為一體管線貫穿人孔內部的設置狀況下，可不需檢討人孔及管線之接合

處。此外，如管線間的接頭部分，採黏接接合等完全固定的情況，則不需檢討管

線的接頭部分。 

1. 地震動影響 

如為硬質聚氯乙烯管，檢討人孔與管線接合處，受地震動影響之彎曲角

與脫出量。 

若為球狀石墨延性鑄鐵管與鋼管，檢討管線間接頭部分，受地震動影響

之彎曲角與脫出量。 

因聚乙烯管(K-14)之接頭採電熱熔接，此熔接狀態，可根據 JSWAS 之氣

密(真空)檢查或水壓檢查確認其一體性。此外，可通過接頭的適度變形，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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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管線整體的變形性能，因此可以省略調查人孔及管線接合處，以及管線間

之接頭部分。 

2. 受土壤液化影響 

有關硬質聚氯乙烯管(黏接接合)，針對其周圍地質或回填土存有液化風

險處，請參考第 3.8.2 節管線設施液化對策。對於可能發生地質側向滑動的

場所，於人孔與管線接合處檢查，因地質之永久變形以及地質下陷所產生的

脫出量。 

(1) 人孔與管線接合處 

1) 地震動影響 

① 彎曲角 

採黏接接合之硬質聚氯乙烯管，其人孔與管線接合處產生之彎

曲角，同承插型接頭管線，利用公式(3.2.4)求出。 

② 脫出量 

採黏接接合之硬質聚氯乙烯管，其人孔與管線接合處產生之脫

出量，請參考日本「水道施設耐震工法指針・解説」中「埋設管線之

耐震計算法」之軸向接頭伸縮量計算方式，由公式(3.3.1)求出。雖

然基本考量方式，同矩形箱涵的耐震設計(第 3.3.2 節接頭檢查)，

但考慮到管材形狀等特性，管線軸向每單位長度地面的剛性係數 Kg1，

由公式(3.5.1)求出。 

 ....................................... (3.5.1) 

式中： 

Kg1：管線軸向每單位長之地質剛性係數(kN/m2)，由第 3.3.3 節

矩形箱涵本體檢討的公式解(6.4.4)K1而來。 

C1：管線軸向每單位長之地質剛性係數 Kg1之常數，於日本「下

水道施設耐震計算例管路施設篇)，硬質聚氯乙烯管所對應

C1≒1.5。 

GD：表層地質的動態剪力變形係數(kN/m2)，以公式(3.2.23)計

算所得。 

2) 因土壤液化引起影響 

① 永久變形所致脱出量 

採黏接接合之硬質聚氯乙烯管，地質之永久變形致人孔與管線

接合處產生之脫出量，由公式(3.5.2)求出，如圖 3.31。 

② 地質下陷產生之脱出量 

以黏接接合之硬質聚氯乙烯管，因地質下陷而產生之脱出量，如

圖 3.32，假設以人孔為支點，人孔與人孔間管線，以圓弧狀下陷，

可利用公式(3.5.3)求出。 

 



 

127 

 

式中： 

 

 
圖 3.31  因液化的永久變形所致人孔與管線連接處的脫出量(以黏接接合之硬

質聚氯乙烯管為例) 

 

 

圖 3.32  液化所致土壤沉陷與脫出量(以黏接接合之硬質聚氯乙烯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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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δ：土壤液化所致沉陷引起之脫出量(m) 

Lp：黏接長度(m)(≒L0：人孔跨距) 

h0：液化產生地質下陷量(m)，考慮方式請參考第 2.4.3 節液化

所致管線設施等上浮與地質下陷之解說，以及第 3.2 節承

插型接頭管線之公式(3.2.13)。 

(2) 管線間接合處 

1)地震動影響 

① 彎曲角 

球狀石墨延性鑄鐵管、鋼管等受地震動產生之彎曲角，請參考日

本「水道施設耐震工法指針・解説」中「接頭構造管線」求出。 

② 脫出量 

球狀石墨延性鑄鐵管、鋼管等受地震動產生之脫出量，請參考日

本「水道施設耐震工法指針・解説」中「埋設管線之耐震計算法」求

出。 

3.5.3管線本體檢討 

管線本體的檢討，係考量管材特徵與特性，針對縱斷面來進行。 

解說： 

一體管線本體的耐震檢討，係指縱斷面產生之應力強度，亦即管體變形量，

可省略對橫斷面的檢討。 

一體管線的耐震計算，應基於以下管材特徵與特性考量。 

1. 硬質聚氯乙烯管(黏接接合) 

硬質聚氯乙烯管(黏接接合)，其縱斷面之應力強度及管體變形量，請參考

承插型接頭管線之硬質聚氯乙烯管(橡膠圈接頭)的案例，以公式(3.2.29)～

公式(3.2.31)求出。 

2. 球狀石墨延性鑄鐵管(壓力輸送)、鋼管 

球狀石墨延性鑄鐵管(壓力輸送)、鋼管，其管軸方向斷面之應力強度及管

體變形量，請參考日本「水道施設耐震工法指針・解説」中「埋設管線之耐震

計算法」求出。 

3. 聚乙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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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烯管，其縱斷面之應力強度及管體變形量，請參考日本「水道施設耐

震工法指針・解説」中「埋設管線之耐震計算法」求出。 

3.5.4檢討方法及耐震對策 

有關一體管線因應 Level 1地震動與 Level 2 地震動，採以下方法檢討。

此外，如耐震計算結果超出容許值或極限值，則實施以下耐震對策。 

1. 針對 Level 1地震動檢查 

於容許應力或使用極限狀態設計法進行檢查 

2. 針對 Level 2地震動檢查 

於極限狀態下進行檢查 

3. 耐震對策 

(1) 位移量之吸收 

(2) 確保縱斷面強度 

解說： 

1. 針對 Level 1地震動檢查 

對於 Level 1 地震動，於容許應力或極限狀態設計法進行檢查。具體來

說，容許應力強度或使用極限狀態設計法的檢查標準如下： 

(1) 以接頭部分維持水密性為前提，而對於管材的最大容許值，將安全係數設

定為檢查標準。承插型接頭管線之檢查標準，係與第 3.2.4節檢查方法相

同考量即可。 

(2) 為求管線在地震發生裂縫後不致漏水，採該管材以容許應力法求出容許應

力強度，做為檢查標準。 

2. 針對 Level 2地震動檢查 

有關 Level 2 地震動，於極限狀態下進行檢查。極限狀態的檢查標準如

下： 

(1) 為防止接頭部分遭砂土入侵，採管材最大容許值做為檢查標準。 

(2) 避免管線本體於地震時發生斷面破壞，以破壞應力做為檢查標準值。 

3. 耐震對策 

(1) 接頭部分，更改為容許位移量較大的接頭構造，期能吸收位移量。 

(2) 改變使用材料、強度及管種等方式，來確保縱斷面強度。 

3.6人孔耐震設計 

3.6.1檢討項目及耐震對策 

人孔耐震設計應注意以下各項目，包括結構的特徵及形狀，如果耐震計算

結果超過容許值，則需採取適當的耐震對策。 

1. 耐震計算的部位及項目 

(1) 垂直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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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平斷面 

(3) 組合式人孔之各構件連接部分 

(4) 人孔本體之上浮力 

2. 耐震對策 

解說： 

人孔耐震設計，分場鑄混凝土圓形人孔、矩形人孔(以下簡稱場鑄式)及預

鑄製品之組合式人孔(以下簡稱組合式)。場鑄式為一體成型構造，組合式則採混

凝土構件堆疊構築而成，構件間以接頭連接。各構件接頭構造，如 JSWAS A-10、

A-11所示，其目的係防止接頭開口、防止側向位移，並防止砂土流入等。關於耐

震計算的檢查項目，取決於人孔的類型及連接管線設施的重要性，「重要管線」

耐震計算要檢討的項目，為表 3.2 所示的矩陣表。「其他管線」耐震計算要檢討

的項目，為表 3.3所示的矩陣表。 

1. 耐震計算中要注意的要點如下： 

(1) 計算原始地面的土壤係數，如果開挖寬度較寬，並且回填後的強度與周圍

原地面強度明顯不同，要考慮回填土的土壤係數。 

(2) 當採用應力變位法，將地面水平位移幅值轉換為地震外力時，需要水平方

向地質反力係數 kh，對於地震計算，人孔底部的垂直方向地質反力係數 kv，

剪切力對地面反作用力係數 ks對抗力，回轉彈力係數 Kθ是必須的。 

(3) kh，kv的計算方法，是採矩形耐震設計，以第 3.3.3 節檢討矩形體。參考

式(3.6.1)及式(3.6.2)計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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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2) 

式中： 

kh：水平方向地質反力係數(kN/m3) 

kv：垂直方向地質反力係數(kN/m3) 

ED：表層地質的動態變形係數(kN/m2)，使用式(3.2.19)計算。 

vD：表層地面的動態柏松比，使用式(3.2.20)計算。 

HW：從人孔底部至人孔蓋頂部高度(m) 

BW：人孔底部寬度(m) 

GD：表層地質動態剪力彈性係數(kN/m2)，使用式(3.2.23)計算。 

(4) KS，Kθ從上述 kv計算求出。kS使用式(3.6.3)計算。KS使用式(3.6.4)計算。 

3

v
s

k
k =

 ............................................. (3.6.3) 

AkK ss =  ..........................................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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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S：人孔底部剪力地質反力係數(kN/m3) 

KS：人孔底部的剪斷彈力係數(kN/m) 

A：人孔底部面積(m2) 

Kθ：從式(3.6.5)計算求出 

 

IkvK =  .......................................... (3.6.5) 

式中： 

Kθ：人孔底部的回轉彈力(kNm/rad) 

I：人孔底部斷面二次彎矩(m4/m) 

 

(5) 人孔首先通過垂直斷面(縱斷面)的應力變位法，進行耐震計算。接著相較

於從垂直斷面，從地震時的地質反作用力計算水平斷面。透過設定計算模

型來計算水平應力，其中考慮到場鑄式及組合式之結構特徵，並且檢查平

常載重的橫斷面力及疊加的地震載重的橫斷面力。在用於重疊斷面力的恆

定載重土壓力條件下，不考慮有效載重。計算模型，如圖 3.33。 

(場鑄式：彈力結合彈性體模型)(組合式：構件間的彈力接合模型) 

 

 

圖 3.33  人孔框架計算模型例(垂直斷面) 

 

Kh：水平方向地質剪切彈力(kN/m2) 

KS：人孔底部的剪斷彈力係數(kN/m) 

Kθ：人孔底部的回轉彈力係數(kNm/rad) 

Qh：相對位移引起的水平載重(kN) 

Kh(i)：第一個構件(裝配塊)上端的地面水平方向地質剪切彈力值(kN/m) 

KBS(i)：構件第一接頭處的剪力彈力值(kN/m) 

KBθ(i)：構件第一接頭處的回轉彈力值(kNm/rad) 

相對變位 相對變位

水平變位振幅 水平變位振幅

GL

Kh

Qh

Kθ

KS

GL

Kh

Qh

Kθ

KS

耐震檢討上之工程基本面耐震檢討上之工程基本面

Kh(i)

KBθ(i)

KBS(i)

Kh(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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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3.33，場鑄式人孔視為彈性體，並通過在與地面的邊界處，設置

適當的彈力值來計算。組合式人孔各構件接頭連接方法，來評估及輸入彈

力值。 

(6) 在計算水平斷面時，通過疊加常態載重的斷面力及地震載重的斷面力，來

檢查水平應力。 

常態載重是「靜態土壓力+水壓力」，並且從所有圓周方向施加。 

地震時載重，是考慮其剛性的地質反作用力 wb，因為人孔是在深度方

向上連續的整體結構。地質反作用力 wb、地質相對變位ΔU(z)及通過垂直

斷面計算構件變位 δ(z)位移間的差異，這就是水平方向地質彈力 Khi，由

式(3.6.6)表示。 

(7) 矩形場鑄式，根據需要計算長邊橫斷面及短邊橫斷面，考慮地震波是從短

邊還是長邊起作用之不確定性。 

  hib KZZUw −= )()(   ............................. (3.6.6) 

式中： 

wb：地震時載重(地質反作用力)(kN)。wb是負值時，認為地質反作用

力從相反側起作用，wb的絕對值及平時載重 wb之加總。 

ΔU(Z)：地面深度 Z(m)地質相對變位量(m)，由式(3.6.7)求得 

 

)()()( hUZUZU hh −=  .............................. (3.6.7) 

式中： 

Uh(Z)：地面深度處地質水平位移幅度(m) 

Uh(h)：人孔地面深度處 Z(m)的地質層水平位移幅度(m) 

δ(Z)：在地面深度處 Z(m)的構件位移(m) 

Kh(i)：第一個構件(裝配塊)上端的地質水平方向地質彈力值(kN/m)，

並通過式(3.6.8)求得 

 

ihhi AkK =  ........................................ (3.6.8) 

式中： 

Ai：節點 1的分擔面積(m2) 

2. 耐震對策 

過去有許多地震破壞的例子，例如軟弱地質造成組合式人孔構件，產生錯

位及破損，以及人孔側壁與管線接合處的破損。對於人孔除底部外，通常使用

預鑄構件，以便於施工及縮短安裝工期，即使在地震發生破壞後也容易復舊。 

但是，由於使用水泥砂漿安裝砌塊，因此在地震發生時很容易滑動。如果

埋設深度較大，則擔心滑動會導致地下水及砂土流入，並引起路面塌陷等二次



 

133 

性災害。在東日本大地震之情況，周邊地區因土壤液化導致人孔構件移位，砂

土流入導致管線中沉積物堵塞損壞。 

因此幹管通常採相對大型之場鑄式人孔，並增加壁厚及配筋量，使其具有

能夠承受地震時剪切力的結構。場鑄式小型圓形人孔，具有小管徑連接管及相

對淺的埋深，因此一些採無鋼筋混凝土製之構造。然而在連接多管線的人孔

中，於人孔側壁中形成開口的面積(橫斷面損失)增加，因此耐震性降低，並且

發生因地震引起的裂縫及破裂的損壞。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採取如在結構中，

放置鋼筋補強措施，或在某些情況下，考慮改變為鋼筋混凝土結構。 

在組合式人孔情況下，如圖 3.34，變更加強構件間接頭結構，因此接頭

中不會出現開口。如果構件接頭的應力不足，建議考慮更改為場鑄式，如圖

3.35。 

在場鑄式及組合式情況下，應根據需要，在人孔及管線間的連接處，設置

撓性接頭等，以吸收位移。 

此外人孔的液化對策，請參考第 3.8節液化對策，方法與管線相同。 

 

 

圖 3.34  接頭的耐震對策例 

 

圖 3.35  更換為場鑄式(在高地下水位設置例) 

  

可撓人孔接頭

密封材

密封材

密封材

螺栓

人孔內側

鋼製

A型式 B型式 C型式*

*C型式(例)於人孔內側以螺栓固定，其他狀況可視需求予以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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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接頭檢討 

組合式人孔構件間的接頭開口量檢討。 

解說： 

組合式人孔，係通過構件在深度方向上堆疊連接構築。當承受地震外力時，

各構件間接頭會錯開，如圖 3.36。如果接頭的開口量大，則會發生地下水及砂土

流入人孔，因此需檢討接頭的開口量，以維持其功能。 

 

變形後變形前

相對變位時之水平載重

 

圖 3.36  組合式人孔變位情形 

 

接頭的開口，取決於構件間的接頭結構、構件的寬度、內部空間的大小及地

震動的大小等。 

在回轉彈力的情況下，如果構件本身不變形，則在構件間產生彎矩 M 及構件

的回轉角度θ之間存在，如圖 3.37非線性關係。通過三段直線近似於這種非線

性，並且每段線性直線的傾斜度對應於回轉彈力。構件間每個接頭結構的回轉彈

力值 Kθ，應根據組合式人孔的內部空間，參考日本「下水道施設耐震計算例 管

路施設編」。 

 
圖 3.37  構件接頭間的回轉角θ及彎矩 M的關係(三線(3直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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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構件類型回轉彈力值 

接頭類型 A B C 

直線-1(回轉彈力值-1) 通過人孔自重軸向壓縮力釋放範圍 

直線-2(回轉彈力值-2) 彈性密封彈性範圍 彈性密封彈性範圍 螺栓箱變形彈性範圍 

直線-3(回轉彈力值-3) 彈性密封塑性範圍 金屬板的彈性範圍 螺栓箱塑性變形範圍 

(關於接頭結構，如圖 3.34) 

3.6.3檢討人孔本體 

人孔本體分為垂直斷面及水平斷面分別檢討。 

1. 垂直斷面 

2. 水平斷面 

解說： 

1. 垂直斷面 

垂直斷面的檢討，是根據本體垂直斷面中產生的應力程度、本體側壁的壁

厚及垂直方向上的配筋量來進行。在正常設計，主要計算水平斷面、抵抗人孔

周圍土壤壓力及水壓力圍繞，係由水平斷面鋼筋(環筋)，在耐震設計時，地震

動的垂直斷面影響相比之下，垂直方向的鋼筋相對應於主鋼筋。 

2. 水平斷面 

由垂直斷面的耐震計算求得，任何人孔深度位置上的地面反作用力，應用

於水平斷面的結構模型，做為地震時載重來檢核水平斷面，以檢核環向鋼筋，

如圖 3.38。 

圓形人孔所發生剪斷應力度的例子，通過 Level 1 地震動及 Level 2地

震動，可換算為等體積之方形斷面求出之。此外，配筋構造，請參考日本「土

木構造物設計マニュアル(案)に係わる設計．施工の手引き(案)ボックスカ

ルバート．擁壁編」(土木工程結構設計手冊(草案)箱形涵洞．擋土牆版設計

指南)。 

 
圖 3.38  應用於水平斷面的載重例(場鑄式矩形人孔) 

  

地盤水平變位振幅方向

(平時) (地震時)

W θ：平時載重(靜止土壓+水壓)

Wb：地震時載重(地盤反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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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檢查方法及耐震對策 

對於 Level 1地震動及 Level 2地震動，於人孔進行驗證，如下所示。如

果耐震計算結果超過容許值或限制條件，應即實施以下耐震對策。 

1. Level 1地震動的檢查 

在容許應力或使用限制下進行。 

2. Level 2地震動的檢查 

在最終極限狀態下進行。 

3. 耐震對策 

(1) 確保垂直斷面的強度 

(2) 確保水平斷面的強度 

(3) 允許接合處開口量的允許結構 

(4) 位移吸收 

(5) 防止人孔上浮的對策 

解說： 

1. Level 1地震動的檢查 

對於 Level 1 地震動，檢查容許應力或使用限制條件進行。容許應力或

使用極限條件的參考值如下： 

(1) 人孔體的應力度，為於地震時發生龜裂而不漏水狀態下，做為容許應力之

基礎，而檢討其為容許應力的基準值。 

(2) 組合式接頭的開口量，應在能夠維持接頭止水功能的寬度範圍內。 

2. Level 2地震動的檢查 

對於 Level 2 地震動，檢查在最終極限狀態下進行。最終極限狀態的參

考值如下： 

(1) 對於本體的應力度，以破壞至塌陷及龜裂，但仍不會流入砂土，造成內部

阻塞之破壞力為檢討的基準值。 

(2) 組合式接頭的開口量，應做為檢查的參考值，以免發生沉積物流入。 

3. 耐震對策 

(1) 確保垂直橫斷面的強度，主要通過檢查壁厚及垂直鋼筋來進行，如圖 3.39

所示。若為組合式則可以「下水道施設耐震計算例-管路施設編」所建議

參考標準的配筋量，如果應力程度大，則透過改變組裝塊的高度，減少應

力，以適當的分散每個構件接合開口。如果組合構件與地面變化部分(例

如地層的邊界)相交時，在構件接合處，可能發生應力集中時，就需要調

整接合位置。 

(2) 通過主要檢查環形方向上的鋼筋，來確保水平橫斷面的強度。由通過垂直

橫斷面的檢查確定壁厚，如果不能於環狀方向增加鋼筋數量，則改以垂直

斷面的計算，並且重新考慮垂直橫斷面的壁厚及垂直方向上的鋼筋量。 

(3) 在組合式類型的情況，改變接頭結構並調整組合構件高度，以滿足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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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震動及 Level 2地震動控制標準。如果無法避免，則考慮檢討改為場

鑄式之結構。 

(4) 人孔及管線間的連接，請參考第 3.2節～第 3.5節所述內容。接頭處必要

時安裝撓性接頭。另外，當固定基座用於中空部分時，希望人孔及固定基

座彼此分離，使管線的影響不會影響到人孔。 

(5) 有關防止人孔蓋上浮對策，請參考第 3.8節液化對策。 

圖 3.39  人孔本體結構變更 

3.7其他管線設施耐震設計 

3.7.1穿越河流及軌道 

穿越河流及軌道，應事先與各自的管理單位進行討論，以確保結構具有較

高的耐震性。 

解說： 

地震發生時，河流及軌道穿越處，有引發二次災害的風險，並且預估較難以

復原且需要較長時間。因此，要事先與每個管理單位協商，並建造出具有高耐震

性的結構。 

穿越河流時，路堤及護岸的加強結構，應符合河川管理施設等構造令(昭和

51年 7月 20日制定政令第 199号)的規定，管線則應夠堅固。 

軌道橫斷面的結構及加固，可與管理單位協商後，確定應用標準及結構條件

後進行設計。 

有關河流及軌道交叉口處的地震計算，請參考第 3.2節～第 3.5節，具體取

決於交叉口處管線的結構。在雙管結構(內套管結構)的情況下，應將外管做為永

久性裝置進行耐震計算，並確保耐震性能。對於內管，可在人孔及管之間的連接

處，提供撓性接頭結構，以確保耐震性能。 

3.7.2雨水排放井及排放口 

雨水的排放井及排放口，應事先與承受水體管理單位等進行充分討論，並

人孔

軸向配筋增加

壁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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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具有高耐震性的結構。 

解說： 

雨水排放井的結構，要比普通的人孔大，由於排放水體河床高度的原因，排

放管要深得多，而且形狀通常較複雜，該結構通常是鋼筋混凝土，並且與管線的

連接處開口周圍插入鋼筋。如果地震期間進流管及排放管的行為有顯著差異，則

希望採用能夠吸收地震中的位移，並減小產生應力的結構，如圖 3.40。 

預計地震時，將難以復原排放口，因此，在設置排放口時，應事先與管理單

位等充分討論出水區域的結構，並確保該結構具有足夠的強度，以抵抗地震。 

如果地質較軟弱，或路堤與其周圍環境之間的載重條件不同，則可能會發生

不均勻沉陷的情況。因此，在使用鋼筋混凝土管等管線接頭時，應考慮沉陷差異，

並透過地震計算使用規定插入長度的管，或安裝撓性接頭，以防止在任何時候於

地震期間脫出。 

另外，如果確定大部分地質已液化，尤其是液化發生在海堤背面或基礎處，

則有必要考慮側向移動。 

設計雨水排放井及排放口時，請參考河流及港口的耐震標準。有關各部分的

耐震設計，請參考第 3.7.1節穿越河流軌道。 

 

 

圖 3.40  雨水排放井及排放口範例 

3.7.3雨水儲留管・雨水調節池・滯洪池及明渠 

近年來已發展雨水儲留管、雨水調節池及雨水蓄水池等，以因應增加的局

部暴雨。必須確保足夠的耐震性能，因為預期在大規模及深度的災害中，很難

迅速恢復這些性能。另外，市區下水道等排水明渠，在發生災害時很容易恢復，

但是很多地方，私人房屋彼此靠近，預計衝擊會很大，因此有必要確保足夠的

耐震性能。 

解說： 

1. 雨水儲留管・雨水調節池・滯洪池 

撓性接頭 

排放管 

排放管 

撓性接頭 

基樁 

固床工 

溢流 

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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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足夠的耐震性，需要雨水儲留管等設施，這些設施主要用於防止洪

水。下水道管理單位，需依管線的重要性及防災計畫部門合作，對所需的耐震

性能，進行適當的判斷。 

在發生災害時，最好考慮將這些設施，用作臨時的污水儲留設施。 

(1) 雨水儲留管 

由於雨水儲留管為圓形管或矩形箱涵埋在地下，因此應根據各種結構

類型，計算設施結構物的方法。 

(2) 雨水調節池及滯洪池 

由於雨水調節池及滯洪池的結構是水槽結構，因此需符合第四章「抽

水站及污水處理廠耐震設計」。 

2. 明渠 

明渠的耐震設計，應符合日本「土地改良事業計画設計基準 設計「水路

工」」的規定。但是，考慮到該結構物沒有覆蓋，下水道管理單位應根據設施

的重要性，包括緊急恢復措施，適當的判斷所需的耐震性能等。 

參考有關「土地改良事業計画設計基準 設計「水路工」」修訂檢討會資料

中，東日本大地震造成的破壞較少，因此耐震設計，係於 2014年制定的設計

指南，如下所示。 

⚫ 2014年制定「土地改良施設耐震設計の手引き」，根據土地改良設施的重要

性，介紹耐震性能，並根據地震規模之設計方法。 

⚫ 在研究東日本大地震(H24.3.28)的關鍵設計問題後， 

① 在水道中，由於地震運動，接縫發生位移或突出，但並未發生大範圍的

通水機能損失。 

② 在自來水水道隧道中，枥木縣及福島縣有六個地方發生裂縫及坍塌，但

沒有造成致命的損害，因之可根據該指引為基本檢討設計。 

3.7.4污水壓力管及排泥管 

下水道壓力管及排泥管的設計，應考慮以下各項。 

1. 最好使用複數管線，將它們埋設於不同的路線，然後設置連接管。 

2. 在例如橋梁及橋梁之類的地方，應為撓性接頭，其構造應確保不會因波浪

力，而造成損壞或脫落。 

3. 有關管線及配件的耐震設計，請參考供水設施的耐震設計。 

解說： 

1. 複數管線設計 

在地震發生時，由於地面位移，管線中也會產生相當大的應力，因此有必

要提供可以應對這種應力的管線結構。特別是，除抵抗地面變形及撞擊的管線

強度外，還必須檢查接頭的強度及其彈性，並選擇能夠整體承受的管線類型。 

污水壓力管及排泥管甚具重要性，與重力管不同，它們在損壞時會對輸水

功能產生很大影響，而且污水及泥漿溢流的風險很大。因此，建議重要的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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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及排泥管，要安裝兩複數以上，使它們具互換並具有耐震性能的接頭結構，

如圖 3.41。 

另外，盡可能選擇分別的路線，並在多個地方提供聯絡管線，即使由於地

震造成的損壞，也可以將其影響最小化，可以透過控制閥將其切斷。 

 

 

 

 

 

 

 

 

 

 

 

 

 

 

 

 

 

 

 

 

 

圖 3.41  球墨鑄鐵管耐震接頭範例 

 

2. 在橋梁及橋梁之類處的設計 

在抽水站及污水處理廠的橋梁與結構之間的連接點處，由於地震發生時，

結構物及管線的耐震性能差異很大，提供撓性撓性接頭或連接環是有效的。另

外，在長距離的軟弱地質上鋪設管線，或在地面上沿管線突然變化的地方，為

處理沉陷不均、地震及液化，應在適當的位置，提供具有所需耐震性的撓性接

頭或連接環，如圖 3.42及表 3.15。 

橋梁延伸段的地方，結構物應確保不會因波浪力，而造成損壞及脫落。 

 橡膠圈 

壓輪 橡膠圈 

橡膠圈(直管用) 

橡膠圈 

橡膠圈 

橡膠圈 壓輪 

壓輪 

ロックリソク 

螺栓 

鎖環 

鎖環架 

鎖環 

調整環 

ヤットボルト 

備用環 

鎖環 

螺栓螺母 

推入口 

推動部位 管座 

螺栓螺母 備用環 

鎖環 

固定螺栓 

鎖環 

鎖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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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  橋梁附裝固定架的範例 

 

由於處理設備內部的地面，通常在建造結構物時被開挖然後掩埋，因此必

須考慮鋪設管線的基礎。當在路堤之類的鬆散地質上鋪設時，必須採取如固定

結構物或提供足夠基礎的措施。 

另外，還必須考慮防止沖刷的對策。 

3. 配管及配件的耐震設計 

有關 Level 1 地震動及 Level 2地震動的耐震設計，請參考日本「水道

施設耐震工法指針・解説」。 

3.7.5連接管 

連接管的結構，原則上較容易恢復。對於被認為特別重要的地方，應考慮

地震構造。 

解說： 

一般認為，即使被地震破壞，與本管連接覆土較淺的連接管，一般較容易恢

復，但是在東日本大地震中，由於大範圍的液化，導致接頭滑出或推入，而導致

本管損壞、本管被拔出或推入被發現。結果，沉澱物流入本管中，阻礙污水的流

動，並造成如路面塌陷之類的二次災害，如圖 3.43。 

應檢查連接管，以確保與本管的連接，以及連接管與連接管之間的接頭不脫

落。因此，被認為特別重要的位置，例如從做為防災基地設施接受排水的位置，

由於地面及地面覆蓋條件，而需要時間恢復的位置等，如圖 3.44。建議將連接管

的配件插入較長的位置，並透過使用撓性接頭吸收位移，來與本管間的連接具有

撓性。 

另一方面，在許多發生周圍地質土壤液化的區域中，很多住宅土地路面下陷，

公共管線及連接管線脫落。連接管線的損壞，會導致地下水的滲入及沉積物的流

入，這會阻礙本管的流動，並引起例如路面塌陷等二次災害，因此必須注意安裝

位置及深度。建議與都市發展部門，一起考慮增建地下建築物的深度，並考慮抬

撓性接頭等 
撓性接頭等 

環鏈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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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面或安裝較深的公共陰井，以使結構易於恢復，即使土地塌陷也是如此。 

如果本管埋在較軟弱的地質或地下水位較高的地區，則應在與本管平行較淺

深度處，安裝支管(維修管)，如圖 3.45。其中還採用一種方法，將連接管連接到

該支管，並連接到本管的人孔，這種結構可以減少與本管的連接點之數量，並且

具有防止液化時，沉澱物流入本管的功能。 

 

表 3.15  撓性接頭(鋼管及鑄鐵管)範例 

分類 種類 概略構造 變位主要材質 變位特性 

摺
動
形 

交
叉
型 

 

橡膠圈 

伸縮、偏心

可動、扭曲

吸收用 

波
浪
形 

不
銹
鋼
伸
縮
型 

 

不銹鋼層 

橡
膠
伸
縮
環
型 

 

補強韌帶型層 

橡
膠
形 

橡
膠
剪
力
特
性
型 

 

橡膠楔塊 

橡
膠
伸
縮
特
性
型 

 

橡膠套環 

 

 

外筒銅絲 

主環橡膠 

內筒銅管 內筒階梯鋼管 

不銹鋼波紋管 本管 

斜楔部 

外筒 

外殼 

橡膠圈 內筒 

外覆橡膠 

內層橡膠 

外管銅管 補強橡膠 

補強橡膠 
預防分離措施 

防護罩 

外覆橡膠 

內層橡膠 

端部補強韌帶 

內面橡膠 

補強橡膠(徑向) 

補強橡膠(交叉) 

珠線 圓形環 

側管 

止脫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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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計算連接管的耐震性時，根據本管的重要性，應考慮以下各項與本

管的連接以及連接管的接頭。計算方法遵循承插接頭的概念，並使用公式(3.2.9)，

進行承插接頭的計算。 

1. 重要管線連接之連接管(用於 Level 1地震動及 Level 2地震動) 

(1) 地震引起與本管的連接部脫出量 

(2) 地震引起連接管及連接管線接頭的脫出量 

2. 其他管線連接之連接管(用於 Level 1地震動) 

(1) 地震引起與本管的連接部脫出量 

(2) 地震引起連接管及連接管接合部的脫出量 

 

  

從連接管起的本管損壞 連接管的插入造成損壞 

 

連接管的脫出 

圖 3.43  廣域液化所損壞的連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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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壞状況)                            (耐震對策) 

 

 

 

 

 

 

 

 

 

 

 

 

 

 

 

圖 3.44  連接管線的損壞及地震措施 

 

3.7.6水管橋 

水管橋的耐震設計，根據下列對策進行。 

1. 功能性思維 

功能性思維，係指供水設施等的耐震設計。 

2. 上層構造思維 

上層結構的思維，係指參考道路橋梁的耐震設計及供水設施的耐震設

計。 

3. 下層構造思維 

下層構造思維，請參考第 4.2.9節至第 4.2.13節，或道路橋梁的耐震設

計。 

4. 連接橋梁 

連接到橋梁時，要確保橋梁具有耐震的結構，必要時裝置撓性接頭，確

保結構不會因波浪力，而造成損壞或掉落。 

解說： 

以橋梁的形式橫渡河流的水管橋，是最重要的管線設施之一。根據其結構類

型，水管橋大致可分為跨徑水管橋及加勁水管橋。考慮管線直徑、跨度長度、重

量、基地條件、景觀和諧度及其他因素，選擇結構的類型。 

 
 

 撓性接頭 
陰
井 

陰
井 

破損 

推入造成的

損壞 

插入較長的位置 

人孔 

連接管 

撓性接頭 

撓性支管 
本管 

本管 本\管 脫離 
龜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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マンホール 

 

 

 

 

 

 

 

 

 

 

 

 

 

 

 

 

 

 

圖 3.45  分支管線連接範例(本系統為日本合流式) 

 

在對水管橋進行耐震設計時，應充分考慮過河處的位置及高度，結構類型、

規模、位置條件及基地條件等，並與河道管理單位等充分協商，參考道路橋梁作

法。 

在預計會發生海嘯的河流中，有時會發生因海嘯而導致水管橋溢漏的情況，

因此應考慮下方穿越，如果有困難，則考慮雙管化、環狀化或成環狀佈設。 

1. 功能性思維 

如果在橋梁前後的管線坡度或覆土沒有問題，則可採重力流。當穿越條件

有很多限制時，才用壓送方式。 

在重力流類型的情況下，本設計及解說可做為一種固定方法來使用，但在

壓送型式的情況下，請參考日本「水道施設耐震工法指針・解説」。 

2. 上層構造思維 

上層構造應考慮以下項目。有關詳細資訊，請參考日本「道路橋示方書・

同解説 Ⅱ鋼橋構造編」及「水道施設設計指針」。 

(1) 內部水壓 

(2) 溫度變化引起的構件伸縮 

(3) 自重 

(4) 風載重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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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浮木、其他流下物體或船隻碰撞，而產生的碰撞載重 

(6) 維護管理走廊及其維護所需的負載 

(7) 積雪及防止在多雪地區及寒冷地區凍結的措施 

(8) 空氣閥的安裝(橋的最高位置) 

(9) 容許位移量 

(10) 防鏽蝕措施 

(11) 施工環境 

(12) 經濟性等 

另外，地震期間橋梁及地質的行為不同，應力集中發生在從地面升起部分

附近，由於管線可能會在管線之間的接頭處脫落，因此需要提供撓性接頭，以

吸收位移並減少應力。另外，應提供適當的防墜裝置。 

3. 下層結構思維 

下層結構應考慮以下項目。有關詳細資訊，請參考第 4.2.9節至第 4.2.13

節，或參考日本「道路橋示方書・同解説 Ⅳ下部構造編」。 

(1) 上層構造物載重 

(2) 地質結構及支撐深度 

(3) 地質的差異沉陷及側向移動 

(4) 土壓力，水壓，浮力，負摩擦(負摩擦力) 

(5) 橋台，橋台基礎，套筒壁結構 

(6) 支撐結構 

(7) 因浮木、其他流下物體或船隻碰撞，而產生的碰撞載重 

(8) 施工環境 

(9) 經濟性等 

地震發生時，應考慮土壤液化及液化對策，過高的間隙水壓力，對基礎的

影響及支撐部的位移等。 

4. 關於連接橋梁 

如果要使用支撐架等固定在橋梁上，應諮詢橋梁管理單位及河川流管理

單位等，以確保橋梁本身所需的耐震性能。必須採用適當的配件結構及牢靠的

管線固定方法，以使支撐配件在地震中不會掉落或折斷。如果要安裝在預計會

發生海嘯的區域，應在橋的上游安裝，以免受到波浪力的破壞或掉落橋台。 

3.7.7人孔型抽水站(抽水人孔) 

如果在地震災害中，抽水站停止運轉，則人孔抽水站有污水溢出風險。因

此，需考慮以下項目。 

1. 進出流管線的可撓性 

2. 防止人孔上浮 

3. 設備的支撐及固定 

4. 確保多層互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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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人孔型抽水站做為小型抽水站，在污水輸送擔負重要作用。在東日本大地震

中，液化導致流出口的撓性接頭損壞，海嘯導致控制面板遺失，停電阻斷污水的

供應，使污水難以泵送而造成溢流。 

 

 

 

 

 

 

 

 

 

       人孔抽水站損壞情況               人孔抽水站損壞(配電盤損壞) 

      (出處：會津若松市)                   (出處：釜石市) 

圖 3.46  人孔型抽水站損壞 

 

1. 進出流管線的可撓性 

人孔型抽水站，通常在出口處具有撓性接頭。進水管通常埋在很深的地

方，如果採用推進方法將它們連接起來，通常可省略撓性接頭。人孔型抽水站

配備有進水擋板，如圖 3.47，以防止污水溢入泵站。如果流入管不具可饒性，

則將流入管被推入，進水擋板會掉落，結果可能會損壞抽水站體。 

因此，人孔型抽水站，不僅具有確保流出管，而且還確保流入管的可撓性

之結構。 

2. 防止人孔上浮 

人孔型抽水站的內部空間尺寸，比管線連接處的普通人孔大。因此，在發

生液化時，因結構體的浮力而容易上升。 

關於防止人孔上浮現象，請參考第 3.8節液化對策。但是，根據構造方法

的不同，將過大的孔隙水壓力引入人孔內部的方法，可能會導致細小的泥砂流

入並堵塞抽水站，應採取措施以防止液化沉澱物進入站體內部。 

3. 設備的支撐及固定 

有關人孔型抽水站內抽水機及管線的支撐及固定配件，請參考第 5.2 節

支撐、固定及管線。 

4. 確保多層互補功能 

由於人孔型抽水站需要電源，因此必須防止控制面板等，因浸水等因素而

損壞，或在斷電期間無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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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  人孔型抽水站(參考圖) 

 

最好將控制面板安裝在預期的淹沒深度以上，但也不希望將其安裝在會

干擾日常管理的高度上。由於這個原因，已經使用通用性很強的控制面板，並

且已經開發使之易於更換的技術，即使由於洪水而導致故障，或將控制面板安

裝在地下也是如此。如果可以確保水密性，則可在地下安裝控制面板，惟需要

考慮採取措施，避免長期停電，如圖 3.48。 

即使抽水機體損壞，如果同一個城市中存在相同的型號，並在災害中倖存

下來，由於可以進行轉移，因此預先創建設備分類帳，並掌握已安裝的設備非

人孔蓋 

調整層 

斜壁 

直壁 

電線管 

水中電纜 

槽內配管 

撓性接頭 

撓性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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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水閥(球閥) 

進流管 

導管 

進水擋板 

底座 

著脫彎頭 

著脫式污水沉水泵 

起重鍊條 

浸入壓力式水位計 

或氣泡式水位計 

浮球開關 

(備用) 

踏步 

底座結塊 

泵底板 

(予旋回槽,釜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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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在相鄰市政當局和已簽訂支援協議的市政之間，共享訊息是一種有效

的方法，因為在發生害難時，可以迅速做出回應。 

對於人孔型抽水站，除儲存備用設備，及將設備從其他完好無損的設備中

轉移(多層附加功能)外，為即使設備損壞也能快速恢復，制定可靠的 BCP 計

畫，例如採取措施確保電力供應等，愈顯重要。 

 

 

 

 

 

 

 

 

 

 

 

 

 

 

 

 

 

 

 

 

 

 

 

 

圖 3.48  人孔型抽水站的海嘯對策範例 

3.8土壤液化對策 

3.8.1管線設施液化對策之基本方針 

如果管線設施周圍之地質，或以明挖施工之回填土存有液化的風險，應檢

討以下事項。 

1. 液化之判斷 

2. 液化對策 

浸入壓力式水位計 

或氣泡式水位計 

出流管 

著脫式污水沉水泵 

組立式人孔 
浮球開關 

(備用) 

透過發電機等外部電源 

備用 

控制盤 

保護盒 

電線導管 

(3或 4) 
1 個電線導管 

(3)  1雙相 

1 單相 

1 NTT 

電線導管 

電線導管 

支線 

E3(安全用) 

控制盤基礎 

開關面板 

電力公司 

(200V,100V) 

NTT 

混凝土柱 
(8～10m) 

(安全用) 

E3(電源用)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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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2011 年日本東北地方發生的太平洋地震，從東北地方到關東地區的廣大範

圍，都有土壤液化發生，特別是在東京灣岸邊的海岸垃圾填埋區及舊河川的垃圾

埋填區，造成管線設施嚴重的損害。 

周圍地質的液化，會使管線設施周圍的道路，包括住宅地面的區域或全面發

生液化，管線的脫出，會造成人孔及陰井等設施堆積砂土，及人孔本體位移等損

害之發生。 

土壤液化損害，不僅由周圍地質的液化引起，也會由回填土的液化引起。在

2004 年的日本新潟縣中越地震，有 1,400 多個人孔突出路面，這可能是由於回

填土液化造成。在某些情況下，也有人孔突出地面超過 1 m，會發生車輛與突出

的人孔碰撞造成的損壞。此外，由於路基下面的回填土液化，造成的管線設施下

陷及砂土流入之損壞，以及第 2.4.1節土壤液化對下水道設施的影響。圖 2.4所

示的管線設施的上浮機制，導致道路塌陷，並出現交通中斷等交通障礙。 

基於上述情況，在管線設施的耐震設計中，必須考慮周圍地質或回填土的液

化。 

1. 液化之判斷 

周圍地質或回填土液化的判斷如下： 

(1) 周圍地質液化之判斷 

周圍地質液化的發生，如第 2.4.2節土壤液化的判定中，所述的液化

抵抗率 FL值來確定。液化判斷所需的資料，以「重要幹管」及「其他管線」

分別進行以下之調查及收集。 

① 重要幹管 

根據第 2.2.1節進行調查，並獲取必要的資料。特別是在容易液化

的區域，最好根據第 2.2.4節地質及地質，進行地質調查。此外，由於

地下水位是設計的重要因素，因此需從附近的觀察井等收集數據，如果

地下水位變動很大，設計之地下水位應考慮其變動性。 

② 其他管線 

由於「其他管線」的分佈很廣，很難對每條管線進行土質調查。因

此，建議從目標區域周圍的既有數據中縮小，至可能發生液化的區域，

並在必要時進行調查。 

此外，以下幾種方法，可以粗略地掌握可能發生液化的地方，因此

在區域特性、地形及地質等調查時，加以參考。 

A. 液化風險圖 

當由政府機關等發布液化風險圖時，可以根據該訊息概略地判

斷是否發生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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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9  液化風險圖例 

 

B. 地質條件 

滿足以下所有條件的土壤層，可能會發生液化： 

(A) 飽和土壤層，其地下水水位距地面 10 m以內，深度距地面 20 m

以內。 

(B) 細粒含量 Fc為 35％以下的土層，或 Fc超過 35％，但塑性指數

為 15 以下的土層。 

(C) 50％粒徑 D50為 10 mm以下，且 10％粒徑 D10為 1 mm以下的土

層。 

C. 地形條件 

如表 3.16，地形有發生液化的可能性。此外，日本「液状化地

域ゾーニングマニュアル」提供更詳細的微地形分類，以確定液化

可能性的標準，應予以參考。 

D. 砂粒徑分佈(粒度累積曲線) 

在日本「港湾の技術上の基準同解説」中，將砂的粒徑累積曲

線與圖 3.50進行比較，並指出如果落在適用範圍內，則可能會發生

液化。 

 

表 3.16  可能液化的地形分類 

區    分 地  形註) 條  件 

(A)液化可能性高的地區 既有河道、舊河道、舊水域填埋的土地、填土區 

(B)有液化可能性的地區 (A)、(C)以外的沖積低地 

(C)液化可能性低的地區 台地、丘陵、山地、沖積扇 

註：根據地形形成過程分類的細部地形也稱為「微地形」。 

 

液化可能性
高
有點高
低
極低
不會發生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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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30) 

根據均勻性係數的大小，使用圖

3.50。均勻係數大約以Uc=D60/D10=3.5為

基準。 

式中，Uc：均勻性係數，D60：60％的

粒徑，D10：有效粒徑(10％的粒徑)。 

在「可能液化」範圍之外的粒徑累積

曲線中，所在的土壤確定不會被液化。 

在粒徑累積曲線超出「可能液化」的

範圍等難以分類的情況下，必須使用重

複三軸試驗等適當的方法，進行黏土側

的預測及判斷方法。在礫石側，當透水

係數被確認為 3 cm/s或更大時，可以

確定不會發生液化。然而，在這種情況

下，如果在土壤層上，存在透水性差的

土壤層，例如粘土或淤泥，則將其視為

「可能液化」範圍內的土壤。另外，要

獲得 3 cm/s 較大透水係數的透水試

驗，是一種特殊方法。在難以測定透水

率時，可以通過粒徑間接地進行求得，

但是在使用時，需要注意該土壤層，是

否含有微細粒子等土壤特性。 

 

圖 3.50  可能液化的範圍 

 

(2) 判斷回填土液化可能造成的損害 

軟粘性或泥煤地質，即使其周圍是非液化的地質，如果預估回填土壤

的地下水位，在雨天也會持續或暫時增加，則可能發生液化。因此，為防

止液化的損害，有必要確定回填土液化的可能性。這對於既有管線設施的

耐震診斷尤其重要。 

根據過去的破壞情況，當滿足以下所有條件時，很可能會發生回填土

的液化。 

① 地下水位高(GL-3m以內)時。 

② 埋設深度較深時(管線的覆土深度大於 GL-2m，且在地下水位以下)。 

③ 當周圍地質較軟弱時(如鬆散的砂土層(通常 N值≦15)、軟弱性粘土層

(通常 N值≦7)等)。 

④ 當使用易於液化的回填材料時，例如砂..等。 

表 3.17 總結基於微地形分類的周圍地質或回填土液化的可能性，可

以粗略地檢討液化造成損壞的可能性。該表基於日本「微地形から見た液

通
過
質
量
百
分
率
(
%
)

黏土 淤泥

極可能
液化

可能液化

均勻係數小的砂 Uc＜3.5

通
過

質
量

百
分

率
(%
)

極可能液化

可能液化

黏土 淤泥

均勻係數大的砂 Uc≧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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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化可能性の判定基準」31)，依地形判斷基準，可能由地形較平緩的沖積

扇、濕地、後沼澤及台地之低漥地等回填土的液化，而造成損壞。 

2. 液化對策 

如第 2.4.1 節液化對污水處理設施的影響，經由圖 2.4 上浮機制引起管

線設施的上浮、壓密引起的下陷及砂土的堆積等作用，導致如圖 3.51 的管線

設施變形，可能會減低管線流下的功能。 

 

圖 3.51  液化引起的管線上浮及下陷 

 

(1) 周邊地質的液化對策 

如果周圍地質可能會發生液化，則必須檢討液化的對策。但是，周邊

地質的液化對策，不僅限於下水道設施，而且因為對策範圍很廣，需要與

道路管理單位、城鎮建設等有關部門，以及其他公司合作。此外，僅單獨

的下水道設施液化對策，對策的範圍比實際發生液化的範圍窄，可能會發

生對策無法充分發揮的情形。因此，最好與相關部門充分協商後，採取有

效的液化對策。液化對策的具體示例，如第 3.8.2節。 

(2) 回填土液化對策 

如果回填土發生液化，則存在因交通障礙(如因管線設施的上浮及下

陷，而導致道路坍塌)而造成二次災害的風險。因此，根據埋設管線設施

的道路等重要性，來考慮對策的優先次序，並採取有效率且具有效果的液

化對策。 

 

路面下陷

上浮

下沉 土砂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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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微地形分類為基礎的回填土液化可能性 

微地形 
液化損壞的可能性 

分類 細分類 

谷底平原 
扇狀地形的谷底平原 小 

三角洲的谷底平原 中 

沖積扇 
坡度大的沖積扇，沖積錘 小 

坡度平緩的沖積扇* 中～大 

自然堤防 

自然堤防 中 

相對高度較小的自然堤防自
然堤防周圍 

大 

點欄(蜿蜒狀態) - 大 

後沼澤* - 大 

舊河道 
新的(明確的)舊河道 大 

古老的(不明確的)舊河道 中～大 

舊池沼 - 大 

濕  地* - 大 

河川平原 
砂礫地質的河川平原 小 

泥砂地質的河川平原 大 

三角州 - 中 

砂  州 
沙州 中 

沙礫州 小 

砂  丘 
沙丘 小 

沙丘盡頭平緩的斜坡 大 

海  灘 
海灘 小 

人造海灘 大 

砂丘間低地，堤間低地 - 大 

開墾土地 - 中 

堆填區 - 大 

湧水地點(帯) - 大 

填土區 

沙丘及低地邊界附近的填土區 大 

鄰近懸崖或陡坡的填土區 大 

山谷平原上的填土區 大 

低濕地上的填土區 大 

開墾土地上的填土區 大 

其他填土區 以原始地形為準 

台地，段丘 

上位面 小 

中位面 小 

下位面 小 

低位面* 中～大 

註：在日本「微地形から見た液状化可能性の判定基準」31) 中，增加假設回填土

液化造成破壞的地形。 

符號氺：表示該地形周圍地質液化的可能性為小～中，但回填土液化引起損

壞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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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周邊土壤液化對策 

在與道路管理單位協議調整後，考慮地質特性、地下水位、現場特性、使

用管材及工期之後，採取周圍地質的液化對策。 

1. 液化對策概述 

2. 液化對策 

解說： 

1. 液化對策概述 

對應 Level 1 地震動，防止周圍地質液化對管線設施造成損害的對策，

於明挖施工時，可採用不會發生液化的回填方式。即使原始地質不易液化，但

如果原始地質較軟弱且地下水位較高，回填土本身亦可能會液化，則須採用不

會發生液化的回填方式。 

對於 Level 2 地震動，將以與 Level 1 地震動相同的方式，檢討回填土

的對策，並在必要時採取例如改善周圍地質的對策。 

一般在檢討由於周圍地質液化引起的上浮情形時，須考慮上浮的安全係

數，請參考以下文獻予以確認。 

(1) 矩形箱涵 

「共同溝設計指針」9)。 

(2) 人孔 

第 6.4.3 節簡易診斷實施方法。 

(3) 其他 

檢討圓形管及小管徑管線上浮的方法，包括在土壤液化時，評估管線

上覆土層的抗剪切強度的方法，以及用覆土深度與管線外徑比值，來評估

上浮量標準的安全係數。「下水道施設耐震計算例 管路施設編」4)示出基

於「水道施設耐震工法指針解説」
1)
中描述的方法之計算例。 

防止周圍地質液化及減少破壞的概念，如表 3.18，可以據此選擇適合

的工法。 

日本東北的太平洋地震，嚴重破壞管線設施，周圍大範圍的土壤液化，

造成例如主幹管堵塞的破壞，特別是因管線接頭分離而導致的泥砂流入。

因此，使管線接頭具有撓性，是一種有效應對周圍地質液化的措施，如第

3.7.5節。此外，通過管線設施的網絡化之替代及補充措施，以及埋設深

度的檢討，也可被視為有效措施。 

3.8.3回填土的液化對策 

回填土的液化對策，包括「回填土的固化」、「碎石回填」及「回填土的壓

實」。 根據管理標準、設計及施工注意事項等選擇工法。 

1. 回填土的固化 

2. 碎石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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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填土的壓實 

解說： 

明挖施工引起的回填土液化，在管線設施遭受地震破壞中尤其明顯，因此應

採回填土的液化對策。基本上，如果採取液化對策，則無需檢討管線設施的上浮。 

在回填土液化可能造成損壞的區域鋪設管線時，應考慮地質的特性、現場條

件及管材等。在與道路管理單位協調後，原則上可採取以下對策。若已參考第

3.8.4節液化對策的選擇及評估方法進行評估，則可採用已單獨確認對策效果的

施工方法。 

回填土的液化對策，包括以下內容，如表 3.19。 

1. 回填土的固化 

在回填土中添加固化劑，可以防止液化。通常在開挖的土壤或購買的土壤

中，添加水泥或水泥系固化劑等，或在開挖的土壤中，添加可固化的生石灰或

焚燒的灰燼，以使其固化。 

2. 碎石回填 

以碎石及其他具有高透水性的材料回填，可以消散地震中產生的過大孔

隙水壓力，並防止液化及破壞。 

3. 回填土的壓實 

充分地壓實回填部分，可增加對回填部分抗液化的剪切阻力，並且防止由

於液化及上浮造成的損壞。 

依實驗及過去的地震破壞調查已經證實，各種工法都可以有效做為液化

對策。然而，仍須根據地質條件等的適用性，以及正確的施工及品管要求，在

仔細考慮包括施工的可行性之後，選擇一種合適的工法。 

其中，回填土的壓實度，依土壤的性質及壓實方法不同，會有很大的差異。

因此，特別精確的施工及品質管理非常重要。在地下水位高的情況下，難以確

保規定的壓實度，因此在可以接受現場條件的情況下，應採用 1.或 2.。 

1. 回填土的固化 

(1) 管理標準 

使用水泥等改良土時，水泥等固化劑於現場以鏟斗機(backhole)拌合

的添加量，應確保平均單軸壓縮強度(28 天強度)為 50～100 kPa。在實驗

室測試中的平均單軸壓縮強度(28天強度)，標準值為 100～200 kPa。但

是，水泥添加量與現場單軸壓縮強度之間的關係，主要取決於現地條件，

例如現地原有土壤類型、施工中的混合及改良劑投入方式等。水泥的量及

施工方法，可以通過實驗室測試等來確定。可以藉由現場施工測試，來決

定固化劑(或水泥等)所需的量及施工方法，但還是需要經由實驗室測試來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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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參考)周邊土壤液化對策工法一覽表 

分類 
液化防止對策 

壓實固化 抑制過高的孔隙水壓 

適用設施部位 小管小型人孔 大管大型人孔 小管小型人孔 大管大型人孔 

方法 

概要圖 

地下水位以下之回填部分，予以壓實及固

化，以防止液化。 

 

例如用水泥或石灰之類的固化劑

改善設施底板下方或側方的地質，

以增加土壤的剪切強度並防止液

化。 

 

用在地下水位以上具有高透水性的材

料(碎石等)回填開挖的部分，以抑制

地震時過大的孔隙水壓力。 

 

在周圍建造附有碎石排水管的地下

樁，將高於地下水位的孔隙水排入人

孔中，因而抑制地震過程中孔隙水壓

力。 

 

對策效果 

 具有高的防止上浮效果，因為它防止回

填部分的液化，並且藉由重量抵抗周圍

地質的液化。 

 在地質軟硬度快速變化處，可有效防止

人孔與管線間的脫出以及減輕應力。 

 因為周圍的地質變成非液化層，

所以效果很好。 

 除液化對策外，在地質軟硬度快

速變化處，可有效防止人孔與管

線間的脫出以及減輕應力。 

 可抑制地震時周圍地質及回填部分

過大的孔隙水壓力的產生，是具有

較高的防上浮效果的對策。 

 可抑制地震時周圍地質及回填部分

過大的孔隙水壓力的產生，是具有

較高的防上浮效果的對策。 

設計施工問題 

 考慮防止液化損壞及再開挖性，確保強

度。 

 採用在壓實及固化過程中，不會液化的

材料，並進行施工管理。 

 徹底檢討防止地面液化及設施

上浮的改良範圍。在底板下方進

行改良的情況下，最好將結構插

入約 1 m。 

 如果目標層較深，則改良範圍也

要擴大，工程規模較大。 

 回填時，請使用已確認具有排水效

果的材料(碎石等)。 

 還有一種方法是在人孔中安裝壓力

閥，將壓力過高的孔隙水排入人孔

內。 

 須檢討滲水性功能的維持，例如碎

石的堵塞。 

 存在如碎石堵塞等維持透水性的問

題，因此須考慮適當的結構，例如排

水管的尺寸及安裝長度。 

 對於管線，請考慮放置排水管，避免

使用分支管及用戶接管。 

 還有一種方法是將排水管連接到人

孔並排入人孔。 

下水道管線設

施的適用性 

適用於相對較小的管線設施。 適用於無法僅通過回填對策處理

的大型管線設施。 

適用於相對較小的管線設施。 適用於相對較大的管線設施。 

環境問題 
由於對其他單位的建築及埋設等的影響，

因此必須維持較低的再開挖強度。 

當規模變大時，擔心會影響周圍的

結構。 

如果排水裝置是在道路上或是人行道

上，則需要與相關單位進行協調。 

如果排水裝置是在道路上或是人行道

上，則需要與相關單位進行協調。 

壓實

固化

非液化層

從側面
注入

碎石等

非液化層

地下樁
(排水)

人孔內
排水

上部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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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參考)周邊土壤液化對策工法一覽表(續) 

分類 
液化防止對策 

接頭 重量化 防止土壤移動 基樁 地錨 遮斷壁 

適用設施 
部位 

人孔與管線連接處 
管及管間的接頭 

小管 
小型人孔 

小管 
小型人孔 

大管 
大型人孔 

大管 
大型人孔 

大管 
大型人孔 

方法 

概要圖 

安裝撓性接頭，可減少因
液化引起的上浮、下陷及
側向移動等，在本體中產
生的應力。 

 

增加混凝土基礎等的重
量，或在人孔上部安裝配
重構件，以防因孔隙水壓
力過大而上浮。 

 

將網子包裹在人孔及管
線周圍，以抑制液化過程
中，回填土(砂)的移動並
減少上浮。 

 

基樁可以抵抗由於孔隙
水壓力過大，而引起的上
浮。 

 

錨從底板打到未液化的
支持層，可以抵抗由於孔
隙水壓力過大，而引起本
體的上浮。 

 

留下例如鋼板樁及排樁
之類的高剛性材料，以防
止土壤流入管線及人孔，
並減少上浮。 

 

對策效果 

 通過撓性接頭的變位，
消散地震能量。 

 例如上浮之類的位移，
可以在撓性接頭的允
許值內進行處理。 

 對緩及本體所受應力
有效果，亦可有效地增
強其他液化對策。 

 通過增加本體重量，來
抵抗過高的孔隙水壓
力是減少上浮的有效
對策。 

 抑制液化引起的土壤
移動，是減小上浮的有
效對策。 

 基樁的反作用力可抵
抗作用在管線設施上
的多餘孔隙水壓力等
外力。 

 這是一種可以可靠地
應對下陷及上浮的對
策。 

 因為管線設施是用錨
固定的，這是防止上浮
的有效對策。 

 它具有減少因周圍地
質或回填土液化，引起
的上浮損壞的效果。 

 用遮斷壁將管線設施
包圍起來，並在周圍的
土壤液化時，抑制土壤
的變形及圍繞，來減少
上浮。 

 防止在地質突然變化
處以及人孔及管線間
的連接處脫出。 

設計施工
問題 

 預估因液化引起的位
移量並選擇相應的撓
性接頭。但是，當地質
條件複雜時，很難預測
位移量。 

 如果變位量大，必須檢
討是否可以確保流下
的功能。 

 利用重量抵抗過高孔
隙水壓力，因此僅須處
理單位重量。 

 避免因重量不平衡而
導致不均勻沉陷。 

 在管線的情況下，後續
的用戶接管變得困難。 

 效果因網目尺寸及砂
子粒徑間的關係而異，
須選擇適當的組合。 

 如果開挖寬度較窄，可
以考慮適當地纏繞網。 

 由於網不能纏繞在用
戶接管的預期位置，因
此請仔細考慮纏繞位
置。 

 這是一種非常可靠的
措施，由於樁的抵抗
力，可以防止上浮、沉
陷及側向移動。 

 檢討由樁頭支撐的 RC
基礎結構。 

 選擇樁時，要考慮樁體
產生的負摩擦。 

 地錨的錨固層(非液化
支撐層)可經由調查確
定。地錨可以與鋼索以
及桿一起使用。 

 容納錨頭的底板具有
堅固的結構，可以在上
浮過程中承受舉升壓
力。 

 利用留下的既有臨時
擋土。 

 遮斷壁紮根於非液化
層及支撐層。 

 遮斷壁的設計應考慮
到作用於臨時擋土的
土壓力及水壓力等的
影響，以及地震時土壓
不平衡的影響。 

 因支管或用戶接管的
連接受到阻礙，適用範
圍受到限制。 

下水道管
線設施的
適用性 

 適用於液化引起位移
較小的情況。 

 由於彎曲後管線的設
計流量及自清能力可
能會降低，因此需要事
先檢討。 

 儘管其具有減輕上浮
的作用，但是如果由於
重量增加而引起的載
重持續作用於人孔，則
存在下陷的擔憂。 

 適用於相對較小的管
線設施。 

 經由適當的選擇網及
砂，可以達到預期的效
果。 

 適用於相對較小的管
線設施。 

 適用於相對較大的管
線設施。 

 適用於相對較大的管
線設施。 

 適用於相對較大的管
線設施。 

環境問題 

 如果佔有範圍須再往外
擴展，則須與相關單位進
行協調。 

再開挖可能會損壞網，須
與相關單位進行協調。 

施工期間存在振動及噪
音等問題。 

如果管線設施下方有地
下埋設物，則須與相關單
位進行協商。 

因為會干擾道路維護及
其他公司地下埋設物的
挖掘，須要與相關單位進
行協調。 

 

撓性接頭
配重塊

(混凝土構件)

用網防止

土壤移動

只有水可移

動(排水)

支持層

基樁 基樁

支持層

地 錨

遮斷壁
(殘留

檔土板)

非液化層及支持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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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  周邊土壤液化對策工法一覽表 

回填方法 (1)回填土的固化 (2)碎石回填 (3)回填土的壓實 

概要圖 

地下水位以下予以固

化或以改良土等材料

回填 

以高滲水性材料(碎

石等)回填至地下水

位以上 

回填時以優質土壤

壓實(壓實度約為 90

％以上) 

 

 

 

 

 

回填材料 

現地開挖或購買的土 高透水性材料。 

例如：通過篩選 10％

粒徑(D10)為 1mm以上

的碎石，或確認具有

排水效果的材料。 

優質砂或適合回填

的現地土壤 

施工管理 

確保強度已考慮防止

液化損壞及再開挖。 

例如，現地的單軸壓

縮強度的平均值為

50～100 kPa。 

援用道路管理單位

的標準。 

例如：確保壓實度為

90％以上。 

壓實度為 90％以上。 

請注意：即使壓實度

在 90％以上，若周圍

屬軟弱地質時，也有

發生液化的實驗案

例，因此有必要注意

局部特性。 

特  色 

回填部分是非液化

層，因此對抗液化的

效果大。 

消除人孔及管線附

近多餘的孔隙水壓

力，因此對抗液化的

效果大。 

通過進行充分的壓

實，可以減小回填處

的多餘孔隙水壓力。 

如果地下水位高，請

密切注意其應用。 

增至「下水道地震対策技術検討委員会報告書」
32)
 

註：須遵循道路管理單位的回填標準。 

 

在施工土壤中添加石灰、石灰系固化劑及焚化底灰等，以改善強度及

一致性，來進行地質改良的情況下，必須檢討防止液化損害所需的抗剪切

強度，來決定固化劑的添加量。此時，在重複性的三軸強度比中，必要的

抗剪切強度，應為約 0.4 或更高。須注意，使用石灰或石灰系的固化劑之

地質改良，強度特性取決於要備添加改良藥劑土壤的特性。 

(2) 設計與施工注意事項 

① 除藉由在施工土壤中添加石灰等之地質改良外，適度的混合及壓實，可

以獲得規定的強度(50～100 kPa的單軸抗壓強度)，則做為液化對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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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可以將其視為固化的回填土。此外，使用以流體化處理土壤或

自硬性穩定劑進行回填，若進行例如適當強度的品質管控，亦可做為回

填土有效的液化對策。 

② 需要進行適當的滾壓，來達到足夠的強度。 

③ 必須考慮地下水位，適當設定需要採取對策的範圍(高度)。此外，須考

慮周圍地質有無液化、經濟效率及施工土壤之積極利用，以選擇適當的

液化對策。 

④ 回填土可能因板樁拉出而鬆動，因此施工時必須注意，不要留下鬆散的

土。 

⑤ 在過去的地震中，回填土的固化因地下水的影響(例如未提供回填土固

化所需的養護時間，以及在臨時放置期間，未能適當的解散固化的改良

土壤)，在某些情況下，由於未達所需的強度而造成損壞。因此，須注

意現場條件來設定強度，並且所產生的強度，依壓實程度會有很大的差

異。 

2. 碎石回填 

(1) 管理標準 

使用透水性高的材料(例如，具有 10％通過粒徑 D10大於 1.0 mm 的碎

石或已確認具有排水作用的材料)。地震發生時，必須將多餘的孔隙水向

上排出，因此，考慮到排水量，應在地下水位以上用碎石等進行回填。此

外，考慮到施工性，管線周圍(管線上方最多 30 cm)可以砂質土回填。 

可以使用具有排水效果的材料，例如排水工法中通常使用的碎石等。

但是，如果周圍地質是砂質土，流入排水管溝的水，可能導致周圍地質的

土壤顆粒進入碎石區，導致周圍地質下陷或阻塞，進而導致排水效果降低。

在這種情況下，建議參考日本「埋立地の液状化対策ハンドブック(改訂

版)」31)，考慮防止堵塞，並選擇適當的材料。 

(2) 設計與施工注意事項 

① 當使用機碾碎石或粒徑調整碎石時，因為可能會混入細粒料，使用時必

須格外小心。在過去的災損案例中，有些是因為使用細粒料(D10≧600

μm)所引起的。因此，必須注意所使用的材料。 

② 關於壓實，應依照適用道路管理等單位的標準，並以夯實機等機具進行

仔細壓實。 

③ 回填土可能因板樁拉出而鬆動，因此施工時必須注意，不要留下鬆散的

土。 

3. 回填土的壓實 

(1) 管理標準 

可以使用優質的砂或適合回填的現地土壤。當使用再生砂做為回填材

料時，基本上必須採取壓實的對策。但是，必須小心，因為根據條件(例

如所用材料的顆粒大小)，它可能被視為用碎石等進行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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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填土的壓實度為 90％以上，通常認為不太可能發生如上浮等

損壞。但是，如果下水道主管機關，通過基於 FL值等的試驗，為液化對策

單獨訂定有效壓實度之規定，則可以依其規定。 

(2) 設計與施工注意事項 

① 如果地下水位高，並且在開挖過程中，可能產生大量的湧水，則將難以

調整回填材料的含水率及壓實度，因此必須採取其他措施。 

② 在周圍土壤為非常柔軟的粘性土壤，即使壓實度為 90％以上，也有液

化引起上浮的實驗結果。同樣地，用火山灰等特殊的土壤回填，也可能

無法揮效果。特別地，當使用如浮石或未風化火山灰等特殊土壤時，在

壓實曲線中，可能不會出現最大乾密度的明顯尖峰，或該尖峰可能會依

壓實條件，而發生顯著變化。這是土壤顆粒的結構特性，例如容易被壓

實破碎。此類情況，須檢討採用其他工法。 

③ 關於壓實，應依照適用道路管理等單位的標準，並以夯實機等機具進行

仔細壓實。 

④ 回填土可能因板樁拉出而鬆動，因此施工時必須注意，不要留下鬆散的

土。 

⑤ 在對管線的側面及頂部進行回填時，因施工空間狹窄，必須注意避免對

管線材料造成衝擊，因此，必須以很小的壓實能量進行壓實。在這種情

況下，重要的是要考慮完成厚度、壓實次數、測試方法及頻率等，以確

保達到指定的壓實度。特別是，由於完成厚度及壓實頻率，受回填材料

及工地條件的影響，因此，在開始施工之前及每當回填材料發生變化

時，都需要在現場進行施工測試並進行設定(參考文獻 4.4)。 

3.8.4液化對策的選擇評估方法 

選擇液化對策時，要考慮防止液化的效果、再開挖的便利性及經濟性等因

素。 

解說： 

液化對策的選擇，取決於地質結構、土壤參數、地下水位等地質的特性、周

圍環境之噪音振動標準、施工條件(例如工作時間限制)及現場的特性。在整理分

析適用性、可靠性、經濟性及可操作性之後，希望從現場適用的方法中進行選擇。 

可從已證明對現場狀況有效的防止液化方法中，選擇適用的工法。但是，有

可能在將來開發出新的液化對策方法，在這種情況下，應考慮防止液化的效果，

例如，採用該新方法時，要在現場進行的試驗項目及頻率，事先對確認的管理方

法，進行徹底調查，並對新施工方法的適用性，進行充分檢討。 

國內有關土壤液化判定，可參考「中央地質調查所土壤液化潛勢查詢系統」

網頁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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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之耐震設計 

4.1總論 

4.1.1耐震設計之基本方針 

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耐震的基本方針，如下所示。 

1. 構造物設計時，應考量地域特性、地質特性、設施特性及類似設施之損害經

驗。 

2. 如地震期間，周邊區域可能發生土壤液化，應採取適當設計對策。 

解說： 

由 1995 年兵庫縣南部地震之破壞情況檢查報告可知，造成破壞之主因，包

括大地震動、液化與側向移動。此外，在 2004 年的新潟縣中越地震中，基礎地

質變形造成水池伸縮縫(expansion joint)的止水帶破裂，構造物的變形與傾斜，

構造物間之連接管線破裂等損壞情形。2011 年東北太平洋大地震中，除地震本

身造成之損害外，後續發生的海嘯對土木構造物、建築結構物、機械及電氣設備，

亦造成災害性的破壞，導致下水道設施長期停止運轉。因此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

的耐震與防海嘯能力，應為重要之設計考量。 

東北太平洋大地震之破壞情況顯示，地震動對土木構造物本體的破壞不大，

另地震後海嘯雖淹沒機電設備，但地震動本身對於機電設備的破壞亦不大。因此

研判，可依既有 2006 年版耐震準則所規定之耐震設計方法進行設計。同樣地，

建築結構物不易受地震動之影響，研判亦可依 2006 年版耐震準則的常規地震設

計方法進行設計。但由於既有設施已開始營運，致後續強化工程施工不易，建議

可逐步進行，請參考第六章「既設管線設施耐震對策」及第七章「既設污水處理

廠及抽水站耐震對策」。 

1. 構造物設計 

在構造物設計中，請參考第 2.2節「地域特性、地形及地質」，依區域特

性、地形、地質及土壤等調查結果進行設計。 

對於下水道設施，必須針對構造物進行連結性考量，且應選擇最適合各

構造物之設計方法，以確保構造物安全。有關構造物的分類，依日本國土交通

省製作之「通達下水道の終末処理場・ポンプ場工事の設計・積算における土

木と建築の区分について(日本大城市分包合同第 119號)」，主要分為水槽結

構物、地下線狀構造物、版狀構造物、複合構造物及建築結構物等類型，如表

4.1及表 4.2。另外，符合圖 4.1所示條件之構造物，被視為特殊構造。 

2. 土壤液化 

如果構造物下方或周圍發生土壤液化，則地下構造物可能會移動、傾斜、

上浮或變形。因此，應採取適當措施。 

 



 

164 

 
圖 4.1  特殊構造物定義 

4.1.2檢查構造物細節 

應避免設計易受地震襲擊的構造物，但對於不可避免的構造物，應從配置

著手，避免設施機能受地震影響。尤其不要在水池內設置伸縮縫。 

解說： 

2004 年新潟縣中越地震，導致水池伸縮縫發生變形、管線接頭彎曲/斷裂，

均對設施機能產生影響。因此，耐震設計不僅需計算地震期間，由於載重引起的

應力度，還必須考量採取必要措施。 

以下設備在地震時較容易受到損壞，故應根據第五章「機械與電氣設備耐震

設計」進行設計。 

1. 底版高度 

如果基礎底板在整體構造物中具有較大的高度差，則應力度會集中在該

部位附近，進而可能造成基樁或構造物損壞。 

構造物的連接： 

(1) 需連結的構造物，基礎形式應盡可能相同。 

(2) 使用彈性伸縮縫。 

2. 伸縮縫 

(1) 與水路相連的管線間、水池內，應避免設置伸縮縫。若不可避免，應使用

變形量較大，且具止水性能的伸縮縫。 

(2) 安裝位置可能與水接觸時，應依橫斷面相接，避免縱向。 

(3) 使用反應變位法，檢查地下線狀構造物之直線伸縮縫伸縮量。 

(4) 管線間之伸縮縫，應避免沿縱向安裝。縱向安裝時，應設置連接構件，管

線間及水池之連接處，應設置可變形的撓性接頭。 

(5) 伸縮縫應配合機械及電氣設備進行安裝。 

(6) 管線穿越之伸縮縫，應採撓性伸縮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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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構造物類型圖 

土木構造物 複合構造物 建築結構物 
Ⅰ類(水槽結構物) 
沉砂池、沉澱池、污泥濃縮池、污泥消化
池等，裝取下水或污泥的水槽結構物 

Ⅱ類 
(地下埋設線狀

構造物) 

Ⅲ類 
(版狀構造物) 

Ⅳ類(複合構造物) 
地下為水池土木構造物，地上為建築結構
物之複合構造物，包括雙層覆蓋的水池、
沉砂池抽水泵機房等 

Ⅴ類(建築結構物) 
管理中心、機房、污
泥處理機房、消毒
機房，惟地下構造
物為水池者則屬Ⅳ
類 Ⅰ-1矩形及圓形水池 Ⅰ-2圓柱形水池 Ⅳ-1 雙層覆蓋之

水槽結構物 
Ⅳ-2 地上層或地下一
層為水槽結構物，上
方為建築結構物者 

矩形水池 

 
 

雙層沉澱池 

 

污泥消化池 

 

地下管廊 

 

 

地下渠道 

 

機械設備基礎版 

 

雙層覆蓋水池 

 

沉砂池、抽水泵機房 

 

 

地上層水池 

 

無地下室之建築物 

 

 

有地下室之建築物 

 

 

地下油槽 

(依消防法設置) 

 

地下水池 

 

地上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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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構造物分類條件 

構造物類型 
分類條件 主要構造物 

類別 子類別 

土
木
構
造
物 

Ⅰ類(水槽結構物) 
Ⅰ-1矩形及圓形水池 

1. 非雙層覆蓋 

2. 完全埋設於地表面下之水池 

3. 混凝土頂版與地表面等高之水池、渠道，其中渠道

包括地下貯留池 

 沉澱池 

 濃縮池 

 渠道 

 地下埋設水池 

 反應池 

 貯水池 

 地下式貯留池 

Ⅰ-1圓柱形水池 圓柱形且有水密性及氣密性要求之水池  污泥消化池 

Ⅱ類(地下埋設線狀構造物) 

1. 非管線、人孔、陰井(請參考第三章「管線設施耐震

設計」) 

2. 埋設於地表面下之線狀渠道與管廊構造物(但高於

地表面之出流口屬Ⅰ類) 

 地下管廊 

 導水渠 

 放流渠 

Ⅲ(版狀構造物) 設備的混凝土基礎 

 脫硫塔混凝土基座 

 污泥焚化爐及乾燥設備之混凝

土基座 

複
合
構
造
物 

Ⅳ類(複合構造物) 

Ⅳ-1雙層覆蓋之水槽

結構物 

複合構造物的一種，水槽結構物(屬土木工程)上方有

建築結構物(屬建築工程)者 

 雙層覆蓋之水處理設施 

 有頂蓋之污泥濃縮池 

Ⅳ-2地上層或地下一

層為水槽結構物，上

方為建築結構物者 

複合構造物的一種，建築結構物(屬建築工程)中，包括

土木構造物(屬土木工程)者，例如沉砂池，其地上物或

地下一層為污水之水槽結構物 

 有頂蓋之揚水站 

 與沉砂池共構之管理中心 

 有地下水池之污泥機房 

建
築
結
構
物 

Ⅴ類(建築結構物) 建築結構物，但惟地下構造物為水池者則屬Ⅳ類 

 管理中心 

 污泥處理機房 

 消毒機房 

 機房、電氣室 

 地下油槽(依消防法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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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筯考量 

(1) 為避免出現大裂紋，應使用足量小號鋼筯。 

(2) 確認開孔大小及位置並予以強化。 

(3) 轉角與續接處，使用斜向鋼筯進行補強。 

4. 機電設備基本零件 

(1) 與設備操作人員充分討論設備固定方式及基座形式。 

(2) 準確設定地震負荷。 

(3) 避免使用無筯混凝土。 

5. 其他 

(1) 安裝緊急關閉設備(閘板、閘門、閥門等)。 

(2) 考量旁通(by pass)機能。 

(3) 若管線中可能存在應力度集中現象，應採取必要措施，例如使用撓性伸縮

縫。 

(4) 對於通風管線及除臭管線，應採取必要措施，例如安裝耐震型懸吊螺栓及

防搖擺裝置，並在轉角處與設備連接構件上，使用撓性材料。 

(5) 採取措施，避免機械及電氣設備浸入水中。 

4.1.3驗證耐震性能的極限狀態 

檢驗耐震性能的標準方法，係利用震度法與反應變位法的靜態線性分析。

於驗證過程設置所需性能極限，並執行構造物驗證。 

解說： 

標準檢查方法，根據構造物的特性，分別採用震度法及反應變位法，進行靜

力線性分析(第 2.6.3 節結構物的耐震計算法)。為進行驗證，應為各項必要之性

能參數，設定合理極限狀態，並選擇一種分析方法，使設計人員可以評估耐震性

能。 

1. 必要性能參數的極限狀態 

表 4.3 顯示新建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設施中，各必要性能參數的極限狀

態。 

表 4.3  各構件耐震性能極限狀態說明(新設) 

耐震性能 耐震性能 1 耐震性能 2 

地震動 Level 1地震動(中地震動註 1) Level 2地震動(大地震動註 1) 

土木構造物

極限狀態 

全部的構件註 2 均在損害度Ⅰ以

內(在容許應力之下)，並且可

經維修恢復原始機能(供用性) 

全部的構件註 2均在損害度Ⅱ以

內，並且易修復(安全性、修復

性Ⅰ) 

建築結構物

極限狀態 
依「建築基準法」 

依「建築基準法」 

重要度係數 I＝1.25 註 3 

註 1：依「建築基準法」之分類標準。 
註 2：承受地震力的構造物構件。 
註 3：重要度係數，請參考第 4.3.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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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木構造物的損害度 

在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的耐震設計中，應符合第 1.2 節「耐震對策基本

考量」的耐震性能，且構造物應依性能要求維持損害度。表 4.4 列出構件的

損害度及狀態。 

構件達損害度Ⅰ代表其仍在彈性極限內，設計上可用容許應力法(Level 

1 地震動)確認構造物強度。另一方面，損害度Ⅱ代表超出彈性極限，且達到

構件之最大受力承受點，相當於以線性靜態極限狀態設計法(Level 2 地震動)

之彎曲強度，確認構造物強度。 

3. 土木構造物基本要求性能及驗證項目 

表 4.5 依各性能之極限狀態及構件損害度，列出土木構造物之機械驗證

項目。 

表 4.4  構造物損害度 

構件損害度 構件狀態 

損害度Ⅰ 幾乎無損壞 

損害度Ⅱ 輕微損害且易維修 

損害度Ⅲ 已損壞，需要維修補強 

損害度Ⅳ 毀損 

 

表 4.5  基本要求性能與檢查項目 

基本性能要求 地震動 構造物檢查事項 檢查方法 

供用性 Level 1 
全部的構件註 1 均在損害度Ⅰ以

內(在容許應力之下) 
容許應力法 

修復性Ⅰ Level 2 
全部的構件註 1 均在損害度Ⅱ以

內(彎曲強度、剪切強度以內) 極限狀態設計法 

安全性 Level 2 依修復性Ⅰ之內容為準 

註 1：受地震影響之構件 

 

4. 建築結構物審查 

建築結構物，應根據「建築基準法」進行驗證。 

4.2土木構造物 

4.2.1設計方針 

1. 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土木構造物的耐震設計，應根據「日本下水道法施行

令」、本設計及解說、相關法規及標準，進行正確之設計。 

2. 受法律規範之構造物，必須符合相關構造物規定。 

解說： 

1. 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的耐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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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設施與自來水、瓦斯與道路設施相同，均為與居民密切相關的社

會資本。當處理廠/揚水站受損時，可能導致廁所無法使用、未處理水排出、

淹水等情形。為防止上述情形，在設計土木構造物時，除依「日本下水道法施

行令」與本設計及解說外，應根據相關法律及標準進行適當設計。 

(1) 下水道設施之土木構造物類型 

下水道設施之土木構造物類別如下：水槽結構物、地下埋設線狀構造

物、設備基礎狀構造物及塔狀構造物。 

(2) 相關法規及標準 

①「建築基準法」、「消防法」、「港灣法」、「河川法」、「津波防災地域づく

り法」與相關法規。 

②條例 

③標準 

「日本コンクリート標準示方書 設計編」(2) 

「日本コンクリート標準示方書 構造性能照査編」(3) 

「道路橋示方書・同解説 I 共通編・IIコンクリート橋編」(4) 

「道路橋示方書・同解説 I 共通編・IV下部構造編」(5) 

「道路橋示方書・同解説 V 耐震設計編」(6) 

「鉄道構造物等設計標準・同解説耐震設計」(7) 

「鉄道構造物等設計標準・同解説 基礎構造物」(8) 

「駐車場設計・施工指針同解説」(9) 

「共同溝設計指針」(10) 

「杭基礎設計便覧」(11) 

「土木構造物設計マニュアル(案)に係わる設計・施工の手引き(案)

ボックスカルバート 擁壁編」(12) 

「水道施設耐震工法指針・解説」(13) 

「既製コンクリート杭 基礎構造設計マニュアル 土木編」(14) 

必要時可依需求參考其他標準。 

國內相關規範，諸如： 

(1)建築技術規則 

(2)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3)結構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 

(4)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 

(5)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 

(6)自來水設施耐震設計指南及解說 

2. 法律規範構造物 

若地方政府有各自的設計標準或條例，或為法律、解說等規定之場所(如

放流渠、出流口)，構造物之設計，應依相關規定進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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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耐震設計程序 

土木構造物的耐震設計，是考慮各種條件，例如工地條件、設施形狀、功

能需求及性能需求等進行。 

解說： 

耐震設計，通常透過應力度計算與構件強度檢查，以確定構造物類別，並評

估破壞模式等。採用靜態線性分析時的過程進行，如圖 4.2。採用動態分析時的

過程進行，如圖 4.3。調查過程，依第 4.2 節「地域特性、地形及地質」進行。 

 

 

圖 4.2  靜態線性分析耐震設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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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動態分析耐震設計程序 

4.2.3構造物設計 

在構造物設計中，應考量各設施的特性，並規劃具安全性、功能性及經濟

性的構造物。 

解說： 

在構造物規劃中，根據各設施的特徵，考慮其所需的性能，例如：機能、安

全、維護管理、經濟效率、周遭環境、施工可行性、擴充計畫、頂層使用計畫、

載重條件、區域特性及耐震性等，規劃一個安全、實用及經濟的構造物。 

地域特性、地質特性及構造物外形等因素，應納入設計考量，並確保人員安

全性或機械設備運轉機能。另一方面，應使用經濟且安全之構件以確保安全性。 

此外，依過往之大地震經驗，有許多構造物因接續處脫離而造成損壞，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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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物設計應將此情形納入考量。 

4.2.4耐震計算方法 

耐震計算之標準方法，為震度法或反應變位法，此為靜態線性分析，並根

據構造物分類衍生而來之耐震計算法。 

解說： 

構造物分類耐震計算法，如表 4.6。雖然此表為設計標準，但設計時仍應依

構造物外形、設置狀態及地質條件等採用適當的方法。 

因下水道設施具有地下構造物，且通常為平面延伸分佈，採用靜態線性分析

是標準流程。另當地震行為，因構造物外形、地表面條件而變複雜，或既有設施

依耐震診斷結果，逐步採取耐震性能 2之對策時，可採用靜態非線性分析或動態

分析。 

 

表 4.6  構造物外形分類與適用耐震計算法說明 

構造物外形分類 構造物類別 標準耐震計算法 

Ⅰ類，水槽結構物 土木 震度法 

Ⅱ類，地下線狀構造物 土木 反應變位法註 1 

Ⅲ類，板狀構造物 土木 震度法 

Ⅳ類，複

合構造物 

Ⅳ-1 雙層覆蓋之水槽

結構物 

土木 震度法 

建築 依「建築基準法」規定 

Ⅳ-2 地上層或地下一層

為水槽結構物，上方為

建築結構物者 

土木 震度法 

建築 依「建築基準法」規定 

註 1：因土壤液化判定結果，耐震設計上的地表面高程低於頂版時，為避免構造

物成為地下埋設狀態，亦應使用震度法進行耐震設計，以反應液化判定結

果。 

4.2.5耐震計算方法 

1. 原則上，土木工程使用的材料及規格，應符合「日本コンクリート標準示方

書設計編」(2)及「道路橋示方書・同解説」(4)(5)(6)等相關標準。 

2. 原則上，應根據日本「日本コンクリート標準示方書構造性能照査編」(3)設

定容許應力。 

3. 考量載重組合時，容許應力應增加。 

解說： 

本設計及解說，原則未涵蓋構造物材料與容許應力之相關內容，設計時應根

據構造物特性，參考其他規範或準則進行設計。惟當解說中有相關指示時，原則

上請參考解說內容，若不參考解說內容，則必須查明參考資料來源。 

1. 土木工程材料及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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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混凝土、鋼筯及鋼材的規格，請參考「日本コンクリート標準示方

書設計編」(2)、「道路橋示方書・同解説」(4)(5)(6)、「JAS(日本農林規格)」及「JIS(日

本工業規格)」等相關標準。 

2. 容許應力 

「日本コンクリート標準示方書設計編」(2)，由「仕様規定型示方書」移

至「性能照査型示方書」，且容許應力相關項目已刪除。但實務上，容許應力

法亦為有效的檢查方法，因此混凝土、鋼筋及其他項目的容許應力設定，原則

上是基於以前的「コン クリート標準示方書 構造性能照査編」。 

3. 載重組合 

容許應力之增加量，如表 4.7。 

 

表 4.7  容許應力增加率
修訂自(4)、(5)

 

載重組合 增加率％ 

固定載重+戴荷載重+溫度載重+乾燥收縮載重 15 

固定載重+戴荷載重+風載重 25 

固定載重+戴荷載重+地震載重(Level 1地震動)註 1 50 

固定載重+戴荷載重+溫度載重+乾燥收縮載重+地震載重

(Level 1地震動) 

65 

固定載重+戴荷載重+風載重+溫度載重 35 

固定載重+戴荷載重+特殊載重 65 

註 1：採用容許應力法檢查「最大クラスの津波」於 Level 1 地震動之增加率。 

4.2.6計算載重及組合 

適當設定作用在土木構造物上的載重，並使用符合實際情況的組合。 

解說： 

作用在土木構造物上之載重，取決於各種標準，並應考量下水道設施之特定

載重。 

1. 載重狀態及組合 

(1) 土木構造物載重狀態 

Ⅰ 施工完成：構造物已建造完成並正常運行的狀態。 

Ⅱ 施 工 中：臨時施工方法載重在本體構造物上的狀態。 

Ⅲ 擴 建 中：當具有地下化部分之構造物，在既有構造物旁擴建，由於

開挖行為，產生單側土壓或水壓(擴建處尚未完成回填)等

狀態(稱為擴建狀態)。在計算直接擴展基礎(spread 

foundation)的承載力時必須謹慎，因地質承載力會受到土

層去除之影響。 

Ⅳ 短期載重 ：臨時載重，如：地震動、風載重、海嘯載重及積雪載重等。 

(2) 土木構造物載重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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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常    時：固定載重、載荷載重、積雪時(多雪地區)、內水壓及土壓

等。 

Ⅱ 地 震 時：Level 1 地震動(擴建、營運時檢討)及 Level 2地震動(於

施工完成並投入營運時檢討)。 

Ⅲ 擴 建 中：最終工程之載重，不同於第一期及第二期工程。 

施工完成時的運行狀態，係指完成所有構造物施工，依原設計回填並

正常運行的狀態。 

無增後續擴充與否，均必須根據預期條件，進行常時與 Level 1 地震

動之檢討。 

另對於連續式處理水池(如：標準活性污泥法、沉砂池等)進行常時與

Level 1 地震動檢討，應包括所有水池滿水、1～2個水池排空(哪些水池

為排空狀態，應視運行狀態決定)等情境。而對於排空情境，每個水池均

應進行檢討，而內部未分隔之簡易水池(OD法等)，則應檢討滿水或排空兩

種情境。 

2. Level 2地震動時內水位與擴建狀態之分析方法 

Level 2地震動檢查，係在最有可能遭受地震的狀態下進行。以內水位而

言，應檢查水池之滿水狀態(正常操作水位)，與水池之空槽狀態(或 L.W.L)。

另外，擴建狀態之分析，以伸縮縫為邊界，對單一構造物體進行檢查。但若擴

建設施之施工期程較長，或擴建計畫受計畫水量之影響，必要時應進行連續

的 Level 2地震動檢查。 

3. 構件的檢討 

構件檢討，在構造物載重組合產生最不利的狀態下進行。 

4.2.7耐震設計的設計條件 

在進行耐震設計之前，應考慮以下事項。 

1. 耐震設計的地質 

2. 耐震設計的地表面 

3. 耐震設計地質種類 

4. 區域補正係數 

5. 土壤常數的低減 

6. 重要度別補正係數 

7. 設計水平震度 

解說： 

1. 耐震設計的地質 

將「耐震設計的地質」定義為「慣性力考慮基準面」，換言之，地震力被

施加到參考平面上方的構造物，但未被施加到參考平面下方的構造物。 

由於構造物的地下部分，基本上係根據所施加的地震力進行設計，原則

上，「耐震設計的地質」係指構造物的基礎底版及基礎的底面(基礎檢查時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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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2. 耐震設計的地表面 

當地層下部在訂定「地下部分/設計水平震度」(Khb)時，會決定一個地質

面，此地質面通常視為設計地表面。但是當構造物的深度較淺，或土壤液化造

成土壤常數為零時，因構造物形態與土質條件，致無法設置「地下部分/設計

水平震度」，故「耐震設計的地表面」應低於設計的地表面，如圖 4.4。 

3. 耐震設計地質種類 

耐震設計的地質種類設定方式，依第 2.4.2 節「土壤液化的判定」。地質

特性補正係數分為三種類型，如表 4.9。 

 

 

圖 4.4  耐震設計地表面 

 

4. 區域補正係數 

耐震設計中使用的區域補正係數，依「道路橋示方書・同解説 V 耐震設

計編」。 

5. 土壤常數的低減 

(1) 土壤常數低減(DE) 

為判定液化土壤層之強度及承載力降低程度，耐震設計中的土壤常

數，會根據「抵抗率」F及「動態抗剪切比」R之數值而降低。 

此時土壤常數，由土壤常數(假設土壤不液化之情形)乘以表 4.8之 DE

係數得出。土壤常數減少的程度，表示橫向地質反作用力係數 k及最大表

面摩擦度，並且在 DE＝0的情況下，假定土層在耐震設計中的土壤常數為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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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土質常數相乘係數 DE
(6) 

FL範圍 距地表面深度 x(m) 
動態抗剪切比 R 

R≦0.3 0.3＜R 

FL≦1/3 
0≦x≦10 0 1/6 

10＜x≦20 1/3 1/3 

1/3＜FL≦2/3 
0≦x≦10 1/3 2/3 

10＜x≦20 2/3 2/3 

2/3＜FL≦1 
0≦x≦10 2/3 1 

10＜x≦20 1 1 

 

(2) 軟弱黏性土層及粉質土層之土壤常數減幅 

對於黏性土層，如鬆散飽和沙質土，其強度不會在地震中突然降低，

但可能會因地震載重減少後而降低。考量地震中黏性地質之安定性時，一

般構造物(輕量構造物除外)，以單軸抗壓強度非常小的軟弱黏性土(20 kN 

/m2或更小)進行設計。在耐震設計上，較低的土壤支撐強度假設值，可得

到更安全的設計成果。 

(3) 因土壤常數修正而減少之土壤層重量，應做為深地質的載重重量。 

6. 重要度別補正係數 

土木構造物的重要度補正係數 Si，在下水道地震對策最終建議(下水道地

震対策調査 検討委員会：平成 8 年 8 月)中提到，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為

具有公共衛生及環境保護意義的設施。因其影響大，有必要確保下水道系統

具有較高的耐震性，故將 Level 1地震動的重要度補正係數設定為(Si＝1.1)。 

7. 設計水平震度 

用於震度法及反應變位法的設計水平震度如下。原則上不考慮垂直方向

的設計震度。 

(1) Level 1地震動的設計水平震度 

①地質的設計水平震度 

Khf ＝Cz × SG × SI × Kh0 ............................. (4.2.1) 

式中： 

Khf：Level 1 地震動之地質設計水平震度 

SG：地質補正係數，如表 4.9 

Cz：區域補正係數，如表 4.10 

SI：重要度補正係數(1.1) 

但是，在第 4.2.6節「設計載重及組合」所示的擴建狀態下，

應為 1.0。 

Kh0 ：標準設計水平震度(一般構造物：0.2，特殊構造物：0.3) 

②地下的設計水平震度 

Khb ＝(1–0.015z) × Khf 



 

177 

＝Cz × SG × SI × Kh0 ×(1–0.015z) ……………………(4.2.2) 

式中： 

Khb：Level 1 地震動之地下設計水平震度 

Z：計畫地表面深度(m) [但是，1–0.015z≧0.50] 

 

(2) Level 2地震動的設計水平震度 

①地質的設計水平震度 

i一般構造物 

Khf-2 ＝0.8 × CS [第Ⅰ種地質] ...................... (4.2.3) 

Khf-2 ＝0.6 × CS [第Ⅱ種地質及第Ⅲ種地質] 

式中： 

Khf-2：Level 2地震動之地質設計水平震度(Khf-2≧0.3) 

CS  ：考慮韌性的構造物特性係數(詳第 4.2.8節「斷面計算法」) 

ii特殊構造物 

Khf-2＝1.2 × CS [第Ⅰ種地質]............................................... (4.2.4) 

Khf-2＝0.9 × CS [第Ⅱ種地質及第Ⅲ種地質] 

②地下設計水平震度 

Khb-2 ＝(1–0.015z) × Kzhf.................................................... (4.2.5) 

式中： 

Khb-2：Level 2地震動之地下設計水平震度 

 

(3) 地質類別補正係數 

 

表 4.9  地質別補正係數 SC 

地質特性值 TG 地質種類 地質補正係數 

TG＜0.2 Ⅰ種 0.8 

0.2≦TG＜0.6 Ⅱ種 1.0 

0.6≦TG Ⅲ種 1.2 

 

(4) 區域補正係數 

區域補正係數，如表 4.10 中之區域分類。但是如果設計點在區域劃

分的邊界上，則使用較大係數值。 

表 4.10顯示，用於計算設計水平震度的區域補正係數。其中 CⅡZ為判

斷 Level 2 地震動液化狀態的係數(有關液化的判斷，參考第 2.4.2 節土

壤液化的判定)。注意，CⅠZ適用於 Level 2 的 I型地震動，不適用於本設

計及解說。 

V類建築結構物之設計，應採用地震區域係數 Z，該係數請參考第 5.3

節「建築結構物及び建築基準法」。 



 

178 

表 4.10  日本區域補正係數及區域分類 

區域 
區域補正係數 

對象區域 
Cz CIZ CⅡZ 

A1 1.0 1.2 1.0 

 千葉縣：館山市、木更津市、勝浦市、鴨川
市、君津市、富津市、南房総市、夷隅郡、
安房郡。 

 神奈川縣。 
 山梨縣：富士吉田市、都留市、大月市、上
野原市、西八代郡、南巨摩郡、南都留郡。 

 静岡縣。 
 愛知縣：名古屋市、豐橋市、半田市、豐川
市、津島市、对谷市、西尾市、蒲郡市、常
滑市、稲沢市、新城市、東海市、大府市、
知多市、豊明市、田原市、愛西市、清須市、
弥富市、あま市、海部郡、知多郡、額田郡、
北設楽郡東栄町。 

 三重縣(除津市、松阪市、名張市、亀山市、
いなべ市、伊賀市、三重郡菰野町以外)。 

 和歌山縣：新宮市、西牟婁郡、東牟婁郡 
 徳島縣：那賀郡、海部郡。 

A2 1.0 1.0 1.0  A1、B1、B2、C地域以外的地區 

B1 0.85 1.0 0.85 

 愛媛縣：宇和島市、北宇和郡、南宁和郡。 
 高知縣(不包括 B2區域)。 
 宮崎縣：延岡市、日向市、児湯郡(西米良村
及木城町除外)、東臼杵郡門川町。 

B2 0.85 1.0 0.85 

 北海道：札幌市、函館市、小樽市、室蘭市、
北見市、夕張市、岩見沢市、網走市、苫小
牧市、美唄市、芦別市、江別市、赤平市、
三笠市、千歲市、淄川市、砂川市、歌志内
市、深川市、富良野市、登別市、恵庭市、
伊達市、北広島市、石狩市、北斗市、石狩
郡、松前郡、上磯郡、亀田郡、茅部郡、二
海郡、山越郡、檜山郡、爾志郡、奥尻郡、
瀬棚郡、久遠郡、島牧郡、寿都郡、磯谷郡、
虻田郡、岩内郡、古宇郡、積丹郡、古平郡、
余市郡、空知郡、夕張郡、樺戸郡、雨竜郡、
上川郡(上川総合振興局)東神楽町、上川
町、東川町及美瑛町、勇払郡、網走郡、斜
里郡、常呂郡、有珠郡、白老郡。 

 青森縣：青森市、弘前市、黒石市、五所川
原市、むつ市、つがる市、平川市、東津軽
郡、西津軽郡、中津軽郡、北津軽郡、下北
郡。 

 秋田縣、山形縣。 
 福島縣：会津若松市、郡山市、白河市、須
賀川市、喜多方市、岩瀬郡、南会津郡、那
麻郡、河沼郡、大沼郡、西白河郡。 

 新潟縣。 
 富山縣：魚津市、滑川市、黒部市、下新川
郡。 

 石川縣：輪島市、珠洲市、鳳珠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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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日本區域補正係數及區域分類(續) 
區域 

區域補正係數 
對象區域 

Cz CIZ CⅡZ 

B2 0.85 1.0 0.85 

 鳥取縣：米子市、倉吉市、境港市、東伯郡、
西伯郡、日野郡。 

 島根縣、岡山縣、広島縣。 
 徳島縣：美馬市、三好市、美馬郡、三好郡。 
 香川縣：高松市、丸亀市、坂出市、善通寺
市、観音寺市、三豊市、小豆郡、香川郡、
綾歌郡、仲多度郡。 

 愛媛縣(B1 區域除外)。 
 高知縣：長岡郡、土佐郡、吾川郡(いの町的
旧伊野町區域除外)。 

 熊本縣(C區域以外區域)。 
 大分縣(C區域以外區域)。 
 宮崎縣(B1 區域以外區域)。 

C 0.7 0.8 0.7 

 北海道：旭川市、留萌市、稚内市、紋別市、
士別市、名寄市、上川郡(上川総合振興局)
鷹栖町、当麻町、比布町、愛別町、和寒町、
剣淵町及下川町、中川郡(上川総合振興
局)、増毛郡、留萌郡、苫前郡、天塩郡、宗
谷郡、枝幸郡、礼文郡、利尻郡、紋別郡。 

 山口縣、福岡縣、佐賀縣、長崎縣。 
 熊本縣：荒尾市、水俣市、玉名市、山鹿市、
宇土市、上天草市、天草市、玉名郡、葦北
郡、天草郡。 

 大分縣：中津市、豊後高田市、杵築市、宇
佐市、国東市、東国東郡、速見郡。 

 鹿児島縣(奄美市及大島郡除外)。 
 沖縄縣。 

 

表 4.11  構造物部位/假定地震動與設計區分之斷面計算法 

構造物部位區分 假定地震動或設計區分 斷面計算法 

土木構造物及複合構造物

的土木構造物部分 

常時 
容許應力法 

Level 1地震動 

Level 2地震動 最終極限狀態設計法 

4.2.8斷面計算法 

根據假定地震動及構造物外形分類，使用斷面計算法計算之。 

解說： 

如表 4.11，構造物的斷面計算，係依地震動等級與構造物外形分類，以斷面

計算法計算之。對於 Level 1地震動，使用容許應力法，對於 Level 2地震動，

以最終極限狀態設計法做為標準。 

1. 斷面強度設計法 

耐震性能檢查中，Level 1 耐震性能及 Level 2 耐震性能的各邊界點斷

面強度(彈性極限點、最大載重點、極限抗剪切強度)之詳細說明如下： 

(1) 彈性極限點(對應損害度 I的極限狀態) 

彈性極限點，為構件斷面鋼筯承受張力達彈性極限而彎曲的時刻，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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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決於受力鋼筋的規格。鋼筋規格中，SD345 為新設構造物採用的規格，

但既有構造物，仍採用例如 SR235 與 SD295 等鋼筋型號。有關詳細說明，

請參考「日本コンクリート標準 示方書」參考(2)。 

目前例如 SD390與 SD490等高強度鋼筋之使用量正在增加，尤其在樁

頭補強筯之使用上，本設計及解說中，SD345 及 SD490均為可用材料。但

是當使用高強度鋼筯時，必須選擇與鋼筯強度匹配的混凝土。 

(2) 最大受力點(對應於損害度 II的極限狀態) 

構件斷面壓縮邊緣之混凝土應變達 0.0035時的彎矩。 

①設計斷面耐力 

    受彎矩或同時受彎矩及軸向力作用的構件，其斷面耐力可由以下

假設求得，構件係數 y 可設置為 1.1。 

(a) 纖維應變與構件斷面中立軸距離成比例。 

(b) 忽略混凝土的拉應力。 

(c) 當中立軸位於構件的斷面內時，假定混凝土壓應力度，如圖 4.5的

矩形應力度分佈(等效應力塊)，可確定合力的大小及作用位置。 

(d) 鋼材應力度-變形曲線，如圖 4.6。 

 

 

圖 4.5  混凝土等價應力塊 

 

應變

應力度

鋼筯的張力彈性極限強度(N/mm2)

 

圖 4.6  鋼筯及構造用鋼材應力度-變形曲線 

 

②設計斷面耐力 

(a) 當中性軸位於構件斷面內時，混凝土之壓應力度，可假設如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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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矩形應力度分佈(等效應力塊)。使用該假設，可求得抗彎矩耐力

Mu(如下所示)。然而，此時假定抗拉鋼筋比等於或小於平衡鋼筋比。

另外，即使配置壓縮鋼筋，也可將其忽略，並從上式求出彎曲強度

Mu。 

𝑀𝑢 = 𝐴𝑠𝑡 ∙ 𝑓𝑠𝑦𝑑 ∙ 𝑑 ∙ {1 −
𝑃𝑡

1.7
∙

𝑓𝑠𝑦𝑑

𝑓′𝑐𝑑
} ................. (4.2.6) 

式中： 

Ast：軸方向鋼筯的全部斷面積 

Pt：拉力鋼筯比 

fsyd：fsyk/γs 

f，
cd：f，

ck/γc 

fsyk：鋼筯之規格彈性強度 

f，
ck：混凝土設計基準強度 

 

(3) 極限剪切力 

𝑉𝑦𝑑 = 𝑉𝑐𝑑 + 𝑉𝑠𝑑 ...................................... (4.2.7) 

式中： 

Vyd：極限剪切力 

Vcd：無抗剪鋼筋之構件設計抗剪力 

𝑉𝑐𝑑 = 𝛽𝑝 ∙ 𝛽𝑝 ∙ 𝑓𝑣𝑐𝑑 ∙ 𝑏𝑤 ∙ 𝑑 𝛾𝑏⁄  

𝑓𝑣𝑐𝑑 = 0.20√𝑓′𝑐𝑑
3

    (N/mm2)，fvcd≦0.72 (N/mm2) 

𝛽𝑑 = √1000/𝑑4       (d：mm)，若 βd＞1.5，設定為 1.5 

𝛽𝑝 = √1000𝑃𝑣
3       (d：mm)，若 βp＞1.5，設定為 1.5 

bW：腹部寬度(mm) 

d：有效高度(mm) 

𝑃𝑣 = 𝐴𝑠/(𝑏𝑤 ∙ 𝑑) 

As：拉伸側鋼材的斷面積(mm2) 

F’cd：混凝土設計壓縮強度(N/mm2) 

γb：一般為 1.3 

Vsd：抗剪鋼筯所受假定設計剪力 

 

𝑉𝑠𝑑 = [𝐴𝑤 ∙ (𝑠𝑖𝑛𝛼𝑠 + 𝑐𝑜𝑠𝛼𝑠)]/𝑆𝑠𝑧/𝛾𝑏 ................... (4.2.8) 

式中： 

Aw：Ss內抗剪鋼筯的總斷面積 

fwyd：抗剪鋼筯設計彈性強度，25 f’cd(N/mm2)或 800 N/mm2，以較

小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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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s：抗剪鋼筯與構件軸線所形成的角度 

Ss：抗剪鋼筯配置間隔(mm) 

z：壓縮應力度合力位置距拉伸鋼筯圓心之距離，通常為 d/1.15 

𝑝𝑤 = 𝐴𝑊/(𝑏𝑤 ∙ 𝑆𝑠) 

γb：一般為 1.1 

2. 靜態線性分析斷面檢查程序 

如圖 4.7，分析構造物韌性時，以構造物特性係數(Cs)進行靜態線性分析

之斷面檢查程序。 

 

※主要構件 1：主要構件，例如：圓柱及梁。當其發生脆性斷裂時，整個建築物將倒塌，因此需

要將模式設定為彎曲破壞優先模式。 

※主要構件 2：具有將外部承載力傳遞到主要構件 1，且不影響建築物是否整體倒塌的構件，因

此不需要確定破壞模式。 

圖 4.7  考量韌性時極界狀態設計法的截斷面檢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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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構造物特性係數(Cs)與破壞模式判定 

(1) 構造物特性係數(Cs) 

計算設計斷面之受力時，因構造物具有韌性，即使外力增加，內部應

力度亦不會顯著地增加，並且容許發生應變(地震引起的外力作用轉換為

構造物內部的應變能)。故存在以等效水平震度設定外力的方法，該等效

水平震度，以原始外力(相當於 Level 2 地震動)乘以構造物特性係數(Cs)

而獲得。這是應用類非線性分析的方法。在本設計及解說中，當使用類非

線性分析進行設計時，構造物特性係數(Cs)設置為 0.45，但可根據構造物

的外形及變形特性設定適當的值。以下描述以恆定能量定律，近似等效水

平震度的概念。 

等效水平震度，係以一個質量點的振動系統替代構造物系統，並且以

恆定能量定律，近似求得其非線性響應時的等效水平震度。此處恆定能量

定律，意即當具有彈塑性恢復力特性的單質量系統受地震動時，彈塑性響

應及彈性響應的輸入能量幾乎相同。此為基於近似分析的方法。即於構造

物上施加水平載重時，如圖 4.8，可簡單地表面示該位置的水平變形δ～

與水平力 P之間的關係。當構造物進入塑性區時，會發生彈塑性響應，因

此ΔOAB及 OCDE 的面積相等。 

因此，如果在塑性區內，構造物的水平力不急劇下降變形之區域較大，

則進入塑性區域的水平力可能較小。 

公式(4.2.9)顯示，鋼筋混凝土構件的構造物特性係數與設計塑性率

之間的關係。(引用自「道路橋示 方書・同解説 V 耐震設計編」(6)) 

𝐶𝑠 =
1

√2𝜇𝑎−1
 ......................................... (4.2.9) 

式中： 

Cs：構造物特性係數 

μa：鋼筯混凝土構件的設計塑性率 

(2) 破壞模式判定 

通常混凝土構件，最好能設計為先行發生彎曲破壞，以避免各構件發

生脆性破壞，因此，檢查主要構件(如：柱、梁等主要構件)於 Level 2 地

震動之狀態時，破壞模式應確認是否先行發生彎曲破壞。但是，這不適用

於確認構件變形在彈性範圍內的情況。 

式(4.2.10)所示的破壞模式中，即使產生剪切破壞，根據式(4.2.11)，

構件，也可安全地抵抗剪切力(剪切強度)。如具有足夠的抗剪強度，則可

忽略破壞模式中，判定的抗剪鋼筋，如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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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水平變形δ～與水平力 P之間的關係 

 

 

圖 4.9  類非線形分析的載重-變位關係 

 

(𝛾𝑖 ∙ 𝑉𝑚𝑢/𝑉𝑦𝑑) < 1.0 ................................. (4.2.10) 

式中： 

Vmu：構件達彎曲耐力時的剪切力(＝Mu/L、kN) 

L：剪切範圍(Md/Vd) 

Md：設計彎曲動量(kN×m) 

Vd：設計剪力(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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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d：設計抗剪強度(kN) 

 

 (𝛾𝑖 ∙ 𝑉𝑑)/𝑉𝑑 < 𝐶𝑠 .................................... (4.2.11) 

式中： 

  Cs：構造物特性係數 

4.2.9側向移動處理方式 

1.於液化地質須檢討側向移動。 

2.如確定由液化產生側向移動，應採取措施防止側向移動。 

解說： 

1. 檢討側向移動 

任何以下兩個條件的地質，被視為可能產生側向移動，而影響下水道設

施的地質(同樣適用於建築結構物)，請參考第 2.5 節「地質的變位與變形」。 

(1) 距海堤 10 m以內的地質，地質間高度差為 5 m或更大者。 

(2) 被判定為液化之沙質地質，厚度 5m 以上，且土壤層從海堤開始沿水平方

向連續存在。 

2. 防止措施 

如確定設施所在位置，受液化引起之側向移動影響，則必須採取預防措，

施以防止側向移動。設計時最好依液化判斷結果與相關單位進行討論，考量

藉由以下護岸措施或使用連續壁等設施中斷應力度。 

(1) 護岸強化對策 

即使液化致作用在護岸背面的土壓力增加，也應採取措施承受住橫向

流動，例如：加強護岸基礎及加強護岸本身等。 

(2) 以地下連續壁破壞應力度 

在側向移動影響範圍內，設置地下連續壁等設施，以阻擋側向移動引

起之應力度，防止設施下方的地質液化。於這種情況下，施工期間以擋土

牆做為臨時設施是有效的。 

(3) 地質強化對策 

透過改善已確定發生液化之設施基礎，可以減少側向移動的影響。 

基礎上的外力，不需同時考量側向移動及慣性力的影響，因為地震動

的主要影響，在側向流發生時已經結束。 

4.2.10基礎設計規劃 

1. 基礎設計，應考量上層建築物的規模、外形、用途、構造、剛性等，並應符

合地質條件及現地狀況，且不會造成有害障礙。 

2. 基礎應有良好支撐。 

3. 原則上同一構造物，不可使用不同類型的基礎。 

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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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計考量 

下水道設施的基礎，必須特別考量設施本身的平面及斷面外形、功能、連

續性等。因此，有必要將其反應在設計要求中。有害的障礙，不僅包括構造物

性障礙(如：構件的裂縫)，還包括設施功能及維護的障礙。 

2. 基礎的支撐。 

基礎在「良好地質」獲得支撐，代表其具有足夠的承載力，且不會發生有

害沉陷。 

良好的地質應符合以下條件。 

 黏性土N值≧20 左右 

 砂質土N值≧30 左右 

3. 支撐類型 

在同一建築物中使用不同類型之基礎時，沉陷量會有所不同，並可能造

成損壞。特別是在地震發生的情況下，不同類型基礎間的邊界處，會出現意想

不到的應力度集中，這可能會造成損壞，因此，原則上應避免對同一構造物，

使用不同類型的基礎。 

4.2.11一般基礎設計 

基礎設計時，應確實考量地形、地質條件及施工環境。 

解說： 

1. 調查作業 

設計時應適當進行調查，以獲得用於下水道設施基礎構造物設計及施工

建造的必要數據。(請參考第 4.2.4節耐震計算方法) 

地形及地質條件的調查內容，包括支撐層位置及狀態，地下水是否存在、

深度、地形及地質的液化狀態等。 

直接基礎的耐力，是透過平板載重試驗而確定。 

2. 載重條件等特性 

基礎構造物之設計載重，應考量第 4.2.6 節設計載重及組合中所示的載

重及負摩擦等。 

載重組合取決於構造物，考量基礎的不利狀態。 

(1) 樁材出現最大應力度時。 

(2) 基礎地質出現最大應力度時。 

(3) 構造物處於最不穩定的狀態時(如：傾斜、滑動)。 

3. 材料品質 

用於基礎構造物的混凝土及鋼筋材料，應符合第 4.2.6節「計算載重及組

合」。有關現場澆置混凝土樁的混凝土及鋼筋容許應力，請參考「道路橋示方

書・同解説 I 共通編・TV下部構造編(5)」。 

預置樁的規格，應符合 JIS及其他相關標準。有關預置混凝土樁(RC 樁、

PHC樁、SC樁)的規格及容許應力，請參考「道路橋示方書・同解説 I 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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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IV下部構造編」。 

4. 施工時的影響 

必要時，請考量對相鄰構造物/埋設物的作業空間、作業面積、噪音/振動、

給水/排水條件、材料輸送等之影響。 

4.2.12基礎的耐震設計 

1. 在基礎耐震設計中，載重條件是透過上部構造物的耐震構造計算而得，並且

標準的靜態載重，是將其靜態載重，作用在基礎地質或基礎樁上。 

2. 如果地震行為，因構造物外形或地質條件而變複雜，則可以採用靜態非線性

分析或動態分析。 

3. 在耐震設計中，應考量下水道設施的整體構造物系統，包括在計畫位置內的

個體設施、基礎設計及地質，使其具有耐震性。 

解說： 

1. 載重條件 

基礎構造物的標準設計方法，是將其與上部構造物分開，並對上部構造

物及基礎構造物，分別施加靜載重進行分析。 

2. 複雜地震行為 

如上所述，基礎之設計，係基於與構造物分開的靜態線性分析，但地震行

為可能因構造物外形及地質條件而變複雜。於此情況下，可採用靜態非線性

分析或動態分析，並且可採用反應地震期間行為的設計方法。 

3. 整體耐震性考量 

對於預計會發生地質沉陷的軟弱地質，或地震期間可能發生液化的不穩

定地質，應考量其所需的耐震性，而不限於單個基礎的構造物計算結果。 

4.2.13直接基礎設計 

原則上，直接基礎應設計為支撐在優良地質上，使地質及基礎不會對上部

構造物產生不良影響。 

解說： 

直接基礎之設計，應考慮以下幾點。 

1. 原則上，直接基礎應設置在優良地質上，即使發生 Level 2地震動，也不會有

發生土壤液化之虞。通常當地質改良並進行詳細研究後，即可被視為優良地

質。於此類地質上，應確保常時及 Level 1 地震動發生時之安全性。 

2. 直接基礎的設計，可確保抵抗構造物載重的容許承載力，並防止由支撐地質變

形引起的變形量，對上部構造物產生不良影響。 

3. 除基礎穩定性外，亦考量以下項目來決定直接基礎的深度。 

(1) 應確保不會因溫度變化，而在基礎底部發生土壤體積變化之情形。 

(2) 對地下埋設物及鄰近構造物沒有影響。 

(3) 地下水位之變化不影響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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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於直接基礎，作用在支撐地質上部構造物的垂直載重，基本上是不會降

低地下水的浮力。 

(5) 承載能力應滿足常時及 Level 1地震動時的載重。 

(6) Level 1地震動發生時，可確保構造物不發生傾斜或滑動。 

(7) 沉陷量及傾斜角度(相對沉陷)，不得超過構造物的容許值。 

4.2.14樁基礎設計 

在樁基礎設計中，針對樁的各種設置條件進行綜合分析，例如：地質條件、

載重條件及樁基礎穩定性計算等。 

解說： 

在樁基礎設計中，應考慮以下幾點。有關既有設施中樁頭的可塑性，請參考

第 7.4節「耐震對策」。 

1. 在樁基礎設計中，應選擇可順利建造且具可靠強度的樁基。 

2. 在樁基礎的穩定性計算及應力度計算中，必須綜合研究地質條件、載重條件、

樁體的特性與佈置方式等。 

3. 除非特別考慮，否則作用在基礎上的載重僅由樁支撐。 

4. 原則上，在同一構造物中，應避免以下基礎形式。 

(1) 支撐樁與摩擦樁的組合。 

(2) 打入樁與埋入樁或現地澆置的組合使用。 

(3) 不同材質及類型的樁組合，例如預置樁及現地澆置樁。 

5. 依樁的類型、地質條件、施工條件及構造物外形等條件進行樁距的確定。 

6. 檢查樁的各部位，是否可抵抗軸向力、彎矩及剪切力。 

7. 為進行樁基礎的耐震計算，可將樁體視為彈性地板上的梁，進行 Level 1 地

震動與 Level 2 地震動分析，計算樁體各部分的彎矩及剪切力，以確保不超

過 Level 1地震動的容許應力及 Level 2地震動的極限耐力。 

8. 考量以下各項內容，以確定樁的容許承載力。 

(1) 容許垂直承載力。 

(2) 容許垂直拉力。 

(3) 容許水平承載力。 

(4) 群樁。 

(5) 負摩擦。 

9. 樁的設計，將依以下事項進行。 

(1) 軸向推力。 

(2) 軸向拉拔力。 

(3) 軸向垂直力及樁頭力矩。 

(4) 上樁長度。 

(5) 樁頭與基礎版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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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5設施連接處的對策 

對於構造物與埋設管、構造物間的連接處，應考慮相對變形，而採用具有

足夠變形性能的構造物設計。在設計這些連接處時，要考慮地質條件、載重條

件地震時的行為，以確保其防水及變形性能。 

解說： 

在過去的災害損害情形，構造物與埋設管間的連接處、構造物間的連結處(伸

縮縫)發生很多損壞。例如，在兵庫縣南部地震中，發生伸縮縫的變形，被認為

是伴隨著土壤液化的側向移動的影響。此外，新潟縣中越地震，導致伸縮縫錯位

及滑動結果，這被認為是由於斷層變形及土壤液化，引起的地表面附近地質變形

影響。基於這些過去的災害情況，有必要在耐震設施中，優先考慮這些構造物設

施連接處設計。 

在連接構造物、地下管線及 RC 箱涵的連接處中，必須確保柔韌性，同時還

要維持防水性，以防止因正常情況下，溫度變化及地震發生的各種變形，而引起

的膨脹及收縮。但是，大多數損壞被認為是由地質變形引起的，例如液化引起的

斷層變形及側向移動的影響，這些通常很難預測。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種具有變

形能力的撓性接頭，該撓性接頭能夠以合理的方式，吸收地質變形、構造物變形，

構造物間的相對變形，以及構造物與埋設管間的相對變形。在設計過程中，可以

考慮過去的災害案例及附近假設的案例。 

另外，根據以往的案例，相對變形量為 100 mm～200 mm 等撓性接頭較多，

如果預估該地區將有較大之損壞，則有必要藉由使用這些撓性接頭來減少損壞。 

表 4.12 為在構造物連接部分採取的措施範例。此外，請參考解說，以了解

災害情況及對策。 

(參考)設施接頭的相對變形之計算方法說明 

(1)假設連接處的相對變形，是由變形應變量及變形幅度引起的 

在過去情況下，確認的側向移動所引起的水平應變及體積應變，或地質

的變形幅度，並將其乘以接縫間距及構造物的有效長度，以獲得相對變形。在

計算相對變形時，需要仔細考慮基礎形式的差異及地質條件的突然變化。 

(2)利用反應變位法解析解的方法 

類似於在管線地震計算中應用的反應變位法，推導相對變形計算公式，

做為彈性地板上梁模型的解析解，假設變形幅度及波長為正弦形地質變形。

過去的大多數損壞情況，都是由地質變形引起的，儘管其機制與假定的地質

振動條件有所不同，但這是確保達到一定標準的簡單方法。 

(3)數值分析法 

如果存在特殊條件，例如地質及構造物條件突然發生變化的地方，則可

以透過數值分析直接獲得相對變形，例如透過 FEM 模型進行地震響應分析。

該分析模型，包括對整個構造物及構造物建模的地質構造物系統的地震響應

分析，以及將地質及構造物分開的多點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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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構造物設施連接處採取對策的案例 

案例位置 案例詳圖 

水
池
內
的
連
接
處 

 

接頭填縫料

填縫料

接頭填縫料

止水帶

防震止水帶 新設措施 

一般容許變位為100~200 mm
的可撓性接頭較多 選擇可
相對變位 且可確保止水性
的材料

 

管
廊(

箱
涵)

的
連
接
處 

可伸縮的接頭設置位置

可伸縮的接頭設置位置

管廊 管廊
結構物側

(I-1類 IV-2類)

 

接頭填縫料

填縫料

安裝後的可撓性接頭 既設措施 

 

4.3建築結構物 

4.3.1設計方針 

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之建築結構物耐震設計，除根據「下水道法施行令」

及本設計及解說外，亦須參考相關法規及標準，並考量下水道設施特性，進行

平面圖及斷面、內外部非構造物性建築構件之設計及建築設備配置。 

解說： 

建築結構物設計時，針對第一章「總論」及第二章「下水道設施耐震設計」

中所述之地震期間安全性，進行調查及檢討後，應依「日本下水道法施行令」中，

有關建築結構物之相關法規及標準，進行適當設計。 

1. 下水道設施的建築結構物類型 

(1) 下水道設施建築結構物 

以下為下水道設施之建築結構物，如非屬以下類別，請參考第 4.4節

「複合構造物」。 

▪ 管理中心、污泥處理機房、鼓風機房及電氣機房等。 

▪ 各建築物中的建築設備及地下式油槽等。 

(2) 若水池設置於地面或地下，且體積小於一定標準(如：建築物臨時污水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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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槽或雨水坑)，則可將其視為建築結構物。 

2. 相關法規及標準(日本) 

(1) 日本下水道法施行令(昭和三十四年第 147 號內閣命令)。 

(2) 建築基準法、建築基準法施行令、建築基準法施行規則(建設省第 40號令，

於昭和二十五年 11月 16日頒布)。 

(3) 條例，日本國土交通省(建設省)公告及通知。 

(4) 消防法，及其他相關法規。 

(5) 各種標準如下： 

▪ 「建築構造設計基準」(1)。 

▪ 「津波避難ビル等に係るガイドライン」(15)。 

▪ 「鉄筋コンクリート構造計算規準・同解説」(16)。 

▪ 「鋼構造設計規準」
(17)
。 

▪ 「鉄骨鉄筋コンクリート構造計算規準・同解説」(18)。 

▪ 「壁式構造関係設計規準集・同解説」(19)。 

▪ 「建築基礎構造設計指針・同解説」(20)。 

▪ 「プレストレストコンクリート設計施工基準」(21)。 

▪ 「建築物の構造関係技術基準解説書」(22)。 

▪ 「地震力に対する建築結構物の基礎の設計指針」(23)。 

▪ 「建築非構造部材の耐震設計指針」(24)。 

▪ 「官庁施設の総合耐震計画基準及び同解説」(25)。 

▪ 「建築設備耐震設計・施工指針」(26)。 

▪ 「建築物のための改良地質の設計及び品質管理指針」(27)。 

▪ 「津波避難ビル等の構造上の要件の解説」(29)。 

其他，必要時請參考適當的標準。 

3. 平面及斷面設計考量要點 

(1) 平面及斷面設計，應考量各建築結構物機能、地震及海嘯期間之影響。建

築結構物的空間，通常與其功能關係密切，於平面及斷面設計時，應要考

量以下因素。 

A.應急系統(檢查、管理、通知等)及動線之確保 

(A) 活動基地室(做為應急活動空間)。 

(B) 活動支援室(儲藏室、設備室、衛生間等)。 

(C) 活動上重要的設備室(重要的計算機室、設備室等)。 

(D) 活動動線(聯外交通動線，必須區分特定空間及普通空間，以設計

動線)。 

B.檢討時應留意重點 

根據建築物的用途，有必要由功能及損壞情況進行判斷。包括以下

項目。 

(A) 損壞發生時對功能之影響(機能不得暫停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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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火災發生的危險性(用於存放或使用危險材料的空間)。 

(C) 復舊的難易度。 

(D) 其他，需注意的事故。 

(2) 與一般建築結構物相比，下水道建築結構物，在耐震方面有許多不利因素，

應特別注意構造物上的設計。 

4. 內外裝飾等建築非結構性構件的設計 

根據過去建築結構物的損壞案例，於許多情況下，即使建築物框架無明

顯損壞，非構造物性構件的內、外部及設備等，也會遭受許多損壞。應仔細檢

查建築結構物的內外部，避免地震時分離或脫落，造成人身傷害與損害建築

機能。 

5. 安裝建築設備的注意事項 

對於下水道建築結構物而言，即使構造物輕微損害，但若設施產生損壞，

將導致內部管理功能癱瘓。例如給排水設備的故障，可能導致重大事故或停

止運作的影響，為防止因地震導致建築物內之設備掉落、移動及管線掉落，而

造成人身安全及處理機能的嚴重影響，應採取足夠的措施。 

(1) 可能產生傾斜或掉落等狀況之設備。 

A.對人及機械造成損害的設備。 

B.可能造成重大二次傷害的設備。 

C.火災檢測、滅火及疏散等所需的防災設備。 

(2) 災害後確保處理功能所需的設備 

即使在地震發生後，下列設備及輔助設施，亦被列為對維護處理功能

不可或缺的重要建築設備。 

A.受水池、高架水塔。 

B.防災機器、通信設備、電腦主機用空調設備。 

C.獨立發電設備、換氣設備等。 

4.3.2耐震設計程序 

建築結構物的耐震設計，係考量設施位置、外形及功能後進行的程序。 

解說： 

建築結構物、建築非結構性構件及建築設備之耐震設計，依以下程序進行。 

1. 調查作業 

調查的詳細內容，請參考第 2.2節「地域特性、地形及地質」。在設計建

築結構物時，應事先研究地域特性、地形及地質等條件及各類標準。 

地域特性將影響建築結構物之設計，包括高緯度區域的結冰程度、地形

的懸崖及過往滑動條件、水文河川分佈、土壤液化可能性、地質支撐層深度、

地下水位、河川間的關係，及各種標準等，另亦須掌握各區域的耐震規定及地

震災害地圖，因此必須進行調查。 

2. 條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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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建築結構物設計時，應掌握本節所述之下水道設施特殊注意事項，確

保所用材料之應力度或彎曲等機能，注意載重、地形及地質條件，以確認基礎

型式之條件設定，正確建立構造物及支撐系統。 

3. 安全性確認 

為確保第二章「下水道設施耐震設計」中所述的建築結構物耐震性能，應

確認既有構造物(包括考慮耐震牆)是否合適。另應確認支撐方法，適用於非

構造物構件及建築設備。 

4. 構件應力度的檢查 

對於建築結構物、建築非結構性構件及建築設備中產生之應力度，應針

對構件與基礎的斷面進行檢查，以確認材料強度或地質強度的安全。 

 

設計開始

調查

設計條件/造型/斷面/設計載重/基礎型式

1)調查

2)條件設定

3)安定性檢討
4)構件應力檢查

垂直應力和地震應力的計算

容許應力法斷面檢查

基礎關係

20m<高度≦31m

31m<高度≦60cm高度≦20m

結構規模等條件
計算合適性判定

結束

該命令82條

該命令82條之2～
該命令82條之3

構造物特性調查
自然及社會特性調查等

 

 

圖 4.10  耐震設計流程圖(RC 構造物)22)修正 

4.3.3構造物設計 

1. 建築結構物應滿足設計條件及性能要求，透過適當之應力度構件，確認構件

安全性。 

2. 建築非結構性構件，在地震期間，可以伴隨構造物變形之安全性的確認。 

3. 應充分檢查建築設備類之耐震能力，避免在地震時造成生命財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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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根據各設施的特性，正確地進行平面、斷面設計，非構造物構件及設備，應

盡可能減少因地震造成之破壞。 

1. 建築結構物 

(1) 考慮到區域條件、地質特性及構造物形狀等設計條件，使用經濟、安全構

件的安全性，可以滿足確保人身安全及設備功能的要求。 

(2) 建築結構物與土木工程構造物相同，但是透過設施本體的穩定性、斷面強

度及構造物計算，來檢驗耐震安全性。 

2. 建築非結構性構件 

建築物的非結構性構件，在地震期間會跟隨構造物變形，確保必要的安全

性，以防止其掉落。 

3. 建築設備 

應充分檢查建築設備的設備，以避免在地震中掉落，而危害生命或其他

設備。 

4.3.4耐震計算法及斷面估計法 

對於建築結構物、建築非結構性構件與建築設備，應依照以下步驟檢查地

震安全性。 

1. 建築結構物的耐震計算，係在滿足耐震設計中假設地震動之地震安全目標 

2. 對於假設地震動引起的載重，應考慮各部位的安全性，計算或檢查橫斷面。 

解說： 

1. 耐震計算 

對於建築結構物、建築非結構性構件及建築設備之設計，應基於第 4.3.7

節耐震設計條件中，所示的假設地震動條件及地震安全目標等進行設計。 

2. 耐震檢查 

(1) 關於固定結構構件與設備的固定螺栓、安裝及懸吊設施的支撐構件，應考

量假定地震動載重對安全性之影響，藉由斷面的選定或耐力檢查，以確認

其耐震性。另外，固定設備或支撐構件的固定螺栓等，必須固定在構造物

的本體上。 

(2) 掌握擴建構造物的結構設計狀況，確認每次擴建中及完工時的耐震安全性。 

4.3.5材料及容許應力 

建築結構物、建築非結構性構件及建築設備的材料及規格，應符合相關法

規及標準。 

解說： 

除本設計及解說外，用於建築結構物、建築非結構性構件及建築設備的材料，

應根據相關法律及標準，使用與建築結構物規模相對應的材料，並根據載重組合，

使用適當強度值及固化材料的容許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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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的材料，應符合日本工業標準，或應根據「建築基準法」的規定進行認證。 

參考「建築構造設計基準」1)、「官庁施設の総合耐震計画基準及び同解説」25)

及「建築物の構造関係技術基準解説書」22)。 

2. 容許應力設計，應根據載重的組合使用材料的容許應力。 

在表 4.13中，關於平時、積雪時、暴風時等假設情境，應根據受力種類

設定為短期或長期容許應力。另外，在設計地震狀態下之容許應力時，應對照

表 4.13的地震時載重組合，設定為短期容許應力。 

3. 二次製品如果採用特殊材料時，應根據「建築基準法」的規定進行認證。 

 

表 4.13  載重組合 

載重組合 

受力

類型 
假設情境 下雪區域外 積雪區域 

長期

載重 

平時 
固定載重+積載載重 

固定載重+積載載重 

積雪時 固定載重+積載載重+0.7×雪載重 

短期

載重 

積雪時 固定載重+積載載重+積雪載重 固定載重+積載載重+積雪載重 

暴風時 固定載重+積載載重+風壓載重 固定載重+積載載重+風壓載重 

地震時 固定載重+積載載重+地震載重 
固定載重+積載載重+0.35×積雪

載重+地震載重 

4.3.6設計載重及其組合 

適當設定作用在建築結構物的載重，並依實際情況作適當組合。 

解說： 

1. 作用於建築結構物載重 

應根據「建築基準法」的執行命令、「日本建築構造設計基準及び同解説」
1)及下水道設施的特定載重，設計作用於建築結構物上的載重。 

(1) 長期載重等：固定載重、積載載重、土壓等。 

對於積載載重，應適當考慮穩定的支撐方法，如：下水道設施特有的

設備重量、振動、衝擊力及雙層覆蓋的載重等。 

(2) 短期載重等：地震、風力等。 

2. 建築結構物的載重條件 

(1) 完工後：指該構造物的所有構造都已完成，且正常運行的狀態。 

(2) 施工中：施工時，臨時施工的載重作用於建築本體上的狀態。 

(3) 增建(擴建)：於設施整體設計上，因機能需求而先行建設之必要部分，建

築結構物於增設時與完工後，均被視為設計完成狀態。 

(4) 短期的載重： 

A.臨時載重：例如地震載重、暴風載重及積雪載重。 

B.重型設備運行期間的衝擊，或裝載/卸載設備時的載重。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311/19/364896_193549586.s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311/19/364896_1935495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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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載重組合 

載重組合應依實際情況調整，並在最不利條件下，進行構件斷面計算及

檢查。 

4.3.7耐震設計的設計條件 

掌握建築結構物、建築非結構性構件及下水道設施的設備狀況，並確定設

計條件。 

解說： 

1. 耐震設計上應注意事項 

(1) 建築結構物 

下水道設施建築結構物的耐震設計，具有以下不利因素，例如與一般

建築結構物相比，單位面積的載重更大，地板高度更高，中空面積更大，

地板高度不均勻。因此，在進行構造物規劃時，有必要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A. 正確配置耐震牆並防止偏心 

為確保鋼筋混凝土構造物，鋼筋混凝土構造物中的耐震牆及鋼筋

構造物中的支撐件之數量，應確保佈置的平衡並防止偏心，並考慮平面、

斷面形狀及載重的不平衡性來進行設計。 

B. 確保耐震牆的適當壁厚 

下水道處理設施的建築結構物，由於設備及功能要求，而具有較高

的地板高度，通常具有樓梯間，導致較大的壁面積，在適當的位置設置

梁並確保耐震牆的壁厚。另用於防止耐震牆的裂紋的措施，也必須考慮

在內。 

C. 確保地板的水平剛性並消除地板之間的水平差 

如果地質不平坦，則應力度趨向於集中在台階上，且應力度傳遞不

平均，這將可能導致整個構造物的變形。只要不影響機能，則可考慮儘

量減少地版上的台階。另安裝矯正器等也是有效的。 

D. 確保每個地板的適當剛性 

根據建築結構物的不同，每層地板的剛性將有差異，例如載重不平

衡及功能上的區別等。需要進行計算並調整相關參數，以防止特定樓層

的倒塌。 

(2) 建築非結構性構件 

應仔細檢查建築結構物內部及外部的耐震性，以避免在地震期間，造

成人為破壞或建築物功能受損。 

A. 內部及外部構件，均應使用不掉落或脫落等風險之材料製成。特別是應

盡量避免安裝大面積玻璃的窗戶，以防地震時掉落或破裂。 

B. 充分遵循建築結構物的層間變形角度的材料及施工方法。特別要考慮

以下項目： 

(A) 外牆及隔牆的裝飾材料及其安裝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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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天花板及地板的裝飾材料及安裝方法。 

(C) 門口及窗戶等開口。 

C. 對於大型天花板，還應考慮地震期間的水平及垂直振動。 

(3) 建築設備 

於地震過程，下水道設施建築設備可能發生掉落、移動及管線的脫落

等，必須採取足夠的措施，以避免對生命或處理機能造成嚴重影響。 

A. 需要注意跌落等的設備 

需要注意的設備，應符合第 4.3.1 節設計準則。 

B. 災後確保處理機能所需的設備 

地震後立即維持處理功能所需的建築設備，應符合第 4.3.1 節設

計政策的規定。 

C. 災後確保處理機能所需的安裝 

必須考慮建築設備的安裝，連接建築物內外部的管線、構造物(伸

縮縫)構件、管線的撓性接頭及管架螺栓的安裝等。 

另外，選擇用於固定設備的固定螺栓，應考慮各零件的安全性(例

如應力度、安裝夾具及懸掛支架等)，來計算橫斷面。 

2. 安全性的目標 

(1) 建築結構物 

A. 建模補正係數(αm) (1) (28) 

下水道設施之建築結構物，具有構造上的不確定性，例如載重條件

不平衡，並具有許多複雜的構造物形式，例如彼此相鄰的大跨度及小跨

度等，導致建模無法分析。在執行這些構造物計算及構造物建模時，不

可避免地要考慮適當的因素。 

因此，進行適用於構造物計算程序的近似替換處理，但是為確保構

造物的安全性，考慮用於建模的校正因子。 

建模補正係數：地面上αm＝1.1 

地面下αm＝1.0 

上述的 αm＝1.1 是為具有構造物不確定性(例如載重條件)的設施

設置的值。對於構造物模型簡單而不是構造物複雜的設施，可以設置

αm＝1.0。 

B. 建築結構物的重要度係數(I) 1) 23) 

下水道設施之建築結構物，在地震安全目標的設定中，依過去的經

驗，災損將嚴重影響公共健康與環境保護，所以，必須確保下水道設施

具有較高的耐震能力。另外，它是供不指定人數使用的設施，並且有存

儲或使用危險物品的設施場所。 

鑑於上述情況，下水道設施之建築結構物，應特別要求注重生命安

全及設備機能，並透過考慮地震等重要因素，來確保設施的安全。確定

在發生大地震動時，二次設計的耐震安全性的目標，並確保可滿足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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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而增加的所需水平耐力。 

尤其是，對於在地震災害中，被定位為防災基地的設施，應根據其

活動水平及所需功能，考慮每個設施的重要性，以確保其安全性高於其

他設施。 

原則上，有關構造物的地震安全性分類及地震安全性目標的詳細

資訊，請參考「建築構造設計基準」1)及「官庁施設の総合耐震計画基

準及び同解説」25)。 

 

表 4.14  建築結構物的地震安全目標及重要度係數(I) 1) 25) 

耐震安全性

的分類 
耐震安全性的目標 

重要度係數 

(I) 

Ⅰ類 
能夠在地震發生後，無需修復建築物，即可使用建築結

構物，並在確保生命安全的同時，確保充分的功能。 
1.50 

Ⅱ類 
能夠在地震發生後，無需對建築物進行大修，即可使用

建築結構物，並且除確保生命安全外，還可以確保功能。 
1.25 

Ⅲ類 
儘管地震會對構造物造成部分損壞，但目標是不顯著降

低整個建築結構物的耐用性，並確保生命安全。 
1.00 

 

對於下水道設施之建築結構物，考慮上述內容，將地震安全的目標

分類設置如下： 

A. 除以下的建築結構物     耐震安全性的分類  Ⅱ類 

B. 簡單的建築結構物       耐震安全性的分類  Ⅲ類 

但是，如第 5.3.1節「機械設備」的一般事項所述，在重要的緊急

系統(檢查、管理、通知等)及確保動線安全的空間，以及可能發生火災

風險之存放或使用危險物品的空間等，對於以上可能被判定為高風險

的空間，可以特別考慮安全性。 

如果建築結構物被伸縮縫分開並由多個構造物組成，每個建築結

構物的地震安全性的目標水平相同，但是只要不損害設施的功能，就為

每個建築結構物設定地震安全性的目標水平。 

另外，被判定具有簡單構造物的構造，包括車庫或倉庫，及設置在

構造物上方或獨立設置的樓梯間。 

(2) 建築非結構性構件 

有關建築非結構性構件的地震安全分類及地震安全目標的詳細資訊，

請參考「建築構造設計基準」1)、「官庁施設の総合耐震計画基準及び同解

説」25)及「建築非構造部材の耐震設計指針・同解説」24)等資料。 

根據建築結構物的內容，做以下檢查分類。 

A. 除以下的建築結構物     耐震安全性的分類  A類 

B. 簡單的建築結構物       耐震安全性的分類  B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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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第 4.3.1節設計方針所述，在重要的緊急系統(檢查、管理、

通知等)及確保動線安全的空間，以及可能發生火災風險之存放或使用危

險物品的空間等，對於以上可能被判定為高風險的空間，可以特別考慮安

全性。 

被判定為簡單建築非結構性構件的方式，與建築結構物相同。 

 

表 4.15  建築非結構性構件的耐震安全目標 1) 25) 

耐震安全性

的分類 
耐震安全性的目標 

A類 

地震發生時，目的是確保能在順利實施應急措施，救助災害受害

者。或管理危險材料的過程中，不會發生對非構造物性部件的損壞

或移動，能確保其機能。 

B類 
即使大地震造成建築物非構造物構件的損壞或移動，仍可確保生

命安全並防止二次災害。 

 

(3) 建築設備 

若擔心因建築設備等跌落引起的生命安全，或必須確保維持處理功能

的安全性，則應充分檢查本體及基礎的假設地震運動。 

有關建築設備的地震安全分類及地震安全目標的詳細資訊，請參考

「建築構造設計基準」1)、「官庁施設の総合耐震計画基準及び同解説」25)

及「建築非構造部材の耐震設計指針・同解説」24)等資料。 

3. 設計水平地震強度及標準剪力係數 

考慮假設地震動時的設計水平震度，應確保建築結構物、建築非結構性

構件及建築設備等的安全。計算方法請參考「建築構造設計基準」(1)、「官庁

施設の総合耐震計画基準及び同解説」(25)等資料。 

(1) 建築結構物 

A.中度地震一次設計 

地震力是根據「建築基準法施行令第 88 条(地震力)」中之基於地

面層的「地震層剪力係數」及地下層的「設計水平地震強度」進行計算。 

(A) 地質層之地震層剪力係數 1) 

𝐶𝑖 = 𝑍 × 𝑅𝑡 × 𝐴𝑖 × 𝐶𝑜 × 𝛼𝑚 ....................... (4.3.1) 

式中： 

Ci：地面上 i層地震層剪力係數 

Z：地震地域係數 

Rt：震動特性係數 

Ai：第 i層剪力分佈係數 

Co：標準剪力係數(一次設計時 Co≧0.2) 

αm：建模補正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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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下層之設計水平震度 1) 

𝐾𝑖 ≥ 0.1 × (1 − 𝐻
40⁄ ) × 𝑍 ....................... (4.3.2) 

式中： 

Ki：地下 i層設計水平震度 

H：地下 i層地下深(m)(H>20m 時以 H＝20計算) 

Z：地震的地域係數 

(C) 地質的類型 

調查建築結構物所在區域及周圍環境，從地質條件掌握地質

資料，並確定地質類型。 

表 4.16顯示用於建築結構物的地質類型的選擇。(昭和 55年

建設省告示(第 1793 號，第 2 號(日本國土交通省 597 號於 2007

年 5月 18日修訂)))。 

 

表 4.16  Tc的選定表 

第一種地質 

岩石、堅硬的礫石層及其他，主要由前第三紀構造組成的地層，

或根據對基礎期的調查或研究結果發現，具有相似的基礎期的

地層。 

0.4 

第二種地質 第一種地質或第三種地質以外的地質。 0.6 

第三種地質 

大部分由腐殖質、泥漿及類似物質組成，具有約 30 m或更深

的沖積層(包括路堤)或沼澤、泥濘海洋等地質深度約 3 m或更

大。此外，自土地掩埋以來約 30 年未使用過的土壤，或根據

對土壤時期的調查或研究結果發現，具有類似土壤的地層。 

0.8 

 

(D) 地震地域係數 

建築結構物設計中的地震地域係數(Z)，基於 1980 年建設省

通知(第 1793 號，第 2 號(日本國土交通省 597 號於 2007 年 5 月

18日修訂))。 

(2) 大地震動時的二次設計 

依建築結構物的功能重要性因子，確定抗大地震動的安全性，原則上，

應考慮各樓層及方向。 

A. 地面層保有水平耐力及所需的水平耐力 1),25) 

保有水平耐力的檢討如下： 

𝑄𝑢 ≥ 𝐼 × 𝑄𝑢𝑛 ..................................... (4.3.3) 

式中： 

Qu：保有水平耐力(kN) 

𝑄𝑢𝑛：必要保有水平耐力(kN) 

I：重要度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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𝑄𝑢𝑛 = 𝐷𝑠 × 𝐹𝑒𝑠 × G × 𝑄𝑢𝑑 ........................... (4.3.4) 

𝑄𝑢𝑑 = 𝑍 × 𝑅𝑡 × 𝐴𝑖 × 𝐶𝑜 × αm × 𝑊𝑖 ................... (4.3.5) 

式中： 

𝑄𝑢𝑑：地震力在每層樓板上產生的水平力(kN) 

Z：地震地域係數(昭和 55年建設省告示(第 1793号第 1)) 

𝑅𝑡：震動特性係數(昭和 55年建設省告示(第 1793号第 2)) 

𝐴𝑖：地震層分佈係數剪力係數(昭和 55 年建設省告示(第 1793 号

第 3)) 

𝐶𝑜：標準剪力係數(1.0以上) 

𝑊𝑖：第 i層以上的建築物重量總和(N) 

𝐷𝑠：構造物特性係數(昭和 55年建設省告示(第 1793号第 1)及建

設省住宅局建築指導課課長通達(昭和 56年住指発第 96 号)) 

𝐹𝑒𝑠：各層樓版形狀特徵係數(昭和 55年建設省告示(第 1793 号第 2)) 

𝐺 ：地震輸入補正係數(取決於地點之地理位置及地形條件) 

αm：建模補正係數 

B. 確保地下室地震安全的具體方法 1),25) 

原則上，透過以下公式檢查地下室抵抗大地震動的地震安全性。 

𝐵𝑄𝑢 ≥ I × 𝐵𝑄𝑢𝑛 ................................... (4.3.6) 

式中： 

𝐵𝑄𝑢：地下室之保有水平耐力(kN) 

𝑄𝑢𝑛：必要保有水平耐力(kN) 

{
依   2.5

1

𝛽
𝐴𝑤 + 0.7(1.0)  

1

𝛽
𝐴𝑐  計算

( )內括號中的值表示鋼係框架鋼筋混凝土的情況

} 

𝐵𝑄𝑢𝑛：地下室必要保有之水平耐力(kN) 

 

𝐵𝑄𝑢𝑛 = 1𝑄𝑢𝑛 ×
𝑄𝐷𝐵

𝑄𝐷1
 ................................ (4.3.7) 

式中： 

1𝑄𝑢𝑛：一樓必要保有之水平耐力(kN) 

𝐵𝑄𝐷：地下室一次設計的層剪力(kN) 

Ｉ𝑄𝐷：一樓一次設計的層剪力(kN) 

C. 目標性能值 1),25) 

確保樓板夾層變形角等，在大地震時在目標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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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目標性能值 

大地震時之樓板夾層變形角 

鋼筋混凝土構造 1/200 

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 1/200 

鋼構造 1/100 

剛性率 Rs≧0.6 

偏心率 Re≦0.15 

 

(3) 建築非結構性構件 

建築非結構性構件，應在大地震動中跟隨構造物的變形，建築物非構

造構件的破壞、移動及掉落等，應由「設計水平地震力」及「設計垂直地

震力」計算地震力，在檢查強度時，透過使用短期應力度水平來計算地震

力，並確認其安全性。 

A. 設計用水平地震力 

𝐹𝐻 = 𝐾𝐻 × W ..................................... (4.3.8) 

        𝐾𝐻 = Z × 𝐾𝑠 

式中： 

𝐹𝐻：設計用水平地震力(kN) 

𝐾𝐻：設計用水平震度 

𝐾𝑆：設計用標準水平震度 

𝑍 ：地區係數(預設 1.0) 

𝑊 ：建築非結構性構件之重量(kN) 

 

表 4.18  建築非結構性構件之設計用標準水平震度(KS) 

場所 

耐震安全性的分類 

不允許功能停止的房間 

A類設施外部及特定房間 
一般房及 B類設施外部 

上層、屋頂及塔樓 1.0 1.0 

中間層 1.0 0.6 

一樓及地下室 0.6 0.4 

 

B. 設計用垂直地震力 

𝐹𝑉 = 𝐾𝑉 × W ..................................... (4.3.9) 

        𝐾𝑉 = 1/2 × 𝐾𝐻 

式中： 

𝐹𝑉：設計用垂直地震力(kN) 

𝐾𝐻：設計用垂直震度   

C. 力的作用是建築物非構造構件的重心位置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考「建築構造設計基準」1)、「官庁施設の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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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耐震計画基準及び同解説」25)及「建築非構造部材の耐震設計指針・

同解説」24)等資料。 

(4) 建築設備 

建築設備機器類及管線針對地震的對策，原則上，應使用局部地震強

度法計算，並根據以下所列之「設計水平地震力」及「設計垂直地震力」

計算設計用地震力，並確認設備固定度等安全性。另外，管線的設計應遵

循構造物的變形。 

對於設備及機器，請參考「官庁施設の総合耐震計画基準及び同解説」
25)及「建築設備耐震設計・施工指針」26)等資料，以確保耐震安全性。 

A. 設計用水平地震力 

設計用水平地震力，由公式(4.3.8)計算。但是，設計的標準水平

地震度(Ks)，如表 4.18及表 4.19。 

B. 設計用垂直地震力 25) 

建築設備設計用垂直地震力，基於公式(4.3.9)。但是，設計的標

準水平震度(Ks)，如表 4.19及表 4.20。 

C. 透過地震反應分析計算時 

設計標準水平地震度(Ks)，係根據地震反應分析中獲得的反應加

速度而確定，而反應放大率及設備或水池的重要性係數，則在「官庁施

設の総合耐震計画基準及び同解説」25)及「建築設備耐震設計・施工指

針」26)等參考資料獲得。 

4.3.8基礎設計計畫 

在基礎設計中，應綜合考量地質條件、基礎穩定性、載重條件、施工性及

經濟效益等各種條件。 

解說： 

1. 此處顯示的範圍，適用於建築結構物的基礎，第 4.3.1節設計政策說明中所述

的建築結構物。 

2. 基礎設計的基本條件，包括周遭地質環境、地質條件及施工條件，綜合評估經

濟效益，以進行基本規劃，確保安全性及可靠性。 

3. 考慮基礎的大小、形狀、上層建築之使用目的、下水道設施的負荷條件、構造

物的形狀及剛性等，並應符合環境、工地及施工條件。 

4. 基礎由優質的地質條件支撐。 

5. 在選擇基礎類型時，應考慮第 4.3.9節整體及經濟基礎設計中所述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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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透過局部震度法設計建築設備機器類(水池除外)的標準水平震度(KS) 25) 

設置場所 

耐震安全性的分類 

特定的設施 一般的設施 

重要機器 一般機器 重要機器 一般機器 

上層、屋頂及頂樓 
2.0 1.5 1.5 1.0 

(2.0) (2.0) (2.0) (1.5) 

中間層 
1.5 1.0 1.0 0.6 

(1.5) (1.5) (1.5) (1.0) 

一樓及地下室 
1.0 0.6 0.6 0.4 

(1.0) (1.0) (1.0) (0.6) 

註：()括號中的數字適用於具有防振功能的設備 

 

表 4.20  透過局部地震度法設計水池類的標準水平地震度(KS) 25) 

設置場所 

耐震安全性的分類 

特定的設施 一般的設施 

重要機器 一般機器 重要機器 一般機器 

上層樓、屋頂及塔樓 2.0 1.5 1.5 1.0 

中間層 1.5 1.0 1.0 0.6 

一樓及地下室 1.5 1.0 1.0 0.6 

備註： 

1. 本表適用於鋼筋混凝土、鋼骨鋼筋混凝土及鋼構造的建築結構物。 

2. 上層的定義如下：2～6 層樓則為頂層；7～9 層樓則為最上兩層樓；10～12 層

樓則為最上三層樓；13層樓以上則為最上四層樓。 

3. 中間層定義如下：除地下層、第一層及上層樓外的其他樓層被指定為中間層。 

(一層的建築由第一層及屋頂組成，沒有中間層)。 

4. 設置場所的區分，是根據支撐設備的樓層分類。對於支撐在地板或牆壁上的設

備，應採用地板；對於由天花板表面支撐(由上層支撐)的設備，應採用支撐構

件安裝地板(上層)的地板。 

5. 在本表中，「一般設施」係指「官庁施設の総合耐震計画基準及び同解説」25)表

2-1)中歸類為「其他」的設施(一般政府設施)。「特定設施」是表 2-1中的「應

急活動所需的設施」、「定位為避難所的設施」及「確保生命及貨物的安全」的

設施。 

6. 重要水池表示將水池做為重要設備處理。普通水池表示將水池做為常規設備處

理。另，水池包括油箱等。 

4.3.9一般基礎設計 

在一般基礎設計時，應充分考慮地形、地質條件及施工環境。 

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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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查作業 

調查是為獲得用於下水道設施基礎構造物設計及建造等必要資料，請參

考第 2.2節「地域特性、地形、地質」。 

地形及地質條件的研究，包括承載層的位置及條件、中間層的條件、地下

水位及深度，及地質的地形及液化程度等。 

透過樓版載重試驗確定直接基礎的強度。 

2. 載重條件特性 

基礎構造物設計中，應考量的載重，包括第 4.3.6 節「設計載重及組合」

中所述的載重及負摩擦力。 

載重組合考慮基礎的不利條件，例如以下情況。 

(1) 當樁材料中出現最大應力度時。 

(2) 當最大應力度發生在基礎上時。 

(3) 當構造物最不穩定時(如：傾斜或滑動)。 

3. 材料品質 

用於基礎構造物的混凝土、鋼筋、鋼材等的質量，應符合日本工業標準，

或應根據「建築基準法」進行認證。 

4. 基礎承載力 

對於直接基礎，其容許承載力超過作用在基礎地質上的負荷，並且由於支

撐地質變形而產生的變形量，不會對上部構造物產生不良影響；樁基礎的設計

應使其承受的強度，超過作用在樁基礎上的載重。 

5. 施工時的影響 

施工時應考慮鄰近構造物/埋設物、作業空間、作業區域、噪音/振動、給

/排水條件及材料輸送等影響。 

4.3.10基礎的耐震設計 

在基礎耐震設計中，構造物安全性是根據構造物特性、基礎條件、作用在

基礎上的載重條件及上部構造物的耐震性確定。 

解說： 

基礎的耐震設計，考慮作用在基礎上的載重條件及上部構造物的耐震性能，

包括設計地點的地質、各構造物的特性及基礎條件，以確認基礎地質或基礎樁的

安全性。有關安全性的確認，請參考「建築構造設計基準」1)及「官庁施設の総

合耐震計画基準及び同解説」25)。 

1. 構造物特點及基礎條件 

耐震設計應考慮具有耐震性的構造物，包括配置規劃、各構造物特性及基

礎條件。 

2. 上層建築條件與支撐地質的關係 

原則上，作用在基礎上的載重條件，是因應上部構造物的耐震計算而確定，

並以靜載重作用於基礎地質或基礎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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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建築結構物的自然週期與地質狀況之間的關係，計算作用在基礎上

的載重狀況。 

3. 地質液化對策 

如果判斷有土壤液化的可能，則應採取相對液化對策，並將設計反應在基

礎的耐震設計條件中。 

4. 側向移動測量 

如果判斷地質有可能發生液化，並且存在側向移動的風險，則應採取措施

防止側向移動，並參考液化對策進行基礎耐震設計。 

4.3.11直接基礎設計 

直接基礎原則上，應由優質地層支撐，並應綜合檢查地質及基礎，以避免

對上部構造物產生不良影響。 

解說： 

考量直接基礎之基本事項、地質耐力(如：可提供基礎穩定性與抗沉陷之能

力)大於地質載重(或載重)、地質變形量會對上部構造物產生有害影響等條件，

進行檢討，請參考第 4.2.13節「直接基礎設計」。 

1. 直接基礎的基本事項 

(1) 原則上，直接基礎應由良好的地質耐力支撐。使用土壤改良劑時，請參考

「建築物のための改良地質の設計及び品質管理指針」29)。 

(2) 直接基礎的設計，應使其承受的承載力，超過作用在基礎地質上的載重，

並且支撐地質變形而引起的變形，不會對上部構造物產生不良影響。 

(3) 有關直接基礎的埋入深度，要考慮基礎的穩定性、溫度變化對地下構造物

及鄰近構造物的影響，另地下水位的變化，也會對直接基礎的穩定性產生

影響。另外，上部構造物的垂直載重，基本上不會降低地下水的浮力。 

(4) 關於內摩擦角、壓縮係數等地工常數的設定，以及基礎底部與地質間的滑

動阻力等評估，請參考「建築構造設計基準」1)。 

2. 基礎穩定性 

(1) 地質容許應力的計算，請參考「平成 13 年国土交通省告示(第 1113 号)」

的規定。 

(2) 當施加單側土壓力或地震運動的水平載重時，應考慮偏心的影響。但在施

工過程中檢查單向土壓力時，應使用短期允許的應力度。 

3. 基礎及地質沉陷 

(1) 基礎的沉陷量，應考慮構造物特性在允許沉陷量範圍內，請參考「建築基

礎構造設計指針」20)及「建築構造設計基準」1)等資料。 

(2) 總沉陷量及允許的相對沉陷量(傾斜角度)，請參考「建築構造設計基準」
1)建議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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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樁基礎設計 

在樁基礎設計中，應考量樁基礎特性的各種要求，包括地質條件、載重條

件及樁基礎穩定性計算等。 

解說： 

考慮有關樁基礎的基本事項，對地質條件、樁基礎的穩定性及應力度計算、

衍生載重條件、樁體特性及排列、施工性、經濟性等諸多要件，進行綜合分析。 

1. 樁基礎的基本事項 

(1) 在設計基礎時，應選擇無障礙施工且提供可靠強度的基礎。 

(2) 除非另有考慮，否則作用在基礎上的載重僅由樁支撐。 

(3) 原則上，避免使用不同的基礎型式，例如在同一構造物中，組合使用支撐

樁及摩擦樁。 

(4) 樁間距是根據樁型式、地質條件、施工條件及構造物類型等評估確認。 

(5) 檢查樁身的各部分是否安全，以抵抗軸向力、彎矩及剪切力。 

(6) 對於樁基礎的耐震計算，可以將樁體分析為彈性地質上的梁，做為中地震

動及大地震動的樁體，透過計算樁體各部分的彎矩及剪切力計算樁矩。檢

查樁基礎的設計，以確保樁基礎不超過中地震動的短期容許應力及大地震

動的極限強度。 

2. 樁基礎的穩定性 

(1) 樁基礎的容許應力及樁基礎的容許承載力計算，請參考「平成 13 年国土

交通省告示(第 1113号)」的規定。 

(2) 當有水平載重(例如側向土壓力或地震運動)時，應考慮偏心的影響。但是

在施工期間檢查單側土壓力時，則可使用短期容許應力。 

(3) 在已經發生或可能發生地質沉陷的區域，應檢查作用在樁基礎的摩擦力。 

4.4複合構造物 

4.4.1設計方針 

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的複合構造物之耐震設計，應根據《下水道法施行

令》、本設計及解說、建築標準法令及其他適當標準在內的相關法律法規進行

設計。並參考第 4.2 節「土木構造物」及第 4.3 節「建築結構物」之內容，考

慮結構的特殊功能，並全面評估規劃設計及可施工性。 

解說： 

複合構造物分為兩部分：使用與建築相關的數值設計的結構部件，及使用與

土木相關的數值設計的結構部件。 

複合構造物在設計時，土木工程部門應調查檢查第 4.2節針對土木結構物，

及第 4.3 節建築結構物之耐震安全性，進行適當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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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複合構造物的構造區分 

 

1. 下水道設施中複合構造物的分類 

如第 4.1節所述，複合構造物定義為建築結構物的設施，在土木結構設施

(例如水池)上方之複合構造物，如下所示。 

(1) 雙層覆蓋的水池結構(IV-1型) 

 在水池結構(做為土木結構)的上部，具有建築結構物(做為建築結構物)

的結構。 

 雙層覆蓋的水池結構。 

(2) 地上層或地下一層為水池，且上方為建築結構物(第 IV-2部分) 

 地上或地下一層為污水沉砂池等設施之水槽結構物，為具有特定土木構

造之構造物(視為土木構造物處理)。 

 沉澱池污泥機房、揚水站等。 

但是，當水池設置在地面上或地下室的一部分，並且水池的尺寸小於

某個特定尺寸時，例如臨時存儲來自建築物的污水或雨水的建築水池，可

以將其用作建築結構物。(請參考第 4.3.1 節設計方針) 

2. 相關法規及基準 

根據《下水道設施法》、第 4.2.1節設計方針及第 4.3.1節設計方針。 

3. 平面及斷面設計之留意點 

根據第 4.2.1 節設計方針及第 4.3.1節設計方針。 

(1) 複合構造物的平面圖及斷面圖，要考慮到整個結構的穩定性，同時又不影

響水池的功能或上部規劃的建築物結構功能。 

(2) 規劃非建築結構物構件(例如內部及外部之建築設備安裝等)，其注意要點，

請參考第 4.3.1 節設補正係數 

(3)  

4.4.2設計方針 

複合構造物的耐震設計，是根據各種條件(例如位置、設施形狀及功能)的

程序執行的。 

解說： 

在設計複合構造物時，請參考第 4.2.2 節「耐震設計程序」及第 4.3.2 節

「耐震設計程序」，包括：1)調查，2)條件設定，3)穩定性確認，4)構件強度驗

證等，亦即針對複合構造物的各種條件進行評估。 

建築構造部分

土木構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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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
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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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震
動

開始

設計條件/建模/構件橫斷面/設計荷重（1級）

主要構件副構件

建築部分：建築基準
土木部分：土木基準

建
築
設
施

一
次
設
計(

中
級
地
震)

二
次
設
計(

大
級
地
震)

垂直應力計算

地震應力計算

容許應力法檢查斷面

(上下一體分析)

(上下一體分析)
(地上部分：C = Z × S × SI × Rt ×   × K ′)

樓板，小樑和樓梯)
(土壓牆/水壓牆)

(地下部分：KZ = CZ × S × SI × K ′ × (1-0.015Z1))

建築部分：建築基準
土木部分：土木基準

特定建築物
指定/判定

程序1 程序2 程序3

YES

(31m<高度≦60m)

NO

高度≦20m

YES (20m<高度≦31m)

建築結構物完成

依據「建築基準」

設計載重(Level 2)計算

垂直應力計算

地震應力計算

極限狀態設計方法的斷面檢查

鋼筋補強

構件斷面變更

完成 基礎的設計

建築部分：建築基準
土木部分：土木基準

(上下一體分析)

(上下一體分析)
(地上部分：C −2 = Rt ×   × K 2′)
(地下部分：KZ−2 = K 2′ × (1-0.015Z1))

副構件計算

(土壓牆/水壓牆)

NO

NO

YES

YES

*3

*2

*1

*4

建築部分之斷面不必檢查

 
*1：Level 1 地震動或一次設計產生的應力度。 

*2：對於 IV-2，請檢查地下室牆壁的數量。 

*3：IV-1 類別的邊界梁應保留水平耐力設計為原則。 

*4：若使用樁基礎，應通過樁頭應力度審查樓版及基礎梁。 

 

圖 4.12  複合構造物耐震設計流程圖 

4.4.3構造計畫 

針對複合構造物，其構件的安全性，係使用適合於所施加載重產生的應力

度之構件來確認，因而滿足土木工程及建築結構物零件的設計條件及所需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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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根據每個設施的特性，設計準確的平面及橫斷面、非結構性構件及設備安裝。 

1. 考量複合構造物的特性，應根據第 4.2.3節「土木構造物之構造物設計」及第

4.3.3 節「建築結構物之構造物設計」，在進行結構設計時，要考慮結構的型

式、地震作用下的載重影響及應力度產生的情形。 

2. 確認針對建築物非結構性構件及建築物設備的設備所需性能之安全性，應符

合第 4.3.3節建築結構物之構造物設計。 

4.4.4耐震計算法 

對於複合構造物，應依第 4.2.4 節「耐震計算方法」及第 4.3.4節「耐震

計算法及斷面估計法」，檢查耐震安全性。 

1. 複合構造物的耐震設計，係在滿足耐震設計中，假定地震動的耐震安全目

標。 

2. 對於假定地震動產生的載重，請考慮各部分的安全性，來計算或檢查橫斷

面。 

解說： 

1. 耐震目標 

(1) 土木構造物，基於第 4.2.4 節「耐震計算法」，建築結構物基於第 4.3.4

節「耐震計算法」，並假設耐震設計之地震動，針對耐震安全目標進行設

計。 

(2) 如果土木構造物位於地面上，則依第 4.4.7 節「耐震設計中的設計條件」，

確定地震安全目標等。 

2. 耐震載重及檢查 

(1) 對於土木構造物在地面上的 Level 1地震動，其需滿足「建築標準法」及

第 4.3.4節「耐震計算法」之相關設計考量。 

(2) 於第 4.2節土木構造物中，在 Level 2 地震動中施加載重時，應綜合進行

應力度分析，並考慮土木構造物的橫斷面，及其上部建築結構物的載重傳

遞。在這種情況下，不必考慮建築結構物的橫斷面。 

(3) 於第 4.3 節建築結構物中，應考慮載重傳遞，與(2)中相同的方式，考慮

大地震動期間的建築結構物設計，並且應進行整體應力度分析。 

(4) 於第 4.3節考慮結構部件、設備、固定螺栓、安裝固定裝置及吊掛配件等，

每個零件抵抗假定地震動產生載重的安全性，並確認橫斷面的計算或檢

查。 

(5) 擴建工程的耐震設計，應掌握擴建工程結構物的方案及資訊，並在擴建完

工時，檢查及確認耐震安全性。 

4.4.5材料及容許應力 

用於複合構造物的材料及其規格，應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請參考第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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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材料及容許應力」相關規定。 

解說： 

複合構造物的材料及其規格，是根據相關法規制定的。土木構造物應依第

4.2.5節「材料及容許應力」為基礎，建築結構物應依第 4.3.5節「材料及容許

應力為基礎」。使用與結構等尺寸相對應的材料，並根據載重的組合，使用適當

的強度值及固化材料的容許應力。 

4.4.6設計載重及組合 

應適當設置作用在複合構造物上的載重，且其組合應能符合實際情形。 

解說： 

1. 載重作用於複合構造物 

作用在複合構造物上的載重或外力，原則上，對於土木構造物部分，請參

考第 4.2.6 節計算載重及組合；對於建築結構物部分，請參考第 4.3.6 節設

計載重及組合。 

2. 載重組合 

載重的組合應符合實際情況，其應力度應考量其組合最不利之條件進行

評估。 

4.4.7耐震設計的條件 

對於複合構造物設計，應能掌握構造物的相關條件。土木構造物，請參考

第 4.2.7節耐震設計的設計條件。建築結構物，請參考第 4.3.7節耐震設計的

設計條件，依前述章節內容進行設計條件檢核。 

解說： 

下水道設施的構造物，是既具土木構造物，且具建築結構物的複合構造物，

由於功能及標準不同，因此更應準確掌握並徹底檢查結構狀況。 

1. 耐震設計上的地質面、地表面等 

第 4.2.7節耐震設計條件及建築結構物的狀態，具體情況取決於第 4.3.7

節耐震設計的設計條件內容。 

2. 耐震設計的地質類型、區域補正係數、土壤係數折減等 

土木構造物以第 4.2.7 節耐震設計中的設計條件為基礎。建築結構物以

第 4.3.7節耐震設計的設計條件為基礎。 

每種地質的補正係數取決於第 4.2.7 節耐震設計的設計條件，但是固定

週期、地面振動特性係數等之計算，是基於第 4.3.7 節耐震設計的設計條件

得出。 

3. 設計水平震度、重要度別補正係數、建模補正係數等。 

(1) 當土木構造物位於地下時，土木構造物依第 4.2.7節耐震設計的設計條件

辦理，而建築結構物則依第 4.3.7節耐震設計的設計條件辦理。 

(2) 如果土木構造物位於地面上，應檢查以下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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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第 4.2.7 節耐震設計的設計條件，在 Level 1地震動及 Level 2 地

震動期間施加載重。在這種情況下，設計水平震度的標準，請參考 4.2.7

耐震設計的設計條件。地層剪力分佈係數，取決於第 4.3.7節耐震設計

的設計條件，標準剪力係數取決於第 4.2.7節耐震設計的設計條件。 

B. 根據第 4.3.7節耐震設計的設計條件，於地震動時施加地震載重。在這

種情況下，對於地面上的土木構造物，則依第 4.3.7節耐震設計的設計

條件檢查樓版的變形角度、剛性係數及偏心率等。另外，IV-2 類別的

地下室之牆的數量，取決於第 4.3.7 節耐震設計的設計條件。 

4. 建築非結構構件及建築設備 

建築物非結構構件及建築設備耐震設計的設計條件，以第 4.3.7 節耐震

設計的設計條件為基礎。 

4.4.8側向移動的處理 

在液化地質(土壤液化)環境下，應檢查側向移動，如果確認將發生側向移

動，原則應採取措施，防止側向移動。 

解說： 

考慮液化引起的側向移動及其防止措施，請參考第 4.2.9節側向移動處理方

式。 

4.4.9基礎的設計規劃 

在基礎設計規劃，應全面檢核複合構造物的特點及條件。 

解說： 

複合構造物的基礎設計，請參考第 4.2.10 節基礎設計規劃。但是，它同時

具有水池的土木構造物及建築結構物的特點(考慮到上部結構的尺寸、形狀、用

途、結構、剛性度等)，應依現場環境條件全面檢核各種影響因子，包括地面條

件、地基穩定性、載重條件、操作性及經濟性等。 

4.4.10直接基礎的設計 

原則上，直接基礎應設置於優質地質上，並應綜合考慮，使地質及基礎不

會對上部結構物產生不利影響。 

解說： 

複合構造物直接基礎的設計，請參考第 4.2.13 節直接基礎設計內容。但是，

對於 IV-2類建築，請確認第 4.3.11節直接基礎設計的安全性。 

有關允許的總沉陷量及允許的相對沉陷量(傾斜角度)，請參考第 4.3.11 節

直接基礎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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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耐震設計的設計條件 

地震動 
Level 1 地震動時、中地震

動時(一次設計) 
Level 2 地震動時 大地震動時(二次設計) 

構造部 
土木構造 

(第 4.2節) 

建築構造 

(第 4.3節) 

土木構造 

(第 4.2節) 

建築構造 

(第 4.3節) 

建築構造 

(第 4.3節) 

構
造
物
的
區
分 

 

註1 

地
上
、
地
下
的
區
分 

 

註1 

地
上
部 

地
下
部 

地
上
部 

地
震
區
域
係
數 

地
上
部 

地
下
部 

構
造
物
特
性
係
數 

地
上
部 

地
上
部 

地
下
部 

構
造
特
性
係
數 

重
要
度
係
數
、
樓
版
變
形
角
等
確
認 

設
計
水
平
震
度 

設
計
水
平
震
度 

地
震
層
剪
力
係
數 

設
計
水
平
震
度 

設
計
水
平
震
度 

地
震
層
剪
力
係
數 

地
震
層
剪
力
係
數 

設
計
水
平
震
度 

(a) 
建築 

地上 

▽ 
  ○ ○   ▲

註 5
 ◇

註 4
 ○  ○ ○ 

土木 地下  □
註 3
    ○ ○   ○  ■

註 6
 

(b) 

建築 地上 

▽ 

  ○ ○   ▲
註 5
 ◇

註 4
 ○  ○ ○ 

土木 
△

註 2
   ○ ◇

註 4
  ○  ○  ○ ○ 

地下  □
註 3
    ○ ○   ○  ■

註 6
 

註 1：土木構造物僅位於地下，與位於地上時的分類(▽標記耐震設計上的地表面) 

參考圖 4.13(a)(b)。在此處，○表示該欄位構造部的尺寸符合規定；△詳註 2、□詳註 3、

◇詳註 4、▲詳註 5、■詳註 6。 

註 2：作用於地上部的水平力，使用建築結構物的地震層剪力係數(Ci＝Z×SG×SI×Rt×Ai×Ko’) 

註 3：區域補正係數較建築結構物的地震地域係數小，但由於地下部的設計水平震度較大，因此採

用土木構造物的標準。 

註 4：作用於地上部的水平力，使用建築結構物的地震層抗剪力係數(Ci-2＝Rt×Ai×K02’)，此處代入

的設計基準震度(K02’)使用土木構造物地上部設計的水平震度。(△) 

註 5：考量構造物特性係數，執行土木構造物斷面檢查，但不要執行建築結構物的斷面檢查。(□) 

註 6：Ⅳ—2 類等建築結構物應確認保有水平抵抗力，但不進行土木構造物的斷面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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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複合構造物耐震設計注意事項 

(▽表示耐震設計上的地表面) 

4.4.11樁基礎的設計 

樁基礎設計應針對地質條件、載重條件及樁基礎穩定性、計算等各種條件，

進行綜合評估。 

解說： 

複合構造物的樁基礎設計，請參考第 4.2.14 節樁基礎設計。但是，對於 IV-

2類建築，應依第 4.3.12 節樁基礎設計進行安全性確認。 

另外，還需考量樁基礎彎曲產生的附加應力度，對本體(基礎梁或底板)的影

響。 

4.5液化對策 

4.5.1基本方針 

液化對策在設計時，於考量液化引起損害的同時，充分了解液化對策之目

的及成效，該對策應考慮地面條件、周圍環境、施工方法及安全經濟等因素而

設計，達到穩定結構及基礎之目的。 

1. 如果需要採取液化對策，則應充分考慮液化的危險程度，以及結構損壞的原

因及其形式。 

2. 在選擇液化對策時，應充分考慮對策目的、可施工性、可靠性及經濟性等因

素，以確認對策工法。 

3. 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設置於可能發生廣泛液化的區域建造時，應充分考慮

設施的功能及運用，並依需求檢核液化對策。 

解說： 

最好在地質良好的基地上，建造建築結構物，但由於下水道系統採重力流方

式收集，因此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往往都建置在土地低窪地區，其地質常具軟弱、

粘性或砂質特性，故可能於地震期間發生土壤液化情形。所以，對於可能在地震

中影響結構穩定性的地質，應考慮土壤液化的可能性，並採取措施以確保結構、

(a)土木構造物位於地下的情形 (b)土木構造物部分位於地下的

情形(建築結構物的偏心率、剛

性率在配置考量上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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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及地面建築的穩定性。 

有關土壤液化的判斷，請參考第 2.4.2節「土壤液化的判定」。 

1. 土壤液化損害及對策評估 

關於土壤液化造成的損害，可能包括： 

主要土壤液化的損害 

現象        直接的損害 

構造物上浮➔構造物倒塌、基礎破壞、場內配管斷裂等。 

地層下陷  ➔構造物傾斜、倒塌、廠內配管斷裂等。 

側向移動  ➔構造物傾斜、倒塌、基礎破壞、場內配管斷裂等。 

在假設土壤液化造成的損害時，應充分了解液化對策之目的及效果。液化

對策的基本概念，包括以下(1)～(3)所述的方法。這些方法的選擇，應基於以

下原則，即使在液化過程或液化完成時，下水道設施應能維持適當機能。 

(1) 預防土壤液化。 

(2) 評估結構設計工法於液化發生時，不會產生損害。 

(3) 上述兩者併行考慮的工法。 

圖 4.14顯示具體液化對策的標準評估程序。 

地盤

採取對策
位置

開始

構造物地盤和構造物

地盤改良方案
及選定

構造的對策方案
及選定

各施工方法設計
（壓實度、排水間

隔等的決定）

各對策的結構設計

地盤改良範圍
的設計

設計比較選定
(可靠性、施工性、經濟性)

結束

地盤和構造物
兩者都採取措施時

 
圖 4.14  液化對策的標準評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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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液化對策之目的 

液化對策之目的，是降低基礎對結構的影響，包括防止上浮、防止液化引

起的地層下陷，以及最終目的，是在地震期間能維持下水道設施的機能。基於

前述目的，必要考量可執行性、可靠性及經濟性因素，選擇必要之液化對策。 

3. 液化對策的範圍 

可能發生大規模土壤液化的區域為回填區域，例如沿海回填區、舊河道回

填區、舊湖泊及沼澤的回填土地，若在前述區域建造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設

施，則須評估必要的液化對策。 

如果發生大面積的土壤液化，除基地範圍會液化，周圍區域也將液化，因

此，除構造物及基礎外，廠內聯絡管線、廠內道路、廠外聯絡道路、自來水、

污水、天然氣、電力及通訊管線等，以及基地周圍河川及沿海護岸等，有直接

損害情形。 

地震發生後，為維持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設施的功能，或維持操作維護管

理所必須的設施時，必須考慮液化措施。在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的液化對策

中，不僅要考慮建築物及掩埋在地下之構造物，並應將操作維護程序內的建築

物、構造物等周圍的地面及道路設施，都納入液化對策的範圍內。 

4.5.2需要液化對策的條件 

關於需要液化對策的條件，根據第 2.4.2 節「土壤液化判定」的規定，在

判定該地區地層可能發生土壤液化後，進行液化的判斷，如果發生液化，則考

慮液化的影響進行耐震設計，並在必要時檢查液化對策。 

解說： 

除上述規定外，如果該地區過去有地震發生，因而產生土壤液化歷史，且在

進行液化有關的土壤試驗(室內液化試驗等)後，顯示有可能發生土壤液化時，則

應採取液化對策。 

此外，第 3.8.1 節「管線設施液化對策」之基本方針，提供可能發生液化的

地形及條件(粒度)方面的參考，這些參考可以做為發生液化的標準，並與定量評

估一起做為參考。 

4.5.3液化對策及其效果 

充分了解液化對策的原理後，再進行討論。 

解說： 

液化對策，包括作用於地面本身的措施，以及間接作用於結構本身或結構基

礎的措施。另外，有一種對策，係不針對地面液化採取措施，而是根據結構本身

或基礎，對液化做出對應設計。因此，要選擇的液化對策及其效果，不僅對液化

有影響，而且對基礎及結構本身也有影響，故必須密切注意影響程度與成效之間

的關係。 

此外，在建設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時，使用與現場地面不同的回填材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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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使用相同地面的回填材料，現場回填夯實度及穩定性亦與施工品質相關。在

2004年新潟縣中越地震及 2000年鳥取縣西部地震中，只有結構周圍的回填層發

生液化及沉陷情形，在這種情況下，請參考第 3.8.2 節「周邊地質的液化對策」

進行檢討。 

圖 4.15 為液化對策的主要方法及原理。必須格外嚴僅考慮這些因素，因為

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與基礎及結構結合使用。表 4.22 列出結構物的典型液化

措施清單，供設計參考。 

4.5.4液化對策的選擇與評價方法 

在選擇液化對策時，根據液化對策之目的及成效，考量地面性質、施工條

件及對周圍環境的影響等，針對可操作性、安全性、經濟性及工期等，進行詳

實評估，以選擇最佳方法。 

解說： 

液化對策，因土壤條件、施工條件及周圍環境條件而異，因此在選擇時必須

注意以上條件。此外，針對已研究及開發的許多對策，即使對策的效果相同，但

可操作性、安全性、經濟效益及工期有可能不一樣，因此應針對前述各影響因素

進行綜合評估，以有效選擇最佳對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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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止
液
化
發
生
之
對
策

土
壤
性
質
改
良

應
力
、
變
形
和
孔
隙
水
壓
力

改
善
條
件

原理 方法

密度增大 密度增大工法 壓實樁工法

震動棒工法

重錘落下壓實工法

震動夯實工法

滾壓工法

爆破工法

灌漿壓入工法

固結 固結工法 深層混合處理工法

注入固化工法

生石灰樁工法

事前混合處理工法

密度改良 置換工法 置換工法

降低飽和度 地下水位降低工法 深井工法

排水溝工法

增加有效應力

孔隙水壓的抑制、消散

孔隙水壓的遮斷

剪切變形的控制

孔隙水壓消散工法

柱狀排水工法
(格蘭貝爾排水工法)
(人造材料的排水工法)

外圍繞線排水工法

膠袋等導致側向壓力增加

固結壓實與板樁併用工法

具排水功能的鋼結構工法

剪切變形抑制工法 連續壁工法

深層攪拌工法

鋼板樁工法

鋼管樁工法

具體施工方法或案例

 

允
許
發
生
液
化
，
設
施
損
害
的
減
輕

與
對
策(

結
構
的
對
策)

堅固的地盤支撐

基礎的強化

降低上浮力

順應地盤變位

液化變位的抑制

樁基礎

樁基礎強化

地面基礎強化

護岸基礎強化

防止地下結構物上浮的樁或樓版

增加地下結構物的重量

可撓接頭吸收位移

直接基礎上設置top-base型基礎

直接基礎以土工格柵(geogrid)補強

土堆板樁截斷工法
 

圖 4.15  液化對策的原理與方法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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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參考)液化對策工法一覽表 31） 

工法 密度增大工法 固結工法 地下水位降低工法 孔隙水壓消除工法 剪切變形控制工法 

概要

/ 概

念圖 

壓實土壤，增加密度以防

止液化 

 

 

 

將固化材與土壤混合，增

加土壤強度 

 

 

 

以止水壁圍住目標地質，

並抽取地下水，使地下水

位降低至液化層以下 

 

 

以碎石在砂地質中，設置

具排水孔之排水管，消減

土壤液化時的超額孔隙

水壓 

 

地質內以連續壁或板樁

構築地下牆，以抑制地震

時的地質變形，防止液化

之發生 

 

對策 

效果 

土壤(主要為砂)強度增

加，防止液化發生 

土壤強度增加，防止液化

發生 
防止液化發生 防止液化發生 

控制地質變形，防止液化

發生 

設計

注意

事項 

改良範圍設定與壓密度 
改良範圍設定，混合土壤

常數評估 

合適的地下水抽取量，抽

水計畫 

對策範圍設定，排水材的

間距 
地下牆剛性設定 

施工

注意

事項 

壓密度管理 均質混合 
止水壁無漏水，確認維持

一定水位 

注意不要損壞排水材的

形狀及透水性 

確保 RC 連續壁混凝土品

質，與板樁接合處 

其他 振動公害之發生 需要植生 完全防止液化 僅對液化防止有效 
確保地下牆接合處的性

能 

 

 

土壤壓實區 

混合處理區 

抽水機 

排水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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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機械與電氣設備耐震設計 

5.1概說 

5.1.1耐震設計的基本方針 

在機電設備耐震設計中，應考慮設施損壞情況的特點及規模，並嘗試與相

關的土木、建築及結構的耐震性能相互匹配。 

解說： 

在 2004年日本新潟縣的中越地震及 2011 年日本的東北地震中，抽水站由於

進流及污水壓力管線的損壞，污水處理廠結構物上的位移及撓性接頭的變形，使

進水停止。地面塌陷對污水處理設施結構、濃縮池及消化池等造成損害，使污水

及污泥進流管線及處理功能也長時間停止。因此，須根據緊急修復流程，安裝暫

時污水處理沉澱池、消毒池及移動式污泥脫水車。由於地震，支撐、固定設備及

管線，須遵循土木、建築及結構工程的行為，而污泥處理又是一大問題。 

特別是在污泥處理過程中，須根據污水處理廠的位置條件，對大量污泥進行

密集處理。因此，當處理設施及污泥管線損壞時，將會對公共衛生及水環境等產

生影響，所以，從規劃及設計開始，在強化污水處理系統中，建構耐震設施不可

忽視。 

設備方面在基本上，機械及電氣設施的安裝，與土木、建築及結構工程，應

具有足夠的耐震性，並實際與耐震性能相互協調。在本說明中，設備本身的耐震

性能，應依設備製造商的標準為基礎，並確定支撐、固定設備及管線的耐震性。 

1. 用於支撐及固定之耐震設計 

安裝在土木、結構工程基礎上的機電設備，應具有抵抗 Level 1 地震動

及 Level 2地震動。為符合「建築設備耐震設計•施工指針」，用於支撐及固

定一個確保性能的設備及裝置，應該是假設在大地震期間的震動。 

2. 除地震造成結構損害的風險外，在 2003年日本的十勝沖地震，在某些情況下，

由於地面液化及搖晃現象，造成沉陷及管線損壞，在長週期地震波，導致貯油

槽(由鋼製成)區域受損，設計類似設備時，需考慮搖晃現象的影響。 

3. 為確保設備在污水處理廠及抽水泵站的原有功能，設備必須要有 Level 1 地

震動耐震性。對於 Level 2 地震動的地震，即使新設設施及既有設施都暫時

關閉，要恢復亦不需要太多時間。此外，並非所有的設備均具相同性能，須考

慮設備重要性及安裝位置，以確定耐震性。 

4. 二次災害的耐震與對策 

(1) 在污水處理廠及抽水站，地震時需要小心，不要發生次氯酸鈉及各種化學

藥品，如助凝劑、液鹼等引起二次災害。 

(2) 根據污泥管損壞的情形，可能會造成污泥洩漏及衛生問題，可用電氣連鎖

控制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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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污泥焚化爐，即使每個設備在地震中沒有損壞，也必須建立一個安全的關

閉系統。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依序停止每個設備是很重要的，包括設備

的操作控制系統。此外，建立整個耐震系統是非常重要的，即使設施遭到

任何損壞，整個污泥焚化系統也會停止。 

(4) 在地震的情況下，有必要考慮二次損壞對策，如停電及停水。為維持最小

的抽水能力、消毒功能及處理功能，在災害發生時，掌握必要的電力、水、

燃料及藥品等，並確保從供應紀錄中判斷可能的數量。 

5.1.2假定地震動及耐震設施 

機電設備耐震設計，應能承擔設備及支撐結構的震動，並確保地震來臨時

能夠耐震。 

解說： 

1. 機電設備震動的原因，是由物體本身的震動所引起的。假定結構地面之運動、

土木構造物及建築結構物，都是基於第 4.2 節「土木構造物」、第 4.3 節「建

築結構物」及第 4.4節「複合構造物之地震動」，並且確保整體耐震性能一致。 

2. 假設機械及電氣設備的耐震性能，對應於 Level 1地震動及 Level 2 地震動，

如表 5.1。原則上，無論是新設還是既設裝置，所有設施都能夠對應 Level 1

地震動。此外，新設將能夠對應 Level 2地震動。但在既有的情況下，設備在

改善及更新的情況兼容並蓄。 

 

表 5.1  假定震度的耐震性能 

假定震度別 機械的耐震性能 
適用範圍 

新設 既設 

Level 1 

地震動 

在構造物供用

期間發生 1至

2次地震 

確保設備的原始性能 所有設備 所有設備 

Level 2 

地震動 

供用期間地震

發生頻率低 

即使停止，恢復也不

需太多時間 
所有設備 

改善及更新

後之設備 

註： 

1. 假定震度為 Level 1 地震動及 Level 2 地震動，結構中的設備支撐及安裝，

應可做為土木結構設備的基礎。 

2. 對於固定的震動，根據「建築設備耐震設計•施工指針」之說明，為在大地震

情況的震度設計。 

5.1.3設備重要性及設計標準水平震度 

設計的標準水平地震強度，應是考慮設備的重要性而確定的。 

解説： 

設備的重要性，在於通過設計更高的標準水平地震強度來處理。依重要性分為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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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及 B 三個耐震等級。需要時間來維修(可能導致排水或二次災害等嚴重損失的

設備)及恢復的重要設備，具有最高級的耐震等級 S。 

另外，耐震等級 A，是需要相對較少的恢復時間的一般設備，而耐震等級 B，

其設計的標準，是水平地震強度在 2.0到 0.4的範圍內。應根據設備的應用及安

裝位置進行設計，如表 5.2。 

表中所示的等級，可根據設施的特徵、規模及區域而有所不同，因此，設備

的重要性，是參考類似設施的損壞情況加以決定的。 

 

表 5.2  設備重要性及設計標準水平震度 

                      耐震等級 

設置場所 
Ｓ Ａ Ｂ 

設置層 
4 樓到 6樓的 

建築物 

3 樓的 

建築物 

2 樓的 

建築物 

上層 
頂樓 － － 2.0 1.5 1.0 

－ 3 樓 2 樓 1.5 1.5 1.0 

中層 
如果是 4 樓，

在 2樓、3樓 
2 樓 － 1.5 1.0 0.6 

地下室及一樓 地下室及一樓 地下室及一樓 地下室及一樓 
1.0 

(1.5) 

0.6 

(1.0) 

0.4 

(0.6) 

()中的數字，適用於安裝在底層及一樓(地面)的情況。 

<上層的定義> 

⚫ 在兩層樓的建築中，二樓是上層。 

⚫ 在三層樓的建築中，三樓是上層。 

⚫ 在四層到六層樓的建築中，頂樓是上層。 

<中層的定義> 

⚫ 一樓，除了一樓以外，與各樓層的上層不對應的樓層是中間樓層。 

5.1.4耐震力計算法與設備分類 

對於機電設備的耐震力計算法，以設置目標結構的地震運動，並根據設

備的大小及安裝位置進行分類。關於指定的設施，須符合耐震力計算法及水

平地震強度。應注意的是，污泥管的耐震力計算法，係基於第 3.7.4 節「污

水壓力管及排泥管」。 

解説： 

1. 耐震力計算法 

當安裝地點在屋內或屋外時，用於支撐及固定設備的耐震力計算法，將根

據法律規定的設備及塔架的形狀而不同，如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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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設備耐震力計算法與分類 

假定的地

震動分佈 

①屋內設置裝備
注 1 

屋外設置一般裝置
注 1
 

②屋外安裝特殊裝置
注 2
 ③法定的設備 

地震力計算法 耐震力計算法 地震力計算法 耐震力計算法 地震力計算法 耐震力計算法 

Level 1 

地震動 
局部震度法 容許應力法 依基準標準 

容許應力法 

根據規定 根據規定 
Level 2 

地震動 

極限狀態 

設計法 

註 1：依「建築設備耐震設計•施工指針」 

註 2：依「高壓氣體設備等耐震設計標準」 

 

2. 設備分類 

根據機電設備、類型、尺寸、安裝位置及法律限制，如圖 5.1。 

 

機電設備

屋內設置設備

一般設備
屋外設置設備

法定對象

特殊設備

  屋內設置設備
  屋外設置一般設備

  屋外設置專用設備
  (基礎為土木工程)

  法定的設備3

2

1

 

 

圖 5.1  設備分類 

 

3. 屋內及屋外設置設備 

(1) 屋內設置設備 

屋內設置設備的耐震力計算法，應與機電設備及施工設備採用相同的

概念，並符合「建築設備耐震設計•施工指針」。 

根據施工準則，地震力計算法為局部震度方法，採用容許應力法的耐

震力計算法。局部震度方法係假定標準地震力作用於設備的重心等。設計

的標準水平地震強度使用 0.4至 2.0的值。 

此外，如表 5.3用於設定這些數值，並分別為耐震等級 S、耐震等級

A及耐震等級 B的三個等級。 

(2) 屋外設置設備 

在屋外安裝的設備與屋內安裝的設備相同時，應符合室內設置設備要

求。 

4. 屋外安裝特殊裝置 

(1) 在機電設備中，室外專用裝置耐震設計中的地震動，假定為 Level 1 地震

動及 Level 2 地震動，其耐震性能，如表 5.1。在這種情況下的地震動，

以第 4.2 節「土木構造物」、第 4.3 節「建築結構物」及第 4.4 節「複合

構造物之地震動」做假設，並確保為整個設施一致的耐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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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屋外安裝的特殊設備中，根據天然氣商業法，「球形ガスホルダ-指針」

及「變電所等における電氣設備の耐震對策指針」等，雖然沒有法律規定，

但亦沒有分別為燃氣業務及電力業務進行提供。 

5. 法定的設備 

(1) 高壓氣體設備、煙囪(鋼製)、室外貯油槽等，根據規定並與有關當局協商，

確定合法耐震力計算及標準水平震度的設計規定。「高壓氣體設備及其他

耐震設計標準」適用於高壓氣體設備之建築。「煙囪標準法」建立計算煙

囪之鋼筋混凝土等結構、廣告塔、高架水槽、擋土牆、電梯或自動扶梯。

關於室外貯油槽，根據消防法規定(地方事務部 1959第 99號通知)，對於

危險物品管理技術標準之細節，而受其他法律限制的設備耐震設計，應符

合每項法律的規定。 

(2) 關於高壓氣體設備地震輸入的計算法及耐震力計算法，應符合高壓氣體安

全法「高壓氣體設備耐震設計標準」(2012 年 3 月 16 日經濟產業省通報

第 217號)。在該標準中，設施分為「設備」、「相關配管系統」及「基礎」，

並針對每一個，考慮重要的 Level 1地震運動及 Level 2地震運動的地震

力計算法。在 Level 2 地震運動的耐震性能評估法中，特別是採用極限狀

態設計法，檢驗設計地震運動的值，乘以 Level 2地震運動的 0.5，也可

通過使用容許應力法等，評估 Level 1 地震動的耐震性能來替代，由於設

備設計簡單，可加參考。 

6. 設備本體設計 

機電設備的耐震性能可分為設備本體、配管及其附著在結構物上的配件

的耐震性能，兩者可合成在一起，以實現耐震性能。機器及設備本身的設計，

應基於設備製造商的標準，根據需要與製造商協商及調整。有關設備本身的設

計，請參考「耐震設計と結構動力學」。 

5.1.5耐震設計程序 

耐震設計程序，為對設備設定耐震性能及其重要性，設定適合於其設定位

置的耐震力，計算法及設計用標準震度，進行設備裝置及支撐固定部等耐震設

計。 

解說： 

耐震設計的程序，如圖 5.2，圖中受法規管制的一般設備及設施(危險的室

外儲槽、儲氣槽、煙囪及高壓氣體設施等)，設定地震力及水平震度的計算。表

5.4舉例說明機械設備的選擇。表 5.5為電氣設備的耐震設計法。該表中，目標

地震運動之大地震在「建築設備耐震設計•施工指針」中有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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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分類

.焚燒爐等塔槽類

.基礎管線

.與上述類似

屋內安裝設備

戶外安裝一般(設備

例)設備

  屋外安裝特殊設備 法定的設備

.球形氣體支架

.超高壓電氣設備

.與上述類似

.高壓氣體設備

.煙囪(鋼製)

.室外燃燒箱

.其他規範

依建築設備耐震設
計 施工指針

根據高壓氣體設備
等耐震設計標準

根據標準的規定符合相關標準

Level 1
地震動設計

考慮到重要性的耐
震級別設定

依標準設計

用局部強度法計算
地震力

基礎耐震設計
(土木工程)

用容許應力法設計
支撐和固定部件

Level 2
地震動設計

基礎設計地震力計算
(Level 1 地震動)

建築結構部門
的設計

綜合設備 配管 基礎和整個結構的耐震性能

完成

基礎設計地震力計算
(Level 2 地震動)

321

(依據法令)

(設置位置)

(依據法令)

 

圖 5.2  設備的耐震設計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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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地震力及設計用標準水平震度等之概略如下，詳細根據法律規範資訊。 

1. 一般設備「建築設備耐震設計•施工指針」 

(1) 局部震度法 

1) 地震力(FH、FV) 

FH＝KH × W (水平方向) 

FV＝KV × W (垂直方向) 

2) 設計用水平耐力(KH) 

KH＝Z × KS 

3) 設計用垂直強度(KV) 

KV＝1/2 × KH 

(2) 修正的震度法 

1) 地震力(FH、FV) 

FH＝KH × W (水平方向) 

FV＝KV × W (垂直方向) 

2) 設計用水平耐力(KH) 

KH＝Z × I × K1 × K2 × K0 

3) 設計用垂直強度(KV) 

a. 在抗振動支持的情況下 

KV＝1/2 × KH 

b. 用於底座螺栓固定的情況下 

KV＝1/2 × KH/K2 

Ｗ：重量 

Ｚ：地域係數(1.0～0.7) 

KＳ：設計用標準水平震度(2.0～0.4) 

Ｉ：重要度降低係數(1.0～2/3) 

K1 ：考慮建築物的樓層應答係數(1.0

～10/3) 

K2 ：考慮到器件的應答係數(1.0～

2.0) 

K0 ：設計基礎震度(0.3) 

但是，I × K × K × Ko≧(0.4 到 0.6) 

2. 危險物﹘屋外水槽「消防法」(危險物の規則に關する技術上の基準の細則を

定める告示第四條の二十) 

(1) 設計用水平耐力(Kh’1) 

Kh’1＝0.15 × V1 × V2 × V3 

V1：區域別補正係數(1.0～0.7) 

V2：區域別補正係數(1.5～2.0) 

V3：考慮特定室外儲存槽的固有週期

的應答倍率(0.75～2.2) 

 

3. 氣體貯槽「ガス氣事業法」(ガス工作物の技術上の基準の細則を定める如告

示第 66條)  

(1) 地震力(E) 

E＝K ×(G1 × G2 × G3) 

(2) 水平震度 

K＝0.2(氣體維持高度 16 m以下的情况) 

K＝0.3(氣體維持高度超過 16 m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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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煙囪「建築基準法」(國土交通省告示第 1104 號) 

(1) 地上部分 

1) 彎曲力矩 

0.4 × h × Csi × W(N•m) 

Csi≧0.3 × Z × (1-hi/h) 

2) 剪應力 

Csi × W(N) 

Csi≧0.3 × Z × (1-hi/h) 

(2) 地下部分 

1) 地震力 

W × K 

2) 設計用水平震度 

K≧0.1 × (1-H/40) × Z 

h：煙囪自地面起之總高度 

hi：煙囪自地面計算起各部分之高度 

W：煙囪在地面上部之因主載重及積負

載重之合計 

Z：地域係數(1.0～0.7) 

H：煙囪在地下部分之各部分從地面算

起之高度(20 m以上以 20 m 計) 

 

5. 高壓氣體設備 

「高壓氣體設備等耐震設計基準」(平成 24年 3月 16日經濟產業省告示

第 217號) 

(1)設計地震動 

1) 設計用水平震度(KH) 

KH＝0.15 ×β1× β2× β3 

2) 設計垂直震度(KV) 

KV＝0.075 ×β1× β2× β3 

(2)靜態震度法 

1) 基礎以外的部分 

設計靜態水平地震力(FSH) 

FSH＝KSH × WH 

設計靜態水平震度(KSH) 

KSH＝β4×KH 

2) 基礎 

設計靜態水平地震力(F’SH) 

F’SH＝λ× K’SH × W’F 

設計靜態水平地震力 

K’SH＝β’4×KH 

(3)修正震度法註 1 

1) 擋板支撐之自立式塔槽類 

設計修正水平地震力(FMH) 

FMH＝u × KMH × WH 

設計修正鉛直地震力(FMV) 

β1：重要度係數(1.0～0.5) β1×β2 

β2：地域係數(1.0～0.4) 0.33 以上 

β3：表層地質增幅係數(1.4～2.0) 

WR：運轉載重 

β4：水平方向之應答倍率(2.0～3.14) 

λ：基礎深入係數(0.5～2.5) 

WF：基礎之重量 

β’4：水平方向之應答倍率(2.0～1.0) 

u：震度分佈係數(最低 1.0) 

WH：運動重量 

WV：垂直地震力計算位置作用之自重及內

容物重量 

β5：水平方向之應答倍率(4.65～0.23) 

KH：設計用水平震度 

β6：水平方向之應答倍率(2.0～1.5) 

β7：塔槽類之架構相對應答率 

αH：地表面產生的水平加速度(300～42) 

αV：地表面產生的垂直加速度(1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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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V＝KMV × WV 

a. 設計修正水平震度(KMH)(最

低 0.2) 

KMH＝β5 × KH 

b. 設計校正垂直震度(KMV) 

KMV＝β6 × KV 

2) 除擋板支撐之自立式塔槽類以

外，沒有其他架構的支持者 

設計修正水平地震力(FMH) 

FMH＝KMH × WH 

注 1：在考慮地面類型應答分析

(模態方法，時間日曆響應等)

等方面有所不同，請參考相同

的標準。 

5.2支撐、固定及配管 

5.2.1支撐、固定設備及配管 

1. 設備、裝置的支撐及固定，應考慮耐震措施進行設計及建造，以使結構或

基礎堅固，防止移動、傾倒及損壞。 

2. 安裝在結構中的基礎，於其上部設置機器所增加的載重設計及建造，應可

靠地將設備上的負載，傳遞到地板或梁上。 

3. 在屋外安裝之設備的基礎，其設計及建造，應使得安裝在上部的載重，可

靠地傳遞到支撐地面。 

解說： 

1. 設備裝置的支撐及固定，應考慮耐震措施進行設計及建造，以使結構或基礎堅

固，防止移動、傾倒及損壞。 

(1) 在固定及支撐設備時，將基礎混凝土與土木工程結構及建築結構相結合，

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牢靠地固定基礎螺栓及基礎混凝土加強固定，如圖

5.3。 

(2) 對於主要設備在施工時，安裝基礎螺栓或翼梁。主要泵、緊急備用發電機

及鼓風機等，具有高振動及重型設備的基礎，應與土木工程及建築結構整

合在一起。 

(3) 使用橡膠、彈簧或其他防振裝置支撐設備(鼓風機、內燃機等)時，務必與

基礎混凝土連接。對於基礎螺栓及固定錨等，與混凝土的連結強度是作用

在其上的負載，有必要選擇承受的形狀及材料，並使用規定的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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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設備耐震力計算法(機械設備)     ●表示檢查\ 

No. 設備分類 
裝置・機器

名稱 

重要性等級 目標地震動 
地震力 

計算法 

耐震力 

設計法 

法規

規定

對象 

備註 

S A B 

大

地

震 

階段設定 局

部

震

度

法 

修

正

震

度

法 

容

許

應

力

法 

極

限

狀

態

設

計

法 

Level 

1 

Level 

2 

1 主要泵設備 泵浦    ○   ○  ○   
包括緊急備

用發電機 

2 沉砂池設備 

閘門    ○   ○  ○    

攔污柵    ○   ○  ○    

除渣設備    ○   ○  ○    

3 水處理設備 

初級沉澱池    ○   ○  ○    

反應槽    ○   ○  ○    

最終沉澱池    ○   ○  ○    

鼓風機    ○   ○  ○    

4 
高壓氣體設

備 
     ○ ● 註 2 ○ ● ○ 

根據高壓氣

體安全法案 

5 
污泥處理設

備 

抽泥裝置    ○   ○  ○    

濃縮裝置    ○   ○  ○    

消化裝置    ○   ○  ○    

氣體儲槽    ○    ○ ○   註 1 

脫水裝置    ○   ○  ○    

脫水污泥搬

送裝置 
   ○   ○  ○    

6 
污泥焚化爐

設備 

脫水污泥供

給裝置 
   ○   ○  ○    

焚化爐     ○ ● 註 2 ○ ●   

排煙處理裝

置 
   ○ ○ ● 註 2 ○ ●   

煙囪(鋼製)    ○   ○  ○  ○ 
根據建築標

準法 

共通架台     ○ ●   ○ ● ○  

7 
給水及燃料 

供給設備 

給水配管    ○   ○  ○    

砂濾器    ○   ○  ○    

燃料配管    ○   ○  ○  ○  

屋外燃料槽    ○    ○ ○  ○ 根據消防法 

8 消毒設備 
消毒裝置    ○   ○  ○    

藥品槽    ○   ○  ○    

9 
支撐、固定

及配管 
配管 

設置為對象

設備分類 
○   ○  ○    

10 
屋外設置塔

槽類 

塔槽類、配

管 

設置為對象

設備分類 
 ○ ● 註 2 ○ ●   

註 1：氣體事業法依「球形ガスホルダ-指針」 

註 2：高壓氣體設備等依耐震設計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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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設備耐震力計算法(電氣設備)     ●表示檢查\ 

No. 設備分類 
裝置・機器

名稱 

重要性等級 目標地震動 
地震力 

計算法 

耐震力 

設計法 

法規

規定

對象 

備註 

S A B 

大

地

震 

階段設定 局

部

震

度

法 

修

正

震

度

法 

容

許

應

力

法 

極

限

狀

態

設

計

法 

Level 

1 

Level 

2 

1 變電站設備 

超高壓變電

站設備 
   ○   ○  ○   註 1 

高壓變電站

設備 
   ○   ○  ○    

2 配電設備 配電盤類    ○   ○  ○    

3 監控設備 監控裝置    ○   ○  ○    

4 
內部發電設

備 
內部發電機    ○   ○  ○   註 2 

5 
直流電源裝

置設備 

備用發電機    ○   ○  ○    

直流電源裝

置 
   ○   ○  ○    

不斷電系統

裝置 
   ○   ○  ○    

6 
自動量測設

備 

工業計器    ○   ○  ○    

資訊處理機

器 

設置為對象

設備分類 
         

7 
支持、固定

及配線 

電纜管    ○   ○  ○   註 1 

電纜架    ○   ○  ○    

電纜配管    ○   ○  ○    

註 1：依「變電所等における電氣設備の耐震對策指針」3) 

註 2：依「自家用発電設備耐震設計のガイドライン(案)」 

 

機器 螺栓

機械基礎

構造物
埋結鋼筋

接點

連結架台

螺栓(無輔助)

修飾面
連結及熔接

機械基礎用鋼筋

位置固定用鋼筋

設備工程

土木 建築工程

FL

 

圖 5.3  具有混凝土基礎的固定範例 

 

 



 

234 

2. 安裝在結構中的基礎，於其上部設置機器所增加的載重設計及建造，應可靠地將

設備上的負載，傳遞到地板或梁上。 

混凝土基礎應與地面或梁形成一體化，設備及基礎應採用基礎螺栓固定，使

設備在地震時不會移動或掉落。 

3. 在屋外安裝之設備的基礎，其設計及建造，應使得安裝在上部的載重，可靠地傳

遞到支撐地面。 

混凝土基礎的設計及施工，應使基礎在地震時，不會掉落、滑動或下陷，並

使用基礎螺栓固定設備及基礎，使設備不會移動或掉落。 

5.2.2配管支撐及固定 

配管支撐應考慮以下項目： 

1. 與抽、排水及處理功能等相關可能導致二次災害的配管，不應受到損壞、掉落

或破裂。 

2. 泵及鼓風機等配管，應採取措施，防止負載相對位移施加作用力到設備上。 

3. 污泥管廠內之配管，應根據第三章「管線設施耐震設計」。 

4. 架空之配管架台的設計，應考慮基礎表面的下陷、結構的相對位移及台架的

變形。 

5. 電氣配管及導線槽等，應與建築物固定，但如果懸掛長度很長，則應安裝耐震

材料。 

解説： 

1. 與抽、排水及處理功能等相關可能導致二次災害的配管，不應受到損壞、掉落或

破裂。 

在過去的地震中，也有很多配管損壞的情況，在不同基礎的部分，土木結構

物及建築物內埋設的管線、牆壁之孔洞及支撐架附近都是非常明顯的。而且直徑

較小的配管，因支撐間隔較大，閥門等重物途中容易損壞，因此，設計及施工時，

要考慮以下幾點： 

(1) 配管支撐管不同部分連接 

應為配管基礎不同部分之間的連接，及從建築物內部埋設配管的結構及

配件間，提供具伸縮性的接頭，在這種情況下，注意不要使撓性接頭及支撐

架之間的空間過大，如此撓性接頭才不會放大震動，並使支撐架等足以抵抗

撓性接頭的反作用力。另外，應注意撓性接頭是否處於可完全發揮其效果的

位置，如圖 5.4。 

(2) 盡可能將配管固定到土木結構物上，以使配管系統堅固，並減少獨立基礎的

數量，特別是比配管更重之閥，其安裝配件應單獨支撐重物。 

(3) 支撐材料可分為鋼製品及混凝土，應考慮要支撐的重量及地震力，應採用剛

性固定方法，如用螺栓固定到結構鋼筋等，並於混凝土架構放置增強材料，

使振動不會造成損壞或龜裂。此外，應避免其成為簡易支撐的剛性結構，以

免增大配管的振動，如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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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有貫穿牆壁的部分，特別是水池及水槽下面的管線，應在牆上安裝附有止

水環的過牆管以防止漏水。在出口側盡可能設置一個乾井，並安裝一個與水

池及水槽一起支撐的閘閥，以防止因配管破裂而漏水，如圖 5.6。 

建築

水池伸縮接頭

管廊

如本圖所示 除非從端部拉出伸
縮接頭 否則無法發揮其效果

伸縮接頭

 

                      

圖 5.4  撓性接頭的安裝範例 

 

閥類

帶有異形鋼的框架 
如角鋼或鋼筋

與鋼筋緊密相連

安裝牆的厚度

 

 

圖 5.5  固定配管之支架範例 

 

閘閥

支撐體

伸縮接頭

水
池

水池

附有止水環的
過牆管

附有止水環的
過牆管

乾
井

 

圖 5.6  通過牆壁管線配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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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鑄鐵配管中，使用可在直線部分沿徑向及軸向移動、吸收的機械接頭，並

在設備周圍及彎曲部分，使用法蘭接頭或特殊推環，以防止分離製作有效的

管線等。 

(6) 大直徑的配管，應盡可能在較低的位置，以增加耐震性。另外，應注意不要

僅在重力方向上支撐。 

(7) 管線不僅在徑向方向支撐，且在其安裝部分也需支撐，例如使用金屬配件，

在必要時，於軸向方向緊固，以確保軸向固定。另外，在立管配管中，在頂

部支撐其垂直負載。根據管線的重量考慮其分散的方法，如圖 5.7。 

 

鋼筋混凝土製的基座

 
圖 5.7  垂直負載範例 

 

2. 泵及鼓風機等配管，應採取措施，防止負載相對位移施加作用力到設備上。 

如果設備及配管安裝於不同平面，即使管線沒有破裂，相對位移也可能導致

意外的負載施加到設備上，造成設備無法操作。因此，應盡可能安裝在同一平面

上，如果安裝在不同平面上，應在設備及管線間的連接處，設置撓性接頭。  

3. 污泥管廠內配管，應根據第三章「管線設施耐震設計」。 

污泥管及廠內配管等重要埋地管線之設計及施工，應依照第三章「管線設施

耐震設計」進行。  

4. 架空之配管架台的設計，應考慮基礎表面的下陷、結構的相對位移及台架的變

形。 

在架空位置安裝管線及接線時，框架應由鋼結構製成，並以混凝土支撐其基

礎。在過去的地震中，因地基下陷、結構的相對位移及管道支撐的變形，而造成

主要設備因配管及配線損壞，而無法運作的情況很多，如圖 5.8。因此，應注意

以下事項，以確保配管及安裝基座的耐震性能。 

(1) 用於框架設計的標準，應根據「建築設備耐震設計•施工指針」第四章「資

料篇高架台的設計實例」。 

(2) 根據第 5.1.5 節「耐震設計程序」，設計的標準水平震度(Ks值)分為室內及

室外。基礎的形狀設計，可將施加在頂部的負載傳遞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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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陷水平力

斷面圖

斷面圖

結構物

安裝伸縮接頭

結構物

水平力

 

圖 5.8  結構物下陷及變形範例 

 

① 因結構物、配管支撐間的變形量及下陷量之不同，在過去地震中，有許多

設備因此發生損壞的情況，進而導致功能系統失效。另外，在土壤液化的

情況下，過去的地震中，確認幾十公分的下陷量，因此考慮到沉陷的影響，

安裝撓性接頭。 

② 由於水平力集中在配管的拐角處，因此要考慮拆除管線。 

③ 由於鋼結構的高架台形狀是為抑制其位移，因此原則希望使用門型。 

5. 電氣配管及導線槽等，應與建築物固定，但如果懸掛長度很長，則應安裝耐震材

料。 

當天花板內之除脫臭風管及懸掛風扇等設備通過，應設計具耐震性能。如果

懸吊長度增加，則希望安裝阻尼材料或角鋼等，能增加支撐構件橫斷面性能的配

件。根據日本新潟縣中越地震例，天花板除脫臭風管及懸掛風扇等因地震而被破

壞，如圖 5.9。 

另導管懸吊螺栓的大小及間隔，應根據「建築設備耐震設計•施工指針」。 

 

懸掛螺栓

阻尼器

拉線螺絲

管線和配管類

 
圖 5.9  懸掛螺栓防止震動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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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基礎螺栓 

所有可固定的裝置，均應依基礎螺栓等固定在結構物上。 

解説： 

在地震期間中，固定設備及裝置的基礎螺栓，會將能量傳遞到基礎或土木工程

/建築結構物上，因此，若強度不足，則可能會因墜落或位移，而導致設備停機或

二次災害。故應考慮設備的安裝位置及重心。因此，基礎螺栓應審慎地選用形狀及

使用材料，並依規定的施工方法，以便其與混凝土的結合強度，能承受作用的負載。 

 

(1) 矩形斷面之水槽類基礎螺栓設計，引自日本「建築設備耐震設計•施工指針」

矩形斷面狀況 

 
圖 2.1-1 

圖 2.1-1中， 

G：機器重心位置 

W：機器的重量 

Rb：單支基礎螺栓的拉伸力 

n：鎖定螺栓的總數 

nt：在考慮到機器翻倒的情况下所受拉伸的一側的鎖定螺栓總數(在圖

2.1-1中，設定在討論方向的一側的鎖定螺栓總數) 

hG：從安裝面到機器重心的高度 

l：從檢討的方向看螺栓跨度 

lG：從檢討的方向看螺栓從中心到設備重心的距離(但 lG≦l/2) 

FH：設計用水平地震力 12(Fr=KH・W) 

Fv：設計用垂直地震力(Fv=1/2 FH) 

<拉力計算公式>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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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計算公式> 

 或   ……………………(2.1.3) 

式中： 

τ：螺栓作用的剪應力 

Q：對螺絲起作用的剪力 

FH：設計水平地震力 

A：每支螺旋之軸斷面積(依口徑之斷面積) 

n：螺旋的總數 

出處：建築設備耐震設計•施工指針 1) 

 

(2) 圓形斷面水槽類基礎螺栓的設計 

 

圖 2.1-2 

在圖 2.1-2， 

G，W，Fv，FH，Rb，hG與圖 2.1-1相同 

D：圓形斷面的螺栓跨度(彎曲拉力計算法) 

總螺栓的斷面積為 te厚度的圓環替換(d＝D-2te) 

  
<拉力計算公式> 

        (2.1.2) 

<剪力計算公式> 

與(2.1-3)公式相同 

出處：建築設備耐震設計•施工指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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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耐震制動器 

在設備的支持上，使用橡膠、彈簧等耐震裝置時，應安裝耐震制動器。 

解說： 

緊急備用發電機、負載單元等振動及移動大的設備之固定方法，由於基礎螺栓

難以安裝支持，所以在耐震台上進行。但地震時可能發生過大的振動，為防止移動

及滑落，設定耐震制動器，其設計係根據「建築設備耐震設計•施工指針」。 

5.3機械設備的耐震設計 

5.3.1機械設備的一般事項 

機器設備的耐震對策，要考慮以下各項來决定： 

1. 當機械設備在進行相關土木結構物及建築結構物的耐震性能之整合時，為謀

求機械及電氣設備整體的耐震性能達到相同水準，以實現計畫效能。特別是，

整個系統在實施耐震對策時，還可進行設備的停電及斷水。 

2. 防止因容器掉落而引起危險物品、藥品的洩漏及可燃物燃燒的二次災害。 

3. 在污水處理廠，為震災時也能進行沉澱及消毒處理，應考慮耐震對策。對於

重要設備及修復需長期的設備，應採取措施，避免移動、傾倒及損壞。 

4. 考慮設備遭受損害時，也能夠迅速進行修復。 

解說： 

1. 當機械設備在進行相關土木結構物及建築結構物的耐震性能之整合時，為謀求

機械及電氣設備整體的耐震性能達到相同水準，以實現計畫效能。特別是，整個

系統在實施耐震對策時，還可進行設備的停電及斷水。 

下水道設施為維持其功能，機械電氣設備、土木構造物及建築結構物須有效

地結合才能實現，設備的一部分損壞，可能導致機能停止。在過去的受害事例中，

雖然機械設備本體受害較少，但土木構造物、建築物與設備造成脫離，也由於設

備間的配管及土木構造物的破損，對機器設備的斷水及停電等相對功能的影響

較多，因此，為整個系統能發揮作用，必須實施包括控制設備在內的耐震對策。 

因此，在對相關土木構造物及建築物的耐震性能進行調整的同時，為使機械

及電氣設備的整體耐震效能達到同一水準，應謀求有計畫性的效能維持。由於地

震時可能發生停電或斷水，因此應確保閥門的手動操作及主要設備的使用管線，

為確保水槽及燃料箱容量，利用處理水及循環使用等，須建立備份系統，維持處

理功能。 

2. 防止因容器掉落而引起危險物品、藥品的洩漏及可燃物燃燒的二次災害。 

在儲存危險物、可燃物及其使用時，當然要根據相關法規，除此之外，還要

設定防止容器倒塌的對策，以及儲存槽於地震時的液面震動進行耐震設計等，最

好是同時還可自動阻斷地震時從儲存槽中流出的設備。 

3. 在污水處理廠，為震災時也能進行沉澱及消毒處理，應考慮耐震對策。對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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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及修復需長期的設備，應採取措施，避免移動、傾倒及損壞。 

當地震發生時，應能維持主要揚水機能及消毒機能等設備，但考慮放流的狀

況及地域性，最好考慮相關設備的耐震對策，以實現水處理機能。另外，在污水

處理廠，雖然設定污泥焚化爐等塔狀設備及其他重要的設備，但為防止災害發生

時，長期停止處理功能，應充分考慮主要設備本體的移動、摔倒及損壞，並對基

礎及基礎螺絲進行設計及施工。另外，電動機、緊急備用發電機等的驅動裝置，

泵及其他機器，在地震時，會產生互相不同的位移，為不引起相互的軸芯損壞，

應考慮共同地板的設定及其他的固定方法。 

4. 考慮設備遭受損害時，也能夠迅速進行修復。 

機器的耐震效能，是針對預期的地震力而設計的。但是，超出預料的地震力

在作用時，會造成機器的損壞。另外，有時即使未達到破損，也需要進行檢查調

整。因此，需要確認破損部位的配置，充分確保維護空間，使設備的恢復迅速化。 

5.3.2主要泵設備 

主要泵設備，應考慮以下各項： 

1. 主要泵設備，應注意與備用泵等相關設備的耐震效能匹配，並維持功能。 

2. 主要泵設備，應設定在不受淹水的情况下運轉。另外，根據需要考慮輸水系

統的複雜化。 

3. 主要泵設備，應注意設備、基礎結構、安裝及配管等耐震性。 

解說： 

主要泵設備，係指抽水站、處理廠的主要污水及雨水泵。另外與排水機能有

關的設備，如圖 5.10。 

1. 主要泵設備，應注意與備用泵等相關設備的耐震效能匹配，並維持功能。 

地震時即使有停電或斷水，做為排水功能的主要設備，必須在與緊急備用發

電設備、供水設備及燃料供給設備等相關設備的組合下，經常運轉。希望泵的軸

封水及電動機的冷卻水，為消費量少的回收式。另外，採用無須注入水要求的泵，

也做為有效的對策考慮，不過，採用時，對用電關係等的對策也應考慮。 

2. 主要泵設備，應設定在不受淹水的情况下運轉。另外，根據需要考慮輸水系統的

複雜化。 

主要泵房的配置及送水等，注意事項如下： 

(1) 主要泵房多根據流入管線，設定在抽水站中最低的位置。因此，防止因外水

浸入而影響泵的運轉。另外，考慮到緊急時，儀電產品(軸封水用電磁閥及

閥開關等)，應考慮在保守的檢查基礎上，最好配置在比泵更高的位置。 

(2) 主要泵用電動機，最好配置在盡可能高的位置，不會因外水而淹水的位置。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應考慮淹水對策而於室內設置。另外，閥門的開關也一

樣。 

(3) 即使是污水泵，也希望與設施的系統化取得平衡，實現送水系統的多樣化。

另外，為確保地震時的污水及雨水排除功能，最好考慮區域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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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防止淹水，應設計備用電源的排水泵。 

3. 主要泵設備，應注意設備、基礎結構、安裝及配管等耐震性。 

做為單體機器，根據一般的設計方法，可吸收地震產生的水平及垂直負載，

但要注意以下幾點進行設計及施工： 

(1) 泵本體考慮到損害時，可拆卸法蘭等以進行配管。 

(2) 從驅動器到泵的一系列機器，安裝在一體的土木構造物上。 

(3) 緊急備用發電設備附屬的排氣管及其他各種配管系統，為不讓異常的力量及

振動，可設定撓性接頭。 

(4) 多段式泵，需要加大軸承的容許偏心量，减少主軸偏心引起的故障。因此，

希望通過泵本體承擔泵的最後負載，謀求容許偏心量的增加等對策。 

(5) 機器周邊不設定可能發生墜落或滑倒的措施。 

(6) 小型空氣壓縮機及空氣瓶等安裝在架子上時，為避免移動及跌落，應牢靠地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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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排水功能相關的設備流程的範例 

5.3.3沉砂池設備 

沉砂池機械設備所採取措施，應能防止移動及損壞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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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沉砂池機械設備，注意事項如下： 

1. 沉砂池內設備的電動機，為在流入水位上升時，也能夠使用，儘量設定在高位置。 

2. 移動式攪拌機、昇壓機、套裝式洗砂機、行走式洗砂機及跳躍式洗砂機等，為防

止地震時，行駛發生脫軌，將與感震器聯動，暫停及固定軌道等轉移到安全側，

實施耐震對策。 

3. 輸送機的基礎設計，應能夠承受負載狀態下的地震負載。 

4. 希望盡可能在同一基礎上，集中配置相關設備。 

5.3.4污水處理設備 

污水處理設備的耐震設計，應考慮以下各項决定之： 

1. 整合土木構造物的撓性接頭之效能。 

2. 污水處理的機械設備，考慮到槽內水的晃動，採取措施應防止受害擴大。 

3. 採取防止管廊內的淹水對策。 

解說： 

1. 整合土木構造物的撓性接頭之效能。 

土木構造物原則上，不能在水池中設定撓性接頭，但不得已時，該配管必須

與土木的撓性接頭間隙尺寸相匹配，並設定撓性接頭。 

2. 污水處理的機械設備，考慮到槽內水的晃動，採取措施應防止受害擴大。 

沉澱池的設備，以一般的設計及施工方法實施，但應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1) 鍊條刮泥機，為減少地震時池內水產生的晃動，引起的鏈條脫落、滑落或過

度鬆弛。另外，為避免在鍊條脫落的狀態下，持續運轉而造成機器的損壞，

最好設置緊急停止裝置的感測器。 

(2) 中央驅動型懸浮污泥刮集器，具有不會因地震引起之震動或晃動，而導致損

壞或破壞結構，例如提供中心軸以穩定支撐。 

(3) 行走式污泥收集器，需考慮防止車輪脫軌之問題。 

3. 採取防止管廊內的淹水對策。 

管廊內設備位於地下，容易受到外部的淹水及漏水等影響，所以，地板排水

泵應預設 2台以上，以對一定量的滲透水採取措施。 

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新潟縣中越地震及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的損失，管

廊的整個區域被淹沒，並且需要時間來恢復，因此，盡可能考量風險分散，採取

應對措施。 

5.3.5供水及燃料供應設備 

供水及燃料供應設備，即使在地震發生時，停水或停電的情況下，亦能供應

主要泵及緊急備用發電設備，此外，必須建立應變的供應系統。 

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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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泵及污水處理設施運行所必須的供水設備，例如由受水槽、抽水泵、高架

水槽、壓力泵及配管等組成。燃料供給設備由燃料槽、泵設備、日用油槽及配管等

構成。由於主要泵及緊急備用發電機都是重要的設備，所以在地震時，也不能發生

機器故障或配管破損等。因此，施設管線應盡可能易於進行檢查及修理。 

此外，水及燃料儲存的量，應足以滿足連續運行的量，全額如下： 

保存量：指儲存量及可能供給量。 

污水泵：每日平均污水量。 

雨水泵：規劃每日雨水量。 

考慮到近年來雨水量的增加，應做為全自動操作的可能量。 

連續運轉時間：48小時以上。 

1. 供水設備 

(1) 考慮到缺水而儲水的方法，可採用增加儲水槽容量，或採用主要泵設備的循

環系統等方法。 

(2) 在使用軸封水時，即使地震無使用二級處理水，也可從該軸封水槽以外得到

用水。最好能夠利用其他系統的水槽及最終沉澱池的水。 

(3) 在水槽槽體的設計及施工中，考慮設備重要性引起的地震力之增加，應充分

考慮耐震性能，如表 5.2。特別是例如水槽及管線之間的連接部分斷裂，及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製成的水槽本體破裂的損壞情況，因此，在連接部分中安

裝撓性接頭、加強固定水槽板或需要採取足夠的措施，例如水槽板加強筋。

另外，對於重要的水槽，最好採用鋼板製等強度高的材質。 

(4) 供水系統應考量兩個系統。例如，在可設置有水井的區域，當斷水時，來自

井的供水也是有效的措施。 

2. 燃料供給設備 

(1) 燃油箱的結構、位置及操作標準等，應依消防法為根據，基礎螺栓應焊接在

基礎上。在容器的設計中，考慮到地震時，沖洗、側壁及底板上產生的動壓

等因素以決定構造。另外，燃料槽最好是設置於地下。 

(2) 燃油供應泵的安裝必須符合「消防法」。 

(3) 需事先考慮與燃料供給業者，簽訂緊急情況優先供給合約等之對策，及燃料

儲存設施間之可轉移系統等措施。 

5.3.6消毒設備 

消毒設備應採取措施，防止地震時，因洩漏等引起的二次災害。 

解說： 

消毒設備的對策如下： 

1. 使用次氯酸鈉的設施，應根據特殊化學物質防災規定(厚生、勞動省令第 39號，

昭和 47年 9月 30 日制定)進行管理，假設因地震災害而洩漏，應安裝在防溢堤

外。另外，儲存槽幾乎是玻璃纖維強化塑膠製成的，所以，包括與管線的連接部

分均在內，都採用耐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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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雖然，硬質聚氯乙烯襯裡鋼管或硬質聚氯乙烯管用於有毒設備的配管，但是有可

能泵及閥門等連接配件的應力，在集中部分及不同基礎的連接部分造成損壞，因

此，應依撓性接頭充分檢討支撐方法。 

5.3.7污泥處理設備 

污泥處理設施各設備的耐震對策，以考慮下列各項制定之： 

1. 污泥處理設施應根據法律、法規及標準等採取措施，具體取決於內部物質(污

泥)的類型。 

2. 處理易燃氣體的設施具有足夠的耐震性能，因為如果損壞，有可能造成二次災

害的風險。 

解說： 

1. 污泥處理設施應根據法律、法規及標準等採取措施，具體取決於內部物質(污泥)

的類型。 

污泥處理設施的塔槽類，內部爆炸性物質(消化氣體等)、「消防法」(燃料箱

等)規定的危險物品、有毒物質(液鹼等)及高能量物質，如果是污泥(污泥焚化爐

等)，應依建築基準法、消防法及高壓氣體安全法等，詳細採取嚴格的耐震措施。 

2. 處理易燃氣體的設施具有足夠的耐震性能，因為如果損壞，有可能造成二次災害

的風險。 

處理可燃氣體的設施，例如燃氣鍋爐、消化瓦斯貯槽、消化瓦斯鼓風機、燃

氣燃燒器及污泥焚化爐等，可防止由於氣體洩漏引起的二次危險(可能使用燃料

油)。為防止設備移動、翻倒或損壞設備，並防止易燃物質流出設備及關閉閥等。

在燃料供應端口等處安裝設備，並與地震感測器連動，使系統可停止的裝置，如

圖 5.11。 

氣體貯槽

 

圖 5.11  地震感測器及緊急關閉閥的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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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污泥集中處理設備 

污泥集中處理設施，係處理來自多個處理廠的大量污泥，由於在規劃設計階

段，並無法預測未來可能發生之災害，因之能確保每台處理設備的耐震性能非常

重要，故應考慮以下收集及處理系統相關的設施：  

1. 強化排泥管。 

2. 污泥的暫存系統。 

3. 污泥緊急輸送、處理及處置系統。 

解說： 

大都市等的污泥處理，從經濟性及能源回收的觀點出發，將多個處理廠通過排

泥管等輸送污泥，進行集中處理正在增加。故這個集中處理設備，一旦停機對廣大

範圍的處理功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需要有充分的耐震對策。 

重要的是，確保每台設備的耐震性能，但也假設從規劃及設計時就出現無法預

料的情況，並且功能被關閉，包括在災害期間及正常時期，在這種情況下，最好考

慮系統的設施，例如暫時存儲及緊急處理。 

強化處理系統中，每個過程關閉時對系統的影響程度，如表 5.6。在污泥管及

污泥泵損壞導致污泥無法輸送的情況下，及脫水設備由於災害導致的脫水操作停止

的情況下，停止整個系統的可能性高，並且對系統的影響程度大。另一方面，由於

焚化爐之類的災害導致焚化操作停止的情況下，如果維持到脫水的處理設施，則可

維持做為集中處理系統的最小功能，而不會達到污泥的上浮。因此，對系統的影響

被認為相對較小。 

 

表 5.6  污泥集中處理停止運轉時的對策及對系統的影響度 

設備 分類 狀況 預期措施 對系統的影響度 

輸泥側

處理廠 

排泥管泵

設備 
停止輸泥 

暫時貯存(輸泥側) 大：功能全面停止 

個別途徑的輸泥、緊急輸送 中：可維持功能 

集中處

理廠 

脫水設備 
停止

處理 

全部停止 停止輸送及暫存(輸泥側) 大：功能全面停止 

部分停止 最大容量操作 
中：可能維持功能 

部分功能停止 

焚化設施 
停止

處理 

全部停止 脫水污泥緊急處理 中：部分功能停止 

部分停止 
最大容量操作及脫水污泥

應急處理 
小：可維持功能 

 

 因此，系統方面及做為最優先的污泥輸送，為功能維持的措施及污泥的處理

能力，以能早期復原功能，此措施甚為重要。從上述系統其基本構想如下： 

1. 強化排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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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泥設施要充分考慮耐震性，構想由於無法預測之事態，導致輸泥設施破損

等情況，需要考量排泥管的雙系統化及循環化。另外，當有多處的污泥集中處理

廠時，必須實現集中處理廠之間的網絡化，提高系統整體的安全性。 

另外，關於輸泥設施，應能把握在輸泥側及受泥側設置的流量計的量測值的

差，以檢測排泥管的漏泥等。但是，若排泥管的鋪設較長時，由於震災時，很難

及早特別指出破損部位等，因此，可採用自來水設施所採用遠距離監測裝置(供

水遙測儀)等做為參考，希望早期引入受檢測影響的區域系統。 

2. 污泥的暫存系統 

當污泥泵及污泥管損壞而停止的對策，請參考下面的措施，於進行規劃及設

計時，希望在污泥處理廠等處所，建立暫時儲存系統。 

(1) 水處理反應槽的貯存 

停止從水處理反應槽中，抽出污泥並停止輸送污泥，則可將反應槽中的

MLSS濃度提高到極限濃度。將污泥暫時儲存在反應槽及最終沉陷槽中。 

(2) 最初沉澱池內的貯存 

從污泥處理過程轉變污泥緊急處理，暫停用作水處理設施，並暫時的儲

存，以確保將污泥從污泥處理系統轉移到最初沉陷槽的途徑。  

(3) 雨水滯水池內的貯存 

雨水滯水池暫時停止使用，而轉變為污泥處理的水池。因此，希望確保

從污泥處理過程到雨水蓄水池的污泥輸送路線。  

(4) 沉砂池沉陷區的污泥貯存 

將沉砂池的沉砂空間，轉做為污泥貯存設施。  

(5) 其他 

將既設幹管的人孔空間，暫時做為污泥貯存空間。 

3. 污泥緊急輸送、處理及處置系統 

假設焚化爐及綜合處理系統的各個過程受損壞且功能停止，即使是輕微損

壞，其恢復操作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因此，希望從規劃及設計中，能構建用於緊

急處理及處置的系統，請參考第二章及下述。 

(1) 當集體處理站點關閉時 

① 輸泥側的對策 

如果無法暫時存放，則必須緊急輸送污泥，若污水處理廠毗鄰河流或

港口時，可使用行政系統或民間擁有的船隻，做為輸送工具。 

② 集中處理的對策 

如果脫水機、焚化爐等功能之停止，根據當面條件，為使船舶的緊急

輸送等具效益，確保輸入設施，例如利用液體污泥泵送管線及脫水污泥以

貨櫃輸送。在日本新潟的地震中，使用移動式脫水車的緊急運送解決問

題。移動式脫水車的處理能力，也依處理廠而定，受到災害處理場所及位

置條件所限，因之必須根據實際條件，考慮支持系統。 

(2) 當焚化爐關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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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確保空地以暫時存放脫水污泥 

將計畫擴建用地，確保做為污泥臨時貯存用地。 

② 脫水污泥掩埋用地的應急處理 

如果將來無法確保脫水污泥之暫時儲存，則在掩埋用地做緊急處理，

應先獲協議同意。 

③ 與其他毗鄰事業或鄉鎮合作因應 

事先與毗鄰的水泥廠或其他鄉鎮協調，協助可緊急處理的措施。 

5.4電氣設備耐震設計 

5.4.1電氣設備的一般項目 

電氣設備的耐震措施，考慮下列項目確定之： 

1. 設備應支撐或固定在結構物及基礎上，並採取措施防止移動、翻倒及損壞。 

2. 考慮到危險水位，主要電力設施應採取必要的防洪措施。 

3. 考慮電力系統及區域特性，以確定電力接受模式。在此基礎上，受電設施、

緊急備用發電設備、直流電源單元及不斷電系統，皆應為有效設計及供應之

供電設備。 

4. 保護繼電器應選擇不會因地震而發生故障的型號及方法，並防止二次事故。

採取保護裝置之間的持續時間協調等措施。此外，對於可能造成二次災害的

設備，必要時安裝地震感測器，並考慮到區域特性確定之。 

解說： 

1. 設備應支撐或固定在結構物及基礎上，並採取措施防止移動、翻倒及損壞。設備

應注意事項如下： 

(1) 如果高度與寬度相比特別大，則將頂部固定到結構物上，以防止掉落。 

(2) 參考第 5.2.2 節「配管支撐及固定」及第 5.2.3節「基礎螺栓」。 

2. 考慮到危險水位，主要電力設施應採取必要的防洪措施。 

(1) 電氣設備，係指受電及變壓設備，配電設備及緊急備用發電設備，預計會因

地震而產生危險的水位，即淹水水位。另防止溢流的措施，包括將電氣設備

安裝在不會被水淹沒的位置或安裝擋水牆等。 

(2) 為防止接線斷裂，應確保電纜有額外的長度。 

(3) 電纜架上的電纜，捆綁用於防止其從機架上掉落。對於建築結構物的變形，

需要多餘的電纜，以考慮其長度才有效。 

3. 考慮電力系統及區域特性，以確定電力接受模式。在此基礎上，受電設施、緊急

備用發電設備、直流電源單元及不斷電系統，皆應為有效設計及供應之供電設

備。電力受電模式應注意事項如下： 

(1) 電力受電方法，一般包括廠內網絡電力受電、常用/備用之受電、常開回路

受電(常開循環)、單線受電及多線並聯等電力受電。但，在該選擇中，應與

電力公司就防止停電及保護協調的措施，進行充分討論，以確保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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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閉閘門及閥門等應急設備，必要時可考慮雙電源。此外，將提供可在緊急

情況之手動設備。 

(3) 備用線路最好與正常線路分開接收電源，必要時洽詢電力公司。 

(4) 主要負載設備應配備電源端子或連接器，以便於連接動力車及暫時電纜。 

(5) 緊急備用發電系統，請參考第 5.4.5節緊急備用發電設備。 

(6) 預計將接收穩定的電力供應，即使沒有安裝緊急發電設施，也需要安全及復

電工作。這時需要具有最小容量的攜帶式發電設施。 

(7) 中華民國消防法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如表 5.7，及建築法規所

列緊急電源。請參考日本消防法規及建築基準法。 

4. 保護繼電器應選擇不會因地震而發生故障的型號及方法，並防止二次事故。採取

保護裝置之間的持續時間協調等措施。此外，對於可能造成二次災害的設備，必

要時安裝地震感測器，並考慮到區域特性確定之。保護繼電器應注意事項如下： 

(1) 本節「可能引起二次災害的設施」，係指在地震發生時，繼續運行，造成有

毒氣體及易燃氣體的洩漏，發生火災，壓力管線破裂引起的洪水等，可能導

致設備錯位或損壞的設備。 

(2) 當保護繼電器的類型老舊時，必須採取措施以防止故障，並避免因地震運動

的影響，依接觸結構物而變化。 

1) 機械保護繼電器，包括衝擊液壓、壓力、布氏繼電器、油壓，油位及皮托

管繼電器等，可使用以下方法來處理： 

① 使用具有耐震性能的接點。  

② 與地震感測器結合使用。  

③ 為保護繼電器操作附加延遲計時器。  

④ 考慮設備主機的安裝位置及振動特性。  

2) 電氣保護繼電器，包括由電磁引力引起的電氣繼電器、排斥力引起的電氣

繼電器及電子電路引起的電氣繼電器等。  

① 自動控制的繼電器，應與不同類型的繼電器結合使用。 

② 採用具有強烈耐震性能的桿式等。  

③ 使用固態繼電器。 

(3) 檢測器通常使用加速度檢測方法，例如具有檢測接觸加速度搖擺器及電磁檢

測器的組合。  

由於地震的方向是不可預見的，因此，希望地震感測器至少具有多於兩

個方向分量的感測器。如果地震發生，也可考慮斷電，因此，應將內置電源

及不斷電設備的組合納入考慮。 

(4) 保護系統應是保障安全的，即使控制器發生故障或保護系統發生故障，也應

確保設備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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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中華民國消防法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備用電源)種類 

設備 相關法規 

緊急電源(備用電源) 

容量 
緊急備

用發電

設備 

蓄電池

設備 

專用受

電設備 

各
類
場
所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設
置
標
準
備 

屋內消防栓火

設備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第 32～38 條 
○ ○ △ 30 分鐘以上 

自動灑水設備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第 43～60 條 
○ ○ △ 30 分鐘以上 

水霧滅火設備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第 61～68 條 
○ ○ △ 30 分鐘以上 

泡沫滅火設備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第 69～81 條 
○ ○ △ 30 分鐘以上 

二氧化碳滅火

設備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第 82～97 條 
○ ○ Ⅹ 1 小時以上 

氣體消防設備 法規第 20條第 4項第 15號 ○ ○ Ⅹ 1 小時以上 

粉末滅火器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第 98條～111 條 
○ ○ Ⅹ 1 小時以上 

自動火災報警

系統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第 112 條～128條 
Ⅹ ○ △ 10 分鐘以上 

緊急報警設備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第 129 條～139條 
Ⅹ ○ △ 10 分鐘以上 

避難逃生燈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第 146 條～156 條，175 條～

179條 

Ⅹ ○ Ⅹ 20 分鐘以上 

緊急電源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第 191 條 
○ ○ △ 30 分鐘以上 

無線電通信輔

助設備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第 192 條 
Ⅹ ○ △ 30 分鐘以上 

排煙設備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第 188 條～190條 
○ ○ △ 30 分鐘以上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的
防
火
設
備 

排煙設備 建築技術規則第 100條～103 條 ○ ○  30 分鐘以上 

緊急照明裝置 建築技術規則第 104條～105 條 □ ○  30 分鐘以上 

火警警示燈 建築技術規則第 115條 □ ○  30 分鐘以上 

緊急逃出口 建築技術規則第 116條 ○ ○  1 小時以上 

註： 

○：需有認可 

△：特定防火建築物，面積達 1000 m2以上需有認可 

X：不需要認可 

□：結合使用緊急備用發電機及 10分鐘蓄電池，或斷電後 10秒自動使用緊急備用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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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變電站設備 

對於特高壓變電所設備，可考慮以雙迴路的方式應用「變電所等における電

氣設備の耐震對策指針」及「配電盤•制御盤の耐震設計指針」檢討之。 

解說： 

特高壓變電所設備及高壓變電所設備，應注意事項如下： 

1. 「變電所等における電氣設備の耐震對策指針」適用於超過 161 kV的設備，161 

kV 以下的設備，接收能力大且接收超高電壓的設施，也要遵守指針，因為即使

設備是 161 kV或更低，損壞時影響也很大。 

2. 由於電力受電及轉換設備，係由基礎、支撐及設備組成，這些設備通過匯流排相

互連接，因此，認為不會因地震中的行為差異而造成損壞。  

3. 盡可能認識每個設備的基礎知識。 

4. 在連接設備的電線上提供足夠的鬆弛度。此外，設備距離較短的電線應設有伸縮

導線。  

5. 母線絕緣子(儀器)的單跨支撐支架，最好使用附有扭轉及釋放機構的支撐支架。 

6. 單元封閉式的配電盤，請參考第 5.4.3節配電設備(1)。 

 5.4.3配電設備 

為確保配電設施的耐震措施，需要考慮以下兩點：  

1. 下水道設施中的配電盤的使用，由於具有各種振動特性的機器安裝在面板

中，因此機械及電氣性能應該足夠。特別是，具有高度重要性的設備(例如

超高功率接收設備)，是需要耐震的。 

2. 電纜及電線應有足夠的鬆弛度，以適應地震。然而，由於地面等的位移控制

電纜的保護管及支撐，因此需要考慮材料及施工方法的耐震性能。 

解說：  

1. 下水道設施中的配電盤，中華民國國家標準高壓為裝甲開鎖型配電盤，低壓為金

屬鎖型配電盤，但由於具有各種振動特性的機器安裝在面板中，因此機械及電氣

性能應該足夠，特別是，具有高度重要性的設備(例如超高功率接收設備)是需要

耐震的。單元封閉式配電盤，應注意事項如下：  

(1) 特別重要的單元封閉式交換機，即使在地震期間，應繼續供電的面板(電力

受電盤及轉換設施，特殊供電設施，監測及控制設施等)，且是面板及框架

等有耐震措施，並使用固態繼電器的單元。 

(2) 考慮到配電箱的耐震性能，特別是為基礎螺栓的支撐部分，提供足夠的強度，

並將其牢靠地固定在結構物上。  

(3) 通過縮短支撐距離，將內部存儲設備，牢靠地固定在兩側的支撐金屬上。 

(4) 將繼電器及開關安裝到門上時，應確保門能牢靠固定，因為門比配電箱更容

易擺動。 

(5) 板內接線縮短支撐距離，並且需要牢靠地固定在框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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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抽屜式設備需要使用插塞固定。 

(7) 安裝在房間內的面板，可用框架固定在水泥地面上，在地板上安裝時，必須

加固地板並使用配件固定設備。 

(8) 配電設備請遵守「配電盤•制御盤の耐震設計指針」。  

2. 電纜及電線應有足夠的鬆弛度，以適應地震。然而，由於地面等的位移控制電纜

的保護管及支撐，因此需要考慮材料及施工方法的耐震性能。電纜及電線，應注

意事項如下：  

(1) 在規劃敷設電纜時，要仔細掌握所在地的特性，並採取相應措施。  

(2) 地下管線的結構應採用聚乙烯軟管，保護膨脹鋼管，撓性接頭等吸收應力。

特別是在附有人孔蓋的地方，需要在拉入建築物等的位置設置緩衝管等。 

(3) 電纜應在手孔蓋及終端附近維持適當的鬆弛度。 

(4) 牢靠地固定電纜末端，以免對終端施加任何外力。  

(5) 由結構支撐的電導管，原則上考慮支撐間隔等，以便與該結構結合。做為佈

線方法，有使用金屬及使用管線的方法等。  

(6) 電纜架應依適當的間隔設置撓性接頭及擺動間隔，特別是需要在建築物入口

及出口處分別架設擺動間隔。  

(7) 與接地極的連接應該很牢靠，以防止地線長度不足而斷開。 

5.4.4監測及控制設備 

應根據以下項目，確定監測及控制設備的耐震措施：  

1. 監測及控制方法，應根據處理廠用地/泵站的特點(規模、處理方法及機器類

型)而設立，應是在地震情況下，使其功能影響範圍最小的方法。  

2. 儀表設備在監控設備中有著核心作用，因此，在模型選擇及建設中將充分考

慮地震。 

解說： 

1. 監測及控制方法，應根據處理廠用地/泵站的特點(規模、處理方法及機器類型)

而設立，應是在地震情況下，使應用功能影響範圍最小的方法。監測及操作控制

設備應注意事項如下：  

(1) 在集中監測分佈式控制的情況下，原則上，以自動控制為主，並盡可能分散

及可切換成手動操作，如果配置系統能綜合判斷，並發送情報回傳中央判斷

更好。 

(2) 如果採用 LCD 監控方法做為集中監控，則應考慮主要泵等重要設備的備用設

備。  

2. 儀表設備在監控設備中有著核心作用，因此，在模型選擇及建設中，將充分考慮

地震。儀器設備應注意事項如下： 

(1) 希望與重要設備有關的檢測器，安裝多種不同類型的設備，例如泵操作的水

位控制。  

(2) 使用剛性結構的設備並將其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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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檢測器等安裝到管線上時，在基座上安裝足夠強度的管線，或將其牢靠地

固定在牆壁上。 

(4) 電纜需有額外的長度，並將其牢靠地固定在終端附近。 

(5) 即使檢測器損壞等，也可在安全的一側進行控制，這樣設備不會造成二次損

壞(故障安全設計)。 

5.4.5緊急備用發電設備 

緊急備用發電設備的耐震措施，係考慮以下項目確定之：  

1. 除對內部緊急備用發電設備採取耐震措施外，並根據「消防法」的規定，由

內政部消防署規定的技術基礎，是安裝可靠的。  

2. 緊急備用發電機的運行控制方法，被認為是當商用電源關閉或故障停止時，

可自動啟動的自動方法。 

3. 雖然決定要採緊急備用發電機，但應考慮能夠在檢查時，進行負載運轉的電

路測試。 

解說： 

1. 除對內部緊急備用發電設備採取耐震措施外，並根據「消防法」的規定，由內政

部消防署規定的技術基礎，是安裝可靠的。 

由於地震發生，在停電時，緊急備用發電設備可靠地運轉，防止損壞的擴散，

並有助於處理及維持抽水泵站的最小功能，其耐震措施是重要的。有關施工，請

參考「緊急備用發電設施耐震設計指針(草案)」5)。     

以下是在確定緊急備用發電機容量時，基於通常的電力故障響應，在地震期

間，要考慮的項目： 

(1) 地震期間，緊急備用發電設施的目標負載，根據需要，考慮設施的功率，以

簡化處理或消毒處理做為參考，表 5.8 顯示內部發電設備的目標負載的範

例。 

(2) 在確定緊急備用發電機的容量時，應考慮到緊急備用發電機不會因電壓下降

而減速或停止，並且不會因負載同時啟動而導致故障。 

(3) 安裝的緊急備用發電機數量，應通過比較經濟性、負載條件及發電機房狀態

等來確定。通常，可靠性方面，有柴油發電廠及燃氣輪機發電廠，儘管燃氣

輪機發電設備，在燃料成本、進氣及排氣方面具有缺點，但是存在許多有利

方面，例如尺寸小、重量輕、不需要冷卻水(空氣冷卻系統)且振動小等。 

(4) 考慮到結構與地面之間的間隙，如地下儲存槽出口、建築物出口及發動機支

架等，考慮到地面的起伏，應安裝用於燃料管的伸縮管。 

(5) 緊急備用發電機的運行控制方法，被認為是當商用電源關閉或故障停

止時，可自動啟動的自動方法。 

2. 用作商業電源的公用事業公司的電力傳輸線，經常受到若干場合之干擾，例如傳

輸線的強制傳輸、配電線及其他斷路器之重新閉合，以便在發生事故時早期恢復。

因此，建議在電力公司的恢復完成且穩定時，手動關閉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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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雖然決定要採緊急備用發電機，但應考慮能夠在檢查時，進行負載運轉的電路測

試。 

緊急電源設備在電力故障等緊急情況下，用作負載設備的電源，由於電氣設

備技術標準規定，不與普通電源連接。然而，負載操作係對於發電機的操作檢查

是優選的，特別是在柴油發動機的情況下，需要長時間無負載地避免輕負載操

作，儘管可能受到法律及法規的限制，但是，考慮到可能影響社會環境的變化而

容易地執行，也可依實際負載、調試的電路及配置的修改。 

 

表 5.8  緊急備用發電機的目標負載範例 

設備名稱 負載名稱 設備名稱 負載名稱 

運

轉

用 

沉砂池設備 

進水閘門 

攔污刮集設備 

攔污物輸送設施 
運

轉

用 

處理水再利用

設備 

水處理泵 

抽砂泵 

微過濾器 

泵設備 

污水泵 

雨水泵 

泵附屬設備 

緊急備用發電

機設備 

發電機附屬機類 

換氣設備 

 

沉澱池設備 
污泥刮泥機 

迴流污泥泵 

安

全

用 

其他 

保安用照明設備 

電源 

操作用電源 

直流電源設備 

消防等防災設備 

揚水泵、地板排水泵 

空調設備(如電腦室) 

消毒設備 次氯酸鈉注入設備 

污泥處理設備 
儀表空氣壓縮機 

濃縮及消化污泥泵 

註 1：反應槽系統考慮到可維持最小處理的負荷，取決於處理方法、鼓風機、散氣盤

設備及攪拌器等設備。此外，鼓風機防止曝氣系統堵塞所需的空氣量應為每

日最大污水量的 1倍。 

註 2：做為災害時的目標負載，應考慮根據排水目的地之情況，依根據需要進行簡化

處理或消毒處理。有關詳細資訊，請參考「污水處理對策手冊」。 

5.4.6特殊電源設備 

特殊供電設備，包括直流電源設備及不斷電電源系統，但在地震期間，應

保護所用蓄電池免受損壞及液體溢出及終端破損。 

解說： 

蓄電池應注意事項如下： 

1. 希望使用不具有液體溢出類型的電池。 

2. 在電池之間，以及電池與支撐框架之間插入墊片。考慮到電池盒的製造變形及使

用期間的變形，墊片應該由橡膠製成。 

3. 電池堆疊對於較低水平的地震更安全。 



 

255 

4. 將支撐架固定在地板或牆壁上。 

5. 當存放在單元封閉式配電盤時，應提供足夠的插頭。 

6. 將已從地板表面上升的電纜，固定到具有足夠空間的機架上，並將其短距離連接

到電池端子。 

7. 做為過放電的措施，希望提供一種用於移動式發電機充電的接線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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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既設管線設施耐震對策 

6.1概說 

6.1.1基本方針 

根據耐震目標(output)，對既有設施的耐震對策進行調查，並檢討之。 

(1)既有設施耐震對策，根據發生災害時，下水道應具有功能的重要性及對策的

優先順序，基本上分階段實施更新項目。 

(2)假設下水道設施受到損害，應盡量減少損害的影響，並採取減災措施，以達

到快速復原。 

解說： 

1. 耐震對策 

在日本以 1995 年兵庫縣南部地震為契機，促進下水道設施耐震性能改善，

並從 2003 年十勝地震及 2004 年新潟縣中越地震也造成巨大的破壞之後，下水

道設施的耐震性能改善一直受到關注，但對既有設施的耐震對策卻沒有進展。此

外，在 2011年東北太平洋大地震中，已經體認到有必要採取耐震對策，來對應

周邊土壤液化所造成的破壞。 

一般較早期的設施，其耐震性能較低，隨著時間的增加，地震破壞的可能性

也會增加，在日本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大地震，迫切需要針對大量老化的既有設

施採取耐震對策。另一方面，使所有設施耐震，在技術上及經濟上都是困難的。

因此，基於結果目標，依地震發生時，下水道應具有功能的優先順序及風險對應

標準，並考慮更新項目成本，分階段採取耐震對策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耐震性能診斷、破壞預測的方法及程序，會根據都市規模、地形條件、

地質條件及設施條件等不同，採取不同的耐震對策。因此，應依每個區域及下水

道設施的特點，採取適當的方法及檢查步驟之後，進行耐震性能的診斷及破壞預

測。有關詳細內容，請參考第 1.2節「耐震對策基本考量」。 

(1) 在既有設施上採取之耐震對策，達成耐震性能目標(參考第 1.2.8 節「耐震

性能之基本考量」)。 

(2) 耐震診斷被用做基礎數據，用於掌握設施的結構脆弱性及受損程度，以及促

進耐震的能力，並達到 2.減災措施中所述的減災措施。 

(3) 執行耐震設計，以滿足所需的功能，但是，即使不能滿足所要求的功能，也

要考慮到 2.中所述的減災效果，盡可能地逐步採取耐震對策。 

(4) 其他注意事項。在既有設施中採取耐震對策時，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① 利用有關地震技術發展的資訊 

由於許多用於耐震對策的技術正在開發中，因此，有必要注意新技術

的發展資訊。 

② 與相關單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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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廣域土壤液化對策、護岸及堤防補強對策、坍塌地及回填地對

策等方面，從成本及管理的角度來看，僅處理下水道設施將存在許多問

題。必要時應與有關單位協商，並制定對策，以防止或減少對設施的損害。

此外，要獲取有關下水道以外的地下管線資訊，並考慮與其他管線單位合

作，對既有管線設施中的回填土，實施土壤液化對策。 

2. 減災措施 

減災之目的，是即使下水道設施受到地震破壞，且資源受到限制，也能盡快

確保並恢復所需的功能，並透過適當組合硬體(結構性)對策及軟性(非結構性)

對策來全面實施。 

首先，確定既有設施耐震對策的現況，以及在發生災害時，下水道設施應具

有的功能(供用性、安全性、維修性等)。即使功能未能達到原有標準，也應考慮

採取軟性(非結構性)對策(例如預先保護設備及材料)，以減輕災害。此外，重要

的是根據災區及地區的獨特特徵，預測災害發生後下水道用途(需求)發生變化，

例如限制與其他地區合作造成的受災範圍。 

6.1.2既有設施耐震對策的目標 

對於既有設施耐震對策，在考慮與減災相結合的基礎上，設定以下目標，並

分階段採取耐震補強等對策。 

(1)透過提高耐震性能來預防災害，並分階段設定短期、中期及長期的防災目標。 

(2)假設下水道設施被地震破壞，應盡量減少破壞的影響，並設定減災目標，以

加快恢復速度。 

解說： 

除為龐大的既有設施，採取耐震對策所需的巨額成本及時間外，在某些設施中，

很難在維持下水道輸水及處理功能的同時，執行耐震對策。因此，重要的是考慮與

減災相結合的適當方法，並分階段提高耐震性能。 

1. 防災目標 

耐震對策是確保下水道的功能，應分階段實施以達到「短期」、「中期」及「長

期」防災目標。以下說明每個目標確保耐震性能的概念。 

(1) 短期的目標 

在地震發生時，「保護人身安全」(確保避難功能)是最優先。下水道應

具備的功能，在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其揚水、消毒、最小程度的沉澱及污

泥存儲等功能，被定義為「基本要求性能」，目的在確保耐震性能。此外，

管線設施中，特別重要幹管的輸水功能，在不阻礙交通機能情況下的功能，

被定義為「基本要求性能」。 

(2) 中長期的目標 

在設定中長期目標時，須同時與短期防災目標維持一致與合作。對於那

些不需等待修繕及更新時間，而應優先考慮耐震性能的重要設施，應設定為

中期目標，並在設施運轉時提高耐震性能。關於中期目標及短期目標一起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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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設施，以需要較長維護時間的設施具有耐震性能為目標。 

此外，考慮設備目前的重要性，對策的優先順序較低，並且還需要較長

維護週期的設備，在選擇修繕及更新項目時，穩定地提高所有設施的耐震性

能是很重要的，並且預計將來還會增加。 

由於可能無法滿足所需的功能而發生災害，因此，即使設置中長期目標，

也必須考慮適當的減災組合，並確保所需的功能。 

2. 減災目標 

2011 年日本東北太平洋沿岸海嘯造成的海嘯破壞，以及土壤液化造成的大

範圍破壞，對下水道設施產生巨大影響，不僅其他維生管線及其他災害的影響，

復原工作延遲，而且工作量巨大，即使經過一段時間，許多設施也無法確保其正

常功能。根據這些經驗教訓，在未來的耐震對策中，即使假設設施會受到損害，

且僅靠防災不能確保所需的功能，在發生大規模地震時，也應採取適當的減災措

施，事先進行全面研究是很重要的，這樣可以最大程度地減少損害。 

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根據該地區的特點及實際情況，分析下水道設施的現

況，以了解潛在風險，並根據結果目標制定對策目標。 

減災目標包括，即使僅靠「防災」也難以達到目標，但也要根據區域及設施

的特徵來確實、全面、可靠地降低風險。短期減災目標強調維持整個下水道系統

所需的功能。因此，根據基於既有設備的耐震性能的風險對應標準，從與特別重

要的功能有關的設備中依次確保其功能，並且建立優先順序目標。此外，在中長

期減災目標中，除根據防災進度審查減災的觀點外，考慮地震超出防災目標的風

險管理也很重要。 

這樣，有必要將減災目標與防災目標及其達到狀況進行協調，並與它們合作

確定內容及時間表。考慮到「防災」及「減災」的預期效果，以及對策的難易程

度，達到每個目標的期限可能會有所不同，可透過制定下水道 BCP(Business 

Continuity Plan)，且重要的是全面、系統、及時地確保所需的功能，並達到結

果目標。有關這些詳細資訊，請參考「下水道地震防救災手冊」。 

6.1.3既有設施的耐震性能 

基本上，既有設施的耐震性能，是為確保與新設設施具有相同標準的耐震性

能，但是如果很難從物理上或經濟上確保耐震性能 2，則對於設施在更新之前的

時間，可以將地震性能 2'設置為逐步耐震性能。 

解說： 

下水道設施的耐震性能，根據日本下水道施行法令第 5-4條第 5項(平成 17年

國土交通省告示第 1291 号)規定的事項是確定的。另外，根據地震動的強度，將新

設設施分為兩類，且需要與既有設施，有相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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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 17 年 10月 26日 國土交通省告示第 1291 号 

(耐震性能) 

第 2條 重要排水設施及處理設施(包括與之相配套的設施)的耐震性能，如

下所示： 

(1)Level 1地震動時應確保所需的結構穩定性，並且不損害有關排水設施、處理

設施的良好輸水能力及處理功能。 

(2)Level 2 地震動造成的損害應很小，並能在地震後迅速恢復輸水能力及處理

設施的運轉，並維持排水設施、處理設施的設計流量及處理功能。 

從 1995 年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開始，以往地震的破壞紀錄顯示，只要不發生

大範圍的地面變形(例如側向移動)，就不會發生嚴重的破壞(例如倒塌)的情況，尤

其是對埋設在地下的土木構造物而言。另外，在極少數情況下，基礎損害後立即變

得難以使用。在某些設施中，難以在維持(運行)下水排除及處理功能的同時，對既

有設施實施耐震對策，且設施的位置也受到重大限制。因此，決定既有下水道設施

可以選擇耐震性能 2，這種耐震性能 2在大地震(例如 Level 2 地震動)的情況下，

會損害某些構件。 

抗震性能 2'，適用於難以在物理上及經濟上加強既有設施的情況，直到更新

為止，這是逐漸提高耐震性能的一種方法，如表 6.1，所有設施的目標都是將來達

到耐震性能 2。 

耐震性能 2'與耐震性能 2 相同，在於可以快速恢復功能，但它是永久性的，

因為在允許快速恢復功能的有限區域內，它允許超出極限彎曲強度的破壞，這意味

著永久恢復可能並不容易。該設置之目的，是集中於確保最低限度的下水道功能，

所必須的重要結構構件，只要可以確保整個設施的安全即可。 

對於既有管線設施(例如特殊人孔及箱涵)，這些管線設施可以檢查，即使某些

構件損害，也可以將輸水功能恢復為最小流量的狀態，並與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設

施一樣，應依耐震性能 2'進行檢查。 

6.2耐震診斷 

6.2.1耐震診斷目的 

既有設施的耐震診斷，為判斷既有設施的耐震性能是否得到保證，並預測下

水道設施的損害、耐震性能的必要性及提供制定防災及減災計畫參考等，實施耐

震診斷是為有系統地推廣下水道設施的耐震對策。 

解說： 

由於難以立即完成所有既有設施的耐震對策，因此，應進行耐震診斷並有系統

地推展耐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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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既有設施所需的耐震性能 

(管線設施) 

耐震性能 1 耐震性能 2 

Level 1地震動 Level 2地震動 

重要幹管及其

他管線 

確保能維持 

設計輸水功能 

重要幹管 確保能維持基本輸水功能 

軌道及緊急輸送道

路下之埋管 

確保能維持基本輸水功能 

不影響交通機能的性能 

(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 

耐震性能 1 耐震性能 2 耐震性能 2’ 

Level 1地震動 Level 2 地震動 

即使未修復，仍可確保

應有的性能 

[供用性註 1] 

可儘速達到機能恢復性 

 

[安全性，修復性 I 註 1] 

可確保安全性，且可儘速恢

復最低限機能之性能 

[安全性，修復性 II 註 2] 

註 1：若能滿足「供用性」，就可確保「安全性」。 

註 2：修復性的類別如下： 

 
耐震設計的可修復性 

短期的修復性 長期的修復性 

修復性 I 可以緊急復原達到機能恢復 要達到長久復原比較容易 

修復性 II 可以緊急復原達到機能恢復 要達到長久復原較不容易 

註 3：在現場澆置的特殊人孔及箱涵等，即使一部分損害，仍可修復其狀態。管線設施、污水處

理廠及揚水站設施同樣可藉非線型解析，掌握損害位置，則可以耐震性能 2設計。 

6.2.2資訊的收集 

為進行有效的耐震診斷，須收集及整理有關既有下水道設施的資訊、地形地

質的資訊及防災有關的資訊等。 

此外，可利用下水道台帳資料建立，關於下水道設施的設計及施工內容的資

料庫，進而可以促進耐震診斷，以便儘早實施耐震對策。 

解說： 

對於耐震診斷，有必要參考許多文件，例如設施的結構圖、地質特性，以及設

計時採用的設計標準及施工後的變更。收集的資訊，包括以下內容： 

1. 既有下水道設施的資訊 

(1) 下水道台帳 

(2) 竣工圖、設計計算書 

(3) 維護管理資料等 

2. 地形地質的資訊 

(1) 地形圖 

(2) 用於設置微地形分類的地形分類圖 

(3) 土壤液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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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既有的地質資料(以往的地質調查數據、全國電子地質圖) 

3. 防災有關的資訊 

(1) 地區防災計畫有關的資料 

避難中心、學校、醫院及醫療設施等，可做為防災基地設施的位置及規

模，避難路線及災害時緊急輸送路線的資訊。 

(2) 洪水災害潛勢圖 

4. 其他設施條件有關的資訊 

(1) 都市計畫及下水道計畫有關的資料 

(2) 如果下水道設施受到損害，可能會造成嚴重二次災害的文件，如河道斷面及

軌道斷面等資料 

為促進耐震診斷並儘早實施補強等耐震對策，構建一個資料庫，該資料庫總結

例如既有及新設設施的設計、施工之類的資料，並活用下水道台類帳建立資料庫尤

為重要。 

6.2.3耐震診斷方法及注意事項 

進行耐震診斷時，應注意以下事項。 

(1)耐震診斷，係透過選擇一種符合設施結構特徵的方法進行。 

(2)利用全面破壞預測的結果，設定進行耐震診斷的優先順序。 

解說： 

1. 診斷方法 

管線設施、土木及建築結構物、機械及電氣設備等，因每個設施及設備的結

構特徵有異，使用不同的耐震診斷方法。 

耐震診斷有兩種類型，簡易診斷主要根據設施的重要性等對收集的資料進

行判斷，而詳細診斷則對耐震性能進行檢查。有關詳細內容，請參考第 6.4節～

第 6.5節及第七章內容。 

(1) 簡易診斷是對既有管線設施、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設施的耐震性能，進行定

性評估，並根據結果決定需要採取緊急對策的區域，以及確定耐震對策的優

先順序。 

(2) 詳細診斷是對透過簡易診斷決定管線設施、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設施的耐震

性能進行定量評估，並在必要時進行地質調查及結構調查。 

2. 優先順序 

為有效地進行耐震診斷，必須全面了解可能發生損害的區域(土壤液化區

域、軟弱地質區域等)及可能嚴重損害的設施。這是假設整個下水道系統造成大

範圍的破壞，盡可能收集基本資訊，例如廣泛的地質資訊，如第 6.2.2 節「資訊

的收集」中所得的資料、地形特徵、每個設施的耐震設計概念，以及排放水體的

用水條件等。另外，需要整理例如水處理設施的既有設施數據，以便掌握與確保

其功能有關的耐震性能的概況。 

此外，在考慮優先採取耐震對策以達到防災目標時，耐震診斷的結果及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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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的結果將是基礎數據。既有設施的耐震對策程序，如圖 6.1。 

 

 

 

圖 6.1  既有設施的耐震對策程序 

6.3耐震對策之優先順序 

既有管線設施耐震對策區，分為「特別重要之主幹管」、「其他重要幹管」及

「其他管線」等，並且設定優先順序及分階段實施。 

解說： 

對於既有管線設施耐震對策，在地震發生時，需要根據下水道應具有的功能、

急迫性及重要性分階段實施。原則上，既有管線設施，應對所有設施進行簡易診斷，

以了解耐震性能、管線設施重要性、預期損害形式、損害程度，以及分析各種情況

下的風險，並根據這些風險確定對策的優先順序。有關風險分析的方法，請參考「下

水道地震防救災手冊」第 1.2.2節。 

既有管線設施將把「重要幹管」分為「特別重要之主幹管」及「其他重要幹管」，

以實施耐震對策。「其他管線」部分，在考慮修繕及更新項目的同時，接續採取對

策也很重要。如表 6.2。 

透過以下(1)至(5)項目的綜合判斷，可以確定實施耐震對策的優先順序。 

1. 根據下水道設施功能的重要幹管設施 

(1) 下水道地區的幹管 

(2) 連接至揚水站及污水處理廠的幹管 

(3) 與大範圍排水區域連結之放流幹管 

(4) 處理從防災基地、避難中心或區域防災措施所需設施的排水之流出管線 

(5) 從收集向下流污水功能的角度來看，做為系統的重要幹管 

2. 受災害影響特別嚴重的管線設施 

(1) 埋設在主要道路(緊急輸送路線等)上，可能由於道路坍塌或損害造成的人孔

突出，而阻礙緊急車輛通過的管線設施。 

(2) 穿越河流及軌道的管線，可能會因地震破壞而造成二次災害的幹管，及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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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完成修復的幹管。 

(3) 由於損害而可能導致地下水及公共水體污染的管線設施。特別是影響自來水

源的管線設施。 

 

表 6.2  重要幹管的分類及耐震對策的優先順序 

「重要幹管」 

a)流域下水道的幹管 

b)連接至揚水站及污水處理廠的幹管 

c)穿越河流及軌道的管線，可能會因

地震破壞而造成二次災害，並且預

計極困難完成修復的幹管 

d)埋在緊急輸送路線下的管線，可能

會在發生災害時，損害重要交通功

能的管線 

e)與大範圍排水區域連結之放流幹管 

f)處理從防災基地、避難中心或區域

防災措施所需設施的排水之流出管

線 

g)其他，從收集向下流污水功能的角

度來看，做為系統的重要幹管 

「特別重要之主幹管」 

 污水處理廠與損害對策總

部設施(辦公室等)及特別

大規模的避難場所等註 1 防

災基地相連接之管線 

 埋設在軌道及緊急輸送路

線下之管線 

 既有設施聯絡管網系統化

對應之管線註 2 

 與大範圍排水區域連結之

放流幹管 

優先順序註 3 

A  

「其他重要幹管」 

 重要幹管中，特別重要之

主幹管以外之管線 
 B 

註 1：「特別大規模的避難場所」參考案例 

 位於 DID 區域(都市計畫區)等基地，可容納當地政府大量避難人員 

 區域性防災計畫等基地，可於災害發生時搬遷基礎醫療設施 

 遴近支援基地之臨時疏散人員集中的避難地點及緊急供水據點 

註 2：污水處理廠之間的雙幹管及聯絡管網。 

註 3：A的優先順序高於 B。 

 

3. 建設年份很久的管線設施及因老化等而變形的管線設施 

建設年份較早的管線設施，可能會由於腐蝕或老化而降低強度，並且很可能

會因地震而受損。如果管線由於老化而損害、破裂、變形、接頭變形、漏水及材

料變質等，則很可能在地震期間會引起變形。此外，在過去從未發生過老化或地

震引起變形的地方，如果未採取保護措施，則很有可能發生嚴重破壞。 

當針對此類老化管線時，有必要與其他下水道項目配合實施耐震對策，例如

延長下水道壽命及管理設施的計畫。 

4. 建設在地質條件差且容易遭受大規模損壞地方的管線設施 

根據地形及地質條件，管線設施中發生的地震破壞的形式及程度差異很大，

一般而言，在管線設施中可能發生損害的地形及地質如下： 

(1) 土壤液化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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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地震對管線設施造成的大規模損壞，通常是由原始地面或回填土

的土壤液化引起的，因此，佈設在可能發生土壤液化區域的管線設施很可能

會受到損壞。此外，防止周邊土壤液化的對策，僅透過下水道單位執行是很

困難的，有必要與其他管線單位及道路管理單位合作實施土壤液化對策。 

(2) 軟弱地質 

非常軟弱的地質，主要由粘性土壤及正常情況下會發生地層下陷的地質

組成，在地震期間很可能會損害既有管線設施。特別是在 2003 年日本十勝

地震、2004年日本新潟縣中越地震及 2011 年日本東北太平洋地震中，透過

開挖法回填土壤，在軟弱粘性土地質上，土壤液化造成許多破壞(例如路面

下陷及人孔突出)。埋設在地下水位高且回填土壤容易土壤液化地區的管線

設施，需要特別注意，因為它可能會被破壞。 

(3) 住宅用地等填土區域 

透過挖土及填土開發的住宅用地，主要由於填土區的下陷，在挖土及填

土之間的邊界可能會發生損害。此外，在有斜坡的住宅用地，由於填土滑動

及地質變形，很可能損害管線設施。 

(4) 陡坡地 

在陡坡上，由於地震動而發生滑坡，下水道設施很可能會損害。 

(5) 地形及地質條件突然變化的部分 

在管線設施埋設在地質突然變化的位置(例如在傾斜及沖積地面之間的

邊界處，或沖積層的厚度突然變化的位置)，地形變形可能會增加，很可能

會損害下水道設施。 

(6) 存在活斷層的區域 

在預期存在活斷層的地區，由於大規模地震動引起的斷層位移，很可能

會造成很大的破壞。 

5. 經過耐震診斷，管線設施被判斷為耐震性能特別低的地方 

在這些地方，管線設施很可能發生大規模損害。 

6.4簡易診斷 

6.4.1簡易診斷 

簡易診斷可以定性評估既有管線設施的耐震性能，在此一基礎上，收集需要

採取緊急對策的路線，並確定耐震對策的優先順序。 

解說： 

基本上，對管線設施進行簡易診斷，以確認即使在地震期間，也能維持下水道

設施所需的功能，原則上希望涵蓋所有管線設施。 

簡易診斷是透過既有數據及現場調查，掌握耐震性能來進行定性診斷，特別注

意的是，即使在透過簡易診斷已確定具有耐震性能的路線，詳細診斷可能會被判定

為耐震性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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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資訊的收集 

為對管線設施進行簡易診斷，在既有管線設施中收集以下資訊。 

(1)既有管線設施的資訊 

(2)地質及地形的資訊 

(3)防災有關的資訊 

(4)用水狀況的資訊 

解說： 

簡易診斷，原則上是根據既有資訊對管線設施的對策進行優先順序的診斷，因

此，重要的是收集必要的資訊。資訊的收集，請參考第 6.2.2節「資訊的收集」內

容，一般被認為是簡易診斷管線設施所需的資訊如下。特別是對於φ700 mm 以下

的管線，有可能會省略耐震計算，因此，有必要收集既有管線設施的資料、地質及

地形的資料等重點，請參考第 3.1.1 節「耐震設計基本方針」中所示的可選條件。 

1. 既有管線設施的資訊 

有關用於簡易診斷的管線設施的資訊如下： 

(1) 佈設年份 

(2) 管徑、管種、覆土深 

(3) 施工方法(明挖施工法、推進工法、擋土工法、沉設工法，以及是否保留擋

土材料等) 

(4) 人孔形狀及材質 

(5) 人孔及管線間的連接構造(無撓性接頭) 

(6) 基礎形狀及回填材料 

(7) 管線的現在狀況(破損、變形、接頭位移、材料劣化等) 

有關既有管線設施的資訊，基本上可從下水道台帳中獲得。如果下水道台帳

的資訊不足，請參考完整的竣工圖等。例如，上述項目(5)及(6)對於簡易診斷很

重要，但僅從下水道台帳中無法取得，有必要從完整的竣工圖中收集資訊。此外，

如果僅透過線上調查尚不清楚任何問題，則可透過現場調查確認結果。在地震期

間，經常觀察到變形的區域，通常會帶來問題。管線的當前狀況，基於日常維護

紀錄、維修及修繕等紀錄，並在必要時進行現場調查，以確定是否有任何變化。 

2. 地質及地形的資訊 

為簡易診斷管線設施，需要地形分類及地質資料。簡易診斷所需的地質資

料，原則上使用既有的地質資料。如果在設計管線設施時有地質資料，則使用該

數據；如果沒有地質資料，則應收集並使用附近建築工地的地質資料。 

在填土開發等區域，預期周邊地質的土壤液化可能在大範圍內發生，有必要

收集有關土壤液化的存在與否及其範圍的資料，並將其廣泛用做為簡易診斷的

資訊。 

3. 防災有關的資訊 

為判定管線設施的重要性，需要有關區域防災計畫的資料。必須牚握避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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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學校、醫院、醫療設施等可以做為防災基地設施的位置，對做為重要幹管的

管線設施，進行定位及處理。 

另外，有必要在發生災害時，透過土壤液化圖疊加在需要土壤液化對策的管

線設施上，做為選擇有關避難路線及緊急輸送路線的資訊。 

4. 用水狀況的資訊 

透過掌握供水水源或農業用水等地區的用水狀況，可以確定重要管線設施，

以防止在管線設施損害時發生二次災害。 

6.4.3簡易診斷實施方法 

根據既有資料、目視及現場調查，進行簡易診斷，以定性評估管線設施的耐

震性能。 

解說： 

在簡易診斷階段，原則上不執行耐震計算。迄今為止，對管線設施造成損害的

例子來看，主要根據以下幾項評估，因地震動破壞或土壤液化而造成大規模破壞的

可能性。 

1. 變形紀錄 

在經常發生變形的地區，以及過去管線設施發生變形的地方，如果未採取保

護措施，地震期間可能會發生大規模破壞。因此，除當前變形之外，應再檢查過

去變形的紀綠。 

2. 地形條件 

過去的地震對管線設施造成的大規模破壞，通常是由原始地面或回填土的

土壤液化引起的，管線設施土壤液化對策的基本方針，請參考第 3.8.1 節「管線

設施液化對策之基本方針」之表 3.17，根據微地形分類研究土壤液化損害的可

能性。 

3. 地質條件 

根據過去的損害實例，在地質周邊軟弱且地下水位較高(通常比 GL-3m 淺)

的地方，深埋的管線(管線覆土深於 GL-2m)，原始地面或回填土的土壤液化，會

造成大規模的破壞。當滿足以下所有條件時，回填土很可能會發生土壤液化。 

(1) 地下水位高時(GL-3m以下) 

(2) 埋設深度較深時(管線覆土深於 GL-2m，且小於地下水位） 

(3) 周邊地質軟弱時(在鬆散砂土層，N值≤15；在軟弱粘性土層，N值≤7） 

(4) 使用容易土壤液化的回填材料時(例如砂子)  

4. 構造條件 

根據過去因土壤液化造成的損害實例，以下不太可能由於原始地面或回填

土的土壤液化，而對管線設施造成損害。 

(1) 實施土壤液化對策(回填土固化，碎石等)的地區 

(2) 用水泥或石灰改良土壤回填的地區 

(3) 使用混凝土基礎、鋼筋混凝土基礎、土壤水泥基礎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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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推進工法、潛盾工法等非開挖工法的地區 

5. 耐震設計實例的活用 

如果在管種、管徑、施工方法及地質條件等方面存在，與要進行耐震診斷的

管線設施相似的耐震設計案例，請參考其結果進行評估。 

6. 撓性接頭等的確認 

確認人孔與管線連接處的撓性接頭等是否具有可撓性。例如，對於 Level 1

地震動，應檢查以下兩個項目及部位，在管線設施中的耐震性能。 

(1) 土壤液化的判定 

(2) 人孔與管線連接處，及管線與管線接頭處 

根據獲得的地質資料及設施資料，可以確認地面未土壤液化，如果可以確認透

過使用撓性接頭等，使人孔與管線連接處具有撓性，即使不進行耐震計算，也可以

評估為確保地震性能 1。此外，有可能根據類似的耐震設計案例、管種、建造年份

等，估計管線與管線接頭處的狀況，這樣也可以評估耐震性能 1。 

另外，具有承插型接頭結構之小管徑圓形管(φ700 mm 以下)的耐震計算中，

如果滿足某些條件，則可以省略地震動的驗證;是指具有承插型接頭結構之小管徑

圓形管(φ700 mm以下)，由於其具承插型接頭(內置橡膠圈)，已具耐震之特性。 

6.5詳細診斷 

6.5.1詳細診斷 

詳細診斷，係根據透過簡易診斷確定對策的優先順序，這是為定量評估已經

過定性評估既有管線設施的耐震性能。為進行定量評估，必要時進行其他調查，

例如詳細的地質調查及老化調查。 

解說： 

表 6.3及表 6.4，顯示詳細診斷中要執行的耐震性能檢查的基礎，應充分了解

目標設施的實際情況，選擇這些表中顯示的適當耐震計算之後，定量評估耐震性能。 

在定量評估耐震性能時，應根據需要進行其他調查，例如詳細的地質調查及老

化調查。 

6.5.2資訊的收集 

為對管線設施進行詳細診斷，應收集以下資訊。 

(1)既有管線設施的資訊 

(2)地質及地形的資訊 

解說： 

相關資訊的收集很重要，因為原則上對管線設施的詳細診斷是根據既有資訊。

資訊收集基本上，請參考第 6.2.2節「資訊的收集」內容，以下顯示詳細診斷管線

設施所需的資訊。 

1.既有管線設施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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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耐震診斷所需的管線設施資料，請參考第 6.4.2節。 

2.地質及地形的資訊 

管線設施的詳細診斷，需要地形分類及地質資料。原則上將既有的地質資

料，用於進行詳細診斷所需的地質資料。如果在設計管線設施時有地質資料，則

使用該數據；如果沒有地質資料，則應收集並使用附近建築工地的地質資料。 

由於地質資料的準確性影響耐震診斷的準確性，因此，如果沒有既有的地質

資料或不足以進行詳細診斷的地質資料，則必須進行其他地質調查。 

6.5.3詳細診斷實施方法 

在詳細診斷中，收集既有管線設施有關的資訊後，掌握設計條件及執行適當

的建模，並使用與新管線設施相同的檢查方法。另外，如有必要，可以執行非線

性分析或動態分析。 

解說： 

進行詳細診斷時，請參考新的管線設施進行檢查(請參考第三章管線設施耐震

設計)。但是，Level 2 地震動時，對於「重要幹管」的既有人孔，應同時檢查上

浮。此時，既有管線設施，可能由於腐蝕或老化而強度降低，其剩餘承載力(裂紋

強度、鋼筋腐蝕、構件厚度減小等)，可透過老化調查反應出來。 

對於整體區域中的分支管線，如果地質條件、埋設條件及佈設年份等相類似，

也可以針對代表性路線進行耐震計算，並根據計算結果評估整體區域。 

另外，對於φ700 mm以下的管線，如果沒有因老化等引起的設施惡化，並且滿

足(請參考第 3.1節)中所述的應用條件，則可省略小管徑管線的耐震計算之要求，

無需執行耐震計算，即可評估既有管線設施的耐震性能。 

此外，現場特殊的人孔及箱涵，將能夠根據目標耐震性能進行非線性分析，並

進行動態分析，以評估地面與結構之間的相互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耐震性能設定、耐震計算方法及檢查方法，請參考污水處理廠

及揚水站的概念(第 7.4 節詳細診斷）。 

做為詳細診斷的結果，如果確定需要耐震對策，則必須考慮補強方法，並設計

詳細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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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耐震計算矩陣表(1)(在「重要幹管」的情況下) 

檢討項目 

 

 

管線設施 

a.人孔與管線連接處 b.管線及管線進接處 
c.垂直斷面的強度 d.管軸方向的強度 

e.傾斜地 

(傾斜地質) 

f.地質軟硬

度突然變化 

、急曲線等 

g.土壤

液化判

定(FL

值) 

h.土壤液化地層區域 

(FL值≦1.0) 

地震動 地震動 永久變形 永久變形 地層下陷 

彎曲角度 脫出量 彎曲角度 脫出量 承載力 應力程度 管體變形 應力程度 脫出量 脫出量 脫出量 彎曲角度 脫出量 

承

插

管 

1.鋼筋混凝土管(明挖用) L12(+) L12(+) L12(+) L12(+) L12(+) - - - L2 L12(*) L2 L2 L2 L2 

2.鋼筋混凝土管(推進用) L12(+) L12(+) L12(+) L12(+) L12(+) - - - L2 L12(*) L2 L2 L2 L2 

2.陶管(明挖用) L12(+) L12(+) L12(+) L12(+) L12(+) - - - L2 L12(*) L2 L2 L2 L2 

4.聚氯乙烯管(膠圈接頭) L12(+) L12(+) L12(+) L12(+) - - - L12(+) L2 L12(*) L2 L2 L2 L2 

5.玻璃纖維強化塑膠管 L12(+) L12(+) L12(+) L12(+) - 
L12(+) 

(近似式) 
- - L2 L12(*) L2 L2 L2 L2 

6.球狀石墨鑄鐵管(JSWAS G-1 

/G-2 II類(重力管用) 
L12(+) L12(+) L12(+) L12(+) - 

L12(+) 

(近似式) 
- - L2 L12(*) L2 L2 L2 L2 

矩

形

箱

涵 

7.場鑄箱涵 L12 L12 - L12 - 
L12 

(基座) 
- L12 - L12(※) L2 L2(※) L2(※) L2(※) 

8.預鑄箱涵 L12 L12 - L12 - 
L12 

(基座) 
- L12 

L2 

(不垂直壓實) 
L12(※) L2 

L2 

(垂直壓實※) 

L2 

(垂直壓實※) 

L2 

(垂直壓實※) 

9.明渠 L12 L12 - L12 - 
L12 

(基座) 
- L12 

L2 

(根據 8.) 
L12(※) L2 

L2 

(場鑄方式※) 

L2 

(場鑄方式※) 

L2 

(場鑄方式※) 

潛

盾

管

線 

10.鋼製環片 L12 L12 - - - 
L12 

(基座) 
- L12 - L12(※) L12 L12(※) L12(※) L12(※) 

11.混凝土環片 L12 L12 - - - 
L12 

(基座) 
- L12 - L12(※) L12 L12(※) L12(※) L12(※) 

整

體

構

造

管

線 

12.聚氯乙烯管(接着接合管） L12 L12 - - - - - L12 - - L2 L2 - L2 

13.球狀石墨鑄鐵管(JSWAS G-

1/G-2 II類(壓力管用) 
- - L12 L12 - - - L12 - - L2 - - - 

14.鋼管 - - L12 L12 - - L12 L12 - - L2 - - - 

15.聚乙烯管 - - - - - - L12 L12 - - L2 - - - 

 

 

 

 

 

  

檢討項目 

管線設施 

i.垂直斷面 j.水平斷面 k.土壤液化

判定(FL值) 
l.上浮 

開口量 應力程度 應力程度 

人

孔 

16.場鑄圓形人孔 - L12 L12 L2 L2(△) 

17.場鑄矩形人孔 - L12 L12 L2 L2(△) 

18.預鑄組立式人孔 L12 L12 L12 L2 L2(△) 

[說明及注意事項] 

L12：Level 1地震動及 Level 2地震動要診斷的項目。 

L2：Level 2地震動要診斷的項目。 

-：不需要耐震診斷的項目。 

※：由於診斷方法尚不完善，因此需要根據需要而使用其他方法，例如動態分析。 

+：能夠根據條件簡化耐震計算(請參考第 3.2.1節檢查項目及耐震對策)。 

*：在某些情況下不需要進行計算，例如地質軟硬度突然變化部位，請參考本設計及解說。 

△：根據回填土的土壤液化對策進行必要的計算。 

既有場鑄特殊人孔及箱涵等構造物請參考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之耐震性能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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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耐震計算矩陣表(2)(在「其他管線」的情況下) 

檢討項目 

 

 

管線設施 

a.人孔與管線連接處 b.管線及管線進接處 
c.垂直斷面的強度 d.管軸方向的強度 

e.傾斜地 

(傾斜地質) 

f.地質軟硬

度突然變化 

、急曲線等 

g.土壤

液化判

定(FL

值) 

h.土壤液化地層區域 

(FL值≦1.0) 

地震動 地震動 永久變形 永久變形 地層下陷 

彎曲角度 脫出量 彎曲角度 脫出量 承載力 應力程度 管體變形 應力程度 脫出量 脫出量 脫出量 彎曲角度 脫出量 

承

插

管 

1.鋼筋混凝土管(明挖用) L1(+) L1(+) - - - - - - - - L1(#) - - - 

2.鋼筋混凝土管(推進用) L1(+) L1(+) - - - - - - - - L1(#) - - - 

2.陶管(明挖用) L1(+) L1(+) - - - - - - - - L1(#) - - - 

4.聚氯乙烯管(膠圈接頭) L1(+) L1(+) L1(+) L1(+) - - - - - - L1(#) - - - 

5.玻璃纖維強化塑膠管 L1(+) L1(+) L1(+) L1(+) - - - - - - L1(#) - - - 

6.球狀石墨鑄鐵管(JSWAS G-1 

/G-2 II類(重力管用) 
L1(+) L1(+) - - - - - - - - L1(#) - - - 

矩

形

箱

涵 

7.場鑄箱涵 L1 L1 - L1 - - - - - - L1(#) - - - 

8.預鑄箱涵 L1 L1 - L1 - - - - - - L1(#) - - - 

9.明渠 L1 L1 - L1 - - - - - - L1(#) - - - 

潛

盾

管

線 

10.鋼製環片 L1 L1 - - - - - - - - L1(#) - - - 

11.混凝土環片 L1 L1 - - - - - - - - L1(#) - - - 

整

體

構

造

管

線 

12.聚氯乙烯管(接着接合管） L1 L1 - - - - - - - - L1(#) - - - 

13.球狀石墨鑄鐵管(JSWAS G-

1/G-2 II類(壓力管用) 
- - - - - - - - - - L1(#) - - - 

14.鋼管 - - - - - - - - - - L1(#) - - - 

15.聚乙烯管 - - - - - - - - - - L1(#) - - - 

 

 

 

 

 

 

檢討項目 

管線設施 

i.垂直斷面 j.水平斷面 k.土壤液化

判定(FL值) 
l.上浮 

開口量 應力程度 應力程度 

人

孔 

16.場鑄圓形人孔 - L1 L1 L1(#) - 

17.場鑄矩形人孔 - L1 L1 L1(#) - 

18.預鑄組立式人孔 L1 L1 L1 L1(#) - 

[說明及注意事項] 

L1：Level 1地震動要診斷的項目。 

-：不需要耐震診斷的項目。 

+：能夠根據條件簡化耐震計算(請參考第 3.2.1節檢查項目及耐震對策)。 

#：做為「g.土壤液化判定」結果，當確定發生土壤液化時，根據需要計算撓曲角度及

脫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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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耐震對策 

6.6.1基本耐震對策 

既有管線設施耐震對策，是以「防災」為基礎，但透過「減災」改善整個

下水道系統的耐震性能，也很重要。 

解說： 

「防災」是一項結構性的硬體對策，並確定優先順序及採取適當的耐震補強

對策。另一方面，「減災」是一種軟性對策，係在透過制定 BCP(Business 

Continuity Plan)計畫及其他對策，來改善下水道系統的耐震性能。 

做為耐震對策基礎的「防災」，考慮區域特性、下水道維護狀況(污水、雨水

合流）、地質條件及現場條件等，在選擇合適的具有成本效益的耐震補強工法之

後，必須根據優先順序分階段進行。另一方面，要透過「減災」改善整個下水道

的耐震性能，請參考第 2.3節所介紹的特定方法。本節是硬體對策，重點在「防

災」。 

6.6.2既有管線設施耐震對策 

對於既有管線設施的耐震對策，應考慮現場條件、對周圍環境的影響、安

全性及經濟性等，選擇適當的工法。 

解說： 

既有管線設施最有效的耐震對策，是使用開挖工法進行替換佈設，當設施地

點可以替換時，希望重建具有耐震性能的管線設施。然而，重新替換通常很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可透過非開挖工法等進行耐震補強，並分階段實施。 

對於既有管線設施(例如管線及人孔)，請根據第三章「管線設施耐震設計」

所述的耐震設計方法，檢查每個設施的安全性，此時希望盡可能地考慮老化程度。

另外，如果預計會因地震而土壤液化，必須採取對策以確保輸水功能。為透過非

開挖工法提高耐震性能，已經開發防止人孔上浮及使人孔與管線連接處的撓性技

術，此具體技術已經開發並投入實際使用。以下是目前較為可行的方法。 

1.在人孔與管線連接處安裝撓性接頭 

在地震期間，管線設施損害通常會發生在人孔與管線連接處，因此，在連

接處安裝撓性接頭是有效的。在這種情況下，已經開發出一種實用的方法，其

中從人孔內部進行施工而不從地面上開挖。 

2.管線內側開口安裝止水環 

已經開發出一種方法，是透過從既有管線內部進行圓周狀切割來提供止

水環，並且在地震期間產生的斷面力集中在切割位置處，以防止在其他地方破

壞。 

3.防止人孔上浮的對策 

在許多情況下，人孔由於回填土的土壤液化而上浮。上浮的人孔阻礙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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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的通行，並延遲地震災害的復原。對於回填土的土壤液化，已開發出許多

對策工法，如表 6.5。 

4.管線具耐震性能的更新工法 

參考日本「管きょ更生工法における設計・施工管理ガイドライン(案)」。 

既有管線設施的耐震對策，如果在將來開發出更好的方法，應積極考慮採

用，因此，重要的是逐步改善既有管線設施的耐震性能。 

6.6.3土壤液化對策 

對於埋設在可能土壤液化地質中的既有管線設施，進行土壤液化的判定，

並且在判定是否存在由於土壤液化造成的損害後，應採取以下對策。 

(1)人孔上浮抑制對策 

(2)人孔錯位對策 

(3)人孔與管線連接處的撓性對策 

(4)抑制管體上浮對策 

解說： 

在 1993 年日本釧路地震時，有一些人孔上浮超過 1 m 的情況，引起人們的

注意，在那之後，2003 年日本十勝地震、2004 年日本新潟縣中越地震、2007年

日本能登半島地震及新潟縣中越地震，以及 2011 年東北太平洋大地震，這些近

年來發生的地震，看到許多由於土壤液化而造成管線設施的損害。 

在既有管線設施中，由於現場條件的原因，難以透過開挖工法進行替換佈設，

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不能透過固化或壓實回填土等對策，來防止土壤液化。對於

在不開挖既有管線設施的情況下，進行土壤液化對策，人孔上浮抑制對策技術已

投入實際使用，但管體對策技術尚未投入實際應用，其研究與開發已成為當務之

急。 

1.人孔上浮抑制對策 

對於埋設在可能土壤液化地質中的人孔，應在進行上浮判定後採取對策。 

(1) 人孔上浮判定公式 

在確定人孔是否會上浮時，必須先確定回填土是否會土壤液化。當回

填土或周邊土壤液化時，人孔是否上浮取決於人孔的重量，作用於其上的

土壤水壓力及超額孔隙水壓，人孔與土壤之間的摩擦力，並且是由土壤剪

應力及阻力的平衡決定的。圖 6.2顯示一個基於垂直力平衡的人孔上浮判

定示例。在這裡，係基於重量平衡的判定方法檢討示例。 

在土壤液化過程中，進行人孔上浮現象判定的安全係數(Fs)，可以使

用圖 6.2中的符號，由公式(6.6.1)表示。 

 

  



 

274 

表 6.5  防止人孔上浮對策工法一覽表(參考) 

分類 
防止土壤液化對策 減輕土壤液化時損害對策 

地質改良型 超額孔隙水壓消散型 錨定型 重量化型 

適用施設 

/部位 

管線 

人孔 

管線 

人孔 

大管 

小型人孔 

小管 

小型人孔 

方法/ 

概要圖 

透過使用水泥或石灰改良

劑，固化管線設施周圍地

下水位以下的地質，或透

過振動等壓實周邊地質，

以增加土壤剪力強度，並

防止土壤液化的發生。 

地下樁是使用碎石排水管

建造的，孔隙水被排到地

下水位以上或進入人孔

中，以抑制地震期間超額

孔隙水壓的發生。 

從底板或側壁到非土壤液

化支持層都安裝地錨，以

抵抗由於孔隙水壓過大而

引起本體上浮。 

增加附有混凝土基礎等的

管線重量，人孔底版擴大

設置，或在人孔側壁頂部

安裝重塊，以抵抗由於孔

隙水壓過大而引起上浮。 

對策效果 

因為液化層變成非液化

層，所以效果很好。 

有效防止回填土及周邊土

壤液化。 

在地質的硬軟度突然變化

處，可有效防止人孔與管

線連接處的脫出及減輕應

力。 

振動改善具有延遲土壤

液化的作用。 

是一種在地震時抑制超額

孔隙水壓產生的方法，但

是在防止上浮效果的表現

上，略有時間滯延。 

因為人孔本體用地錨固

定，是防止上浮的有效對

策。 

具有減少因回填土的土壤

液化，引起的上浮損害的

效果。 

透過增加本體抵抗超額孔

隙水壓的能力，為減輕上

浮的有效對策。 

設計施工 

問題 

考慮到土壤液化過程中，

作用於改良體上的不均勻

土壓力，徹底檢討防止土

壤液化及設施上浮的改進

範圍。 

當目標層較深，改良範圍

會增加，這是一項大規模

對策。 

希望在管線及人孔底板下

進行改良，但應徹底檢討

其應用方法及可施工性。 

對於管線，由於分支管及

連接管的存在，對施工有

限制。 

由於存在例如碎石堵塞等

維持透水性的問題，因此

須考慮適當的結構，例如

排水管的尺寸及安裝長

度。 

另一種方法是在人孔中設

置排水閥而不排水，並且

將人孔排空。 

對於管線，應檢討避免設

置於分支管及連接管的位

置。 

地錨固件的錨固層(非液

化承載層)，透過調查確

定，地錨可以與鋼索，以及

桿一起使用。 

錨頭固定，有在底板上的

類型及固定在側壁上的類

型。固定在底板上的類型，

既可在道路上及本體內部

施工，但須檢討施工之可

行性。 

側壁固定式需要開挖道

路，並須檢討對其他地下

埋設物的影響。 

利用重量抵抗超額孔隙水

壓，因此僅須處理單位重

量。 

避免因重量不平衡而導致

不均勻沉陷。 

對於管線，安裝連接管後，

施工變得困難。 

將鑄鐵產品貼附在內部

時，避免因氧化而導致生

鏽。 

下水道 

管線設施 

的適用性 

固化適用於相對較大的管

線設施。 

振動適用於人孔。 

適用於人孔。 

適用於管線，但受分支管

及連接管的限制。 

適用於相對較大的管線及

相對較小的人孔。 

儘管其具有減輕上浮的效

果，但是由於重量增加而

可能發生下陷。適用於相

對較小的管線設施。 

環境上的 

問題點等 

當規模變大時，擔心會影

響周邊構造物。 

如果排水裝置是在道路或

人行道，需要與相關單位

協調。 

如果管線設施下有地下埋

設物，需要與相關單位協

商。 

如果佔有範圍需向外擴

展，需要與相關單位協商。 

壓實
置換
固化

非液化層

上部排水

地下樁
(排水)

人孔內
排水

承載層

底版
擴大設置

配重塊
(RC基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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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土壤液化過程中的重量平衡範例 

 

Fs =
W+Q

Us+Ud
> 1.0 ................................... (6.6.1) 

但是，對於耐液化率 FL≤1.0的液化地面，原則上不考慮 Q。 

式中： 

W：人孔底部的垂直載重(kN) 

Q：作用在人孔側壁上的摩擦力(kN) 

Us：由於靜水壓作用於人孔底部而產生的上浮力(kN) 

 

Us =  × (h − hw) × γw ............................. (6.6.2) 

式中： 

 ：人孔底部面積， =
π

4
× (d + 2 × t2)2 

γw：地下水單位體積重量(kN/m3) 

Ud：由於超額孔隙水壓作用於人孔底部而產生的上浮力(kN)。由於

作用於人孔底部的超額孔隙水壓而引起的上浮力Ud，具有以下

兩種情境。 

情境 1：地下水位以下的砂層變得渾濁，並引起人孔底部上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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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積×泥水比重)的作用。 

情境 2：地下水位以上的地質，會做為有效載重壓力，而作用在

人孔底部的上浮力(假設地質為半無限，則超額孔隙水

壓會傳播，請參考日本「共同溝設計指針」內容)。 

當地下水位高時，情境 1 及情境 2 具有相同程度的值。當

地下水位較低時，情境 2的上浮力較高，但表面摩擦力作用於

地下水位以下的人孔，並成為對人孔上浮的阻力。 

 

W：人孔底部的垂直載重(kN) 

W = W1 + W2 + W3 + W4 + W5 + Ws1 + Ws2 ............ (6.6.3) 

Q：作用在人孔側壁上的摩擦力(kN)，原則上土壤液化地質不考慮 Q。 

Q = Q1 + Q2 + Q3 + Q4 + Q5 .......................... (6.6.4) 

 

(2) 人孔抑制上浮對策 

人孔上浮抑制對策，大致可分為地質改良型、超額孔隙水壓消散型、

錨定型及重量化型等四種型式，如表 6.5列出施工工法的概要，以供參考。 

① 地質改良型 

包括固化工法及振動工法，在固化工法中，由於地質的固化阻止土

壤液化的發生，所以超額孔隙水壓Ud = 0，安全係數(Fs) > 1.0。 

在振動工法中，透過壓實人孔周邊地質，使土壤液化過程中的上浮

抵抗力(壁面摩擦力𝑄 > 0)，滿足安全係數(Fs) > 1.0。 

② 超額孔隙水壓消散型 

有一些假設期望，由超額孔隙水的排出而使壁面摩擦力增加，還

有一些假設期望壓力消散。在前者中，當周邊土壤液化時，排水管的

受影響區域與受影響區域之外的區域，之間的地面內部摩擦角會有所

不同，假設是將其轉換為壁面摩擦力以抑制上浮，並假設土壤液化過

程中壁面摩擦力𝑄 > 0，滿足安全係數(Fs) > 1.0。另一方面，後者降

低超額孔隙水壓Ud本身，安全係數(Fs) > 1.0。 

③ 錨定型 

有一種類型的地錨安裝在人孔的底部，另一種類型的地錨安裝在

人孔的側壁上方。這兩種情況下，在上浮判定公式(6.6.1)中，Us +

U𝑑 > 𝑊 + 𝑄時，透過共享錨定力使Us + U𝑑 = W + Q，滿足安全係數

(Fs) > 1.0。 

④ 重量化型 

有將載重裝載在人孔內的類型，及將載重裝載在人孔外的類型。

這兩種情況下，在上浮判定公式(6.6.1)中，Us + U𝑑 > 𝑊 + 𝑄時，透

過安裝新的載重使Us + U𝑑 = W + Q，滿足安全係數(Fs) > 1.0。 

2.人孔錯位對策 



 

277 

在近年的地震中，人孔移位導致沉積物在內部堆積，並阻礙輸水功能，在

砌塊之間的水泥砂漿接縫及組裝後的人孔的接縫處，可以看到這一點，此時砌

塊接縫是光滑的。以日本為例，自從中越地震以來，圖 6.3所示的示例已得到

改良，可以防止滑動。為防止人孔滑動，除更換如圖 6.3所示的接頭結構外，

如圖 6.4所示，考慮接頭的補強及對人孔的更新工法的應用。 

 

圖 6.3  組立式人孔的耐震對策範例 

 
圖 6.4  接頭補強範例 

 

3.人孔與管線連接處的撓性對策 

已開發出以下三種類型的方法，以確保既有人孔及管線連接部分之間的

可撓性，人孔與管線連接型式圖，如圖 6.5、圖 6.6及圖 6.7。 

(1) 型式 I 

這是在人孔側壁上鑽孔，並安裝可撓性材料的一種方法，設置可以對

應彎曲、脫出及突出的緩衝材料。 

(2) 型式 II 

這是在既有管線的管厚部分上鑽孔，並安裝可撓性材料替代，通常與

管線更新工法結合使用。考慮到人孔的壁厚，設置可以對應彎曲、脫出及

突出的緩衝材料。 

(3) 型式 III 

連接金屬配件
安裝在內側時

連接金屬配件
安裝在外側時

防滑
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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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本管的人孔附近切開，並安裝止水環的方法，並且在地震時的

應力集中在此處，以防止損壞管線接口部位。這種方法可以對應彎曲或脫

出。 

 

 圖 6.5  型式 I 圖 6.6  型式 II 圖 6.7  型式 III 

 

4.抑制管體上浮對策 

管線是一種廣泛分佈在道路下方，以線狀長期埋設的設施，當採取對策來

對既有管線進行上浮抑制時，不僅要考慮維修性及經濟性，還要考慮施工性。

防止管線上浮的對策與人孔類似，可以考慮地質改良型、超額孔隙水壓消散型

及錨定型，但是通常很難對它們全部採取對策。 

因此，可以採用在既有管線上方數公尺的間距處安裝樁狀改良體，或在較

大規模既有管線的側面上安裝例如高剛性鋼板樁之類的材料，並且可以考慮

採用屏障牆構造方法，來抑制土壤液化時上浮。但是，它仍處於構思階段，尚

未投入實際使用，需要一種經濟且高度可行的上浮抑制技術，該技術可以在使

用既有管線的同時進行安裝，並且需要未來的技術發展。 

參考文獻 

1.日本下水道協會(2014 年版)下水道設施の耐震對策指針と解說。 

 

  

撓性接頭 撓性接頭

切割 + 止水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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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既有處理廠及揚水站設施的耐震對策 

7.1耐震診斷及對策優先順位 

7.1.1耐震診斷 

既有的污水處理廠及抽水設施實施耐震對策時，應進行耐震診斷，以掌握

其耐震性能。 

耐震診斷可分為下列兩種類型。 

1. 簡易診斷 

2. 詳細診斷 

解說： 

既有處理廠及揚水站設施實施耐震對策時，應進行耐震診斷，有必要了解既

有設施的性能，並將結果運用於採取之對策。 

1. 簡易診斷 

簡易診斷之目的，是從既有數據及現場調查中，定性掌握耐震性能。根據

簡易診斷結果，提出需要緊急對策的設施及其優先順位；另提出需要詳細診斷

的設施項目。(請參考第 7.2節簡易診斷) 

2. 詳細診斷 

詳細診斷之目的，是為定量了解掌握處理廠及抽水站的耐震性能，進行該

定量作業時，必要時應實施地質及結構調查。(請參考第 7.3詳細診斷) 

7.1.2耐震對策之優先順位 

污水處理廠及抽水設施實施耐震對策時，應考慮其預期破壞程度及所需功

能需求之優先順位；根據緊急程度，決定每個設施實施之優先順位。 

解說： 

污水處理廠及抽水設施耐震所需的最優先對策，是確保人身安全(避難功能

之確保)，應具防災及減災兩個面向之思考。 

此外，關於地震期間，污水處理廠及抽水設施所需的污水處理功能，應考慮

到發生災害時處理功能之喪失，對其他設施之影響程度及對應之替代功能，如第

1.2.5節「需要機能及風險對應層級」，應對泵送功能、消毒功能、最低要求的沉

澱功能及污泥儲存功能等之優先性，然後才是其他污水處理廠之其他功能；因此，

進行功能需求及簡易診斷，決定詳細診斷優先順位之設定。 

如風險對應層級所示，泵送及消毒功能，具有較高的優先順位，以規避風險。 

一些案例可以發現，單獨處理這種情況可能是相當困難的；即使建築物內部

被洪水淹沒，替代或多層次補助功能等也是如此。 

應指出必要採取之對策，以減輕災害及避免風險。 

根據地震時所需功能的優先順位之概念，需要考慮以下事項，確定優先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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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必須有效地進行緊急措施： 

1. 人身安全 

2. 確保下水道功能 

3. 剩餘使用壽命 

4. 高耐震性能(對應 Level 1地震動及 Level 2 地震動) 

5. 與其他措施的比較(系統對應等) 

6. 考慮每個系列的耐震化 

7. 增建/改建計畫的整合 

8. 設備的重要性(功能性) 

9. 過去損壞的案例 

此處列舉過去重要的地震，對處理廠及抽水站的損壞概述，如表 7.1 說明。 

7.2簡易診斷 

7.2.1設施對象 

原則上，簡易診斷應涵蓋污水處理廠及抽水站所有設施為對象。 

解說： 

設施對象用於地震診斷的污水處理廠及抽水設施，甚至針對地震發生時下水

道系統所有維護其功能所必須的設施，以及預期可能會發生人身傷害風險的設

施。 

7.2.2執行簡易診斷 

在簡易診斷中，要診斷的設施，整理收集其設計文件及必要數據，進行現

地調查，整理原設計條件，評估目標設施之耐震性能。 

解說： 

耐震相關之簡易診斷，應對處理機能之周圍環境及確保人身安全，土壤特性、

設計書圖相關資料之收集及整理，並依現地調查進行確認，藉由整理原設計條件，

評估耐震性能。 

1. 藉既有資料確認項目 

(1) 一般事項之整理 

(2) 設施名稱，處理水量，處理方法，設施計畫，建設年份等 

(3) 設施重要性及周圍環境相關性調查 

(4) 以往地震的受災歷史相關性調查 

(5) 功能維護相關性調查 

(6) 下水道處理系統相關性調查 

(7) 地質資料確認 

(8) 設計書圖及竣工書圖等原設計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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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過去主要地震對處理廠及抽水站的損壞概述 

地震名稱 

M(大小) 

日期 

受損設施地區 損壞概述 

關東地震 

M=7.9 

1923.7.1 

東京都 
儘管對處理廠造成一些損害，但對污

水處理功能沒有影響 

新潟地震 

M=7.5 

1964.6.1 

新潟市 
最初沉澱池及氯氣混合池的下陷及

廠內地下埋設物造成損壞 

宮城縣 

M=7.4 

1978.6.12 

仙台市 
泵排放管移位 

超高壓地下變電站設備損壞 

日本海中部地震 

M=7.7 

1983.5.26 

秋田市 
廠內地質龜裂沉陷，水槽破損水位下

降，曬乾床龜裂下陷 

洛馬普雷德地震 

M=7.1 

1987.10.17 

三藩市 

奧克蘭市 
處理廠設施輕微損壞，貯水池漏水 

釧路冲地震 

M=7.8 

1993.1.15 

釧路市 

EXP.J 部分損壞並引起漏水 

由於廠區之路面下陷，造成道路損壞 

由於地面下陷造成結構物之傾斜 

北海道東方冲地震 

M=8.1。 

1994.10.4 

根室市 EXP.J 部分破損 

兵庫縣南部地震 

M=7.2 

1995.1.17 

神戶市 

水處理設施流入渠破損 

EXP.J 部分由於止水板的破損，導致

污水洩漏並污染地下水 

橫向流動造成結構物的有害位移 

新潟中越地震 

M=6.8 

2004.10.23 

魚沼市 

(舊堀之內町) 

EXP.J 由於防水板破裂，污泥洩漏到

管廊中 

進水管破損地質之變形，致基礎設施

傾斜 

東北地方太平冲地震 

M=7.0 

2011.3.11 

岩手縣 

宮城縣 

福島縣 

海嘯造成處理廠及抽水設備及機械

設備損壞(海浪壓力，淹沒，漂流材

料)，由於淹水造成電氣設備損壞，結

構物損壞，造成入滲及漂流物質流入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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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地調查確認事項 

(1) 結構體(鋼筋混凝土)的劣化檢查 

(2) 地面及建築物沉陷調查 

(3) 機器等的安裝狀況調查 

3. 耐震性能評估 

(1) 共同事項：有無重要設施及改變周圍環境 

(2) 地質：有無在原設計未考慮土壤液化條件時，產生土壤液化及側向移動的

可能性 

(3) 結構物：有無假設地震時的耐震性能 

(4) 設備：有無基於文獻及現場調查的基礎耐震性能 

其次為地震動的簡易診斷程序。 

7.3詳細診斷 

破壞的特徵，包括由於土壤液化造成結構物的影響、因停電而導致功能停頓、

管線接頭的損壞而導致輸水功能停止，以及由於結構的伸縮縫破裂而導致污水流

出或地下水的入侵。 

因此，有必要根據過去勘查受災事例經驗，就每個設施的損壞程度對防災目

標之緊迫性及效率性，排定必要的設施優先實施順位。 

7.3.1目標設施 

由簡易診斷的評估，選定需要更詳細調查的設施對象，考慮其優先順位，

依順位進行詳細診斷。 

解說： 

在詳細診斷中，係根據簡易診斷的評估，進行必要進一步調查的實行，根據

這些設施的實際狀況及設定之設計條件，進行耐震性能評估。 

7.3.2土木結構物的詳細診斷 

對於土木結構物的詳細診斷，應檢討以下之內容。 

1. 基本詳細診斷 

既有設施之詳細診斷，適用靜態線性分析，Level 1 地震動適用容許應

力法，Level 2地震動適用極限應力法設計標準。既有設施與新設設施，基

本上要確保耐震性能 2，但是如果難以確保耐震性能 2時，則應分期確保達

成耐震性能 2。 

2. 詳細診斷及對策檢討方法 

在 Level 2 地震動的詳細診斷中，首先進行線性分析以確認是否具有

耐震性能 2，如果診斷結果不能確保耐震性能 2時，則必須採取基本之補強

措施；補強等有困難時，則採非線性分析，以達成耐震性能 2。 

3. 詳細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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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診斷應能滿足每種性能設定的性能基本要求(可使用性，損害度，

安全性)，可藉由通過機械檢查掌握。 

解說： 

1. 基本詳細診斷 

(1) 診斷方法 

有關污水處理廠及抽水設施的土木結構物進行詳細診斷，可根據設施

的結構特性，適用震度法或應答變位法進行靜態線性分析。Level 1 地震

動，採容許應力法，Level 2地震動，通常的做法是使用極限狀態設計法。

另外，在將耐震性能 2'進行耐震性能等之檢查時，原則上應使用能夠掌握

各構件破壞程度的靜態非線性分析。階段性設定以確定達成耐震性能 2

時，個別單元之損害狀況之掌握，可藉靜態非線性之解析方法。 

另外，結構物及安裝狀況等，因地震的行為而變得複雜時，可以使用

動態分析法。(參考第 2.6.3 節結構物的耐震計算法、第 2.6.6 節線性與

非線性分析及第 2.6.7節動態分析) 

(2) 耐震性能及極限條件之設定 

詳細診斷應確保各性能均能滿足極限條件。表 7.2列出各性能的極限

條件。 

耐震性能 1適用於 Level 1地震動，全部之構件在彈性範圍之損害度

I以內(容許應力範圍內)，無需修理，原始功能即可以得到確保。耐震性

能 2適用於 Level 2 地震動，允許構件塑化，但可以將所有構件維持在損

害度 II以內，僅簡易修復即可。耐震性能 2'適用於 Level 2地震動，並

且對於確保功能至關重要的結構構造物及構件，損害度維持在損害度 II

之內，除此之外之構件，損害度 III範圍時，容許最低限度確保機能。 

最低限度之機能，指對所需功能具有較高優先程度的抽水及消毒機

能，其容量應與受災後的預期流入量相當，而污水處理廠及污泥處理機能，

有處理能力有困難時，受災後的預期流入量，應具沉澱之能力。 

對於每種耐震性能所需的基本性能，耐震性能 1要求可具使用性，耐

震性能 2 要求具安全性及修復性 1，耐震性能 2'要求安全性及修復性 2。

有關各基本性能要求，請參考第 1.2.8節耐震性能之基本考量。 

(3) 構件損壞 

污水處理廠及抽水設施詳細診斷必要各構件之損害度，如表 7.3 及圖

7.1，損害度係指構件彎曲的程度。 

損害度 I 在降伏點之前的彈性區域中，幾乎沒有損害。損害度 II 在

塑性區域中，損害輕微且易於修復，圖 7.2 顯示在載重變位曲線中的最大

耐載重點之範圍。損害度 III 在塑性範圍內，並且比損害度 II 更大，範

圍點超出最大耐載重點，但沒有超過最終極限點。關於剪切應力，假定在

任何損害水平下，剪切強度均低於設計剪切強度，因此不會出現剪切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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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耐震動之簡易診斷程序

開始 

 

1.既有資料的收集 

① 下水道事業計畫書 

② 防災計畫書 

③ 下水道設施維護管理紀錄 

④ 設計書圖（設計圖，結構計算書，基礎計算書等） 

⑤ 竣工圖 

⑥ 地質調查資料 

2. 既有資料整理 

① 下水道計畫概要 

② 調查對象設施概況 

③ 周邊環境概要 

④ 防災計畫概要 

3，原設計條件的整理 

① 一般事項（設施名稱，處理水量，設計年度，建設年度等） 

② 設計基準 

③ 地質條件（地質支撐力狀況，液化考慮等） 

④ 耐震計算條件（結構物原設計條件） 

⑤ 基礎計算條件（基礎原設計條件） 

4.現地調查 

① 確認當前狀態（使用狀態及受災紀錄） 

② 確認結構體的受損狀況（變形/裂紋/剝離/生鏽）之確認 

③ 檢查撓性接頭狀態（位置/劣化狀態） 

④ 確認地質和結構物下陷 

⑤ 確認周邊狀況 

5，診斷 

① 備妥診斷表（設備名稱，結構型式，形狀，診斷項目，評估項目，診斷結果） 

② 基礎、結構體和撓性接頭的耐震性能定性評估 

③ 確認液化和側向流動的可能性 

④ 診斷結果的整理（設施的耐震性能，耐震對策是否必要，詳細診斷是否必要）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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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耐震性能及極限狀態 

性能 地震動 基本性能要求 極限狀態 

耐震性能 1 Level 1 可使用性 

所有構件註 1 必須在損害度 I 之內

(在容許應力範圍內)，既使無需修

復，仍保有原有機能的狀態 

耐震性能 2 

Level 2 

安全性 

修復性 1 

所有構件註 1均在損害度 II 之內，

並且可以簡易修復 

耐震性能 2' 
安全性 

修復性 2 

部分構件小於損害度 III 註 2，但結

構並非全體崩潰註 3，仍可保有最低

的功能狀態 

註 1：受地震力作用的結構構件 

註 2：通過容許塑性(參考(3)3)靜態非線性解析用於耐震性能 2') 

註 3：通過層的變位角度(參考(3)3)靜態非線性解析用於耐震性能 2') 

 

表 7.3  構件損害度 

構件損壞程度 構件狀態 

損害度 I 幾乎沒有損壞 

損害度 II 輕微損壞且易於維修 

損害度 III 損壞，需要維修及補強 

損害度 IV 已破壞 

 

 
 

圖 7.2  構件損害程度與耐震性能的相關性 

 

A

B

C

D

載重

變位

降伏點

最大耐載力點

終點

耐震性能範圍 (Level 2 地震動)

耐震性能2 耐震性能 2'

損傷度 I
彈性域

損傷度 II
塑性域

損傷度 III
塑性域

耐震性能 1
Level 1 地震動

損傷度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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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詳細診斷的對策檢討程序 

(1) 耐震對策的檢討程序 

既有設施的耐震對策程序，如圖 7.3。Level 2 地震動參考耐震性能

2進行檢查，使用靜態線性分析標準施行，在強度不足時之耐震補強，基

本上用於損害度 II 以內之構件，如果補強有困難時，則使用靜態非線性

分析檢查耐震性能 2'。原則上，使用靜態非線性分析檢查耐震性能 2'，

並且將關鍵的結構構件維持在破壞度 II 內，並且將其他構件維持在損害

度 III內，以確保最低限的功能範圍。另外，為確保安全，並防止建築物

倒塌，應根據樓層變位角度進行檢查。 

 

 

 

圖 7.3  既有設施的耐震對策及檢討程序(Level 2地震動)  

補強等之對應

靜態線性分
析法檢討

程序

靜態非線性
分析法檢討

程序

全部滿足 耐震性能2

耐震加固  耐震性能2

 
 

 

耐震加固 耐震性能2'

耐震加固  耐震性能2

全部滿足 耐震性能 2'

全部滿足 耐震性能2

 耐震性能2

 耐震性能2

註1：必須滿足抗剪力強度。

註2：具備容許的樁頭塑性化時。

部份不足

耐震性能之確認
相當損傷度II以內之確認

各構件在損傷度II以內
(最大耐載力點以內)之確認

部份不足

部份不足

主要構件在損傷度II以內之確認
其他構件在損傷度II以內之確認
構造物未崩壞(層間變位角在規定以內之確認

(合理的補強等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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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樁方面，應根據第 4.2.14 節中所述的基樁設計，採取耐震對策進

行。在這種情況下，上部分樁頭部分是否在耐震性能 2'之範圍，若在這種

條件下，樁頭的塑性化現象可以容許。(請參考第 7.4節耐震對策)  

另外，可以使用非線性分析替代靜態線性分析進行耐震性能 2 的驗

證。 

(2) 詳細診斷的程序 

詳細的診斷過程，如圖 7.4。當 Level 2 地震動難以確保耐震性能 2

時，可以將耐震性能 2'設置為性能進行逐步改進。 

(3) 分析程序 

在既有設施進行詳細診斷時，應根據圖 7.5的程序，分析計算每個構

件的應力及耐載力。有關診斷所需的資料，請參考第 2.2節「地域特性、

地形及地質說明」。 

動態分析時的程序進行，如圖 7.6。 

 

対象地震動

要求機能

 

限界狀態

 

Level 1 地震動 Level 2 地震動

抽水功能，消毒功能，水處理功能，污泥處理功能，其他功能

耐震性能2'
確保安全快速就可恢復最低功能的性能

某些構件的破壞程度為III，但結構不會整
體崩潰，可以確保最低限度的功能

 
與所需功能有關的
重要構件(損壞度
在II之內）

與重要機能有關構
件以外的其他構件
（損害度在III範圍
以內）

診
斷
項
目

 

力學的調查方法

力學的調查項目

安全性
安全性
修復性 I

安全
恢復性II

極限狀態設計方法
（非線性分析）

極限狀態調查
（某些構件超出最大耐載點，但在允許的
可塑性範圍內，所有構件均在剪力強度之
內，並且層間變形角在允許值之內。）

註1 對應Level 2 地震動 (1) 基本上是針對有困難時；(2)如果困難等可以克服之對應

 1 註1
 註12

 

目
標
設
定

 

目標性能
的設定

主要構造構件
之設定

耐震性能之確
保所必要的基

本要求

耐震性能 1
未經修復即可確
保原來之功能

耐震性能 2
很快即可修復
具原來功能

全部構件其損傷
度皆在I以內，即
使未修復，就能
確保原來的狀態

全部構件其損傷
度皆在II以內，
其損壞可容易修
復

容許應力法
(線性分析)

極限狀態設計
法(線性或非線
性分析)

調查容許應力度
（全部在所有構
件容許應力內）

極限狀態調查
（彎曲強度
以內，剪力強度
以內）

 

 

圖 7.4  詳細診斷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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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詳細診斷 

(1) 基本性能要求 

根據表 7.2 的基本性能要求檢討項目，顯示於表 7.4及圖 7.7。注意

降伏點(損害度 I)用以計算最大耐載重點(損害度 II)及抗剪強度，請參考

第 4.2.8節「斷面計算法」。 

除此之外，檢討機械設備等之對策，使地震時維持污水下水道系統的

運行。 

(2) 耐震性能 2'為耐震性能重要的結構物構件之假設 

耐震性能 2'係指即使在災害發生後，仍需維持最低限度的功能，因此

有必要適當選定重要的結構物構件。重要的結構物構件，由下水道管理單

位基於後援功能的狀態設定。 

重要結構物構件的設定，如圖 7.8示例說明。在揚水功能重要機器設

置之重要構造物構件之設定上，構件在損害度 II 以內，仍能確保最低之

機能，除此之外之構件，在損害度 III以內，該構件可以承受破損程度及

確保在最低功能的範圍以內。 

還應注意，其他功能具有耐震性能 2'，其中未設置任何重要的結構構

件。此外，破損度 III的狀態，水槽結構物有可能會漏水，應可以設置為

緊急修復。 

(3) 使用靜態非線性分析驗證耐震性能 2' 

在檢查耐震性能 2'時，進行靜態非線性分析的檢查以替代傳統的靜

態線性分析標準方法。 

耐震性能 2的檢核，應進行以下之項目： 

① 容許塑性率之檢核 

耐震性能 2'對應之抗彎能力，一部分構件之最大載重力點超過損

害度 III 容許的最大抗彎能力，然而當彎曲而對構件的損壞程度增加

時，殘留變形因此增加，構件之修補時間也需增加。因此，由最低限度

機能確保的觀點，應進行塑性化檢查對應可允許的塑性允許極限塑性

率。 

在常用的擬似非線性分析中，它是對耐震性能 2的檢驗，其中考慮

韌性，並且構造物特性係數(Cs)設定為 0.45，塑性率假設為μm=3。基

於此，可將損害度 III的可允許塑性率，參考道路橋之橋墩基礎設計，

採用μu=4，如圖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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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既有設施的分析程序(震度法或應答變位法) 

 

 

START

設計條件和設計載重計算（Level 1）

常時應力計算

Level 1

地震動的應力計算

以容許應力法
進行斷面檢討

計算設計載重（Level 2）

Level 2 地震動的應力計算

基礎之檢討與調查

極限設計法
斷面調查

設備載重

OK
NG

檢討所需的對策

No

Yes

No

No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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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解析條件設定

· 耐震計算
· 固有值解析等
· 動態解析

檢討用應答值Sd之計算

YiSd/Rd≦1.0
Yi:構造物係數

靜載重

OK NG
檢討對策

No

Yes

分析計劃

動態解析法之選定

解析模型之製作

檢討用極限值Rd 的計算

對策，範圍和目的設定

輸入地震動，結構/基礎/
地面/液體條件，線性/
非線性模型，模型尺寸設定

資料來源：「水道設施耐震工法指針」

 
圖 7.6  既有設施的分析程序(動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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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基本性能要求及調查項目 

基本性能要求 地震動對象 力學調查事項 檢討方法 

可使用性 Level 1 
所有構件註 1均在損害度 I 以內(在允

許的應力範圍內) 
容許應力法 

修復性 I Level 2 
所有構件註 1 均在損害度 II 以內(彎

曲強度以內，剪力強度以內) 

極限狀態設計法 

修復性 II Level 2 

某些構件處於損害度 III以內 

(重要的構件在損害度 II範圍之內) 

(重要的構件除外，即使彎曲強度超

過容許塑性率，且在剪力強度以內) 

安全性 Level 2 

耐震性能 2：準用修復性 I之內容 

耐震性能 2'：除損害度 II的內容外，

樓層變位角度也在建築物耐震標準

中規定的範圍內。 

註 1：受地震力影響的結構物構件 

 

A

B

C

D

載重

變位

降伏點

最大耐載力點

終點

耐震性能範圍(Level 2 地震動)

耐震性能2 耐震性能 2"

損傷度 I
彈性域

損傷度 II
塑性域

損傷度 III
塑性域

耐震性能 1
Level 1 地震動

損傷度 IV

耐震性能 耐震性能2 耐震性能 2' 耐震性能不足

構件

損傷度

Level 2 地震動

(Level 1地震動)

Level 2 地震動
構造物
全體

損傷度 II 以內

--

--

--

--

--

--

--

損傷度 III 以內 損傷度 IV 

彎曲 發生彎曲力距≦彎曲耐力

剪斷 發生剪斷力≦剪斷耐力

變位

發生應力度≦容許應力度
(耐震性能 1)

變位

未能滿足
左列各項

發生彎曲力距 > 彎曲耐力

發生剪斷力≦ 剪斷耐力

塑性率≦容許塑性率(μu)

層間變形角≦ 1/200
 

圖 7.7  使用非線性分析的診斷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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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重要結構物構件的設定例 

 

載重

降伏點

最大耐載力點

終點

損傷度 I 損傷度 II 損傷度 III

P

Pm

Py

依Cs=0.45與塑
性率3倍相當

容許塑性率之設定
(μu=4即可)

1

(變位) δ

(塑性率) μ
 

圖 7.9  允許的塑性率 

 

② 層間變位角的檢查 

耐震性能 2'的安全性(在整個結構未崩潰的狀態下)，根據建築標

準層間變位角進行檢查。 

依日本「官庁施設の総合耐震計画基準及び同解説」，重大破壞的

產生，可能影響人身生命安全。為檢查結構物的安全性，該結構物上下

層之間的位移差，在下水道設施值採 1/200以內即可。 

軸承室

機房

泵室
土木工程

建築工程

圖例       

藍色部分：重要結構構件（損傷度II級以內）*假定受地震力影響的結構構件（梁，柱，牆）
黑色部分：其他（損傷度III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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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3.1)                      

式中： 

發生位置一定空間上部位置的水平變位量 

：檢討對象位置的水平變位量 

③ 剪力強度之檢查 

耐震性能 2'表示某些構件在彎曲時可能會損壞，但剪力強度得以

維持，抗剪力強度的檢驗方法，請參考「2007 年制定コンクリート標

準示方書」進行檢查。(第 4.2.8節斷面計算方法)。 

(4) 靜態非線性分析的診斷程序 

(5) 圖 7.10顯示靜態非線性分析的診斷過程。在檢查每個構件的剪力破壞後，

診斷每個構件的彎曲程度。耐震性能 1是基於所有構件都具有損害度 1的

條件，而耐震性能 2 是基於所有構件都處於損害度 II 的條件做判定，耐

震性能 2'係指重要構造物構件之損害度 II 以內，其他構件則為損害度

III以內。此外，應根據樓層變位角度檢查全部構造物，以確定目標設施

的耐震性能。 

(6) 側推解析 

非線性分析是一種可以考量構件的非線性，檢查損害程度的分析方

法。對於 Level 2 地震動，考慮到構件的非線性，固有週期會延長，阻尼

會增加，並且作用慣性力會減小。在以慣性力為主要地震效應的震度法中，

將構造物特性係數(Cs)降低設計震度，並以靜態線性分析結果檢核非線性

分析結果。然而，這種方法難以掌握哪個構件處於什麼程度的損壞，以及

根據該損壞能負擔多少剪力，對於整體結構系統的崩壞餘裕量，難以掌握。 

在評估耐震性能 2'時，對構件的非線性分析進行模組化，並分析由慣

性力及構件的損壞狀態等地震效應，引起的載重與位移之間的關係，藉非

線性分析可以更詳細地掌握。基本上使用側推解析。 

側推解析也稱為載重增量方法。考慮 M-ψ特性等構材的非線性構造，

常時載重(自重，靜水壓力，土壓力等)，使用該方法可以推求初始應力狀

態，並進一步施加增量載重(慣性力，動水壓，地震過程中的增量土壓力

等)，計算構件的斷面力及變形(圖 7.11)。該分析之目的，是找到構造物

系統的載重-位移關係，並了解哪些構件產生多少剪力以及造成多少破壞。

分析方法是繪製如圖 7.12所示的載重-位移曲線，同時逐漸增加地震時的

增量載重，並確認曲線上每個點的構件狀態。圖 7.12 顯示地震度法的結

構模型。圖 7.13 顯示載重變位曲線。在考慮非線性的震度法中，恆定能

量定則對應 2 非線性分析推求，確定該狀態下各個構件損壞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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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力檢討
Yi．Vd/Vyd<1.0

No

Yes

斷面力之計算

START

求出(Md，Nd，Vd)

斷面耐力之計算

求出(Myd，Mud，Vyd)

是否在降伏點以下
δd  <δyd

損傷度I 損傷度II 損傷度III

Yes

Yes

Yes

全部構件是否在
損傷度II以內

重要構造物構件
損傷度是否在II以內

層間變形角檢查
(δi+1-δi)/h≦1/200

耐震性能2'

耐震性能2

Yes

No

NG
對策檢討

No

No

No

Yes

Yes

No

設
施
耐
震
性
能
評
價

No

是否在耐載力點以下
δd <δmd

構件損傷度之檢查

是否在允許塑性力以內
Δd <μu．δyd

 

圖 7.10  靜態非線性分析的診斷程序(Level 2地震動) 

 

慣性力

土壓

動水壓 慣性力
 

 

圖 7.11  地震時増加載重之作用及構造模式(一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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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重 P(kh)

P0(kh0)
彈性時作用

Pe(khe)
非線性時作用

彈性應答之能量

解析所據之 載重-變位 P~δ曲線

非線形応答時のエネノレギー

非線形變位

變位

地震時對應

非線形時之能量

彈性作用時變位
 

 

圖 7.12  側推解析之 P～δ曲線及通過恆定能量定律之非線性對應曲線 

(震度法示例) 

 

另一方面，圖 7.13 顯示對應變位法的地震時增量載重及結構模式。 

在考慮非線性的對應變位法中，根據第 2.3.1 節管線設施的地震設計所

示，地質變位或通過工程基礎上的地震，透過地震對應分析，假設地質變

位載重、周面剪切力、慣性力等地震時的增量載重。 

 

 
圖 7.13  地震時增量載重作用於結構物模式(一層例) 

 

慣性力

地盤変位荷重

動水壓

慣性力

地盤変位荷重

周面剪切力

地盤變位載重

周面剪切力

地盤變位載重



 

296 

(參考文獻 7.1)耐震牆的模式化 

表 7.5顯示模擬加振方向平行於耐震牆模式化的示例。 

(參考文獻 7.2)上部結構與基礎結構的整體分析 

如圖 7.14 顯示耐震設計基於骨架與基礎分離的設計(請參考第 4.2 節土木

構造物)。在這種情況下，骨架的限制條件及樁頭的限制條件為回轉角=0。 

儘管考慮到設計的簡便性，將其設施朝安全性的設定；實際上，由於骨架及

基礎樁相互連動，樁頭的回轉角並不總是為零。此外，既有設施對應嚴格之限制

條件，通常很難像新結構那樣有可進行補強加固的場合。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考

慮通過支點將骨架及樁直接分析為單獨的模式，或將骨架及基礎集結為一體之模

式，直接進行分析。根據所使用的分析模式，結果可能會受到明顯影響。因此，

必須充分檢討分析模式的選定及適用性，如圖 7.15。 

 

表 7.5  耐震牆模式化示例(參考) 

 線材置換 位置置換 壁體置換 板體 

模

式

圖

示 

剛域

  

剛域

  

特 

 

性 

牆壁及支柱被視為

一體，並由一根線材

替代。如果壁不規則

地佈置，則難以考慮

剛性區域的範圍並

且精度差。 

用等效剪切剛度的

支撐替代壁，並通過

調整側柱的軸向剛

度對彎曲剛度進行

模式化及調整。在壁

上產生軸向力的情

況下，精度差。 

用等效剪切及彎曲

剛度的柱子替代牆。

上下連接牆壁時，精

度很高。當牆並排連

接，並承受垂直載重

做為牆樑時，精度會

變差。 

牆被分為板單元，柱

及梁被建模為線。如

果劃分得更精細，則

精度會提高，但是需

要時間。 

資料來源：(壁式構造関係設計基準集・同解説(壁式鉄筋コンクリート造編) 

7.3.3建築結構物的詳細診斷 

建築結構物的耐震診斷，係對建築物、建築物之非結構構件及建築物設備

中的必要項目進行。 

解說： 

建築結構物的耐震診斷，係根據日本「官庁施設の総合耐震診断・改修基準

及び同解說」2，根據兵庫縣南部地震對應標準進行修訂，目的不僅要確保地震的

安全性，還要確保其功能。該基準是全面的地震診斷標準，規定對地下建築物、

樁基、非結構構件、建築設備及地上建築物的各種診斷。有關重要性係數，請參

考第四章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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樁頭約束力矩

結構模型

樁頭約束力矩

基本模型

 

圖 7.14  樁頭固定狀態下骨架與基礎分離的結構模型(參考) 

 

結構模型 基本模型一體式模型

 

支點面板 支點反作用力

 

圖 7.15  骨架與基礎集結成一系統的骨架及基礎檢討模式限制條件(參考) 

7.3.4機械設備的詳細診斷 

對於機械設備的耐震診斷，針對目標設備，以下列各項目評估其耐震性能： 

1. 設備傾倒，滑動 

2. 二次災害防止對策 

解說： 

1. 設備傾倒，滑動 

(1) 藉耐震計算，確認基礎螺栓構件之耐震性能。 

(2) 藉地震計算，確認防振裝置的耐震止動器，具有耐震性能。 

(3) 轉動停止用之耐震防止器(用於防止高架起重機及走行式篩渣機等移動式

機器脫輪掉落)，藉參考強度計算書之計算數值，確認其耐震性能。 

(4) FRP水槽，藉參考強度計算書之計算數值，確認其耐震性能。 

2. 二次災害防止對策 

(1) 檢查圖面，中和設施之自動啟動裝置是否設置，並利用計算書確認中和劑

量。 

(2) 對於氯氣、液鹼、凝集劑及其他化學藥品，重油及天然氣等燃料，確認是

否有地震破壞發生洩漏的可能性。 

這些計算方法依「建築設備耐震設計・施工指針」5之準則。 



 

298 

7.3.5電氣設備的詳細診斷 

電氣設備的耐震診斷，涉及設備對象之耐震性能定量評估項目： 

1. 電氣設備機器緊急備用發電機的傾倒，滑動 

2. 初期注水槽及燃料貯槽的傾倒，滑動 

解說： 

1. 關於電氣設備 

(1) 藉耐震計算，確認基礎螺栓構件之耐震性能。 

(2) 藉地震計算，確認防振裝置的耐震止動器，具有耐震性能，這些計算之差

異性，係基於安裝條件，例如樓板表面、牆面及天花板表面，需考慮適合

各條件下之計算。 

2. 關於水槽及貯槽設備 

水槽類由於常設於架台上，因此有必要計算地震力，如下列說明： 

(1) 計算水槽之有效容積及有效高度計算 

(2) 計算水槽固定在底座上的螺栓計算 

(3) 計算柱及支撐構件的強度計算 

(4) 架台與基礎設置之基礎螺栓強度計算 

這些計算方法依「建築設備耐震設計・施工指針」5之準則。 

7.4耐震措施 

7.4.1結構物的對策方針 

處理廠及揚水站設施中既有結構物的耐震對策，基本上要與新結構物於相

當 Level 2地震動時，確保耐震性能 2之同樣功能。然而，當補強有困難時，

可基於所需功能的優先度，對耐震性能 2'進行加固，並且可以逐步提高耐震性

能。另外，從確保止水等機能的觀點，使接頭能具可撓性，以防止發生破損斷

裂。 

對於機電設備以整合土木工程及建築結構物的耐震性能，採取適當的措

施。 

解說： 

基本上，處理廠及揚水站的既有結構物，應確保與新設建築物具同等的耐震

性能，以達到設計地震動。但是，早期施工的結構物，由於當時的設計標準不同，

因此可能很難採取耐震措施。在這種情況下，採取措施逐步改善性能是合理的。

方法之一是設定耐震性能 2'，隨著耐震性能 2'的導入，優先考慮加強重要構件

機能，以確保結構物安全性，進而達到有效的耐震對策。 

做為分階段性能提高的另一種手段，用於設施連接部分的對策。過去，很多

受災例子中，發生設施連接處段差及開口等現象，導致處理機能及維護管理受到

嚴重障礙事例很多。採用對策方面，使用撓性接頭是有效的，而需要優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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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機電設備，配合土木及建築結構物的耐震性能整合，應採取支撐及固定

等適當的對策。 

以下針對地質、結構物及機電設備之構造對策，加以討論。 

7.4.2地質的對策 

由於土壤液化現象造成的地面變形，若要採取地質改良等，應考慮針對其

上之結構物訂定對策。 

解說： 

土壤液化現象等地面變形的對策，基本上應進行以下的地質改良，但是，有

時在結構側考慮地面變形而採取對應措施，導致施工效率及經濟效益降低，則可

選定適切的補強對策。(參考第 4.5.2節) 

1. 側向移動對策 

地質的側向移動，可能會對設施造成甚大的破壞，如果確定會發生側向

移動的地區，則必須採取對策，如下列說明： 

(1) 護岸的強化對策 

護岸設施的強化，使其可以承受由於土壤液化引起的地面強度下降，

而導致作用在護坡背面的土壓力增加，並可抑制橫向流動。 

(2) 地下連續壁的應力阻斷 

側向移動影響範圍，設施設置地下連續壁等，以阻擋來自外部的應力，

可以抑止設施基礎地質之流動。 

(3) 地質的強化對策 

透過基礎地質的改良，防止地質之側向移動。 

2. 土壤液化對策 

有關土壤液化對策，在側向移動對策中所列的對策是有效的。 

7.4.3土木及建築結構物的耐震對策 

對於土木及建築結構物的耐震對策，檢討結構物基礎及設施連接的適當方

法。 

解說： 

對於結構體、基礎及相連設施之各種特性(距地面的深度，形狀，結構分析

方法等)，檢討適切的土木及建築結構物的耐震對策方法是必要的。 

相關的耐震對策，針對耐震性能不足的既有構件，直接加固補強提高耐震力、

變更地震力、降低設計條件及減輕每個構件上的載重，可改善提升其耐震力。因

此，有必要考慮檢討與未來改建計畫整合的成本效益之相關對策，如圖 7.16。 

1. 結構體補強 

結構體的一般補強方法，分類如下： 

耐震性能的逐步改進，可以考慮增強耐震性能 2'。儘管對比於耐震性能

2'，加固點的數量減少，但可以在地震後恢復最低限度的機能，這是一種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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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對策。有關土木構造物耐震對策的示例，請參考本設計及解說。 

儘管它不是建築物本身的加固，但考慮到過去的損壞情況，有必要優先考

慮連接設施的對策。有關設施連接構件的對應措施，請參考第 4.2.15 節設施

連接處的對策。 

2. 直接基礎的補強對策 

直接基礎的耐震性能不足，可能是由於 Level 1 地震動時地面承載力不

足或土壤液化所產生。 

以下為防止土壤液化的對策。 

(1) 地質改良(提升基礎承載力，改良土壤特性) 

(2) 防止土壤液化(排水溝渠，地質阻絕等) 

 

 
圖 7.16  結構體補強例 

 

3. 樁基礎補強 

樁基礎對應之地面震動容許應力及強度，請參考各地區之數值。 

有兩種補強的方法：一種為樁自體補強，另一種為改變樁的設計條件，以

達到其在既有樁的承載範圍內之方法。 

(1) 樁自體補強方法 

樁頭加固(用混凝土或鐵板包覆) 

(2) 改變樁的設計條件，以使其在既有樁的承載範圍內的方法 

①增加樁(結構外部，在結構物正下方) 

②地下牆 

③地質改良(基礎承載力提升，土壤特性改良) 

④免震結構 

結構體加固

耐力的提升

韌性提高

減小和控制地震力

柱，梁，牆和底板之補強

增設耐震牆

巨型結構 

其他: 壁等

柱，梁，牆和底板之補強

免震構造化

內置控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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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防止土壤液化(排水溝渠，地質阻絕等) 

改變設計條件減輕各部位的負荷，有助於提高耐震性能的方法，荷載

條件變更等，以下列舉說明。 

如果將來計畫提供覆蓋保護層者，則可在不採取保護層的情況下，將

負載減輕，以使結構的耐震能力得以維持，直到採取耐震對策。 

① 對於設備相對較重的設施(例如電氣室)，應根據改建及設施之變更使

用。 

② 填方計畫變更周邊地質，採用輕質材料降低土壓力。 

對於例如水槽結構體的樁基，如果滿足某些條件，例如上部結構滿足

在耐震性能 2'範圍之條件，則可以允許樁頭塑性化。該塑性化是藉由靜態

線性分析等，判定為承載力不足，超過最大承載力的破壞點。 

4. 設施連接處之對策 

考慮到目前為止，因地震災害的實際狀態，設施連接處的破壞是明顯的，

影響很大，因此有必要優先考慮設施連接處的對策。 

7.4.4機電設備的耐震措施 

機電設備的耐震補強，應考慮補強工程對設施運轉的影響，適切的進行。 

解說： 

耐震診斷的結果，可參考表 7.6日本的補強設施例，供判斷設施必要的耐震

對策。 

7.4.5系統性的對策 

對於污水處理廠及揚水站，可通過系統性對策，積極提升整個污水處理系

統的耐震性能。 

解說： 

為提高設施的耐震性，除藉由耐震補強以提高設施的耐震性外，應建立下水

道系統，整體耐震性能提升之雙迴線管線替代方案，例如確保繞流路線等實施對

應之系統網路化及支援系統的對應。目標可達抵抗地震的韌性下水道系統。在整

合這些網路化及支援設施時，配合下水道改善對策之洪水對策、三級處理及處理

廠的更新改建等主要設施的維護計畫，進行有效整合，對設施產生有效的功能是

相當重要的，還應考慮功能性優先順位的設定及檢討階段性維護之進行，如表

7.6。 

另外，雙路徑管線、網路化管網系統或輔助設施，可以在日常中有效地使用，

例如採取維護、管理或雨水貯留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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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機電設備的補強設施例 

耐震診斷結果 補強方法 

共

同 

基礎螺栓直徑不足 增加螺栓直徑，增加螺栓數量 

基礎螺栓，配管支撐等的腐蝕、生

鏽 
塗裝及包覆 

基礎龜裂 補修 

防油堤及防液堤高度不足 增加防油堤及防液堤高度 

沒有安裝避震器 安裝避震設施 

避震設施強度不足 
增加避震設施的數量，增加避震設

施的基礎螺栓直徑、數量 

未有設置撓性接頭的場所 安裝撓性接頭 

沒有備份系統 雙系統，系統獨立化 

在維生系統恢復之前的準備不足

(發電燃料，冷卻水箱等的儲備量

不足) 

容量增加 

損害調查及修復工程對策不完備 
設施設備的書圖管理(用於損壞調

查，修復工程) 

機

械 

緊急遮斷閥未安裝的場所 安裝緊急遮斷設施 

主要泵線路移位 改造機器，進行補強 

沒有污泥刮泥機自動停止系統 
加裝地震感測器，採用自動停止系

統 

電

機 

手孔中沒有多餘的電纜長度 電纜重設 

充油變壓器等之充油設備 更新為其他機種(防止火災) 

單一線路系統 複數線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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